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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采

江国华　男，湖南茶陵人。法学博士，武汉

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立法学与监察

法学，在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

究成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体系

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律制度实

施效果评估体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中国特色案例制度与实践主义司法哲学研究”等10余项。出版《宪法哲

学导论》《宪法与公民教育》《侧影与向度：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立法：理

想与变革》《常识与理性：走向实践主义的司法哲学》《监察权及其监督机制

研究》及《法治政府要论》（六卷本）等专著10余部。主编《中国立宪评论》

（四卷本）、《中国近代人物宪制思想评论》（四卷本）等论著30余部。参编

“马工程”教材《宪法》1部，编著《中国行政法学》《立法法学》《法律职业

伦理》《中国监察法学》等教材4部，其中《中国行政法学》入选首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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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刘世强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２１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交往的历史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

南。 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普遍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分配不

公、权利失衡和责任赤字等世界之乱，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世界向何

处去”的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选择。 以全面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理论旨趣，人类命

运共同体内蕴着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内在要求。 在行动路径上，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需要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建设利益共生的世界，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建设权利共享的世界，以集体行动为关键建

设责任共担的世界。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０５－０７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２１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交

往的历史主题，是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内在

困境的可行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

动指南。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站在时代的高度描绘

了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而且提供了将理想愿

景转化为现实蓝图的具体路径。 习近平指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

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

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

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１］ 利益、
权利、责任是共同体得以形成并有效运行的基础要

素，推动国际社会在普遍交往中实现利益共生、权利

共享、责任共担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立意和

宏大命题具象化、可操作的重要步骤，为各区域各领

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定位和实践

指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２］既然

当下正在经历的是具有世界性、时代性和历史性的

变化，就不能仅仅把眼光聚焦当下，而是要从世界历

史演进的大视野和长时段进行审视与考察。 立足历

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是
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下的交往模式和治理结构，寻求建立更加公平正

义的世界秩序的结果。
资本主义是在反封建反神权的历史背景下兴起

的，更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普遍交往形成的历史

过程中壮大的。 资本因其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必然要

求打破地理隔阂、政治边界和观念束缚，推动民族历

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生产、交换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０７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２３ＺＤＡ０２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大学生坚定历史自信研究”（２２ＶＳＺ１２４）。
作者简介：刘世强，男，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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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由此形成了将各国各民族

都联结在一起的国际市场、世界秩序和全球观念，即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推

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形成。
“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

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

自守的状态。” ［３］１９４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服务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扩张、占
领和增殖，必然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紧张、对立和冲

突。 资本主义在拓展世界市场和建构秩序的过程中

所实行的对外战略、殖民统治乃至种族灭绝给非西

方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加剧了人类交往的不平等

和非正义性。 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

困境更为凸显，特别是呈现出严重的分配不公、权利

失衡和责任赤字，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与混乱。
１．世界利益分配严重不公

冷战结束以来，资本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在世界

范围内攻城略地，进一步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相对分

散的状态，使得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更加迅速地集

中到少数国家和群体手中，造成愈加失衡的利益分

配格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不平等经济分

工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非对称优势，获取超额

垄断利润。 不仅如此，它们还推动世界经济的武器

化，利用在贸易、科技和货币领域的霸权限制打压竞

争对手，扰乱正常的国际经贸金融秩序，以转嫁内部

矛盾，收割全球财富。 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

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较少，相对被剥夺感严重。 这些

国家往往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领先的科学技术、足
够的国内市场，只能依靠基础原材料、初级制成品等

参与国际分工，沦为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 一些最

不发达国家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得不通过

放弃经济主权、大规模对外举债勉强度日。 这种利

益分配结果是一种内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制

度性安排，是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系统性剥夺。
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生存依赖于外

围国家被迫的剩余转移，中心国家通过直接榨取、不
平等交换、贸易壁垒等方式剥削外围国家。” ［４］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利益分

配不公不仅体现在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压

迫，同时也体现在中心国家内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

距。 事实上，世界市场的形成本身就是资本主导逻

辑从西方国家内部向外延伸的结果。 特别是在经济

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
利润增殖的时间大大压缩、空间空前拓展，从而聚集

起大量社会财富。 而西方国家依赖传统产业生存的

蓝领工人则面临着内部产业流失、就业机会减少、国
际竞争加剧、生活成本增加等多重危机。 可见，利益

分配的失衡是资本主导性逻辑在国家内部和全球范

围的统一性呈现。 正因为如此，以反全球化、反移

民、反自由贸易为表征的民粹主义席卷世界，构成了

社会反抗资本的重要佐证。
２．国际权利结构持续失衡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资本先发优势不仅在

国际市场中占据不成比例的利益份额，而且在世界

秩序中建立起统治地位。 它们通过一系列重要国际

组织和制度安排确立起具有等级式、零和性的权利

结构。 “全球治理从中心出发向边缘展开，整个世

界被置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序列之中。 共同体成员

间的权力分配呈‘金字塔’结构，共同体内部事务遵

循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传导机制，核心国家控制着

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安全体系和法治体

系，边缘国家除了顺从中心的意志之外别无选

择。” ［５］具体而言，西方国家通过联合国、“七国集

团”等掌握世界政治权力，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控制国际经济事务，利用“北约”和一系

列双边、多边军事同盟机制巩固军事霸权。 此外，西
方还对外传播其政治主张、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
巩固其国际文化主导权。

当前，随着西方实力地位下降和非西方国家的

整体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

“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历史性趋势。 然而，力量

对比的变化并没有及时反映到国际权利结构上，治
理世界的规则体系仍然由西方国家所主导，反映其

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 “现有全球治理权力结构仍

以西方大国为中心，全球治理规则……集中反映它

们的国家利益与政策偏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

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不利境地。” ［６］一方面，为延续其

霸权统治，西方国家更是竭力保持对国际规则和话

语的垄断性权力，以压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国际权利。 不管是多次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还是有意阻挠世界贸易组织

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抑或是对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抵制抹黑，都反映

出西方国家对国际权利均等化的本能拒斥。 另一方

面，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力地位不断提升的

基础上必然要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更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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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承认，进而带来与西方国家在权利分配上的激烈

博弈。 可以说，西方国家能否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分享权利决定着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
３．全球责任赤字不断扩大

在一个由国际市场和普遍交往所催生的世界体

系中，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性问题也在不断增

多。 诸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网络安全、公共卫生

等问题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 面对不断扩大的治理需求，公共产品的供给

却严重不足，折射出全球责任赤字的不断扩大。 作

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为解决全球问题、完善全球治理

承担应尽的责任。 然而，“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统一

性的世界政府，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中央权威来强

制性地要求各行为体付出成本、执行决策。 在这种

情况下，每一个成员都倾向于让他人付出成本，而自

己坐享其成，这势必导致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困

境” ［７］ 。 此外，如何确定全球责任的范围和类型，如
何在不同行为体之间合理分配责任，如何实现全球

责任与权利的匹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使得国际社

会成员在全球责任的承担上难以有统一认识和行

动。 可以说，无政府状态下各行为体在国际责任承

担上的认知分歧和步调不一致是导致全球治理失灵

和世界秩序失范的重要原因。
从现实层面看，全球责任赤字的扩大是当前全

球治理的典型特征。 一是西方国家垄断着国际规则

和话语权，却拒绝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 美国在国

际上不断退群毁约，动辄拳头相向，与长期标榜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相差甚远。 尽

管现在的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将重返多边主义，但往

往口惠而实不至，承诺多于行动。 面对经济停滞、政
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等多重困境，西方社会的民粹主

义和孤立主义不断发酵，进一步限制了西方国家领

导全球治理的行为。 不仅如此，为缓解内部矛盾，延
续霸权地位，西方国家肆意干涉他国内政，频繁挑起

国际冲突，拼凑封闭性的圈子集团，俨然成为世界最

大的麻烦制造者。 二是新兴国家伴随着实力地位的

提升，希望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

作为全球治理的后来者，他们既存在能力上的短板，
又面临着西方国家的规则和话语压制。 三是广大中

小国家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既希望享受全球治

理的好处，又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 四是大国战略

对抗的加剧也削弱了全球治理所必须的责任共识和

协调合作。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蕴

面对既有世界秩序所呈现出的种种乱象，国际

社会迫切需要超越西方主导下的“虚假共同体”，构
建符合 ２１ 世纪潮流趋势的新型世界秩序，以适应新

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开辟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前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世界向何处去”的中国

方案，是国际社会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方向是消解而不是延续

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打破

而不是固化西方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是终结而

不是维护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主导的霸权秩序，是
改革而不是继承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全球治理体

系，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构起网格化、多中心

的新世界。” ［５］因此，新的世界秩序内蕴着国际社会

通过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和责任共担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实现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面超越。
１．利益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

社会成员拥有一致的利益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

前提。 如果社会成员缺乏最基本的利益一致性，那
么他们只能是基于特殊利益的个体存在。 如果社会

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他们之间则可能在政

治上走向对立，甚至形成相互敌对的阵营。 社会成

员在共同体中的一致性利益具有多样性，包括生存

利益、发展利益和自我实现的利益。 生存利益意味

着社会成员通过共同体能够抵御来自自然界的灾

害、外部对手的侵犯，处于安全上不受威胁的状态。
发展利益意味着共同体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财富、
权利和发展的机会，使其能够在共同体内不断成长。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

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

由。” ［３］１９９自我实现的利益则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

在共同体中获得尊重、认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当

然，并不是所有共同体都能够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层

次的利益需求，但最低限度的利益一致性是共同体

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共同体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

需求越多，其地位就越巩固。 正是由于共同体能够

提供基于共同身份的利益满足，社会成员相互之间

才具有共处与合作的基础。
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生产

力变革和普遍交往拓展的必然结果。 正如习近平指

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

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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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８］２７２然而，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生，资本追求

的利润增殖和利益独占必然带来利益分配的严重失

衡。 资本以其强大势能摧毁传统生产方式、破坏民

族国家边界，将世界强行拖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

分工体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

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

方从属于西方” ［３］４０５。 “西方式的现代化以资本逻

辑为主导，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市场盲目扩张和

资本野蛮生长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失序混乱难以

避免。” ［９］一个长期利益失衡的秩序既不道德也无

法长久，受到利益侵害和剥夺的国家和群体，一旦时

机成熟必然会进行反抗，加剧既有秩序的危机。 因

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摆脱资本的压迫逻辑，
在承认个体合理利益的基础上强化利益的普遍性、
共生性和均衡性，使社会成员在利益上的相互依赖

成为各方合作共赢的动力，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

的工具；使共同体的发展壮大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

均衡的利益满足，而不是阻碍社会成员利益获得的

枷锁桎梏。
２．权利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如何合理界定是共同体形

成和运转的又一重要因素。 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一

个体都拥有一些基本的、无差别的、不可剥夺的权

利。 “人类社会每一成员都具有同等重要的道德价

值地位，或者说他们都是平等道德关怀的终极单位；
因此，人类社会的任何行动主体都应对每一社会成

员负有先在的正义义务，即不让他们过着低于作为

人的基本尊严的生活。” ［１０］捍卫每一个体的正当权

利是共同体的重要功能，更是维持公平正义的关键

所在。
从具体过程看。 一是共同体需要做到权利界定

的清晰化，以使每个社会成员了解其在共同体内的

权利类型、范围及使用方式；二是共同体需要确保社

会成员权利分配的均等化，使得其既能够独立决定

自己的事务，又能平等参与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务；
三是共同体需要对侵犯社会成员正当权利的行为有

强制性的惩戒与纠正机制，以确保任何主体都不能

轻易突破权利边界。 当然，这些条件只是理想化的

应然状态，现实世界中社会成员的权利界定不清晰、
不对等、被侵犯的现象屡见不鲜，由此也决定了不同

共同体的发展程度和水平。
从国际关系视角看。 由国家为主要单元所组成

的国际社会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规范以明确各自的

权利以及捍卫这些权利的方式。 自近代以来，主权

平等原则是规范国家之间关系最为重要的准则。 从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日内瓦公约》、从《联合国

宪章》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对主权平等原则

进行了明确规定，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奠定

了核心基石。 然而，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中，
主权平等原则难以真正实现。 一方面，西方国家频

频违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破坏他国的主权独立

和领土完整，对不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制裁、政治

干涉和军事颠覆；另一方面，则利用其在重要国际机

制中的特权限制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

利。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超越基于资本

至上—西方主导的霸权秩序，确保主权平等原则能

够真正落实，即国家在内部能够独立自主行使其主

权，在国际上能够平等参与国际事务。 考虑到世界

秩序在权利分配上的长期失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尤其要求“要更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日益发展壮

大的事实，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重大关切，更好维护

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确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在国际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１１］ 。
质言之，确保权利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基础和行动原则。
３．责任共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社会成员获得一定权利的同时必然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权利与责任的对等是共同体形成的又一重

要条件。 不存在不承担责任的绝对权利，也不存在

没有权利的过度责任。 社会秩序的存在，一方面依

赖于人们对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和现实利益而形成的

集体身份，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们认识到自己对于

公共生活具有一些基本的、不可化约的道德义务，即
在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建立起重要联系的社会责任。
“责任是共同体运行规则与操作规范的内涵所在，
共同体必然会明确或隐含规定相关主体的‘责’与

‘任’，规定相关主体作为共同体成员可允许的行为

与禁止的行为类型及其行为互动等。” ［１２］社会成员

以此为依据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共同体才能真正

得到有效维系。 尽管承担责任是社会成员对共同体

的道德义务，但在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中，拒绝承担责

任、故意转嫁责任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特别是在

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往往从自利动机出发参

与国际事务，倾向于让其他国家承担责任而自己坐

享其成。
当前，国际关系中的责任赤字在不断扩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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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西方国家对国际规则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

机会主义策略，将自己的特殊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

的整体利益之上，不负责任地退出一系列多边机制

和条约，严重损害国际规范与机制的权威性；另一方

面，西方国家在具体的全球治理议题上极力推卸责

任、大搞双重标准并借机遏制打压对手，进一步削弱

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基础。 对于一些大国

推卸责任的做法，国际社会缺乏强制性措施，使得具

体的责任变成了抽象的义务、宣传的口号。 此外，大
国的错误示范还可能引发中小国家的跟随效仿，使
得公共生活展开所依据的准则规范进一步失效，加
剧共同体的秩序混乱和认同危机。 因此，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必须纠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责任困境，
确保国际社会成员实现责任共担。 从理论上讲，这
个共担的责任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尊重其他社

会成员正当权利的责任，这是自我权利得以实现的

重要前提。 在不损害他者权利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

权利，是公共生活对个体德性的基本要求。 二是合

作解决公共问题的责任。 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个体

有义务在公共秩序遭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让渡

部分权利，牺牲部分利益。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

效解决，共同体就将面临存续危机，个体权利也将受

到损害。 三是促进共同体发展壮大的责任。 社会成

员有责任遵守公认的准则规范，加强内部之间的合

作协调，推动共同体健康发展。 只有作为整体的共

同体不断展现正义和良治，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

才能得到相应的增长。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路径

当前，世界秩序呈现的种种乱象，究其根源在于

国际正义的缺失。 正义的重建不仅是强势一方对弱

势一方的关照和补偿，更在于国际社会在利益、权利

与责任之间达成高度的统一。 消除利益分配的不

公、权利结构的失衡和责任赤字的扩大，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蓝图才能转化为现实方案、战略步骤和

行动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讲，利益共生、权利共享、
责任共担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层面的重要

内涵，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层面的构建方向。
１．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建设一个利益共生的世界

所谓利益共生，就是每个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

的同时要兼顾他国利益，不断扩大国际社会的共同

点和合作面，推动世界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面对全球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中国主张超越你输

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框架，实现个体利益与共

同利益、发达国家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动态平

衡，建设人类利益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从‘本国

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
烈竞争’。 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

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 ［１３］

第一，利益共生要求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经

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开放融通是时代潮流，合作共

赢是必然选择。 “冷战”结束以来的贸易大发展、技
术大进步、人员大流动、财富大爆炸源于各国各民族

遵循了世界发展的大道，在于国际社会做出了正确

的战略抉择。 “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
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

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

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１４］４７８ 因

此，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推动

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繁荣，不断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具体而言，国际社会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注重

主要经济体在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上的开放性、
联动性和协同性，避免政策负面效应外溢诱发资本

市场动荡和世界经济危机；要推动新的科技革命，推
动技术专利的市场化产业化，以新的增长点带动世

界经济走出低迷徘徊；要坚定不移推动贸易自由化

和投资便利化，推动双边、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加
强不同类型国际经济机制之间的对接整合，为世界

经济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第二，利益共生要求发展成果均衡普惠。 实现

共同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全球发展成果应

该由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有。 正如习近平指出

的：“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

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 只

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 那种以邻

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

持久。” ［８］２７３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公平正义的正确

方向，特别是为欠发达国家和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 在全球层面，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

应该全面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定

的应尽义务，积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对

接，加大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援助力度，减少

或缓解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着力提高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 在国内层面，各国需要

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

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１４］４８２。 各国

一方面要大力解决贫困、饥饿问题，对社会中最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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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群体实施精准帮扶，守住国家治理和社会道德

的底线；另一方面则要纠偏资本对社会的过度渗透

与绑架，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领域加大投

入，完善对相对弱势地区和群体的利益补偿机制，使
社会大众能够切实享受到国家现代化的成果。

２．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建设一个权利共享的世界

所谓权利共享，就是国际权利不能由一个国家

或少数集团所垄断，而应该在社会成员之间相对公

平地分配。 面对国际权利的严重失衡，中国倡导国

际关系的平等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反对将自我意志

强加于人的霸权式治理。 实现权力共享的关键在于

国际社会成员完整、彻底地贯彻主权平等原则。 主

权平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数百年来国与国

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 主权平等原则包括两

个层面的基本含义：对内独立决定本国事务，对外平

等参与国际事务。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国家不分

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

事情由本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

办。” ［８］３２４

第一，权利共享要求在主权问题上相互尊重。
主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是抵御外部威胁、保障

个体权利、实现社会良治最重要的保障，也是开展国

际交往、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世界秩序最基本的单

元。 “在当今世界，没有主权建构的国家或民族，是
得不到国际组织及国际法的正式庇护的。” ［１５］历史

和现实都表明，主权是国家生存发展与世界和平稳

定不可或缺的基石，主权被动摇和践踏是国家动荡

和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 “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

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
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 ［１６］５３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平等意味着

每个国家都应完整地、不受外部干预地行使其国家

边界内的自主性权利；意味着世界秩序从西方中心

的霸权等级结构转向基于主体间性的平等交往模

式，告别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国际政治旧传统；意
味着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保持自我克制、避免

战略冲动，既不能用强制性方式损害一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也不能以“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
等名义来干涉一国的内部事务。

第二，权利共享要求在国际事务上平等参与。
每个国家都是国际法的平等主体，拥有作为社会成

员参与国际事务的同等权利。 国际事务需要通过主

权国家的平等参与和相互协商加以解决，不能搞

“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 习近平指出：“世界的命

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

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 垄断国际事务的想

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

不能成功的。” ［１７］ 确保主权国家的平等参与，就要

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赋予了

主权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确保了各国运

用统一适用的规则依法行使权利；就要推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

机构的改革，增加新兴国家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以适

应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就要建设好“一带一路”
“金砖合作”等新型机制，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发声提

供平台。
３．以集体行动为关键，建设一个责任共担的世界

所谓责任共担，就是国际社会要克服全球治理

的集体行动困境，通过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挑战。
面对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

应对，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实现责任共

担要求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责任赤字，在共

同分担责任、共同应对挑战的实践进程中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责任共担需要树立命运与共的责任意识。

观念来源于实践并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形塑作用。 如

果国际社会成员不能在认知层面达成责任共识，构
建责任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就无从谈起。 在经济全球

化带来相互依赖和共同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应

当从“人类社会”的哲学高度反思西方主导、国家中

心和个体本位所带来的世界冲突与治理困境。 从价

值支撑看，树立命运与共的责任意识源于人类社会

存在跨越时空、超越差异的共同价值观。 “全人类

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

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 ［１８］ ，
为国际社会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人类进步事

业提供了精神动力。 从观念认知看，树立命运与共

的责任意识是因为人类的类本质特征规定着人类社

会存在着一些不是由个体简单叠加而成的共同性利

益，需要“把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一的主体对

待，从人类的整体性角度观察和处理种种社会生活

与公共事务” ［１９］ 。 从利害关系看，只有在命运与共

的责任意识指引下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完善全球治

理，个体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才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二，责任共担需要强化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际成员在命运与共的

责任意识下克服自利动机，通过强有力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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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起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尽的义务。 对主权国

家而言，责任的承担具有层次性。 维持良好的国内

治理是主权国家责任体系中最基础的内容，包括建

立稳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保证公民的

基本权利等。 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是主权国家承担责

任的重要内容，签署并认真执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

务是主权国家信守承诺的直接体现，对公认国际准

则的“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态度无助于构建负责

任的国际形象。 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是主权国家承担

责任的关键内容。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为
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承担责任。 由于各国能

力大小不一，“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是各国进行国

际责任分配的依据。 “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
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

当” ［２０］ ；中小国家也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全球

治理做出贡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

社会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筹集充足和高质量公共产

品，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义担当中展现出不

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治理思路和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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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进程、逻辑及经验

刘吕红　 　 常红艳

　　摘　要：国家中心城市是在党的领导下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模式，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力量，
体现了鲜明的党的领导特色与社会主义特色。 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历经探索奠基、起步发展及深化转型三个

阶段。 回顾这一历程，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价值遵循、实践展开、认知行进和目标追求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

演进逻辑，并在这一过程中凝练总结出诸多基本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强领导，牢牢锚定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深度解析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不断推动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的理念和实践创新，吸纳借鉴世界城市先进理念与有益做法。 这些鲜活经验，为建设更高质量的国家中心城市提

供了践履启示。
关键词：党的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Ｄ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１２－０８

　 　 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

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

象的现代化大都市［１］ 。 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

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布局若干国家中心城

市，既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引领推进城市化进

程的重要抓手，也是完善对外开放格局的关键举措。
回顾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历史进程，探赜其

演进逻辑，总结其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

的领导、推进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意义重大，更
是实现城市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进程

　 　 “国家中心城市”概念于 ２００５ 年①首次提出，在
此之前，是以“中心城市”的概念存在于理论界和学

术界城市相关研究中的，并经历了“重要的中心城

市”“省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超大特大城

市”等语意流转。 改革开放以来，“中心城市”第一

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源起于 １９８４ 年党

中央对推进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号召“中心

城市要建立生产资料贸易中心” ［２］ ，以盘活全国物

资流通。 但此时的“中心城市”，仅仅发挥着一般大

城市的作用，并没有被赋予特殊战略意蕴。 真正开

始培育、部署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中心城市体系，是
从 １９９５ 年“九五”计划开始的，并渐次由“中心城

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转变。
因此，本文以 １９９５ 年为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的逻辑起点展开考察，并深刻把握党和国家主要

任务的变迁、城市领域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的关键时间节点，将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的奠基探索阶

段、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的起步发展阶段及 ２０１２ 年以来

的深化转型阶段。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思想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１９ＺＤＡ０１４）。
作者简介：刘吕红，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常红艳，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博士生（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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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国家中心城市的探索与奠基（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１９９５ 至 ２００５ 年是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

奠基探索阶段。 这一时期， 改革开放和区域协调发

展的推进为国家中心城市出场提供了实践场域。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全国

生产力布局整体呈现出一种较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为实现发展突破，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优先发展沿

海、沿海带动内地的“两个大局”思想。 在这一思想

指导下，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被打破，东部地区一跃成

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远远超

过西部地区。 １９９５ 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之比达到 ２．３ ∶ １［３］ 。 采取有力措施开发中西

部不发达地区，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成为

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 １９９５ 年，党的十四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首次提出依托中心城市

和交通要道、突破行政界线、形成若干个“跨省经济

区域”，中心城市连区成片，使广袤西部活跃起来，
有利于“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 ［４］ 。 １９９９ 年，西
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发挥中心

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 ［５］ ，形成跨区域经

济带。 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深入推进，中国城市进

入加快发展的“黄金时代”，上海、北京等千万人口

以上的“超级城市”迅速崛起为区域龙头，并突破一

区范围，逐渐辐射全国，为成为国家层面的中心城市

打下了坚实基础。
提高优化城市发展水平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 这一时期，党对中国特

色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也需要更高层级中心城市的支

撑。 进入新世纪，城市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地区发

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 ［６］ 。 相应地，党领导城市

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优化布局、提高城市整体发展水

平。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围绕落实“五个统筹”，
党重新部署了城市发展道路。 在城市架构上，强化

大的中心城市的功能，重点培育 ３ 个世界级城市、８
个区域性特大城市、１ 个特区城市及扶持若干重点

城市，在全国形成“中心城市—城市带—３ 大地带＋
１２ 个城市密集区”的城市空间架构②。 在城市布局

上，形成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贸易、金融、信息中

心，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力［７］３５８。
新世纪前后，党领导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和

城市化道路的实践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奠定了基

础，提供了前提，指明了方向。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建设部

组织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首

次官宣了“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和地位，明确北

京、天津、上海、广州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２０１０ 年

出版之际又将重庆纳入其中［８］ 。 这标志着我国正

式开启建设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国

家中心城市新征程。
２．国家中心城市的起步与发展（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２ 年是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

起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指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以规划蓝本为指引完善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顶层设计，明确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城市未来起飞和

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突出科学发展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鲜明特征。 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７］６２２。 科学

发展观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起思想统领作用：科学

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决定了党领导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重点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决定了党领

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要始终关照城市居民的需求和

利益，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决定了

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要实现城市建设各个环

节、部分、方面的和谐协调，推进城市建设的可持续

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决定了党领

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这一系统工程要捋清并处理好

各方面、各领域的重大关系，既抓全局又重点突破，
实现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提升。

科学规划方案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实践蓝本。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复北京、天
津等城市的总体规划方案及所在区域的专门发展规

划③，详细规划了各城市的基本定位、发展重点及阶

段目标，体现了科学性、前瞻性和实操性。 各中心城

市政府也绘制了详细的建设规划和发展愿景。 如

２００９ 年，北京市首次提出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目标，
成立“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围绕建设基础、目标标

准、地区协调等组织了多轮论坛，开启世界城市之

路。 ２０１０ 年，重庆市组织了“西部大开发与国家中

心城市规划发展国际论坛”，启动了《重庆国家中心

城市重大行动计划》，围绕如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这一主题进行规划部署［９］ 。 各类规划蓝图为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设置了科学合理的结构安排，展望了

城市发展更长的时空境遇，实现对自然地理等物质

世界改造和城市发展规律等认识世界的双向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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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党领导五大城市建设的“导航仪”和“风向标”。
大力发展生产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首要任务。 这一任务的实现，主要围绕改革

和建设两条线展开。 在改革方面，党将经济试点、制
度变革等使命赋予国家中心城市，在各城市设立各

类的综合性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

区等推进改革，并形成配套的党的领导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 在建设方面，提升生产力布局、交通架

构、生态环境与人口聚居等协调能力，提升国家中心

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加快交通、市政等基础功能的开

发，完善国家中心城市的支撑要件；优化城市功能定

位，建成一批地标性建筑，重塑鲜明城市形象等。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在党的领导下，首批五大城市紧紧围绕

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城市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国家中心城市实现高

质量发展、迈向现代化大都市夯实了物质基础。
起步发展阶段昭示着中国共产党迈出了领导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第一步，成功实现了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从零到有的重大突破，在党领导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自此，党领导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围绕高质量发展继续提质升级，迈向深

化转型发展的新阶段。
３．国家中心城市的深化与转型（２０１２ 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进

入深化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党以新发展理念引领

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党对国家中心城市的理

论认识不断深化，指明了其建设方向；国家中心城市

扩容增量、创新提质，实现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的双

向提升，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支撑。
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方

向。 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

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

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 ［１０］１９７

党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始终，就是

以创新理念强化创新供给，重塑城市升级的内外动

能；以协调理念整合资源配置，实现城市整体功能最

优化；以绿色理念铺垫城市底色，开辟生态优先建设

路径；以开放理念打造国际竞争门户，拓展城市发展

时空地域；以共享理念回应人民期盼，使全体人民共

享城市建设成果。 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

念，是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
新理论认识明确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任

务。 党紧紧围绕什么是国家中心城市、如何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这一核心命题，不断深化对国家中心城

市的理论认识。 一是首次明确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基

本概念，即“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家使命、引
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

大都市” ［１］ ，指明国家中心城市应具备的“国家”性
质、“中心”意义和“城市”层级，围绕引领区域发展、
承担国家战略、参与国际竞争三大层次建设代表中

国形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明确了建设方向

和主要目标。 二是改变国家中心城市出场方式，由
国家直接“官宣”到通过文件批复赋予，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首批五个城市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是

自然形成的，后批复城市尚未达到这一地位，需要通

过先行赋予引导建设，也说明党对这一概念的认知

更加清晰，领导更加务实，在充分尊重城市发展差异

的基础上构建不同层级的国家中心城市体系架构。
新发展要求规定了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

重点。 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实现量的积累和质的飞

跃双向提升。 在数量方面，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８ 年，成都、
武汉、郑州、西安四个中部地区城市被纳入进来，国
家中心城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东中西均衡布局、南
北方协调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在质量方面，围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９ 大城市集聚

全球各类高端要素，设立各类研发中心及开放式创

新平台，建设国家级科创中心，使创新成为城市发展

的主动力。 在城市建设中，将生态建设作为基础支

撑工程，多个城市被评为花园城市、园林城市和幸福

城市，城市居民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得到极大

满足。
２０１２ 年以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进入由量变到

质变的转变时期，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城市物质更

加丰厚，结构更加完善，生态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幸

福，新发展理念得到全面贯彻，国家中心城市对民族

复兴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逻辑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辛探

索和深入实践，历经奠基探索、起步发展、深化转型

三个阶段，科学回答了“为什么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领导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中心城市、怎样领导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根本问题，逐步走出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道路，在价值遵循、实
践展开、认知行进和目标追求等方面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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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彰显从“物本”到“人本”的价值遵循逻辑，人
民城市建设理念得以贯彻

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
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找到了唯物史观的钥匙，并
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新世界观的终极目标。 列

宁也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

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

政权。” ［１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和力量源

泉。 进入新时代，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现从

物质追求到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转变，人民城市成

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显著标识。
２００５ 年以来，受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城市作

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承载，首先承担的是夯实经济基

础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作为高能级城市，肩负党和

国家改革、竞争使命，更需要雄厚物质基础的奠基，
“物”的发展由此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首要任

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党领导城市建设的主要目

标，关照人的需求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第一原

则。 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 ［１２］３７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１３］在

人民城市思想指导下，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将人的生

存、发展放在首位，满足人的需求成为新时代国家中

心城市的建设逻辑和实践遵循。 国家中心城市贯彻

人民城市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民参与城市建设、人民

管理城市事务和人民共享城市建设成果。 ９ 大城市

在制定城市建设政策时都及时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

途径问计于民，将衣食住行等人民最关心的事项融

入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出真实反映人民要求的城市

建设清单。 城市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政权组织

行使权利、参政议政、管理城市，对涉及城市建设的

各项事宜发表看法、提出建议。 人民是国家中心城

市的价值创造主体，也应该是成果共享主体，通过创

新迭代、安全治理、生态改造和文化内嵌等举措，国
家中心城市成为数字之城、智慧之城、生态之城和人

文之城，成为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平台，人
民的物质、精神需求得到满足。 城市建设成果来之

于民、惠之于民，人民成为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的最大受益者，人民城市理念得到充分贯彻，国家中

心城市成为贯彻人民至上思想的中心城市。
２．彰显从概念到行动的实践展开逻辑，党领导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实践特质愈加突出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 马克思指

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 ［１４］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植根于党领导城

市建设的伟大实践，实现从概念口号到实际行动的

实践转变，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实践张力。
国家中心城市是党领导城市工作的一个新事

物。 党的十八大以前，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类指导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划、行动纲要中，对建设步

骤、内容、要求等描述都较为宽泛、笼统，一定程度上

说明党对“什么是国家中心城市、如何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等相关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明晰的认识，在
具体建设中表现出口号较多、行动较少的态势。 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

深化，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将概念转化为行动、
将认识贯彻进实践，彰显出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质。
主要体现在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制定了更加清晰、
更具可行性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成都、郑州等城市

陆续发布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专项行动方案，在时

间安排、战略目标、内容部署上做出更合理、更完善、
更科学的顶层设计。 在时间安排上，各城市“行动

纲要”均提出“三步走”建设目标，如郑州将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到 ２０２０ 年为建设起步阶

段，目标是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已实现）；到 ２０３５
年为全面发力阶段，目标是提前 ５ 年率先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到 ２０５０ 年为建成阶段，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城市［１５］ 。 “三步走”战略安排既与党领

导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三步走”战略保持一致，又
兼顾城市发展实际，是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科学部

署。 在目标和内容上，党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定

位更加清晰、建设内容更加完善。 ９ 大城市明确了

各自的战略定位，如北京建设“四个中心”，成都建

设“四中心一枢纽”，西安建设“三中心二高地一枢

纽”等。 战略定位内在规定了建设内容，党领导 ９
大城市设计了详细的建设内容，涉及五大领域、规划

建设管理治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形
成了完整的建设体系。 从概念到行动，从蓝图到现

实，深刻昭示着党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认识更深

化、思路更清晰、行动更务实，成为建设高质量国家

中心城市的行动指南，引领释放党领导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国家中心城市伟力。
３．彰显从平面到立体的认知行进逻辑，党对国

家中心城市的认识不断升华

马克思主义认为，由实践决定的认识是人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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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主观映象，随着实践的深入，
“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

地取得巨大进展的” ［１６］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国

家中心城市的认识不断深化、系统，在质、量、度三个

方面都取得新突破，使国家中心城市从一个扁平化

的城市概念转变为立体化的城市形象，成功开辟了

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境界。
在质上，强调国家中心城市是高质量发展的城

市形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首要引擎，使国家中

心城市成为 “ 具有全球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１２］１１１；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位，使绿色

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主旋律；转变治理手段、治
理模式、治理理念，做深、做细城市治理，将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 ［１２］１６０。 在正确理念指引下，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质量不断突破，实现从基础建设到全面

发展提质升级的转变，“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增长极” ［１７］ 。 在量上，优化国家中心城市布局，
建设支撑国土安全的国家中心城市网络格局。 国家

中心城市是维护国家疆土安全的使命城市。 我国疆

土辽阔，需要根据安全需要动态调整城市格局，为
此，党将国家中心城市从 ５ 个扩展到 ９ 个，补充 ４ 个

中西部城市，将国家战略回旋空间从东部拓展到西

部腹地，国家中心城市格局更加完善，成为保障国家

安全的重要屏障和坚强柱石。 在度上，扩大国家中

心城市对外开放程度和世界影响力不仅推动中国城

市现代化进程，也对世界城市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在世界著名的城市研究机构 ＧａＷｃ 每年发布的世界

城市排名中，２０１０ 到 ２０２０ 年，全球一千多个城市

中，上海、北京先后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成都、重
庆等 ５ 个城市成功位列世界二线城市，其他国家中

心城市也都实现从榜上无名到 “金榜题名” 的转

变④。 这表明，９ 大城市的世界影响力实现了质的

突破，由辐射国内到影响世界，成为重绘、主导全球城

市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刻影响着世界城市发展进程。
４．彰显从中国到世界的目标追求逻辑，党领导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越发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从中国

走向世界，不断超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内涵，在制

度优势、开放包容、世界情怀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中

国特色，实现从中国城市建设到追求世界视域的目

标转变，国家中心城市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
国精神、中国道路的新窗口、新平台［１８］ 。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具有强大制度优势。 这一优势体现在国家中心城市

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立场上，也体

现在城市建设能够发挥举国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整合各方资源、协调各方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更
体现在“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到底” ［１９］ ，坚
定目标、久久为功，不断取得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

成就。 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建设

效能，使国家中心城市不再是其他社会主义城市的

再版，更不是西方世界城市的翻版，而是在党领导下

的人民城市的新版。 开放包容是党领导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的宝贵品质。 国家中心城市不分国别、肤色、
性别，广泛包容与接纳世界人才；认可、赞扬、学习各

国城市独特文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与世界

城市开展文明互鉴。 同时，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不是

只关注自身的城市建设，而是与世界各国城市共享

发展成果的建设实践，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

的伟大历程［２０］ 。 ９ 个国家中心城市积极参与国际

活动，与世界各国广交好友，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的城市力量。 北京、天津等成功举办双奥会、世博会

等国际重大赛事、会议，成都、重庆等吸引更多的国

际性组织、跨国公司总部落户，承办各种国际性展

会、节会、会议；积极开展城市外交，不断扩大世界城

市“朋友圈”范围；积极服务、参与“一带一路”，和沿

线国家、地区的重要城市建立亲密伙伴关系，增强城

市国际互动和国际认同。 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从国

内建设走向国际视野，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制
度优势、城市建设的成果和经验，国家中心城市成为

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经验

　 　 自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承袭科

学社会主义关于城市建设基本原则，结合中国特色

城市化道路实践及城市领域具体工作，不断总结领

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成就，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

认识，凝练出一系列重大经验，引领新时代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强大支撑。
１．必须坚持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强领导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关键在党。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党对国家中心城市领域包括建设理念、建设内容、保
障落实、现实审视、未来路向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发挥

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成功推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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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心城市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城市力量。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

导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最根本

保证，这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 习近

平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

华民族的命运所系。” ［１０］１８偏离党的领导这一主题

主线，“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２１］ 。 从七届二中

全会开启城市领导乡村新阶段，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城市步入改革开放新道路，再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城市进入提质升级新时期，党领导城市工作

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城市建设面对风吹浪打依然

继续前行，都是建立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基础上的。
面向未来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也必须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和最根本保证。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党在领导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贯彻

党中央重大决策和战略不彻底，各城市领导班子和

职能部门分工不明确，具备领导国家中心城市这类

高能级城市的干部队伍储备不足等，这些问题的解

决需要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世

情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转变的国情需要、
党的自身状况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之间不匹配的党

情变化，也需要强化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当前，党对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尚不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领导

方式、领导艺术、领导方法有待改进。 完善党对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的领导，要坚定落实“两个维护”，站
稳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政治立场；要完善各项制度，
包括协同发展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统筹协调机制

等，保证令行禁止；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巩固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营造

良好氛围。
２．牢牢锚定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国家中心城市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城市，“与建

立在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城市有

着本质的不同” ［２２］ 。 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党领导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党与人民相结合的建设主体，坚持最终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第一任务。 国家中心城市是城市区域等级体

系的最高层级，强大的经济基础是遴选条件之一。

相较于资本主义世界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在科技

创新能力、发展质量和效益、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任

重道远，民生领域也存在不少短板，这些问题的进一

步解决都离不开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 雄厚的物质

基础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国家中心城

市肩负着引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

责任使命，建设高水平、现代化的国家中心城市是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体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

程度越高，越能昭示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实现

程度。 建成国家中心城市需要各城市全体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撸起袖子加油干”。 国家中心

城市在人口规模上是超大、特大城市，在发展阶段上

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中心城市，在结构体系上是庞大

复杂的城市有机体，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一项责任

重大、风险较高的历史任务。 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

既需要党的坚强领导，又需要全体城市人民艰辛奋

斗。 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主体和全体城市人民这一

奋斗主体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国家中心城市的

建设主体，解决了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依靠

谁、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国家中心城市是“先富

带后富”历史使命的主要承担者，经过多年发展，已
具备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对全国城市共

同富裕具有突出引领作用。 在物质基础上，９ 大城

市在 ２０１７ 年已率先实现小康，２０２２ 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排在全

国前列。 在精神富足上，９ 大城市不断实现民生的

保障与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诸多要素的追求，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为促进全

国各城市、各地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
３．深度解析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

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不折不

扣地落实各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国家中心城市的中

心任务和首要职责。 ２００５ 年以来，党从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实际出发，围绕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主

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精准研判、适时调整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重点工作，使国家中

心城市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者到新发展理念的践行

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领导作

风，也符合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基本规律。
国家战略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指挥棒”，对

各中心城市有着鲜明的建设导向和强劲的政策支

持。 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担负着多重国家战略机遇

重任，涉及国土空间重构、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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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路、改革开放等方方面面。 以武汉为例，近 ５ 年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武汉先后承担 ８０ 项国家级改革试

点任务，４ 大国家级新基地，是国家在武汉的重大生

产力布局，其根本目标是要在国家高度上寻求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国之重器”，在国际城市竞

争中展现中国实力。 多重国家战略叠加融合给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

了更新、更高要求。 担负“国家”使命，需要国家中

心城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报告，确保每个国家中心

城市完整、准确理解党中央、国务院发展战略与意

图，与党中央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党的各级领导干

部管理国家中心城市这样的超大、特大城市综合体，
更要拥有宽广的胸怀和独到的眼光，从党和国家的

战略全局出发，找准服务大局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推
动城市建设在承前中启后，在继承中创新，不断实现

新突破。 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服务国家战略，
将党中央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决策部署、党中央

的使命号召贯彻落实在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尽责

履职推动城市发展，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召、党中

央有安排，国家中心城市见行动”，使国家中心城市

成为全面完整、落地有声地完成党中央部署各项

“国家使命”的实验基地和改革先锋。
４．不断推动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理念和实

践创新

行动反映认知、理念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观点。 马克思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

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２３］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研究问题，更是关于城市建

设的具体实践问题，要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更新的有

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中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

任何经验可谈；加之新时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速度

史无前例，党对于“什么是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如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等重大

问题需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面向未来

推动研究创新和实践更新，一要加强基础研究，从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角提升对国家中心城市基本问

题的阐释力度、深度和广度，既要弄清楚党领导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的基本概念、特质特征、内容体系、体
制机制、方式方法、价值意蕴等基本理论问题，也要

积极探索对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历史进程的追

溯与梳理、演进逻辑的归纳与总结、重大经验的凝练

与升华、现实问题的审视与反思、未来路向的创新与

思索等重大实践问题，建构完整、丰富、科学的研究

体系，为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二要坚持运用系统性思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为指导，有效融入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

多学科资源，突破单一学科思维定式，丰富对党领导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研究范围、内涵及范式。 三要

坚持科学思维，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持续

推动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坚持系统

思维，处理好中心城市建设与城市群、城乡关系、对
外开放、新型城市化道路等的关系；坚持辩证思维，
推动国家使命与城市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 四要充

分发挥智库、高校研究院所、媒体等的作用，积极开

展各类学术交流、文旅合作、宣传推广等活动，凝聚

对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研究的合力。
５．吸纳借鉴世界城市先进理念与建设经验

习近平指出：“城市建设要吸取国外优秀有益

经验。” ［２４］６０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中，特别注重吸收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内的人

类城市文明成果和建设经验。
吸纳借鉴世界城市先进理念与建设经验，首先

要考察世界城市发展现状及国家中心城市在世界城

市坐标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无论是世界知名城市研

究平台 ＧａＷｃ 近 １０ 年发布的全球城市排名，还是国

内外各智库的城市指标评比，在对标世界城市发展

中，国家中心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 ２ 个城市真正

达到“世界城市”标准，其他城市还有较大发展空

间，需要加快步伐进一步接近、对标、融入世界城市。
总结世界城市发展规律，给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的启示有以下几点：一是采取先进理念和方法。
习近平指出，美国提出的“城市‘精明增长’理念，值
得研究借鉴” ［１２］４７。 西方世界城市经历了较长时

期的培育，在解决诸如人口交通、公共卫生等问题

时，积极探索海绵城市、公园城市等理念，并取得实

践成功，亦可资借鉴。 二是国家规划引领建设。 无

论是以纽约、伦敦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世界城市，还
是以东京为典型的政府推动型世界城市，都是由国

家进行总体调控和宏观部署，城市发展战略、建设路

径等都要经过中央政府严格的审核与批复，个别重

大项目由国家直接参与，以确保预期效果的达成。
面向未来，北京、上海等要将世界城市“精明增长”
等理念融入自身建设，其他城市要按照发展规划一

步一 个 脚 印 踏 实 推 进。 “ 罗 马 不 是 一 天 建 成

的。” ［２４］６０２世界城市虽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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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有其内在规律和外在表征，都需要强大科创能

力的牵引、独特文化魅力的传播、多元国际人才的集

聚、完善治理体系的支撑等，并非朝夕可成。 建成建

好国家中心城市，既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坚
定必胜信念；又要以时不我待的责任使命迅速行动、
干在当下，实现长远规划和只争朝夕的有机结合。

注释

①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 ２５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加快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引导中国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之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启动编制工

作，并完成《全国城镇体系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在党和国家历

史上第一次提出“国家中心城市”概念。 ②其中 ３ 个世界级城市指

香港、北京、上海，８ 个区域性特大城市指天津、广州、南京、重庆、西
安、沈阳、大连、武汉，２ 个特区城市指深圳、厦门。 ③主要有《推进长

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长江三角洲

地区区域规划》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成
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等文件。 ④排名数据由作者根据 ＧａＷｃ 官网整

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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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协商民主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强大效能与提升路径

陈晓莉

　　摘　要：人民政协协商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以专门协商机构特定的平台路径、独特的功能

优势和作用机理，在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效，产生了强大效能。 然而，政协协商是一个需

要不断优化和提升的实践过程，政协协商的制度程序和运行方式尚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协商民主的载体与方式发

展不平衡、覆盖不全面的状况亟待改善，政协协商在城乡基层治理中的力量与作用还需不断强化，人民政协组织自

身的协商能力和水平也要不断提升。 为了持续优化政协协商，提升政协协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必
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功能建设，严格遵循政协协商的客观规律，切实

提高政协协商的实效性，不断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能力建设。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政协协商民主；制度效能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２０－０６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新型政治

文明形态，是对我国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的全新概

括。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对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性质、地位与后续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阐述与科学全面的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

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

式” ［１］ ，这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

与实践要求，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的独特优势。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它通过特定的平台

路径，以其独特的功能优势和作用机理，将协商民主

这一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贯穿于履行职能的全过

程，极大地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有力地推动

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协协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是一个需要不断优化和提升的过程，实践中仍

存在较大的优化和提升空间。 因此，持续优化政协

协商，努力提升政协协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效能，将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一、政协协商民主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强大效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
管用的民主。” ［１］当前，我国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具有

鲜明的实践导向和显著的制度优势，在践行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效能。
第一，健全的政协协商民主体系构成全过程人

民民主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 人民政协经过 ７０ 多

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以宪法为根本，以政协章程为

基础，以各项规定、条例、通则、办法为基本架构的协

商民主制度体系［２］ ， 为新时代发展好、 实践好全过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市县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创新研究”（２０２２Ｂ００１）；陕西省人民

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项目“地方政协服务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创新研究”（２０２２ｓｘｚｘｚｄ０１）。
作者简介：陈晓莉，女，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陕西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主任（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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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２０１５ 年，中共

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

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

见》；同年，全国政协制定出台了《政协全国委员会

专题协商会工作办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提案办理协商办法》；２０１７ 年，全国政协

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

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２０１９ 年，全国政协又审议

通过了《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提高协商议政质量的

意见（试行）》和《全国政协协商议政质量评价工作

办法（试行）》等一系列制度文件。 与此同时，各级

地方政协在上级文件的指导下，也相继制定出台了

旨在推进政协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制度文件，文件

内容主要涉及协商主题、平台构建、组织运行、事后

评估、工作衔接、能力提升等子体系建设，涉及政协

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方方面面［３］ 。 全国政协与地

方政协有关协商民主的一系列制度、文件共同构成

了政协协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
第二，丰富多样的政协协商平台载体为全过程

人民民主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 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不仅要依靠一套完整且规范的程序保障，还有

赖于更加多元的平台载体支撑。 目前，人民政协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形成了完备系统的协商民主组

织架构，建立了全国政协、省级政协、地（市）级政

协、县（区）级政协四级有序运行的组织体系。 各级

政协组织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确立

了“全体会议集中协商、常委会议专题协商、主席会

议重点协商、专门委员会对口协商以及其他形式的

经常协商”的会议协商格局。 通过协商会议、视察、
提案、专题调研、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委员

举报等过程完整的协商民主实践体系，有效保障了

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协发

表意见、建言咨政和凝聚共识。 地方政协的协商平

台从会场到现场、从集中到分散、从线下到线上、从
综合到专题，形式不断创新，内容丰富多彩。 许多市

县政协在乡镇（街道）设立政协工作委员会，在村

（社区）设立政协工作联络站，通过搭建常态化、制
度化的协商议事平台，让协商直面基层、直达一线，
推动协商议事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 可见，
丰富多样的政协协商平台载体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

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
第三，生动活泼的协商民主实践增进了人民民

主的可及性与现场感。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体的、
真实的、有效的民主。 政协协商在推进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

系和规范的程序，还在实践中积累了诸多优秀的案

例，彰显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 人民政

协是国家一线工作中的重要一环，长期在凝心聚力、
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带
头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协商，走
在改革的第一线［４］ 。 近年来，地方政协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结合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新情况、新特

点、新任务，积极谋划政协协商新载体、新平台、新机

构、新机制，形成了不少服务推进地方治理体系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优秀案例，如城乡社区的议事会、民主

恳谈会、民主听证会、政协委员工作室、委员联合进

社区。 在火热的基层生活中，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创

造出许多充满烟火气的民主形式，形成了完整的协

商议事工作链，推动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

衔接。 如江苏政协在基层推进的“有事好商量”、浙
江政协的“请你来协商”、云南政协的 “协商在基

层”、山东政协的“商量”、陕西政协的“秦商量”等实

践创新，让政协协商遍地开花，触手可及。 这些实践

创新既生动活泼，又真实管用，充满了民主实践的

“现场感”，极大地激发了政协协商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强大效能。 “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协商；协
商在哪里，民主就在哪里” “协商在身边，民主在眼

前”，可以说是政协协商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真

实的写照，从而使人民政协协商在职能上由虚变实，
工作上由被动变主动，机制上由僵硬变灵活，规模上

由小变大，作风上由飘浮变扎实，能力上由弱变强，
作用上由不显变明显，地位上由边缘走进中心，以实

际成效彰显出专门协商机构的鲜明特色和制度

优势。
第四，广泛凝心聚力展现了政协协商推动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巨大能量。 政协协商民主的方向和目

标就是凝聚共识。 人民政协组织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就在于通过协商民主助推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而凝

聚成社会共识，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效能。
人民政协是实现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大团结

大联合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其囊括了中国共产党

与 ８ 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同时涵盖 ５６ 个民

族、５ 大宗教与 ３４ 个界别，拥有 ３２００ 多个政协组织

和 ７０ 多万名各级政协委员［５］ 。 作为代表社会不同

阶层利益，来自党派团体、各阶层、各民族、各界别、
各族各界群众的政协委员，坚持在开展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与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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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更加广泛的凝聚共识。 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和平

台载体反映社会聚焦的公共问题和民意，为社会群

体表达愿望、理顺情绪提供了正常的、合法的和多样

的渠道，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化。 特别

是人民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委员下沉基层

听民声、广集议题聚民意，多元协商解民忧、协商为

民促善治，将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矛
盾在一线化解，凝心聚力在基层拓展，民心力量在基

层凝聚，客观地展现了政协协商在推动全过程人民

民主中的巨大能量。

二、政协协商民主践行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必须持续发力的几个方面

　 　 新时代背景下政协协商民主虽然进行了积极探

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总体而言，
与党和政府对人民政协的期许，与丰富的协商资源、
健全的人民政协组织和庞大的政协委员队伍相比，
这些探索实践和作用发挥还远远不够。 政协协商在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

优化空间。 为了进一步激发和提升政协协商践行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政协协商仍需在以下几

个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和运行方式要

更加健全完善。 程序是制度的生命，程序的最大意

义是体现对协商参与者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程序的

最大作用在于规范协商民主的有序状态［６］ 。 协商

实体和协商程序的有机统一，是协商民主作为一种

有序政治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实践中，有的地

方党政领导对协商民主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推动不

力；一些政协协商活动流于形式，没有深入实际解决

问题；一些协商议题缺乏统筹兼顾，协商活动围绕宏

观问题建言献策多而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协

商少；一些重要问题协商不充分，存在有违协商程序

的现象，此类现象在重大项目、人事安排中体现得尤

为明显。
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协商民主的体制机

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一些具体制度弹性大、操作性

不强，制度实施的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问题还没

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是有的政策文件对政协协

商的内容规定得不够具体，如对“重大事项”中的

“重大”就缺乏具体的界定标准和协商事项清单，以
至于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也为协商的随意性留

下了空间。 三是有的政协协商问题意识不强，导致

政协协商无的放矢或不切主题。 四是有的地方政协

协商内容随意，协商对象不确定，协商程序不规范，
协商过程不深入。 当协商的程序不标准、目标不清

晰时就难以保证协商的效果。 五是利益表达的协商

程序不够完善，社会各方面的愿望呼声、意见建议在

政协的协商平台难以充分反映。 如有的市县政协专

题协商会主要是部门汇报、领导讲话、委员听会，缺
乏交流互动，协商会变成了报告会。

第二，协商民主载体与方式发展不平衡、覆盖不

全面的状况亟待改善。 有的地方政协协商载体不平

衡，协商方式创新不足，协商形式拓展不够，直接影

响了协商实效。 调研发现，专题协商和提案办理协

商，特别是主席会议协商的协商频率高、效果好，其
人员精干、协商层次较高的优势能够产生不俗的影

响力，因此在推进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方

面成效最为显著。 与之相比，频率最低、效果最差的

是界别协商。 人民政协界别数量众多，界别协商是

人民政协最显著的特色与优势，其作为政协智力优

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的结合点、交汇点，是各界

别集思广益的最佳平台［７］ ，理应在政协推进协商民

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政协协商工作的立足

点与主渠道。 但在实际工作中，界别委员经常是一

年开一次会、见一次面，成为“大会上见” “大会上

谈”的委员，平时则很少参与界别调研、视察、协商

等活动，界别工作不够规范且特色不够明显［８］ 。 界

别协商作用发挥不足的现象直接影响到政协协商民

主全覆盖的落实。
第三，政协协商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力量与作

用需进一步加强。 人民政协以其独特的功能优势和

特定的机制作用，在服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城乡社区是国家治理的最基

层、最小单元，是治理最基础、最重要的地方，也是治

理最薄弱、最困难的地方。 越往基层，党政工作的要

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越突出、越聚

焦。 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越密切，协商凝聚共识就越

重要。 然而在实践中，一些政协协商对有一定难度

的基层治理问题跟进得不够或不深入，政协协商与

基层协商互动衔接尚未真正落实，政协协商重心下

移、资源下沉的工作格局尚未完全建立。 如乡镇、街
道办的政协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严重不足，有的形

同虚设，导致政协协商在服务基层治理及城乡社区

治理中力量单薄，作用微弱，成效不明显。 还有一些

委员工作室偏离了主业。 委员工作室本质上是县

（区）政协在乡镇（街道）开展协商的衔接平台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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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其价值和意义是本着“协商于民”的宗旨为基层

提供高质量的政协协商资源，围绕基层治理难事以

及老百姓的身边事开展协商，协商中群策群力，协商

后成果及时转化，在基层营造“有事好商量”的氛

围。 但有的委员工作室只是单纯的委员之家或者单

纯的“委员联谊室”，有的把委员工作室当成“信访

室”“调解室”，过于强调“协调”而忽视“协商”，有
失政协协商之本真。

第四，人民政协组织自身的协商能力和水平需

要不断提升。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推进和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成效如何，集中体现在政协协商的质量、
效率和水平上，而政协协商的质量、效率和水平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政协组织自身的协商能力和水

平。 协商成果质量不高，必然难以转化落实；协商民

主“空转”，必然有碍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 现

实中一些地方政协协商存在的问题包括：成果不聚

焦、不具体，缺乏针对性；数据少、论证少，缺乏科学

性；程式化、口号化、空洞化，缺乏操作性；协商议政

形式多、领域多、层次多，协商成果转化运用和反馈

少等。
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有的基层政协无论

是协商议题的选择还是协商组织的实施都由政协一

手操办，缺少与协商各方的沟通互动，缺乏对协商议

题的前期调研论证，致使协商议题本身不科学或脱

离实际，难以形成有效的、高质量的协商成果。 二是

调研不够深入，分析不到位，建议不精准。 实践中，
有些调研不聚焦、不深入、不扎实甚至是走马观花；
有些调研停留在会议桌上，以听汇报、看材料代替深

入访谈与观察；还有些是只调不研，对事物只看表

面，不讨论，不深入思考本质问题。 不调研或低水平

调研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必然是空洞无物、缺乏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的。 三是有些政协委员协商能力和水

平有待提升。 政协协商的主体是政协委员，政协委

员的政治素养和协商能力决定了政协协商的水平和

质量。 目前，尽管政协委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不断

提升，但政协委员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参差不齐也

是客观事实。 如有的委员知识储备不足，难以有效

开展协商；有的委员只看重委员身份，不在乎履职职

责；有的委员几乎不参加协商活动，仅仅在每年全会

时留影亮相，炫“朋友圈”；有的委员长期脱离界别

群众，不与界别群众保持联系；有的委员不善于调

研，甚至不愿调研，也不会调研，无法反映社情民意，
出现了一批留影不留声的“静默”委员。

三、政协协商民主践行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的提升路径

　 　 政协协商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成部分和实

践形式，在实践中产生了强大效能，展现了政协协商

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政协协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和优化的过程，实践中

依然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因此，如何不断优化和

提升政协协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是
一个需要长期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如何发挥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

的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

协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为我们

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

机结合。” ［１］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坚持党的领导是

由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

重要特征。 在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中始终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是坚持党对协商工作全面领导的内在

要求。 协商民主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

式，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政协协商在民主

协商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事关团结联合和

人心所向，所以必须保证政协协商正确的政治方向，
确保在谁来协商、协商什么、为谁协商等重大原则性

问题上不发生偏差。 在党委政府工作与政协协商衔

接的整个过程中，党委处于统领位置，无论在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的安排及其相关事务的协商中，还是在

与政协职能系统、协商平台系统的衔接中，都担任领

导角色［９］ 。 政协协商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喊口号，也
不只是一种政治宣示和表态，而是必须高度认同和

遵守党的人民当家做主、民主政治和协商民主等一

系列方针政策，并以此作为政协协商的指导思想和

行动指南。 在工作中，要有协商民主的胸怀和气度，
大力倡导体谅包容、理性平等、深度互动的协商文

化，营造充分表达意见、广泛凝聚共识、平等宽松的

协商氛围；要坚持贯彻执行党领导下制定的各项民

主政治和协商民主的制度法律。 在组织上，各级党

委要有协商民主的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总揽全局的

领导核心作用，统筹谋划，把政治协商列入党委重大

决策议事程序，通过联席会议制度来连接党委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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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期听取政协常委会、政协党组的工作汇报。 特

别是党委政府要把协商成果实施情况列入考核体系

和督查事项，主动将政协协商民主变为党政决策之

需，并内化为执政理念和政治自觉，为政协协商提供

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第二，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要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和

全链条，需要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机制来

指引和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挥人民政

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等功能建设。” ［１］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

条例》明确强调贯彻落实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

求，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工作的制度体系和工

作机制，提升政治协商效能。 政治协商是我国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意味着

政协协商是一种制度民主，也是政协的法定职责。
因此，政协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是制度

民主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政协协商践行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效能的必由之路。 政协协商作为制度民

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落实。 政协协商是由协

商主体、内容、形式、程序、效果等诸多要素组成的政

治活动，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规定并严格执行，防
止主观随意。 政协协商制度化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确

定性和规范性。 政协协商有其特定的功能、独特的

机理和自身的规定性，唯有依此制定标准、规范运

行，才能合其属性、保其本真、达其目标。 程序虽是

操作规程，是有关协商的技术性规定，但程序是实现

实体的重要保证，旨在保证政协协商有序、高效的开

展并达致目标。 加强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

程序化建设，要做到：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制度

建设，制定关涉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主席会议、议
政性常委会、专题协商会的运行规则、细则等配套工

作制度；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

众制度机制；健全界别召集人与界别工作制度，强化

委员责任担当制度、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和职责任

务清单。 二是建立和完善建言咨政、凝聚共识双向

发力的基本制度。 制定完善的、契合制度规范要求

的凝聚共识准则和建言咨政条例，在思想政治引领

与凝聚共识的目标、路径与载体上做出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的设计，以减少协商民主活动中的随意

性，提升协商效能。 三是注重协商民主程序规则可

操作性的提升，细化、健全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

程序、协商主体、协商成果的反馈和协商运行的保障

等各项机制，以及协商活动的参加范围、讨论原则、

基本程序、协商文化、交流方式、协商能力等各个方

面，尤其要注重界别协商、对口协商、网络协商等协

商形式的程序具体化，保障协商民主平稳运行与规

范高效。 总之，加强政协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

化建设，对于有效防止政协协商地位被虚化、弱化，
协商方式主观随意、走过场，协商过程无序、低效，协
商结果空洞、不管用等有重要意义。

第三，严格遵循政协协商的客观规律。 政协协

商作为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协商

民主形式共同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政协协商

既有一般协商民主的普遍性特征，也有其自身的规

定性和运行规律，以其独特的功能和机理践行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 按照政协协商自身的规定性和运

行规律践行协商民主，既能提升协商民主的效能，又
能充分落实人民政协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 这就

要求政协协商做到：一是贯穿于政协履职全过程，创
新构建新载体，打造新平台，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协商民主新模式，着力形成高低搭配、相互衔接、运
转有效的协商议政新格局。 二是处理好建言咨政与

凝聚共识的辩证关系，“大团结、大联合”是政协协

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各主体只有在协商中才能凝聚

共识，只有达成共识才能有效建言咨政，建言咨政和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可偏废。 三是正确处理政协

协商与其他协商民主的关系，特别是政协协商与基

层协商的衔接互动关系不能相互混淆，人民政协应

当进一步完善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与社会

治理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建设，创新思路举措，配强

工作力量，打造特色亮点，焕发政协协商服务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大活力。 四是牢牢把握政协协商

是通过民主协商建言咨政和凝聚共识的方式来实现

推动民主科学决策、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而不

是直接决定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处理社会矛盾纠

纷的本质属性。
第四，切实提高政协协商的实效性。 政协协商

作为一种协商民主，同样具有广泛、真实、管用的特

征。 因此，政协协商必须追求真实有效，力戒走过

场、华而不实等形式主义。 一是协商议题要实。 要

直面问题，要真正协商解决党政工作、民生改善、社
会治理中的难事、实事。 二是调研要实。 调研要深

入，要广泛听取民声，真正掌握社情民意，反对走马

观花，力戒看材料、听汇报式调研。 三是协商要实。
以“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

识水平” ［１］为基本遵循，协商中坚持尊重各方、广纳

群言、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商以求同、协以成事，尽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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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以深度协商互动广泛凝聚共识。 四是成效要

实。 通过建立协商成果数据库、畅通社情民意信息

直通车、建立跟踪问效互动机制、开展协商成果转化

情况专题评估等机制措施，确保政协协商成果及时

有效地得到转化和运用。
第五，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能力建设。 人民

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履行其法定职责的民主实践

活动，从确定协商议题、启动协商程序到协商，整个

过程都是在政协的统一筹划组织下实施的。 它是一

种“在政协”的协商、和政协委员的协商，是一种政

协“在场”、委员“在台”的民主协商。 政协工作的水

平及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

协协商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不断

强化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树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

精神，是使人民政协永葆生命力、提升政协协商践行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的关键所在。 为此应做

到：一是加强政治建设，政协组织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统筹协调、精密部署、精心安排年度协商的议

题、形式和频次。 二是加强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专

门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做到选题精准、调研深入、准
备充分、协商有效。 三是加强协商文化建设，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平等协商、有序协商、真诚协

商”新要求和政协协商不强加于人、不各说各话、不
偏激偏执的“三不”原则，鼓励不同意见相互碰撞，
努力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

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做到求同存异。 四是加强政

协委员能力建设，加快实现政协委员学习培训常态

化、委员履职经常化和考核管理标准化。 政协委员

要遵守协商规则，掌握协商方式，增强专业协商的能

力和素养。 五是加强专业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团队、
政协智库的作用，提升政协协商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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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三重路径研究

孙全胜

　　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量，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开放性合作和模式创新的三重路径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

支持。 一是数字化转型，即利用数据、算法等数字技术分析环境信息，采用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实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是开放性合作，即与各方合作、共享资源，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开放性，发挥技术、市场、政
策、人才等要素的协同创新效应；三是模式创新，即开创全新的绿色技术创新模式。 模式创新涉及企业商业模式和

企业文化的变革。 企业应重视关键技术因素，理顺数字经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的关系，提高环保水平和技术

创新能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赋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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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开放性合作和

模式创新等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的核

心是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

转型将传统业务流程和运营模式改造为数字化生产

和管理模式［１］ 。 数字化转型可以使企业更高效地

监测和管理资源，优化生产流程，减少能源消耗和废

物产生，从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强调开

放性合作，企业可以与其他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部

门合作，共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为企业

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可以鼓励企业提供更可持续

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在模

式创新中要充分发挥人才和市场的作用［２］ ，只有充

分理解各路径的特点并制定合适的策略，才能真正

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我国企业在一些高端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使得国内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国

际竞争压力［３］ 。 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量身定

制创新战略，加强市场前瞻性和敏锐度，增加研发投

入，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的水平，
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文章从数字化转型、开放性

合作和模式创新等方面探讨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路径，以期为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一、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实践

　 　 数字化转型既是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也是

企业变革的一种方式。 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特征是信

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数据化和平台化，这为绿色技

术创新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
（一）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机制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对企业运作

模式进行重构。 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的绿色竞

争力和节能减排效益，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加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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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数字化供应链等。
首先，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

新水平。 数字化转型可以助推产业升级，为企业的

生产实践注入新的元素。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新型技

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企业提供针对性

的绿色技术方案，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效率。 数字

化技术可以实现对绿色能源的在线监测，使绿色技

术创新更加精准［４］ 。 数字化转型还实现了从分散

的个体企业的生产，到开放性合作的企业集群协同

创新的转变，这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机遇。
其次，数字化转型可以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成果

的推广和应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绿色技术创

新成果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 数字化技术可以使企

业在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更加高效，推动绿色技

术的应用［５］ 。 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

置，同时减少环境污染。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区块链

等新技术手段建立可信的环境管理体系，规范绿色

技术产业主体的行为，提高行业的透明度。 数字经

济还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手段打破信息不对称，
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智能化的生产与服

务模式的建立。
最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推

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转型促进资源的优化

利用，助力企业发展。 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更

加精确地定位绿色生产方向，实现生产效率的提

升［６］ 。 数字化转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探寻

绿色生产的潜在瓶颈和优化点，从而实现绿色生产

的精细化管理和高效化执行。 数字化转型还能够为

企业提供更准确和实时的生产数据，方便企业在生

产中对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方面的指标进行全

面的追踪和监测，以达到更好的绿色生产效果。 企

业需要建立数字化转型的长效机制，以实现绿色技

术创新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总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借助数字

化技术，通过智能化管理，减少废弃物的产生，达到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
（二）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路径

数字化转型需要采用数字化生产模式和数字化

供应链管理体系。 数字化生产模式是数字经济赋能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模式之一。 在传统的生产模式

下，企业往往对人力和物力具有较大依赖性，导致能

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 而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可

以逐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减少环境污

染。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全

新的抓手，数字化供应链管理体系也为企业在绿色

技术创新方面的全面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１．数字化生产模式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发挥数字化

生产模式的优势，实现真正的绿色转型。 企业可以

通过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降
低成本，实现产品的绿色化生产。

首先，数字化生产模式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助推

企业绿色技术升级。 数字化生产通过智能化、自动

化的生产手段，提高了生产效率，避免了人为因素导

致的质量问题［７］ 。 数字化生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

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例如，
在制造业中，数字化生产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减少废

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 数字化转型将传统

产业的价值链打破重组，实现了生产、销售、管理和

服务的数字化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绿色生产已经

成为企业绿色升级的必然需求。
其次，数字化生产模式的推广有助于企业更好

地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化生产能够使企业生产

过程的监控和管理更加精准，从而能有效避免生产

过程中的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８］ 。 数字化生产还可以使企业在设备更新、能
源利用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得到优化。 例如，一些企

业采用数字化生产模式，通过模拟设备生产计划，实
现了生产周期的缩短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减少了耗

能和废弃物的生成。 数字化生产推动企业业务和经

营模式向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变，实现更加精准的节

能减排目标。
最后，数字化生产模式能够推动绿色技术产业

转型升级，加速绿色技术创新进程。 数字化生产作

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改变着传统经济的运营

方式，也推动了新型产业的崛起［９］ 。 在数字化生产

模式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再简单地应用于

传统经济的一般领域，而是渗透到经济各个方面。
在数字化生产模式的引领下，绿色技术产业不仅能

够更好地完善自身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而且可

以更加快速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加速绿色技术

创新进程。 数字化生产模式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

持续性、稳定性和多维度的发展支撑。 数字化生产

模式的使用将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也将为绿色技术

创新遇到的问题提供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
２．数字化供应链管理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环保、推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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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议题。 企业

应该加强数字化供应链建设，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

下，实现资源利用合理化、生产模式高效化、运营管

理透明化等多方面提升。
首先，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资

源利用的合理化。 通过建立数字化的信息分析平

台，企业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各种资源的供应和需

求情况，进而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和合理利用，降低

资源浪费，实现可持续发展［１０］ 。 数字化供应环节

通过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数字化协同操作，可以实现

与供应商合作，提高采购效率，避免了信息传递层层

损耗和人工因素造成的误差。 数字化供应链管理能

够为企业提供全面、准确、实时的供应链信息，帮助

企业更好地掌控供应链风险和调整供应链结构，降
低环保和能源成本，从而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

有力的保障。 绿色供应链管理创新将环保要求和绿

色概念融入供应链中，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

境的保护。 绿色供应链管理创新需要在原材料采

购、产品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环节谨慎推进

环保措施。
其次，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

效的生产模式。 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可以将各个环节

的信息进行有效整合，从而使生产过程更加高效。
数字化供应链管理还可以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等技

术手段，实现各个环节的数字化连接，提高供应链的

灵活性，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政府应该提升

自身监管能力，鼓励创新，采取先进的监管机制，给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带来更大的空间。

最后，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可以提升企业运营的

可靠性。 通过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企业可以实现全

程数据的追溯和监测，使各环节的信息都能够得到

有效管理［１１］ 。 数字化技术还可以实现供应链管理

的可视化，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降低风险和损失。
企业需要制定科学有效的数据安全管理策略，例如

建立有效的防火墙、使用多因素认证技术、进行定期

数据备份、对员工加强安全防范教育、建立快速响应

机制等，确保企业数据安全。 为了降低数据泄露的

风险，企业应当尽可能地简化数据的传输和存储，避
免敏感信息的存储与传输。

二、数字经济通过开放性合作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研发

　 　 开放性合作是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不可或缺的一环。 开放性合作是指企业在自身业务

发展中，不断开放创新平台，推进产业生态圈建设，
实现企业与行业间资源共享、知识交流等的合作。
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开放性合作可以加快绿色

技术的推广，并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一）数字经济通过开放性合作赋能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机制

开放性合作的形成与演变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

展密不可分。 数字经济使得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手

段将业务拓展至全球，跨越地域和时间上的限制，实
现了资源和信息的快速传输和共享。 在这种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合作

实现共赢，如何促进技术创新，为此而产生了开放性

合作的理念与实践。 企业要通过与外部合作伙伴共

同研发和推广绿色技术，更快地掌握最新技术和市

场变化，提升自身竞争力。
首先，各企业要充分发挥其互补优势，提升合作

效率和成果质量。 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企业愈发

看重共享资源、开放合作与创新［１２］ 。 开放性合作

可以降低实施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成本，提高企

业创新能力，促进资源利用与管理相协调。 在绿色

技术领域，合作通常是跨行业、跨学科和跨地域的。
建立绿色产业联盟、经验共享平台、组织联合研发等

机制，是实现强有力合作的关键。 企业需要注意与

其他伙伴的互动，加强与社会公众、投资者、政策制

定者和监管机构的沟通，凝聚绿色发展共识，推动实

现持续的合作发展。 企业之间的合作不仅可以促进

技术的创新和转化，更为企业创新带来了和谐共赢

的生态环境。 通过开放性合作，企业可以共享资源、
经验和技术，实现自身技术创新。

其次，企业要与政府、高校等社会组织积极合

作，共同推进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应加强外部合作，
以加快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提高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１３］ 。 开放性合作可以促进企业间的技术交

流，实现技术的共享，从而推动绿色技术的不断进

步。 开放性合作也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

更丰富的资源，促进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开放

性合作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思想为基础，通过资源

共享、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途径，实现各方利益的

最大化。 此外，开放性合作还可以促进绿色技术的

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降低企业投入成本，提高绿色

技术的市场占有率。 在开放性路径下，企业可以更

多地获得高于其自身实力的技术和资源，从而加速

技术创新。 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施开放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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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例如开展开放创新、建设开放平台、打造联盟生

态等。 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的绿色技术特点

和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结合模式，如共同创新、资
本合作、技术授权等，从而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

色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
最后，企业应加强信息化建设，构建数字化经营

模式和服务平台，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合作。 企业

可以通过合作共同研究和解决技术问题，应对市场

需求，更好地实现产品和服务可持续发展［１４］ 。 信

息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部分。
信息化建设要关注数字化数据管理、云计算、大数据

分析、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这些技术可

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和管理信息资源，提高绿色

技术创新的效率。 企业也应注重构建数字化经营模

式和服务平台，全面提升合作效率。 企业合作不应

局限于特定的领域或阶段，而应在整个绿色技术创

新过程中持续进行。 从供应链管理到销售和客户服

务，企业应与各种伙伴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以确保高

效和协同的运营。 企业要积极推动技术标准的制定

和落地，为跨界合作提供更加便利和规范的条件。
总之，数字经济推动开放性合作已经成为有效

的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企业应积极参与开放性合

作，深入挖掘开放性合作的潜力，共同应对全球绿色

发展的挑战，探寻多种合作模式，推动实现数字化转

型和绿色技术创新。
（二）数字经济通过开放性合作赋能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路径

实现开放性合作需要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

系，发挥人才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在加强协同合作、实现创新成

果的转化、规范科技管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探索，在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目标之间找

到平衡点。 企业还要充分认识到数字专业人才的重

要性，引进优秀的数字专业人才，注重人才培养，以
推动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绿色技术创新。

１．开放式合作需要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实现开放式合作的关键环

节之一，是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手段。 企

业应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如技术合作、技术引

进、企业孵化器等，从内部持续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持续进行。

首先，构建多元化的技术支撑体系。 在数字经

济时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新技

术的涌现使得企业的技术支撑体系更为多元

化［１５］ 。 企业的技术创新应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

势，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构建相应的技术支撑体系。
制定可行的绿色技术创新方案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

的关键。 企业在研究低碳技术应用时，应该充分考

虑产业发展的战略要求和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企业

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技术创新方案。 企业需要充分

结合未来技术的发展路线，根据企业自身所面临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研发。
其次，建立协同创新机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协

同创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要求通过数字化手段，集
合各方面的数据资源，实现技术的跨界、融合和创

新。 数字经济为企业提供了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与其他企业、科研机构

等进行协同合作，共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１６］ 。 企

业应注意加强行业内和国际间的技术合作，不断吸

收先进技术和经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技术需求。
企业需要探索更优质、高效的绿色技术创新协同机

制，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创新平台，促进企业间的技

术合作和资源共享，推动自身从单一竞争转向协作

竞争，实现绿色发展。 协同创新机制作为绿色技术

创新的动力机制之一，能够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推
动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塑造创新环境以及促进产

业生态的协同发展。
最后，加强技术创新管理。 科学的技术创新管

理能够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数字经济时代，
以数据为基础的技术管理方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新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不断优化技术创新流程，提升技术创新管理的水平。
企业要以绿色技术为核心，注重绿色技术的风险控

制，加大对技术的监测力度，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

制，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２．开放式合作需要加强人才培养

在开放性合作中，人才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重要推动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需要的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技术人才，而是能够掌握数字技术和

相关领域知识的人才。
首先，在人才引进方面，绿色技术企业应注重吸

纳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拓宽企业发展思路。 绿色

技术创新通常涉及多个领域，如工程学、环境科学、
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等，企业吸纳不同领域的优秀

人才，可以促进跨学科的技术创新，帮助企业找到更

全面的技术解决方案。 企业积极参与绿色技术领域

的专业网络和组织，如行业协会、学术研究机构和社

交媒体平台，有助于与潜在的人才建立联系，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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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最新趋势。 同时，企业应通过提升待遇等手

段，加大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度，吸引国内外优秀人

才进入绿色技术领域，不断推动产业创新。
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绿色技术企业应该加强

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 企业

应该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这些计划可以包括内部

培训、在线课程、工作坊和参与学术项目等，以提高

员工的绿色技术知识和技能，并适度鼓励员工参加

行业内外的学术研讨和技能培训。 企业应该鼓励员

工参与绿色技术创新项目，提供机会让他们在实践

中应用知识和技能。 企业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

的深度沟通与合作，引入咨询机构和专家教授，为企

业员工提供一流的培训课程，为企业带来更多发展

机会，共同设定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增强企业绿

色技术的创新能力。
最后，在人才激励方面，企业应该通过制定完善

的薪酬、晋升和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 在薪酬方

面，企业可以针对高技能人才进行差异化补助，激发

其创新活力；在晋升方面，应该依据员工的工作业绩

和技能水平进行评定；在激励方面，可设置员工股

权、期权以及其他激励措施，提高员工的获得感和忠

诚度，采用奖励机制、优秀员工推荐制度等方式来激

励员工创新。 针对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要聘请一批

专业人才，成立专门的技术研究团队，并对相关研究

成果进行评估。 在人才管理方面，企业应该注重人

才的合理配置和流动性管理，要认真制定并实施合

理的晋升计划，让员工可以在工作中不断成长，并将

其才能发挥到极致。 企业要通过丰富的工作和多样

的活动，提高员工的归属感，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技

术创新的融合。

三、数字经济通过模式创新赋能
企业绿色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模式创新要求企业在生产、管理、营销等方面采

取新的方式，以提高绿色技术的应用效率。 绿色技

术创新的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绿色产品生命周期管

理、再制造和回收利用等方面。 模式创新推动了企

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探索和实践，为企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战略机遇与竞争优势。 企业需要不断探索

新的商业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路径。
（一）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模式创新的

要求

模式创新对于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引领

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企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新的商业模式，通过绿色化转型，进一步提升自身的

竞争力。
首先，推动构建企业绿色生态圈。 构建绿色生

态圈是企业走向低碳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绿色

生态圈的建构不是简单的技术革新，而是涉及到整

个企业的变革。 模式创新可以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

绿色生态圈建构方向，提高绿色生态圈建构的效率

与准确度。 模式创新可以推动绿色技术的应用。 以

共享经济为例，共享单车等新兴的出行模式，不仅满

足了人们出行的需求，还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
降低了环境污染［１７］ 。 共享经济、环保金融、绿色供

应链等新模式的出现为企业绿色技术商业应用模式

的构建指明了方向，带动了运营模式创新，推动了绿

色生态圈构建。
其次，企业加强开放性商业模式技术创新。 与

传统的封闭式技术创新不同，开放性商业模式技术

创新倡导多方面创新合作，要求企业融合不同领域

的资源，从而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 通过引进新的

生产和管理模式，企业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同时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企业可

以更好地推广绿色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模式

创新，企业可以提高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动整

个行业的绿色化转型。
最后，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企业实

现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不断实践和探索，模式创新可

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思路。 通过模式创新，企
业可以不断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与方法，推出

更加适应市场的产品与服务，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以互联网＋模式为代表的新业态，可以带

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推动企业实现

绿色生产［１８］ 。 在实践中，更多的企业越来越重视

绿色发展，模式创新为企业提供了绿色发展的动力。
（二）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模式创新的

路径

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路线创新开发新的产品和服

务，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市场定位和价值创造，提
高企业的内部运作效率。 企业要重视模式创新，注
重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以不断推进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深入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绿色技术

创新的模式创新在市场上可以分为绿色产品设计创

新、激活绿色市场需求和绿色营销创新等。 企业在

实践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市场需求，创造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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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适合自己的模式创新。
１．企业绿色技术模式创新的市场要求

首先，企业要推动绿色产品设计创新。 企业需

要明确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在产品设计中达到可

持续性标准，要对产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使用到

废弃阶段的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以识别环境热点

和机会，为产品的可持续设计提供指导。 企业要坚

持循环经济原则，设计可维修、可升级、可再制造的

产品， 以延长产品寿命， 减少废弃物和资源浪

费［１９］ 。 在数字化产品设计环节，企业可以通过数

字化工具进行设计，实现对产品设计的快速整合，有
效减少设计成本。 绿色产品设计创新致力于将环保

要求和绿色概念融入产品的设计中，以满足消费者

对环保的需求，通过使用绿色材料、清洁能源等实现

环保目标［１９］ ，同时还需要考虑其性价比，以确保市

场竞争力。
其次，企业要激活绿色市场需求。 绿色技术应

用推广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不同的市场需求，通过模

式创新，企业可以开拓新的市场模式、服务模式。 例

如，在智能交通领域，企业可以通过推广共享出行服

务，并结合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来降低能源的消耗和

减少空气污染。 这种新型的市场模式可以更好地满

足消费者需求，同时缓解城市交通环境压力。 企业

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探索新的市场需求

模式，促进绿色技术的应用推广［２０］ 。 企业需要加

大对市场创新的重视程度，通过合理的技术投入和

管理创新，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深入发展。 政

府部门也需要积极推进优化政策环境，为企业的市

场模式创新提供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
最后，企业要实现绿色营销创新。 绿色营销创

新致力于将环保要求和绿色概念融入营销活动中，
以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绿色营销创新需要将可

持续性价值观嵌入到企业的品牌和文化中，并将其

作为独特卖点，这多表现为在广告、宣传材料和网站

上做出明确的环保承诺。 绿色营销创新要加强环保

宣传，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并通过合作社区、推广优

惠等方式将环保理念落到消费者的实际生活中。 企

业想要实现绿色营销创新，就要为消费者提供可持

续发展的相关信息，激励他们选择更可持续的产品。
绿色营销创新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的环保需求，也
可以提高品牌形象和市场份额，实现双赢。

２．建立包容创新的企业文化，激活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

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

其完善的技术管理体系、积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

及融入环保理念的企业文化。 只有从企业内部入

手，绿色技术创新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首先，企业应加大创新文化的宣传力度，提高员

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认识水平。 在数字经济时代，
传统的企业文化已经不能满足绿色技术创新的需

求，创新文化使得企业员工对技术创新持有积极态

度，有利于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力，从而促进技术创

新和绿色技术的应用。 企业应该避免过多强调短期

利润，注重长期发展，鼓励员工关注企业的社会责

任［２１］ 。 企业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时，应该注重企

业文化的塑造，加强宣传教育，建立激励机制，重视

企业文化建设，培养出一支积极创新的员工队伍。
其次，企业需要将绿色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中。

通过将绿色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中，企业可以建立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激励员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在环保方面取得更多成就。 企业可以通过组织相关

活动、撰写绿色技术创新的成功案例等方式来营造

创新文化氛围，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提升员工的绿

色技术应用水平。 绿色理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相互

促进的。 推广绿色理念有利于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强化企业环保意识，培育企业的绿色创新意识，为绿

色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企业应该以绿色

理念为引领，加强环保投入，探索绿色技术的应用，
提高自身竞争力。 企业应该倡导节约、环保的理念，
营造节约的氛围，可以通过开展“资源节约月”等活

动，激发员工的资源节约意识。
最后，企业要宣传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结合的

重要性。 企业要开展内部培训和教育活动，向员工

传达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融合的潜在好处，确保员

工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参与绿色技术创

新。 企业要在可持续性报告中强调数字经济和绿色

技术结合的好处，以展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承诺和

实际成果；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和数字营销渠道传

播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结合的信息；要推动员工积

极参加行业会议、研讨会和论坛，分享数字经济和绿

色技术结合的最佳实践，并与同行交流经验；要向客

户传达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结合的好处，通过采用

这些创新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减少环境影响；要
设立可持续性创新奖项，鼓励企业内部团队提出数

字经济和绿色技术融合的创新解决方案，并将其成

功案例分享给全体员工。 通过这些方法，企业可以

有效地宣传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结合的重要性，增
加员工的认识，激发更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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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倡议。
总之，数字化转型、开放性合作和模式创新是数

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三重路径。 在这些

路径的推动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将成为数字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实现环保与经济共赢的必

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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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
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李南枢　 　 宋宗宇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 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
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 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

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 “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

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
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 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

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

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关键词：数字低碳；低碳数字；“双碳”目标；数字经济；绿色悖论

中图分类号：Ｆ４９；Ｄ９２２．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３３－０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
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

择。” ［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可见，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构建

高质量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国务院印发的《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再次提

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随着数字经

济的纵深推进，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相互结合

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变

革，有效减少了经济活动中各环节的沟通壁垒与无

效资源损耗，这与“双碳”目标不谋而合。 应当明

确，数字经济与“双碳”目标是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两大主流趋势，如何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

同增效，是新时期的重要课题。

一、“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的逻辑耦合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借助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以降碳扩绿为主要目

标，打破数字化与绿色化之间的技术壁垒，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同增长。 近年来，我
国“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持续推进，二者结合愈发

紧密， 利用数字技术保护“绿色青山”、打造“金山银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２８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促进重庆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法律机制研究”（２０２２ＢＳ１０６）；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社会组织嵌入韧性社区治理的法律机制研究”（２３ＳＫＧＨ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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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已成为社会共识。 现实中，我国多措并举，有力

推动了数绿融合。
１．数字低碳：数字经济赋能“双碳”目标实现

现有研究已经证实，数字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

碳减排效应［２］ 。 在生产端，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

创新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

率，实现节能降碳。 例如，长安汽车依托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开展产品轻量化智能化设计，使车身性能

不变的情形下重量减少 ７％—１０％，燃油能耗相应降

低 ６％—８％，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１３％［３］ 。 数字经济

打破了传统产业的空间分布状态，通过数字空间与

物理空间融合，重构了传统产业边界，实现了“虚拟

集聚”下的产业链协同增效，有利于产业标准体系

构建与精细化控制能源资源使用，从而有效降低碳

排放速度［４］ 。 在消费端，数字经济通过短视频等数

字媒介能广泛传播低碳理念与提升消费者低碳意

识，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实现能源生产与用户习

惯的结合，为消费者提供低碳产品偏好，从而优化消

费场景［５］ 。 有研究发现，在整体能源消费不变的情

形下，数字技术的推广能有效降低 １３％—２２％的碳

排放量［６］ 。 在环境监管上，数字技术能将地理环境

信息、空气污染信息、能源损耗信息等多种信息融

合，并对规划—设计—建造—运行—改造—回收的

碳排放全生命周期进行监测与核算，及时把环境变

化信息反馈给监管部门，帮助其进行环境状态评价

与政策措施制定［７］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意见》中明确要求“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绿

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 近年来，推动数字经济赋

能“双碳”目标实现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如国务院

印发的《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要求“推进工

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

规划》提出“加速信息技术赋能社会各领域节能减

排”，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三部门联

合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中要求“加快

数字化低碳解决方案应用推广”等，为数字低碳提

供了战略指引。 同时，在政策体系的推动下，相关数

字基础设施得到快速部署与跨越式发展。 “十三

五”期间，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移动通

信网络，部署了超 １５０．６ 万个 ５Ｇ 基站，建立了超 ２
亿个 ５Ｇ 终端连接数，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完成

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在用超

大型、大型数据中心超过 ４５０ 个，算力总规模超过

１４０ＥＦｌｏｐｓ，为赋能“双碳”目标打下坚实基础［３］ 。
２．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的反思

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

的赋能功能，似乎数字经济已经能够回答“诺德豪

斯之问”①。 然而，“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并

非数字化对绿色化的单方面赋能。 低碳并非数字经

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本身也带来了

碳排放等问题。 例如，数字经济下的人工智能、大数

据、５Ｇ、物联网等数字产业本身属于高耗能产业，杭
州阿里巴巴公司的阿里云服务器仅日耗电量就占杭

州全市的 １ ／ ８［８］ 。 并且，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

发展，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亦日益强烈。 以

５Ｇ 基站为例，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全国每万人拥有 １０．１
个 ５Ｇ 基站［９］ 。 《“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

划》（工信部规〔２０２１〕１６４ 号）要求“十四五”时期力

争每万人拥有 ５Ｇ 基站数达 ２６ 个。 然而，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的能耗远高于旧设施能耗，如 ５Ｇ 基站的

设备功耗是 ４Ｇ 基站的 ２—３ 倍，高能耗问题日益凸

显［１０］ 。 作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数据，其存

储、传递与处理均依赖大量能耗。 ２０１８ 年，全国数

据中心能耗便接近三峡大坝全年发电量［１１］ 。
此外，“双碳”目标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更

多要求。 例如，传统的温度、湿度、压力、流量等传感

器已难以满足“双碳”目标下的技术需求，风、光、
热、油、气、电、水等多种能源类型的数据采集以及碳

排放全链条数据分析与处理，均需要更丰富的数字

传感技术与可操作性较强的互联协议。 “双碳”目

标也对数字技术的网络传输稳定性、准确性、安全性

提出更高要求。 如未来碳足迹追踪应当做到全产

业、全行业、全产品的信息可追溯，相关数据是层层

嵌套且动态变化的，上中下游的任一环节数据信息

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多主体的生产、采购与消

费，这就要求碳足迹数据的传输既要高效稳定，又要

准确安全［１２］ 。 因此，“双碳”目标下的数字经济发

展除关注数字低碳外，也需基于“双碳”目标考量低

碳数字的实现，即注重“双碳”目标对数字经济发展

提出的新要求，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

增效。

二、“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
发展的现实困境

　 　 通常情况下，碳排放问题仅存在于物理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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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空间仅通过赋能物理空间中的经济社会活动以

促进低碳目标实现。 但随着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

深度融合，数字空间中的内容与行为亦会传导至物

理空间之中，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带来新的风险与

挑战。
１．数字经济碳排放问题亟待解决

数字经济面临节能降碳问题。 以算力为例，其
是应用程序所能实际获得的计算能力，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底座［１３］ 。
一方面，算力需求的提升使得能源消耗陡增。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产业飞速发展激发了算力

需求增长。 据统计，全球数据总量在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１６３ＺＢ［１４］ 。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其有效运行依

赖天文级的数据与大模型训练，亦需要大算力支撑。
而大算力本身具有大量能源需求，算力中心的 ＩＴ 设

备、空调系统、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等均随着算力

规模的提高增加能耗。 相关研究表明，２０３５ 年时单

个超大型算力中心能耗将达到 ５００ 兆瓦，约等于半

个核电站的装机容量［１５］ 。 此外，当前电力生产的

主要能源仍然是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算力设备能

耗的大幅提升并未与可再生能源形成有效对冲，持
续的算力需求提升亦会带来温室效应的加剧。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高速迭代引发算力竞赛，
也刺激了数字产品的更新，导致电路板、电子元件等

电子垃圾数量增长，成为重要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源。
以比特币为例，平均每发生一笔比特币交易，便会产

出 ４３９．３ 克的电子垃圾，仅 ２０２１ 年比特币交易产生

的电子废弃物总量便达到 ３．４１ 万吨［１６］ 。 根据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我国 ２０２１ 年底算力设备总规

模已达到 ２０２ＥＦｌｏｐｓ，占全球算力总规模的比重为

３３％，保持 ５０％以上的高位增长，且形成了体系完整

的算力设备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超 ２３００ 家，是全球

算力设备经销商最多的国家，承担着相关设备的供

应、运行与维护等国际工作［９］ 。 随着算力需求的不

断增长，相关算力设备的更新换代频率亦明显上升，
带来碳排放增长压力。

２．数字技术未适配“双碳”目标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助力

“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 然而，当前我国数字技术

在一些标准、分布、软硬件上均未有效适配“双碳”
目标。

其一，低碳数字技术相关标准有待健全。 低碳

数字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标准体系支撑。 以绿色算力

为例，应当在服务器的算力与碳排水平间进行高质

量优化与设计。 但服务器的算力碳排比需要通过相

关评测标准的有效评估，并确保评测标准的结果公

平，且能在不同硬件配置、服务器架构与平台下取得

可对比的直观结果。 然而，目前主流的绿色算力评

测标准均存在不足，如 ＳＰＥＣ Ｐｏｗｅｒ、ＳＥＲＴ、Ｂｅｎｃｈ⁃
ＳＥＥ 等对用户日常使用场景的模拟有限，且平台兼

容性较差，而 ＳＰＥＣＣＬＯＵＤ、ＳＰＥＣｖｉｒｔ、 ＳＰＥＣＣＰＵ 等

难以 模 拟 服 务 器 在 不 同 负 载 水 平 下 的 能 效

表现［１５］ 。
其二，低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亟须完善。 “双

碳”目标对数字基础设施的云网协同、算网融合等

功能提出更高要求，但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

衡。 以算力基础设施为例，我国算力资源分散在不

同区域、不同地点的终端之中，“算力孤岛”普遍存

在，造成算力资源使用率仅为 ３０％，大量闲散算力

资源在平时难以充分使用，而在特殊时期又会造成

算力紧缺［１７］ 。 例如，受电力价格影响，当汛期来临

时，算力设备消费主要集中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区

域，水电能耗占比更高，而当汛期结束后，内蒙古、新
疆等区域的火电价格优势又更受算力设备企业青

睐，呈现算力的“西部游牧”特征［１６］ 。
其三，低碳数字技术面临关键技术瓶颈。 在硬

件层面上，数字技术所依赖的芯片、算法软件、操作

系统等正面临全球性的竞争挤压。 特别是芯片领

域，尽管近年我国企业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但
“卡脖子”问题依然严峻。 在软件层面上，环境数据

整合与业务融合有待加强。 “双碳”目标要求利用

数字技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效统筹，但长期以

来，我国各能源系统相互独立，数字终端、传感器等

设备在不同能源的生产、传输等领域大量铺设，且设

备的增加也带来更多能耗，并导致相关数据分散，亟
待形成生态环境全覆盖的数据协同体系［１８］ 。

３．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环境监管难题

有效的环境监管是确保“双碳”目标实现的重

要手段。 但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环境监管面临

诸多困境。
其一，数字技术导致责任主体隐蔽。 环境监管

的的有效性依赖明确的法律责任关系，但数字技术

可能导致责任主体隐蔽。 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其为

解决交易主体互不信任的问题，通过分布式记账与

非对称加密等方式使自身的交易信息呈现去中心化

特征且难以篡改，这也使得区块链上的主体难以被

追踪。 在非对称加密下，数字签名与公私密钥为参

与主体提供了隐蔽性保障，其是区块链交易中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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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唯一身份信息，但并不要求使用固定用户名

或固定网络地址，且不与现实身份绑定。 由此，以区

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使得环境责任难以溯源，甚
至在生产、销售、消费间经常出现责任混同。

其二，低碳数字相关制度配置失序。 面对数字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碳排放压力，相关制度配置仍

有待完善。 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因区块链虚拟财产

的资源相对稀缺性，引发诸多主体参与“挖矿”等行

为，导致大量算力设备过载。 但我国现行碳排放管

理制度多为政策性文件与部门规章，且调整的法律

关系主要集中在水、电、气、危险废弃物等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所覆盖的领域，并未涉及区块链企业。
同时，区块链技术下的碳排放问题具有参与数量多、
排放总量大、单位排放量难确定等特征，需要将碳足

迹报告与认证纳入制度化管理，我国目前尚未建成

专门的区块链碳监测管理平台，区块链碳排放的管

理模式仍不健全［１９］ 。
其三，政府部门环境监管能力有限。 数字技术

带来环境监管挑战，亟待提升政府部门的环境监管

能力。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其模型生成数量极

其庞大，不仅对物理存储空间与算力带来压力，还会

输出虚假信息造成劣质信息泛滥，加剧内容审核的

复杂性。 此外，数字技术能够高效识别环境信息并

作出科学判断，使得政府部门在环境监管中可能存

在过度依赖数字技术的倾向。 但数字技术的判断也

会受到原始数据偏差等因素影响，且数字技术通常

并非由生态环境领域的专业人员开发，在环境监管

上也难以避免技术缺陷的存在［２０］ 。 若政府部门过

度依赖现有数字技术进行环境监管，可能带来环境

治理有效性不足等问题。

三、现实困境产生的理论反思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西恩提出“绿色悖论”概

念，即在环境问题中，以降低碳排放为目的的环境措

施反而可能在短期内加剧碳排放，甚至增加碳排放

治理的总社会成本［２１］ 。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

展的现实困境，实质仍是“绿色悖论”问题，即以数

字低碳为目标的政策措施难以自发带动低碳数字的

实现，需要在理论层面予以反思。
１．有限理性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企业作为核心主体具有典

型的“经济人”特征。 一般而言，尽管环境规制可能

在短期内对企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随着企业积

极改善生产技术、完成相关评测标准，环境保护的成

本会逐渐抵消，并使得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且
当低碳发展成为行业集体行动时，低碳技术创新便

会在倒逼中产生，即“波特假说” ［２２］ 。 但低碳数字

实现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企业难以获

取完全信息，企业只能逐步发现现有制度环境下与

自身资源相匹配的可期待目标，并在合理成本范围

内调整自身期望值，即“有限理性”。 在“有限理性”
下，企业通常不会主动实现低碳数字技术创新。

一方面，低碳数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现”的过

程，随着技术迭代与市场竞争加剧，原有的知识储备

逐步贬值，要求企业不断改进旧有知识并获取新知

识。 但这一个过程中企业既面临“横向不确定性”，
即不清楚竞争者的行为，又存在“前向不确定性”，
即不清楚未来的方向。 因此，低碳数字技术创新必

然充满风险，需要承担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可能亏损，
在可期待利益不足以覆盖风险成本的基础上，企业

趋于风险规避的本能往往难以自主推动低碳数字的

实现。 另一方面，低碳数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成果

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特别是其中的环境利益部分，具
有明显的“正外部性”特征，参与创新的企业不能直

接享有相关收益，而普通企业却可无偿享有环境改

善的益处，且其原有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碳排放等社

会负面影响并未纳入成本，由此导致二者的实际成

本相去甚远。 可见，在缺乏外力干涉的情况下，企业

难以基于市场的价格、竞争等机制自发参与低碳数

字技术创新。
２．边际成本

边际成本指每新增一个单位的产品所带来的总

成本增量。 与低碳数字技术相反，数字经济所产生

的碳排放问题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特征，会对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边际成本问题，即经济活动所产生

的不能明确剂量且未由特定主体承担的碳排放成

本［２３］ 。 若未能通过必要措施将数字经济碳排放产

生的社会边际成本转移为一部分主体的内部成本，
将使得其“负外部性”进一步扩大，从而损害社会整

体利益。 由此，多数国家通过碳市场、碳税等碳定价

机制以及加强监管等约束措施减少碳排放的负外部

性，降低数字经济碳排放带来的社会边际成本。 以

碳市场为例，当碳市场中碳价上升到一定高度时，企
业会加大对低碳技术的投入，并替换高耗能设备，以
降低自身的边际排放成本。

应当明确，以碳价为代表的外部干预措施的底

层逻辑是增加碳排放主体的边际排放成本。 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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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确定碳排放总量后，将碳配额设置为主体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投入要素，且具有稀缺性。
碳价的出现将使得碳排放主体在进行行为决策时增

加成本收益权衡的考量，当碳价水平明显高于主体

碳减排的边际成本时，减排活动能更快转化为主体

的集体行动［２４］ 。 然而，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我
国碳市场日均收盘价为 ６８．３８ 元 ／吨，而 ２０２２ 年欧

洲碳市场日均收盘价为 ８６．５３ 欧元 ／吨，美国为１３．８９
美元 ／吨，韩国为 １８．７５ 美元 ／吨②。 我国碳价反映

出企业边际排放成本较低，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地区

的碳价存有较大的差距。 可见，“双碳”目标下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问题与企业边际排放成本具

有密切关系，相关措施难以充分反映社会边际成本

的全部内容。
３．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是指决策者在进行决策判断时，做出

的“实际选择”与“正确选择” 之间存在系统性差

异［２５］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技术的

生产与应用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与制度条

件，片面追求技术极化会使数字经济在资本逻辑支

配下膨胀，经济利益的指数级增长必然以牺牲环境

利益为代价，最终脱离“双碳”目标。 通常情况下，
作为“有限理性人”的企业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做

出不符合“双碳”目标的决策，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制

定政策措施影响企业决策的行为选项。
但事实上，作为政府决策制定者的政府官员同

样也是“有限理性人”，他们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同样

会受到自身固有的认知偏差影响，使得最终决策并

未充分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例如，部分主

体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在环境治理中轻松窥见事物间

的普遍联系，陷入唯技术主义的误区，造成相关制度

配置失序，使得数字经济发展仍存在高碳的路径依

赖。 以绿色数据立法为例，通过法律信息数据库

“北大法宝”检索发现，在省一级单位中，目前全国

仅有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江苏、四川、广西、
陕西、辽宁、黑龙江、湖北、山西、河北、河南、福建、海
南、贵州等 １８ 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数据相关的地

方性条例，但其中仅有《四川省数据条例》 《上海市

数据条例》《重庆市数据条例》 《北京市数字经济促

进条例》等个别条例中明确提及了“绿色数据”，且
多为原则性要求③。 可见，在“双碳”目标实现上，
政府同样存在认知偏差，要求政府在做出决策时尽

可能避免单一信息对决策的影响，克服片面的固有

认知，及时从外部补给决策所需的系统性知识与多

元信息，从而改善决策内容与效果。

四、现实困境应对的实践经验

通过理论反思可知，面对“双碳”目标下数字经

济发展的现实困境，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

优化，避免“绿色悖论”，实现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

的协同。 基于此，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城市通过健

全相关激励与约束机制规范数字技术创新与使用，
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１．健全数字低碳的制度约束

现有数字技术并未针对“双碳”目标进行专门

优化。 为此，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城市提出了绿色

和数字双重转型战略，如欧盟在 ２０２２ 年中旬发布了

《２０２２ 年战略前瞻报告：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实

现绿色与数字化转型》，明确了数字技术转型的关

键领域，提出通过新技术实现绿色化与数字化的双

重转型［３］ 。 以绿色算力技术为例，其考验数字技术

的系统架构设计、散热制冷与性能优化等多方面的

创新能力。 美国政府通过 ＤＣＯＩ 数据中心优化倡议

等一系统政策措施，明确了数据中心 ＰＵＥ（数据中

心消耗的所有能源与 ＩＴ 负载消耗的能源的比值）及
服务器使用率具体标准，且就数据存储、传输与处理

等设计了衡量指标，并要求淘汰老旧设备、控制数据

中心数量。 欧盟在全球率先提出了 ＩＣＴ 行业的降碳

标准，通过制定政策措施规范了算力中心 ＰＵＥ、
ＤＣｉＥ（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效率）等指标。 北京市在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中要求新建

和扩建的数据中心应当将 ＰＵＥ 控制在 １．４ 以下，上
海市亦颁行《上海市数据中心建设导则（２０２１）》，提
出新建数据中心 ＰＵＥ 控制在 １．３ 以下，ＷＵＥ（数据

中心单位 ＩＴ 设备用电量下数据中心的耗水量）在

１．４以下等要求［１５］ 。 同时，为实现“双碳”目标，发
达国家鼓励数字经济中的能源消耗大户积极进行行

业引领，率先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目标。 例如，
谷歌通过研发高能效低碳数字技术、积极购买与自

身能耗等量的可再生能源、推进可循环战略等方式

在 ２０２０ 年基本实现了企业层面的碳中和。 微软通

过购买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以满足数据中心的电

力需求，并使用低碳燃料作为数据中心备用电源，计
划在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净碳排放转负［２２］ 。 此外，针对

新兴数字技术所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发达国家亦制

定了相应政策措施，如区块链技术所引发的碳排放

问题，欧盟发布《电池和废电池法规》明确了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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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所使用的电池必须通过碳足迹认证与报

告，英国发布《碳中和宣告规范》为符合碳中和标准

的区块链技术提供相关测量与认证服务，包括碳排

放测定、碳足迹量化等［１６］ 。
２．完善低碳数字的激励措施

低碳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正外部性与高成本等特

征，除了将碳排放的社会边际成本转化为企业内部

成本外，高成本亦需通过激励性政策措施保障参与

主体的合理利益，促进低碳数字技术创新内化为集

体行动。 一方面，持续加大低碳数字技术创新的研

发投入。 欧盟通过颁行《欧洲气候法》等法律法规，
将低碳数字技术创新提升到新的高度，如欧盟设立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未来创新基金”，筹集超 ３０００ 亿欧

元用于低碳技术研发［２６］ 。 ２０２０ 年，欧盟委员会通

过决议，在未来 １０ 年内提供至少 １ 万亿欧元用于支

持《欧洲绿色协议》中的清洁能源转型技术、工业低

碳转型技术、数字低碳关键技术等重点领域的低碳

研发与示范工作，并启动“地平线欧洲”计划，对气

候、能源等领域的研发创新进行定向补贴。 另一方

面，鼓励低碳数字技术创新的多元参与，营造低碳数

字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 低碳数字技术创新涉及众

多主体，需要实现多元参与以降低创新成本。 例如，
企业是碳排放的主要参与者，发达国家坚持动员企

业参与低碳数字技术创新，激发企业的主体效能。
欧盟通过健全碳排放交易体系，运用市场机制调动

企业参与低碳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效提升了

低碳数字技术创新企业的经济效益［２７］ 。 同时，头
部数字企业在低碳数字技术创新方面具有成本优

势，可以积极协助中小数字企业与传统行业参与低

碳数字转型，从而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此外，美
国通过《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积极开展相

关领域人才培训，促进社会公众对数字技术的了解，
并大力提倡“绿领”概念，围绕低碳数字技术创新设

立专门的宣传培训基金，同时推出行政部门的数字

化培训，避免政府行政人员陷入唯技术主义［３］ 。

五、“双碳”目标下数字
经济发展的路径重构

　 　 基于理论反思与实践经验可知，“双碳”目标下

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着眼于完善政策措施供给，强化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 可以预见，数字

经济发展将进一步融合传统生产要素与数字生产要

素，提升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实质是遵循生产力进

步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双向互动，此过程中必然涉及

技术、制度、主体、空间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建立多

维协同路径。
１．支持技术创新：促进低碳数字发展

解决数字经济的碳排放问题需要实现低碳数字

技术创新，但在有限理性与边际排放成本的影响下，
技术创新过程难以自发进行，需要政府强化相关措

施并进行资源倾斜，让数字经济发展切实适配“双
碳”目标。

其一，优化基础设施。 围绕“双碳”目标，需要

促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提高数字要素利

用率的同时增强绿色能源供应，大幅降低设备能耗。
以绿色算力基础设施为例，可以充分利用风、光、核
等清洁能源，降低数据中心碳排放。 同时，应当加快

建设城市算力网，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激励等方式实

现核心算力、终端算力、边缘算力等算力资源的整合

调度，盘活闲置算力资源，降低无效能耗，并促进电

力网与算力网的联动，根据算力负载程度合理调度

电力供给，实现资源高效配置。
其二，掌握关键技术。 面对低碳数字技术创新

的关键技术瓶颈，需要尽快掌握相关领域的关键技

术，抢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先导性机会。 为此，需要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对低碳数字技术创

新所需的基础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进行重点攻

克，包括对低碳数字技术创新提供财税优惠措施以

降低成本，并充分应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

险等绿色金融产品为低碳数字技术创新引入社会资

源。 同时，也要充分尊重科技发展规律，鼓励专业人

才对低碳数字的底层技术与关键领域进行持续探

索，牢牢掌握 “双碳” 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自

主权。
其三，健全标准规范。 支持低碳数字技术创新

需要健全现有标准规范，严格、准确评测数字技术的

碳排比，建立低碳数字技术创新的基本规则。 以绿

色算力为例，相关标准规范包括算力交易、算力服

务、算力并网、算力调度、算力安全等，需要从合规认

证、质量评价、技术接口等多方面进行规范，尽可能

实现基本概念统一定义、基础设施统一标准、内容质

量统一要求，避免不同供应商的技术范式冲突，从而

节省算力资源。
２．完善制度框架：强化环境监管

“双碳”目标下的环境监管难题仅靠技术进步

难以解决，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审视。
其一，明确政府部门职责。 面对现实困境，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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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政府部门充分的管理权限。 政府部门应当做好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协助推进

《气候变化应对法》的制定步伐，整合《碳排放权登

记管理规则（试行）》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
行）》等部门规章，实现统一规制，出台具有针对性、
精准性的支持政策与约束措施，通过对工作、指标、
流程进行分解，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考核指标与工作

任务。 同时，低碳数字技术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环

境数据的完整采集与传输畅通，政府部门需要打造

业务融合模式，畅通“信息动脉”，最大化利用好低

碳数字技术。 政府部门需要建立先进的“生态大

脑”平台，对能耗进行实时监测，提升决策的针对

性、预见性、时效性。
其二，构建数据反馈机制。 低碳数字技术的广

泛应用能极大提升决策效率，但其也存在原始数据

不足、错误信息放大等局限，需要构建完善的数据反

馈机制。 在数据采集上，需要严格规范采集流程，建
立高效的数据信息处理程序，并建立人工数据审核

机制，对数字技术采集的数据进行人工抽检，从源头

确保环境数据的准确性。 在收到错误数据反馈后，
应当利用不同渠道与平台对环境数据进行多方验

证，对错误数据追根溯源，并及时纠正已经发布的错

误信息，减少社会负面影响。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

应当发布相应技术规范，约束技术开发者行为，建立

环境信息备份制度，尽可能降低环境错误信息风险。
其三，加强参与主体监管。 参与主体具有环境

保护义务，必须对其加强监管，及时追责。 以区块链

技术为例，一是鼓励区块链行业的相关主体自发形

成碳排放管理的行业标准，尽可能消除区块链技术

的碳足迹影响，实现能源损耗净零排放的目标。 二

是完善区块链技术的碳排放监测模式，如制定区块

链参与主体自愿减少碳足迹的政策激励，鼓励区块

链企业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对主动购买碳

排放额度以及申报碳排放量的参与主体给予政策支

持。 三是加大对第三方回收机构的监管，通过明确

从业资质，完善产品分级分类等方式，落实区块链废

弃电子产品的监管。
３．促进多元协作：推动包容性转型

政府部门本身存在认知偏差，“双碳”目标下数

字经济发展不能仅靠政府部门的推动。 在推动数字

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协调不同主体、不
同地域的利益，推动包容性转型。

一方面，推动主体协作。 包容性转型要求“双
碳”目标下的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尊重、回应不同利

益群体的合理需求，让更多主体参与到绿色化与数

字化的协同发展过程中。 一是完善社会参与渠道，
打造服务型政府。 应当完善《环境保护法》中的环

境信息公开、环境政策参与、环境违法举报、环境公

益诉讼等制度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内容，切实保障社

会公众参与。 此外，政府部门也需发挥好服务功能，
如设置专门的数字技术环境监督举报入口，对公众、
企业开放碳咨询、碳认证等综合服务。 二是充分发

挥市场功能，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市场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基石，可以推动“双碳”目标下数字产业联盟

的建立，拓展不同企业间的沟通合作，构建低碳数字

产业生态圈，鼓励头部企业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最
大限度调动市场积极性。 三是重视转型中的弱势主

体，最大化构建利益共同体。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

济发展不仅存在数字资源、网络连接等物理层面的

“数字鸿沟”问题，更会推动产业变革，部分传统行

业与工作岗位可能受到影响，新兴技术的推广也会

加大技能需求差距，应当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

式提升相关主体的认知水平与技术能力，确保更多

主体在低碳数字发展中受益。
另一方面，鼓励地域协作。 国内层面，针对数字

技术带来的碳排放等问题，需要建立跨区域协作模

式。 如环境公益诉讼上，因数字技术突破了物理空

间的限制，造成主体所在地与环境影响地往往相隔

甚远，需要建立调查取证、通报反馈、案件审理等方

面的区域协作机制，从而及时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同时，不同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需求等方面存

在差别，需要进行整体性规划。 如在算力领域应当

建立不同城市间的算力调度、算力传输等机制，构建

多层级、多地域联动的算力网络体系，解决算力需求

的分配问题，并实现电力、算力的“双网联动”，通过

优化布局、负载调整、合理调度、错峰供电等方式降

低数字技术能耗成本。 国际层面，需要坚持自主可

控与高水平国际合作相结合。 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是

创新低碳数字技术、发展低碳数字经济的必由之路。
面对“卡脖子”等问题，我国既要采取有力措施突破

制约，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又要积极投身国际

数字经济发展大潮，加强与各国官方、民间的交流合

作，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实现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的共同发展。

注释

①“诺德豪斯之问”由 ２０１８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提

出，强调人类应选择一条兼顾经济增长速度和气候环境保护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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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路。 ②此处数据为作者在碳市场网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ｃｎ ／ ）查询整理所得。 ③ 此 处 信 息 为 作 者 在 北 大 法 宝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ｋｕｌａｗ．ｃｏｍ ／ ）查询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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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亡户”的认定及其承包地规范化处置研究

刘灵辉

　　摘　要：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户为单位开展土地发包工作，农户的持续存在是其享有土地承包权、分得承包地

的前提，而农户消亡意味着其承包资格的丧失，并可能导致承包地被收回的法律后果。 然而，在现实中，“消亡户”
的认定缺乏法律政策依据，依据村规民约、传统习俗等方式认定“消亡户”的传统操作方式，使得“消亡户”的认定

及其承包地的处置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 因此，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消亡户”的认定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准则，以第

二轮土地发包时的原始人口及其衍生人口全部死亡为认定标准。 同时，在有子女和配偶等直系亲属尚未死亡的状

态下，应慎重认定“纯女户”、分户后的原生农户、五保户、进城农户等特殊类型农户为“消亡户”。 最后，应区分一

般情况和特殊情形，加强对“消亡户”承包地的规范化处置与管理，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关键词：二轮延包；消亡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４１－０９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集体经济组织享有

土地所有权，并将辖区范围内的土地按照“人人有

份”的原则进行发包。 农村土地发包是以农户为对

象开展的，农户是土地承包的主体，农户代表户内全

体享有土地承包资格的成员行使土地承包权，并按

照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发包规则分得一定数量、
相应空间位置的数块承包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
国开展了农村第二轮土地发包工作。 按照法律规

定，农户对承包地享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且期限为 ３０ 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三十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指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延包原

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

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到 ２０２８ 年前后为

期 ３０ 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绝大多数农户

对承包地的相关权利将直接顺延 ３０ 年，也预示着党

和国家在农村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是“长
久”坚持的。 故而，只要农户是存续的、没有消亡，
那么，农户代表户内成员依法承包集体土地的权利

也将是长久的、持续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农村第二轮土地发包至今，少

部分农户由于自然死亡或宣告死亡等情况导致户内

成员全部死亡，这类农户可谓之“消亡户”。 “消亡

户”意味着该农户在整体上已经消失或不复存在，
其也就丧失了作为土地承包主体的资格。 此时，集
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收回分配给“消亡

户”的承包地并另行发包。 然而，由于法律政策并

未明确“消亡户”的概念与认定标准，不同集体经济

组织根据当地的村规民约、风俗习惯甚至是村干部

的主观判断来认定“消亡户”。 “消亡户”的不科学

认定，难免会损害部分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土地承

包权益。 与此同时，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按照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背景下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２０ＢＧＬ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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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均衡程度，农户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无地农户、
少地农户和多地农户［１］ ，如果对“消亡户”的承包

地放任不管，会产生“消亡户”仍占有承包地而部分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无地可种的不合理现象［２］ ，进而

导致农户间人均承包地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３］ 。
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３０ 年（以下

简称“二轮延包”）中，难免会遇到“消亡户”认定等

问题［４］ 。 因此，科学认定“消亡户”并对其承包地

进行规范化处置就显得异常重要且迫在眉睫。

一、研究进展及限度

目前，学术界在“消亡户”的类型、认定及其承

包地处置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观点和建议。
第一，在“消亡户”的类型与认定方面，林煜［５］

提出了“整户消亡”的概念，但认为目前法律政策并

未明确何谓“消亡”，在我国农村认定“消亡”的地方

实践中也存在差异。 佟佳玉等［６］ 指出，“消亡户”
的认定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不知是以户口为准，还
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准。 肖鹏［７］认为，农户消

亡分为两种情况：相对消亡和绝对消亡。 前者指农

户身份的丧失，后是指农户成员的全部死亡。
第二，在 “消亡户” 的承包地处置方面，颜长

钊［８］指出，应当对自然消亡户的土地实行调整；青
怀素［９］则认为，应当将“消亡户”的承包地收回集

体作为商品地招标发包。 吴兴国［１０］ 认为，承包方

整体性消亡的，需要退出承包地；李长健和朱公

欢［１１］则认为，承包方整体性消亡的，可以由其非集

体成员继承人作为退出权的代理人，获得经济性补

偿并承担相应的退出义务，而没有继承人的，退出利

益归集体所有。 向富裕［１２］ 、朱淑蓉等［１３］学者都赞

同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消亡户”的承包地并另行发

包；而王小映和王得坤［１４］ 在五里镇林村等地调研

后发现，村里没有收回过自然消亡户的承包地。
第三，在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消亡户”的具体发

包对象上，肖鹏［７］ 认为，应当发包给新增人口。 高

名姿等［１５］ 、刘灵辉和向雨瑄［１］ 认为，应当按照一

定数量标准和先后次序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户。 胡凌

啸等［１６］认为，对收回整户消亡的承包地，由小组托

管或者发包给本组人地矛盾特别突出的农户。
综上所示，虽然学术界对“消亡户”的类型、认

定与承包地处置方式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这些已

有研究不仅不成体系，而且尚未科学回应如下问题：
“消亡户”按照何种标准进行科学认定；“消亡户”的

承包地如何进行规范化处置，才能更好兼顾农户土

地权益的保护以及集体土地所有者权益的体现？ 因

此，本文在深入分析“消亡户”认定不科学诱发承包

地处置不规范之现状的基础上，基于家庭生命周期

理论提出“消亡户”的人本化认定方式，并区分一般

情况和特殊情形分别提出“消亡户”承包地规范化

处置的政策建议，以弥补相关研究的薄弱之处。

二、“消亡户”认定不科学诱发
承包地处置欠规范性的表现

　 　 由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尚未对“消亡户”的概

念予以明确并出台相应的认定标准，因此，不同地区

对“消亡户”的认定实践也就不尽相同，认定方式主

要有三种：一是自然标准，即农户内部参与第二轮土

地承包的原始人口及其衍生人口全部死亡；二是户

籍标准，即农户内部成员的户口全部迁往其他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城镇，致使农户内部没有享有集体成

员资格的成员；三是自然标准和户籍标准相结合，即
农户在户口簿上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 由于“消亡

户”的认定标准尚未有定论，那么，不科学的“消亡

户”认定方式将可能直接诱发农户承包地处置的不

规范、不合理现象。
１．农户内尚有直系亲属但被认定为“消亡户”，

且承包地处置方式迥异

一般而言，如果农户内有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

尚未死亡的，是不宜被认定为“消亡户”的，然而，在
现实中，一些集体经济组织对“消亡户”的认定与集

体成员资格相挂钩，而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又与户

籍相挂钩，这就使得“消亡户”的认定演化为农户内

是否存在拥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口的成员。 笔者在

Ｙ 省调研时，获得了两个农户尚有直系亲属但按照

户籍标准被认定为“消亡户”的案例①，且在农户被

认定为“消亡户”后，其承包地处置方式也存在较大

差异。
案例一，被认定为“消亡户”，承包地被直接收

回。 Ａ 村某组村民 Ｃ 某，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户，有承

包地面积 ０．７８ 亩，２０１３ 年 Ｃ 某去世。 Ｃ 某的妻子和

女儿均为工厂职工，户口已经“农转非”，并享受城

镇职工社会保险。 Ｃ 某户内的 ０．７８ 亩承包地由其

近亲属轮流种植。 后来，Ｃ 某妻子和女儿所在的工

厂破产。 Ａ 村作为二轮延包试点村，根据《Ａ 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办法》，Ｃ 某的妻子和女儿不

能被认定为 Ａ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因此，Ｃ 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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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农户被认定为“消亡户”，户内 ０．７８ 亩承包地将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届满时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
案例二，被认定为“消亡户”，但承包地被收回

后再以优惠价格流转给直系亲属继续经营。 Ｂ 村某

组村民 Ｄ 某，在第二轮农村土地发包时，分得承包

地 １．０１ 亩。 Ｄ 某的丈夫 Ｅ 某在乡镇政府工作，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Ｄ 某和女儿随丈夫 Ｅ 某将户口“农转

非”，享受城镇居民有关政策。 ２０１６ 年 Ｅ 某去世，Ｄ
某和女儿靠 Ｅ 某每个月不足 ５００ 元的遗属补贴生

活。 Ｄ 某的女儿外嫁后，随其丈夫在其他村庄以种

地为生，没有工作和社保，生活状况较差。 Ｂ 村作为

二轮延包试点村，根据《Ｂ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认定办法》，Ｄ 某及其女儿不能被认定为 Ｂ 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Ｄ 某所代表的农户直接演化为“消亡

户”，其 １．０１ 亩承包地也被集体经济组织收回。 然

而，考虑到 Ｄ 某及其女儿虽然长期不在本村居住生

活，但是缺乏生活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召开会议讨论

后决定，在集体经济组织收回 Ｄ 某户内的 １．０１ 亩承

包地后，再以低于市场价（１５００ 元 ／亩·年）的优惠

价（５００ 元 ／亩·年）流转给 Ｄ 某经营。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两个农户被认定为

“消亡户”存在的相同之处在于：户内尚有配偶或子

女等直系亲属，且他们的户口已经“农转非”，并享

有城镇社会保障；差异之处在于：集体经济组织在收

回“消亡户”的承包地后，Ｂ 村对被认定为“消亡户”
内经济条件较差、缺乏生活保障且尚未死亡的“农
转非”直系亲属采取了一定的扶持措施，而 Ａ 村直

接斩断了被认定为“消亡户”内尚未死亡的“农转

非”直系亲属与承包地之间的联系。 那么，这种操

作就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在农户内有子女、配偶等直

系亲属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就认定这类农户为“消
亡户”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合情合理？ 二是采取

户籍标准认定农户为“消亡户”后，集体经济组织先

收回其承包地，再以优惠价定向流转给“消亡户”内
尚未死亡的经济困难且缺乏社会保障的“农转非”
直系亲属，是否有违土地流转所要遵循的平等原则？
三是“消亡户”内尚未死亡的“农转非”直系亲属是

否属于经济困难、缺乏社会保障，又该由谁以何种标

准进行界定？ 这中间是否存在着较大的操作空间，
是否容易诱发设租与寻租等问题？

２．五保户去世后被认定为“消亡户”，但承包地

处置方式各种各样

在广大农村地区，有少部分五保供养对象（即
五保户），他们是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依

无靠的老人、残疾人或未成年的孤儿。 部分五保户

通过参与土地发包或者继承其去世长辈户内的财产

而拥有承包地，那么，在五保户去世后，由于其无儿

无女，集体经济组织将其认定为“消亡户”是常规操

作。 然而，其户内承包地的处置方式却缺乏规范性，
在不同地区、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较大差异。

案例一，将五保户认定为“消亡户”，其承包地

在一定年限内交给其照料人无偿经营。 在 Ｘ 村，五
保户 Ｓ 某去世后，Ｘ 村认定 Ｓ 某所代表农户为“消亡

户”，并收回其户内 ２．５ 亩承包地。 然而，鉴于 Ｓ 某

长期由村民 Ｋ 某照顾并料理后事，本着既要依法办

事，又要照顾村庄老弱群体的现实情况，充分考虑老

弱群众与照料人双方的生活诉求，经集体经济组织

讨论决定，将收回 Ｓ 某的 ２．５ 亩承包地交给 Ｋ 某无

偿经营 １０ 年。
案例二，将五保户认定为“消亡户”，其承包地

给其照料人经营并进行土地确权登记。 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五里镇林村，按照习惯，村里丧

失劳动力的农户，生前其承包地由照料人使用，在五

保户去世后，其承包地由照料人继续使用，并给予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１４］ 。
案例三，将五保户认定为“消亡户”，收回其承

包地并分配给其他农户使用。 Ｐ 省 Ｆ 县 Ｚ 村的五保

户 Ｌ 某，户内有承包地 ０．８７ 亩，２０１５ 年 Ｌ 某去世后，
其承包地被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并分配给同一村民

小组的其他农户承包经营。
案例四，将五保户认定为“消亡户”，其生前转

交给亲属经营的承包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 １９９９
年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叶某获得了 １．８ 亩的承包地。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叶某将承包地交给同属本村农户的

侄女叶某某耕种。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叶某被认定为五保

户；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叶某去世并销户。 在村民大会

上，经村民表决同意，集体经济组织决定收回叶某的

承包地。 然而，叶某某以 ３０ 年土地承包期尚未到

期、其作为近亲属可以继承叶某的承包地等理由拒

绝交回承包地。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村委会将该争议提交

本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经裁

决，在 ２００７ 年秋收后（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叶某

某应将叶某原 １．８ 亩承包地交还给村委会［１７］ 。
诚然，农村五保户在去世后被认定为“消亡户”

本无可厚非，然而，在上述四个案例中，集体经济组

织在五保户去世后对其承包地的处置方式却存在较

大差异。 首先，如果五保户有照料人，在 Ｘ 村，照料

人无偿获得了五保户承包地的 １０ 年经营权，而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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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照料人不仅获得了五保户承包地，而且进行了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相当于照料人获得了五保户承包

地的全部权利。 其次，如果五保户没有照料人，集体

经济组织收回其承包地后分配给其他农户，是遵循

什么顺序和数量标准来进行分配？ 如果这些规则不

明确，很难保障五保户的承包地被配置到最缺地少

地的农户手中。 最后，五保户生前毫无疑问是有权

处置其承包地的，然而，在五保户死亡后，其生前处

置承包地的行为是否继续有效？ 这无疑对于保障五

保户处置承包地的权利和五保户承包地受让方的权

益都极为关键。
３．“纯女户”被认定为“消亡户”，外嫁女享有的

承包地权益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性

从 １９８２ 年计划生育被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来，
“纯女户”②成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中

的常见家庭类型［１８］ 。 由于“从夫居”的传统习俗，
“纯女户”的女儿在成年后一般要外嫁到婆家，并将

户口迁往婆家。 在“纯女户”的剩余家庭成员全部

死亡后，外嫁女享有娘家哪些类型、何种程度的承包

地权益尚无定论。
案例一，被认定为“消亡户”后，外嫁女丧失承

包地的相关权益，仅享有地上附着青苗的赔偿款。
Ｇ 村某组村民 Ｈ 某，有一儿一女，在第二轮土地发

包时分得承包地 ２．０１ 亩。 在 Ｈ 某和儿子病逝后，其
２．０１ 亩承包地由女儿 Ｊ 某经营管理。 然而，Ｊ 某在

多年前已嫁入外地且转为城镇户口，不享有 Ｇ 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故而，在二轮延包试点中，Ｈ
某所代表的农户被认定为“消亡户”。 经 Ｇ 村集体

经济组织研究决定，Ｈ 某户内的 ２．０１ 亩承包地由集

体经济组织收回，地上附着青苗的赔偿款由集体经

济组织按照相应标准支付给 Ｊ 某。 然而，考虑到 Ｇ
村的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不能及时支付赔偿费用，集
体经济组织在收回 Ｈ 某户内 ２．０１ 亩承包地后，又将

其交给 Ｊ 某无偿使用 ２ 年，以抵扣地上附着青苗的

赔偿款，２ 年后 Ｊ 某再将承包地无偿交回集体经济

组织。
案例二，被认定为“消亡户”后，户内承包地确

权给近亲属，外嫁女未获得承包地的任何权利。 Ｗ
某是 Ｑ 村某组的村民，有 ３ 个女儿。 在第二轮土地

发包时，Ｗ 某分得 ０．７ 亩的承包地。 ２０１４ 年，Ｗ 某

去世，在 Ｗ 某有女儿生活在 Ｑ 村且为该村集体成员

的情况下，Ｗ 某户内的 ０．７ 亩承包地在土地确权时

被确权在了 Ｒ 某（Ｗ 某的侄子）的名下，并由 Ｒ 某

实际耕种。 Ｑ 村为二轮延包试点村，Ｒ 某在二轮延

包试点开展之前去世，此时，原属于 Ｗ 某的 ０．７ 亩

承包地的实际经营人又变为 Ｔ 某（Ｒ 某儿子，Ｗ 某

侄孙） ［１９］ 。
案例三，被认定为“消亡户”后，外嫁女在第二

轮土地承包期内继续享有经营权，第二轮土地承包

期届满后，承包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并分配给其

他农户。 Ｕ 某丈夫早年去世，户内有 １．２ 亩承包地，
Ｕ 某的两个女儿都参与了第二轮土地发包，其中，小
女儿外嫁他省，并在迁户口时退出了承包地；长女外

嫁到本县其他乡镇，并在婆家集体经济组织分到了

承包地。 Ｕ 某在生活无法自理后一直由长女回来照

料，２０１９ 年 Ｕ 某去世，Ｕ 某所代表的农户成了“消亡

户”，承包地由长女经营管理。 经村民小组召开会

议讨论后决定，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的剩余年限内，
Ｕ 某的承包地由其长女继续经营，在第二轮土地承

包期届满后，Ｕ 某长女应将 １．２ 亩承包地交回集体

经济组织，并发包给同一村民小组的 Ｖ 某。
从上述三个案例可以看出，在“纯女户”被认定

为“消亡户”后，外嫁女基本被排除在其父母所代表

农户享有承包地权利的继承主体之外，甚至 Ｑ 村宁

愿将承包地确权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纯女户”
的侄子等旁系亲属，也不将承包地确权给“纯女户”
的外嫁女。 同时，在“纯女户”被认定为“消亡户”
后，即使集体经济组织承认外嫁女的土地权利，土地

权利的期限也仅限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在第二

轮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纯女户”的外嫁女将丧失继

续经营管理承包地的权利以及二轮延包的资格。 那

么，集体经济组织这种操作无疑涉嫌侵害“纯女户”
的外嫁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三、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
“消亡户”人本化认定

　 　 家庭生命周期是用于描绘一个家庭从诞生、成
长、成熟直至消亡全过程的概念，该概念最早萌芽于

１９０１ 年英国学者朗特里（Ｂ．Ｒｏｗｎｔｒｅｅ）关于贫困是如

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中［２０］ 。 此后，家庭

生命周期的概念首次被索罗金（Ｐ．Ａ． Ｓｏｒｏｋｉｎ）等学

者明确提出［２１］ 。 １９４７ 年，美国学者格里克（ Ｐ． Ｃ．
Ｇｌｉｃｋ）发表的“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ｙｃｌｅ”一文则标志着家庭

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２２］ 。 在该文中，格里克依据

子女的出生、离家及夫妻双方状态，将家庭生命周期

划分为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 ６ 个阶段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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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格里克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六个阶段划分

阶段 起始 结束

形成 结婚 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扩展 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

稳定 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 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收缩 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空巢 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配偶一方死亡

解体 配偶一方死亡 配偶另一方死亡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也像人一样有一

个成长、发展的自然变化过程，并且以每个家庭成员

的成长和发展为轴线阐释整个家庭的阶段和历程，
在子女都离开家庭且父母全部去世后，家庭就走向

了解体，这与“消亡户”的认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

逻辑关联。 因此，选择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定“消
亡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１．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直接认定“消亡户”的
情形

根据格里克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六阶段划分，在
家庭走向解体后，农户在以下三种特殊情况下会直

接演变为“消亡户”。
第一，未婚且未收养、未过继。 如果农户仅有一

个家庭成员且未婚、没有子女（含收养、过继等情

形），如果该状态一直持续到这一成员生命终止，也
即，该农户没有进入形成阶段，就步入到解体阶段。
那么，在农户唯一成员死亡后，就会被认定为“消
亡户”。

第二，婚后未生育子女且未收养、未过继。 如果

农户仅有一个家庭成员，在该成员结婚后，家庭步入

形成阶段，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夫妻双方未生育子

女，或者在婚后无子女的情况下就选择了离婚，且该

状态一直持续到生命终止。 也即，该农户在进入形

成阶段后，跳过了扩展、稳定和收缩阶段，直接进入

了空巢或者解体阶段。 那么，在夫妻最后一个家庭

成员死亡后，若无收养、过继等情况，就会被认定为

“消亡户”。
第三，婚后所有子女未婚未育且先于父母去世，

且未收养、未过继。 如果农户内有一个家庭成员，且
该成员在结婚后生育有 １ 个、２ 个乃至多个孩子。
该家庭在进入扩展期后，如果所有子女都未生育且

因地震、车祸、疾病等意外情况而先于父母离世，则
意味着该农户在经历了短暂的扩展阶段、稳定阶段

之后就直接进入了空巢阶段，最后走向解体。 那么，
在农户最后一位家庭成员死亡后，若无收养、过继等

情况，就会被认定为“消亡户”。

２．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定“消亡户”的中国

化情形

在格里克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家庭解体仅

代表着以父母为主体的家庭走向了解体，且每次解

体仅代表着一个家庭生命周期的终结，也即，家庭解

体并不意味着家庭消亡，只要以父母为主体的家庭

有子女作为后继人，就会进入以下一代为主体的家

庭生命周期，如此循环往复。 考虑到中国农村父母

与子女通过融合、混合等方式来维持家庭持续传承

的现实，对于“消亡户”的认定问题，应当以辩证、发
展的眼光去看待，既不能禁锢在单一户籍的认定标

准中，也不能完全跳脱出法律和政策的框架，更不能

脱离社会实际［５］ 。
因此，“消亡户”的认定不应以承包地的实际享

有为依据，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家里没有任何承包

地的无地农户就属于“消亡户”，这显然是非常荒谬

的。 同时，“消亡户”的认定也不能以户籍为标准，
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家庭成员将户口全部迁往城

镇的农户就属于“消亡户”，这也不符合法律政策规

定与社会现实，毕竟在法律政策中存在着进城农户

等表述。 故而，“消亡户”的认定需要遵循以人为本

的原则，以第二轮土地发包时的原始人口及其衍生

人口全部死亡为准，也就是说，农户在集体经济组织

内的成员全部死亡，且户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外

（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或城镇）的配偶、子女、父母等

直系亲属也全部死亡，农户没有了合法继承人［２３］ 。
因此，如果农户在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成员全部

死亡，然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外还生活有配偶、子
女等直系亲属时，将该农户认定为“消亡户”就必须

格外慎重。
第一，农户存在儿子分户情况下的“消亡户”认

定。 如果农户有儿子单独立户且在同一集体经济组

织生活，当该农户内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时，是否认

定以父母为主体的农户为“消亡户”，需要慎重考

虑。 首先，要看在分户时父母与其儿子之间是否就

承包地进行分割。 如果未针对承包地进行分割，也
没有按户分别确权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
包地还是在一起共同经营管理，此时，如果该农户被

认定为“消亡户”，就有可能造成农户内的承包地被

全部收回，进而导致其已经分户的儿子无地可种，这
显然不合情理。 其次，如果父母与儿子分户时就承

包地进行了分割，且户内承包地被分别进行了确权，
父母与儿子都获取了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此时，虽然该儿子事实上已经独立成户，但在传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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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原生农户的一部分，习惯惯例上享有继承权，并
能得到村干部的支持［２４］ 。 同时，原生农户分立之

后会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派生农户，应当允许来

自同一原生农户的派生农户相互继承土地承包经营

权，以减少集体经济组织的干预并避免增加管理成

本，进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２５］ 。 故而，这种状

况下也不能认定以父母为主体的原生农户为“消亡

户”。 最后，如果农户只有一个儿子且以倒插门的

形式入赘到其他农户，且作为入赘婿分到了承包地，
当其父母全部死亡时，是否认定为“消亡户”则需要

经过集体经济组织会议表决确定，以充分保护出赘

男对原生农户承包地的权益，同时防止出现“两头

占地”的问题。
第二，“纯女户”的“消亡户”认定。 在所有女儿

外嫁后，如果“纯女户”留在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

成员全部死亡，此时，是否认定该“纯女户”为“消亡

户”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审慎决策，这不仅由于外嫁

女本身就属于“纯女户”的直系亲属的范畴，而且还

涉及外嫁女土地权益保护这一敏感问题。 因此，应
当分以下情况进行分别界定：首先，如果“纯女户”
留有 １ 个女儿并招上门女婿来确保“门不关”，则该

“纯女户”不应被认定为“消亡户”；其次，如果“纯女

户”有女儿外嫁但未将户口迁到婆家，此时，该“纯
女户”的户口簿上仍有未去世的家庭成员，也不宜

被认定为“消亡户”；最后，如果“纯女户”的女儿外

嫁后全部将户口迁往了婆家，在家庭户口簿上的成

员全部死亡后，是否认定为“消亡户”，需要综合考

虑外嫁女在婆家是否分得承包地来确定，若其在婆

家未分得承包地，就不宜认定为“消亡户”，若其在

婆家分得承包地，是否认定为“消亡户”则需要经过

集体经济组织会议表决确定，以充分保护“纯女户”
的外嫁女对娘家承包地的权益，同时防止出现“两
头占地”的问题。

第三，农户的剩余成员进城落户的“消亡户”认
定。 如果农户留在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成员全部

死亡，然而，子女、配偶等直系亲属在城镇私营企业

工作，或者在城镇自主创业，或者在体制内工作（属
于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式职工等），并将

户口迁入了城镇。 对于这类农户应当与法律意义上

的进城农户相挂钩，且这类农户应当认定为“全迁

户”，而非认定为“消亡户”。
第四，五保户的“消亡户”认定。 五保户去世后

被认定为“消亡户”是一种常规操作，然而，在现实

中，五保户并非真的就会全部转化为“消亡户”，毕

竟法律政策并没有禁止五保户通过收养、过继等方

式以延续农户持续存在。 故而，如果五保户有过继、
收养等情况，且履行了合法手续，则五保户去世后不

能被认定为“消亡户”。

四、“消亡户”承包地
规范化处置的政策建议

　 　 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土地发包与土地承

包关系，以及农户与承包地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都
是以农户的持续存在为前提的。 与个体生命的终结

相类似，农户消亡预示着该农户不再作为集体经济

组织的一个组成单元。 如果某一个农户被认定为

“消亡户”，那么，其对已分得承包地享有的权利以

及二轮延包的权利将同步丧失。 通过对四川、湖北

两省 ４０ 余个村庄（社区）的调研发现，在现实操作

中对于“消亡户”承包地的处置方式五花八门。 一

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在收回后，后续处置又分为

留作集体机动地、流转出去为集体经济组织赚取收

益、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无地少地农户、补偿

村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被占用土地的农户等几

种方式。 二是集体经济组织未予以收回，由“消亡

户”的亲戚、邻居、同姓族人等耕种。 三是“消亡户”
的承包地处于撂荒状态。 四是交给五保户生前的照

料人使用。 为此，亟须加强对“消亡户”承包地的规

范化处置与管理，以改变其目前混乱无序的处置状

态，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１．“消亡户”承包地处置的一般情形

一般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法收回“消
亡户”的承包地，采取这一措施的法律政策以及理

论依据如下。
第一，《意见》明确提出“因家庭成员全部死亡

而导致承包方消亡的，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承包地，
另行发包”。 ２０２３ 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
第 １４ 条也明确把承包方消亡作为承包期内发包方

终止承包合同的情形之一。
第二，目前，法律法规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与遗赠，同时，《民法典》第 １１６０
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

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

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故而，“消亡户”
承包地的最终去向只能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并进

行统筹配置，而不能由该农户最后一个去世成员的

继承人继承或承包经营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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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前，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已出现少量的

“消亡户”，同时，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无地少地农

户，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消亡户”的承包地并纳入机

动地的范畴，不仅是依法行使土地所有者权利的体

现，而且将收回“消亡户”的承包地分配给无地少地

农户，可以很好地缓解地权在农户间的不公平配置

状况，充分发挥承包地对无地少地农户的社会保障

和就业功能，体现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优越性。
第四，从民意上来看，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湖北省、四

川省、重庆市受访的 ８３４ 位农民中，有高达９１．０１％
的受访者认为“消亡户”的承包地应当由集体经济

组织收回。 可见，普通农户对收回“消亡户”的承包

地的支持度极高。
然而，对“消亡户”的承包地不能简单地采取全

部转给一个无地少地农户的处理方案，而应依据无

地少地农户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家庭净增人口数

量、家庭收入等指标，制定出他们分地的先后次序，
然后，按照一定的数量标准分配给相应的无地少地

农户［２７］ ，并分别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更为科学合

理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将“消亡户”的承包地按照既

定的先后次序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户，同时和承接土

地的无地少地农户签订期限 ５—１０ 年的土地经营协

议，在 ５—１０ 年后，如果该无地少地农户由于人口减

少等原因使得其户内人均承包地面积达到甚至超过

本集体经济组织人均承包地面积时，“消亡户”的承

包地应该从该无地少地农户中调出，用于保障人地

矛盾更突出的其他无地少地农户的权益。 在 ５—１０
年后，如果该无地少地农户的人地矛盾仍然突出，则
承包地继续留在该农户，重新签订 ５—１０ 年的土地

经营协议，以此类推。

这样操作的目的是，实现“消亡户”的承包地能

够被精准地配置到最缺地少地的农户手中，以保障

集体土地在农户间配置的公平性。 例如，如果只有

１ 个新增人口的农户 Ａ，其承接了“消亡户”内的一

份承包地，在若干年后，农户 Ａ 内又相继有 ２ 个家

庭成员死亡，此时，农户 Ａ 已经成为人少地多的农

户，如果其承接“消亡户”的一份承包地不被调出的

话，实际上就成为农户 Ａ 的资产而“沉淀”下来，这
亦是农户都竞相关注争夺“消亡户”承包地的原因。

２．“消亡户”承包地处置的特殊情形

对于某个农户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成员

全部死亡，而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或城镇还有原本

属于该农户的子女、配偶等直系血亲或姻亲的，此
时，如何处置该农户的承包地应当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第一，对于“纯女户”留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

成员全部死亡后承包地的规范化处置。 根据钟茜的

调研发现，在“纯女户”留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成

员全部死亡后，９０．１％的农户认为，其承包地应该无

偿交回集体经济组织；５．７％的农户认为，其承包地

应该有偿交回集体经济组织；４．２％的农户认为，其
承包地应该由其外嫁的女儿继承［２８］ 。 可见，大部

分受访者都赞同在“纯女户”留在集体经济组织的

家庭成员全部死亡后由集体经济组织无偿收回其承

包地。 然而，本文认为，在“纯女户”留在集体经济

组织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后，其承包地的处置涉及

农村传统习俗、性别歧视、外嫁女土地权益保护等诸

多需要妥善考虑的问题，应当根据外嫁女的户口、成
员资格以及在婆家是否分得承包地等情况进行区别

处理（见表 ２）。
表 ２　 “纯女户”留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后承包地的规范化处理方式

户口及成员权情况
“纯女户”中外嫁女在婆家是否分得承包地

是 否

“纯女户” 中外
嫁女户口是否
从娘家迁到婆
家，并成为婆家
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

是
外嫁女丧失继承娘家承包地的权利，承包地由娘家集
体经济组织收回

根据未分得婆家承包地的外嫁女数量，娘家
集体经济组织保留相应份额的承包地给外
嫁女，收回多余的户内承包地。 对于嫁入地
较远，承包地耕作不便、有地不能用的情况，
可采取流转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等方
式解决

否

虽然部分地方采取“两头婚”模式，即“纯女户”的女
儿出嫁时保留娘家的户口，未来继承娘家的房屋与承
包地等财产，同时，履行赡养父母的责任。 但是，如果
外嫁女在婆家和娘家都拥有承包地，会出现“两头占”
的问题，故而，此时外嫁女应选择保留娘家或婆家一
边的承包地

外嫁女享有继承娘家承包地的权利。 对于
嫁入地较远、人地分离，承包地耕作不便、有
地不能用的情况，可以采取流转或者集体经
济组织内转让等方式解决

　 　 在表 ２ 中，列举的情况都属于在“纯女户”留在

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且外嫁女都处

于正常婚姻状态的情形。 如果外嫁女为离异状态，
由于农村离婚妇女处于比较边缘化的状态，在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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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本上不能继续共同居住，且与前夫家共同耕种

承包地也存在难度，况且，农村夫妻离婚时较少将承

包地作为一项财产进行分割。 因此，“纯女户”留在

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后，若外嫁女为

离异状态，则应当允许该外嫁女将户口重新迁回娘

家集体经济组织，并继承其娘家户内的承包地及宅

基地等相关权利。 同时，如果“纯女户”只有一个女

儿，该女儿的嫁入地为城镇且户口已经转到城镇，由
于外嫁女在城镇基本无承包地可分，且外嫁女的工

作与社会保障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此时，应
当参照进城农户的土地权益保障方式来保障“纯女

户”中外嫁女的土地权益。
第二，对于五保户死亡后承包地的规范化处置。

首先，如果五保户生前通过收养、过继等方式延续农

户的存在，则五保户去世后户内承包地自然归继子

女或养子女继承。 其次，如果五保户生前没有通过

收养、过继等方式延续农户的存在，经济困难且年老

多病的“五保户”，由于无配偶、无子女照料其生活

起居，五保户在生前有权通过签订书面的遗赠抚养

协议或者口头承诺等方式将自己的承包地低价甚至

无偿转让给照料人作为“报答”。 如果“五保户”的
去世时间发生在二轮延包以后（例如 ２０３０ 年），届
时五保户的照料人将可能获得延续到 ２１ 世纪中叶

的土地经营权。 然而，五保户处置承包地的权利应

当在土地承包期剩余年限范围内。 如果五保户与照

料人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并约定承包地处置方

式，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妥善考虑五保户照料人的权

益，将五保户的承包地在一定年限内归其经营管理。
最后，五保户死亡后，其生前如果没有照料人，则承

包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并纳入机动地范畴，用于

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户。
第三，对于进城农户（“全迁户”）承包地的规范

化处置。 根据郜亮亮和纪月清对江苏启东二轮延包

试点地区的调查，国家非常强调延包率，因此，等到

二轮承包到期时，广大农户的承包资格很可能与户

口脱钩［２９］ 。 因此，如果农户留在集体经济组织内

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但该农户还有子女、配偶等存

在血缘或姻缘关系的家庭成员，而且他们户口已转

入城镇，那么，该农户理应直接演化为举家进城落户

的“全迁户”，而不应属于“消亡户”。
本文认为，该类农户的承包地应当予以保留，暂

不收回。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１８ 年修正）第
２７ 条的规定，“全迁户”已经分得的承包地是受国家

法律政策保护的，不能予以收回，而应当按户施策予

以处理，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如下：一是委托他人代

耕代种；二是通过出租（转包）、入股等方式流转土

地经营权，避免土地闲置浪费并赚取经济收益；三是

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获得一

次性的转让收益；四是将承包地交回给集体经济组

织，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其交回承包地的区位、数
量、质量及其在承包期内为提高地力的投入等因素，
给予“全迁户”合理补偿。 然而，如果进城农户所进

的“城”是国（境）外的城镇，且在国（境）外取得永

久居住权或者国籍的，此时，该农户第二轮土地发包

时的原始人口及其衍生人口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这类农户应当认定为“消亡户”，而非认定

为“全迁户”。 那么，其承包地应当参照“消亡户”的
处理方式，由集体经济组织予以收回，并另行发包。

注释

①除了引用的案例外，本文的案例均为外业调研获取的真实案例，出
于保密要求，对地点、人名和承包地数量等信息进行了加工处理，其
中，人名与地名以字母代替，承包地面积做了修改。 ②“纯女户”是

指家庭仅生育一个女孩（“一女户”），或者符合政策生育了二个女孩

（“二女户”），甚至多个女孩（“多女户”），也有部分家庭生育有男孩

和女孩，但是男孩中途死亡，进而造成仅剩下女性子女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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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 法 说 理 及 其 适 用 范 例

江国华　 　 陈嘉林

　　摘　要：宪法说理是内嵌于宪法实施过程中的宪法现象，是不同宪法实施方式中共有的必要环节，其要旨在

于通过对宪法规范、原则和精神的阐释，证成相关决定或行为的合宪性。 就其性质而言，宪法说理涵摄宪法理解、
宪法判断和宪法解释三种形式。 在实践中，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修正案决定、合宪性审查决定中，均须专门进

行宪法说理；有立法权力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作出立法决定、重大事项决定、备案审查决定等活动中，也需要进

行专门的宪法说理；人民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等事项时，也存在宪法说理的范例。 通过其范

例分析可知，宪法说理的内容由法理、政理、道理或事理所构成。
关键词：宪法说理；宪法理解；宪法判断；宪法解释；适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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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意义上，宪法实施就是关于宪法规范、原
则和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贯彻落实的各种活动的总

称。 构建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理论体系和制度体

系，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课题。 在纪念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 ３０ 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

在于实施。”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 指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

政，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作为首要任务，健全保证宪

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将宪法实施和监督提高到

新水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 ４０ 周年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

精神，推动宪法实施。”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

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宪

法权威。”
在中国，宪法实施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就其实

施主体而言，既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公民和企事业

组织。 宪法序言的最后一个自然段规定：“全国各

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

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

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

责。”就其实施方式而言，既包括宪法的执行和遵

守，也包括宪法的适用和监督。 依照宪法规定“建
立国体、政体、社会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等” ［１］ 属于宪法执行和遵守的范畴，根据宪法创制

法律、制定政策等属于宪法适用的范畴，法律的合宪

性审查、法规的备案审查等则属于宪法实施监督的

范畴。
在学理上，任何形式的宪法实施均内嵌着宪法

说理。 宪法实施的过程，即“宪法外现于行”与“内
化于心”的过程。 而宪法说理的意义正在于“内证

于心、外证于行”。 证者，明也，示也。 “内证于心”，
即明理于人之内心；“外正于行”，即示理于行为之

中。 不过，宪法说理亦有隐性与显性之分。 显性说

理通常借助于一定的文字形式予以表达；隐性说理

则融贯于具体的行为之中。 在诸种宪法实施中，宪
法适用、 宪法实施监督等形式中的宪法说理通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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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助于专门文字予以表达，故具有显性说理的典

型特征。

一、宪法说理的呈现形式

何谓宪法说理？ 宪法说理是一种推理和论证，
是宪法涵义阐明的逻辑过程和证据提供，其重要的

功能是通过对宪法规范内涵的阐明，将宪法与特定

的规范事实或社会事实联系起来，使二者之间的诠

释循环得以展开［２］ 。 在不同领域中，宪法说理所呈

现的结构具有相似性。 宪法说理即是依据宪法规

定、原则与精神而展开的对有关涉宪性的法规或者

事实进行的说明与论证。
（一）宪法理解

宪法理解是宪法说理的重要呈现形式。 理解乃

是一个语言应用的过程。 在伽达默尔看来，能被理

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能够用于解释的也是语言，语言

性是理解的基本特征之一。 理解的展开过程自始至

终贯穿着语言的应用。 在法律领域，理解的语言主

要体现在法律文本之上［３］ 。 宪法理解是指对宪法

规范所表达的内容和具有的意义进行理性的认知、
思考和接受［４］ ，其主体具有多元性，在面对宪法文

本时，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对宪法的同一条文拥有

自己独特的理解。 究其本质，宪法理解其实是“宪
法解释”或者宪法说理的一种前提性工作，即前理

解。 这种“前理解”指的是审查主体基于长期职业

经验所积累的观念，对涉及与宪法相冲突的法规或

事实形成一种“意义预期”，来评判其是否合宪［５］ 。
此外，宪法理解的运用有一个先后的排序过程，首先

应考虑的是宪法规范，其次是原则，最后是宪法精

神。 对此三者进行优先排序的原因主要是从“形
式”这一角度考虑，宪法规范一般是宪法条文，其具

有较为固定的形式；宪法原则一部分可以在宪法条

文中得出来，而另外一部分需要结合文本外的因素

进行考量；宪法精神较之宪法原则更为抽象化，它更

多时候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共识，而这种共识需要从

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加以考察。 下文将对构成宪法

说理的三种要素———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精神

进行分析。
１．理解宪法规范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效力。 从

宪法地位来看，宪法规范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具

有至上性，是以根本规范为指导的价值体系与规范

体系［６］ 。 从此处而言，宪法规范具有两种表现形

式：一是实定意义上的宪法规范，二是注入某种超实

在性的价值规范。 如果对实定意义上的宪法规范进

行分类，其还可分为授权性宪法规范、义务性宪法规

范以及禁止性宪法规范等［７］ 。 从宪法规范的至上

性而言，其主要表现为法律位阶的最高性。 如宪法

第 ５ 条第 ３ 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也意味着符合宪法规

范首先是要符合其层级效力。 从宪法规范的价值体

系而言，宪法规范所呈现的法治价值、人权保障价值

等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特征，这需要结合宪法原则与

宪法精神加以考量来理解，对于宪法规定的理解主

要体现在法律文本本身所体现的一种意义。
２．理解合宪法原则

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通过宪法规范所体现的宪

法内容的基本标准、基本准则或者基本界限［８］５５。
在美国，宪法文本本身以及先前的法院判决构成了

宪法原则的渊源［９］ 。 而在我国，宪法原则主要直接

体现在宪法条文之中，在更多的情形下，宪法原则须

从宪法文本的诠释中予以发现［１０］ 。
从我国的宪法文本来看，我国的宪法原则包括

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与监督原

则。 （１）关于人民主权原则。 如我国宪法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宪法规定

的国家性质也反映了人民主权原则。 （２）关于保障

人权原则。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改加入“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条款。 同时，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中的多处修

改都与人权及其保障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关于紧急

状态的修改、关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修改、关
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修改等，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人

权保障的重视［８］６８。 因此，对于宪法的理解应从保

障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角度出发，使其符合保障

人权的宪法原则。 （３）关于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原

则。 在我国，从理论上来讲，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

权力来源于权力机关，但权力机关不能代替行政机

关和司法机关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这种权力上的

分工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分权原则的一种体

现［１１］ 。 宪法第 ３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行政机关、监察

机关、审判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 在合宪性审查中，秉持权力监督与制

约原则是保持我国宪法权力秩序的要求。 宪法是国

家权力秩序的基础，最优良的权力秩序就是保持不

同权力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动态平衡［１２］ 。 从权力

制约与监督原则出发，对法律草案的审议以及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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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等的宪法理解，应从国家机关之

间的权力配置关系中去考量，以此来维护宪法秩序

的统一。
３．理解宪法精神

何谓宪法精神？ 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法精神存

在于人们对宪法的意识、思维与心理状态之中，这是

社会最高的价值共识，体现了国家的根基与元

气［１３］ 。 范毅教授认为，宪法精神是国家体制人本

化的价值追求在宪法中的反映，并通过宪法规定、原
则等体现，是宪法真正的本质与核心［１４］ 。 林来梵

教授从规范主义的进路出发，认为宪法精神可以理

解为贯穿于宪法规范体系或其主要结构之间的核心

价值取向，是整部宪法的根本价值目标［１５］ 。 综合

以上来看，宪法精神乃是蕴含于宪法文本之中以及

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最高价值。 审查主体通过对宪法

精神的理解，从而进行法规是否合乎宪法的判断。
换言之，宪法精神一方面依托于宪法文本，另一方面

其不一定是宪法条文直接明文规定的内容，有时需

要从宪法文本乃至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
主要任务等文本以外的因素中推导、论证、引申出

来［１６］ 。 除此之外，宪法的价值对法律的制定有着

引领性作用，法律草案的审议最重要的一点即是看

法律文本所体现的价值是否符合宪法精神。 如在民

法典编纂中或者是在其他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第 １
条都会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从法律位阶上

看，如果一部法律得不到上位法的授权，这部法律的

正当性是值得存疑的。 从法律精神上看，一方面制

定的下位法精神是对宪法精神的具体阐释，另一方

面宪法精神对所有下位法的制定具有实质性的拘束

力作用。 而在法规生效后的立法审查中，由于法规

在运行过程中已经不符合社会当下的一种共识性基

础，因此，审查主体会基于对宪法精神的理解，对相

关法规进行实质性审查并给出相应的宪法理解。
（二）宪法判断

宪法判断是宪法说理的另一种呈现形式。 从宪

法判断这一概念本身出发，大致有三重意涵。 一是

如宪法理解一样，宪法判断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进行

的关于宪法问题的判断；二是指对涉及宪法的事实

从宪法学的角度作出分析与认定；三是指通过宪法

审查程序所作出的具有法效力的判断［１７］ 。 在许多

国家中，宪法判断亦被视为一种方法，即审查机关处

于法秩序的安定性考虑，回避作出宪法判断，或者是

推定其合宪。 这实质上是在某种程度上为公权力行

为提供道德伦理上的正当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可接

受性，实现一种超越实证宪法的正当化［１８］ 。 本文

所指称的宪法判断主要是以审查机关为主体对于宪

法问题作出的价值判断，此种判断寓于说理之中。
在我国目前的宪法实践中，宪法判断的主体主

要是以国家机关为主，如人大及其常委会、司法机关

等。 在宪法说理的过程中，宪法判断是审查机关基

于对宪法的规定、原则与精神的理解所作出的一种

价值选择，出于对政治现实或者法益轻重的考量，其
可以作出违宪或者合乎宪法的判断。 如在废止收容

教育制度的案例中，有政协委员提出收容教育制度

不符合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法规备

案审查室在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论证中，首先肯定

了收容教育制度在先前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接着

论证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和人权司法保障

制度的不断完善，收容教育制度的问题应予以解

决［１９］ 。 在这一论证中，审查机关并未直接明确收

容教育制度是否违反宪法，而是通过社会的发展，对
宪法规定的理解而作出的判断，此种判断显示出审

查主体面对涉及宪法问题时的审慎态度。
（三）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是指宪法解释机关根据宪法的理念、
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对宪法规范的含义、界限及其

相互关系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２０］ 。 从宪法

解释的概念出发，若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来看，宪
法说理的外延可以包含宪法解释。 根据我国宪法第

６７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监督宪

法实施的职权。 从宪法规范而言，我国有权解释宪

法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鉴于全国人大是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其不仅具有最高性，还具有“全权

性”，学界一般认为其也拥有宪法解释权；由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是其常设机关，是经常性地行使全国人

大权力，而全国人大一年召开一次会，解释宪法会造

成不必要的困难，因此，解释宪法的权力主要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行使［２１］ 。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机关援

引宪法的条文或者原则进行的解释，没有普遍的约

束力，应属于无权解释的范畴。
在实践中，宪法解释涉及宪法的法规或者案例

时，除了看其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与精神之

外，并针对客观的具体事实或者立法事实作出分析，
进行论证说理。 从实证法的观点来看，法律事实乃

是指实证法所规范之生活事实，主要特征表现为具

体性、事实性和受规范性。 因此，法律事实又称为法

律所规定的发生或继续存在于具体事件中的事实或

状态［２２］ 。 其中的具体事实乃是指存在于具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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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受法律规范所支配的生活事实。 若案件的基础

事实涉及宪法规范的支配范围，审查机关亦会援引

宪法的规定、原则与精神进行解释。 此外，具体的案

件事实是宪法判断重要的构成要素。
不同于具体事实，立法事实有其自身独特的含

义。 在我国立法审议与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审查

中，由于此种审查属于对一般法规范的抽象审查，这
就要求审查机关在审查的过程中对所制定法规背后

的立法事实有相当的了解。 立法事实不同于裁判事

实，一般是指作为立法背景、支持立法合理性的一定

社会事实，其是形成所制定法律的基础，并支持该法

律的事实［２３］ 。 在实行以司法为中心的合宪性审查

国家，由于受权力分立与制衡的限制，司法机关对立

法事实的审查一般是采取审慎的克制态度，如美国

的立法事实审查只是谨慎地限于刑事类的宪法诉讼

以及对人种歧视等宪法案例中［２４］ 。 我国实行合宪

性审查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本身也是

制定法律机关。 从这一地位出发，我国的合宪性审

查主体对于相关法规制定的背景、资料有着丰富的

认知，并且立法机关有充足的资金与人员进行调配，
以便展开详细的事实调查，进而在掌握丰富的立法

事实基础之上，作出宪法解释［２５］ 。 从我国的立法

程序来看，我国的立法程序基本包括提出立法案、审
议法律草案、表决和通过法律案以至到最后公布法

律四个基本程序。 并且在立法过程中如召开座谈

会、论证会、听证会等，立法机关可谓是全过程参与

其中，它们对支撑立法事实的客观资料有着全面的

了解与把握。 比如我国《立法法》第 ２１ 条规定：“各
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
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

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然而，对于立法事实这一概念仍需要从以下两

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立法事实的认定。 我国审查机

关掌握了丰富的立法事实资料，但并非所有立法事

实都与审查对象有密切关系，因此仍需要对立法事

实进行界定。 由于审查机关是依据宪法所进行的判

断，那么可以认为，只有当某项事实足以影响审查机

关对于宪法规范在系争案件中的适用时，这个事实

才是审查机关所认定的事实。 二是立法事实的定位

问题。 鉴于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分，审查机关并不

能完全凭借事实去做审查的判断，立法事实的认定

在审查机关判断过程中，只是其判断的前提，而无法

直接充当法律争议之答案背后所根据的理由［２６］ 。
因此，只有上述的立法事实认定与适用的情形才构

成宪法解释的客观事实基础。
综上所述，宪法理解、宪法判断与宪法解释共同

构成了宪法说理的呈现形式。 宪法说理与单纯援引

宪法说明不同，说理必须根据宪法文本以及客观事

实进行推理论证，在分析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宪法说理这一概念自身的广度为我们理解宪法文本

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路径，有利于宪法更进一步

的实施。

二、宪法说理的适用范例

在我国，宪法说理的适用场域非常广泛，如在修

宪、询问答复制度、立法及重大事项决定、合宪性审

查、备案审查以及司法裁判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说

理，下文分别阐述之。
（一）修宪中的宪法说理

自 １９８２ 年修改宪法以来，我国在修宪过程中对

修改的宪法条款做详尽的说理，使其符合党和国家

的改革方向，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如在 １９９３ 年修改

宪法时，在宪法序言第 １０ 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

和发展。”在修改的建议说明中提到，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

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把它写进宪法，肯定了这一

制度将长期存在，不断完善和发展［２７］９０２。 １９９９ 年

修改宪法时，在宪法第 ５ 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宪法修

正案的说明中写道：“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

保障。”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

宪法，对于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体制改

革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２７］１０８２。 ２００４ 年修

改宪法时，在宪法第 ２ 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头一条即第 ３３ 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 ３ 款：“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这样修改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这次

把它写入宪法，可以进一步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

提供宪法保障。 二是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明确地

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宪法中作出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

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２８］ 。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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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改宪法时，在第 １ 条第 ２ 款后增写：“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主

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

导力量。 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

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

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①。
从历次修宪的草案说明观之，修改宪法的说理

一方面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来充当说理的规

范来源；另一方面是根据社会情势的变化，根据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
对宪法的修改进行说理。

（二）询问答复中的宪法说理

有学者经过案例实证问题研究，认为询问答复

制度分别在扩大宪法效力、公民选举权、裁决立法冲

突等领域推动宪法的实施，而宪法说理在其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２９］ 。 如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地方性

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应如何执行，法制工作委员

会在回复中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１００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７ 条的规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

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均不得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 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

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制定的法律相抵触，应当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制定的法律。”②在该回复中，法制工作委员会坚持

宪法文本的最高性，以“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进行阐

释，是询问答复中的例证。
在 ２００４ 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关于如何理解

宪法第四十条③、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电信条例

第六十六条的交换意见》的回复中，完全肯定了湖

南省人大法工委的论证。 其论证道：“首先，公民通

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

利，这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情形，并且对此项权利进

行限制只有是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

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对通信进行检查。 其次，关于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问题，湖南省人大法工委指出移动用户通信资料中

的通话详单可以清楚地反映一个人的通话对象、通
话时间等大量个人隐私和秘密，是通信内容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属于宪法保护的通信秘密范畴。 最后，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６５ 条规定调查取证，应
符合宪法的上述规定，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

利。”④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此处的宪法说理是从

宪法文本出发，对宪法规范的结构进行分析，然后对

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进行讨论，从而作出相应的宪

法理解并进行判断。 简言之，符合宪法规定在坚持

文本至上性的同时，要通过文义、体系等不同方法进

行理解性的阐释。
（三）立法及重大事项决定中的宪法说理

在立法及重大事项的决定中，宪法规定与宪法

精神贯穿其中。 如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的规

定进行说理：“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

高监察机关，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制

定监察法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宪法法律职责所

需要的职权和手段。”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对〈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说道：“今后设立专门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从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整体性、结构性、合理性出

发，科学论证，统筹考虑，审慎研究。”⑥

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
案）》的说明中说道：“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在人民中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全面落实

宪法规定，保障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巩固和壮大

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公民自觉履行宪法义务，保
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又如在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中强调：“根据宪法

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部署要

求，总结近来经验，明确在法律案起草和审议过程中

的合宪性审查要求。”⑦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草案）》的说明中谈道：“监察法草案根据宪法

修改精神作了进一步修改。”⑧有学者认为立法草案

说明作为对立法进行的理由说明的文本载体，其背

后蕴藏着对立法的整体性解释和对立法重点内容的

“原旨” 化解释， 因此， 应当加强立法理由的阐

释［３０］ 。 然而，通过上述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在
立法及重大事项决定中，宪法的规定与精神是其说

理的依据，但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四）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中的宪法说理

我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中宪法说理的主体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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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说理主要集中在法规

备案审查制度之中，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说理主

要集中在对立法的草案审议报告之中⑨。 下文试举

实例分析之。
在对法律草案的审议中，以 ２０１８ 年法律委员会

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及 ２０２３ 年立法法的修

改为分界点，宪法说理的内容分为两个阶段。 在法

律委员会阶段，一般会以宪法规定、精神为依据，对
法律草案作出是否符合宪法的判断，进而起到事前

的合宪性控制作用。
比如在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中指出，如果这些草原由全民所有改为集体所

有，是同宪法规定的精神不符合的，经与全国人大民

族委员会和商议，根据宪法规定，并按照所有权和经

营权适当分开的原则，建议将这一条作出修改［３１］ 。
又如 ２００２ 年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以下

简称《水法》）时，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水法》修订草案第 ３ 条，即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的规定修改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归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在审议中，法律委员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考虑到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我国

宪法第 ９ 条的规定 “矿藏、水流……属于国家所

有”，认为不宜恢复现行水法关于属于集体所有的

规定，最终保留了草案中的这一条款［３２］ 。 为了符

合宪法的规定，法律委员会采取草案的主张，但是并

未对其说理论证予以详细的公开披露，只是根据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规定而作出保留《水法》草
案第 ３ 条的判断⑩。 在 ２００４ 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时，有的常委委员提出，修订草案

第 １３ 条第 １ 款中的“爱国卫生活动”表述得不确

切，建议按照宪法有关规定予以修改。 法律委员会

经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将这一条款修改为：“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群众性卫生活动，进行预防传

染病的健康教育……加强卫生建设。”２００７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修改时，草案修改稿第 ４９ 条

规定：“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有的代表

提出，野生植物资源的范围不清楚，能否规定一切野

生植物资源都归国家所有，值得研究。 法律委员会

研究认为，依照宪法规定，森林草原属于国家所有，
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草原除外。 不加区别

地规定野生植物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是不确切的。
据此建议将这一条修改为：“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

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从上述例

子中可以看到，法律委员会对于不符合宪法规定的

法律草案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在公报中只是提及法

律委员会“采纳了相关委员”的建议，在《物权法草

案》做了一些补充性的说明，但也只是依据宪法文

本做简要的判断，以达到法律文本涉及宪法的相关

规定，尽可能与其保持一致。 当然，除了上述例子

外，在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之中，有许多涉及宪法的

法律草案。 比如 １９８７ 年《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
２０１５ 年《广告法》的修改，等等，都是以宪法文本为

主而进行的文面判断。
２０１８ 年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阶段后，审议

报告中符合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的表述逐渐增多。
比如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

写道：“决定（草案）充分考虑了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有关选举制度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

体情况……这一制度安排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

则。”有些是审议报告中没有出现，但官方在其他

领域予以透露的，如 ２０１９ 年，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过程中，开展立法合宪性问

题研究，认为宪法第 １８ 条规定的含义已发生演进和

延伸，并已成为普遍适用的法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外商投资立法，是宪法有效实施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体现，符合宪法规定和精神。 ２０２３ 年修正后

的立法法更是将宪法的规定、原则与精神贯穿于立

法的全过程。 综合以上来看，在法律草案的审议阶

段，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要从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

神对草案进行宪法说理，但是并未具体展开说理的

内容，有些甚至没有在草案的审议报告中予以公布。
在法规备案审查制度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下的

法工委会对涉及宪法的法规作出审查以及判断，其
意见呈现在每年的备案审查工作年报上，宪法说理

即蕴藏于研究意见中。 在备案审查年报中，审查机

关会对涉及宪法案例的相关法规进行说理，并进一

步指出该法规与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相抵触或不

一致之处。 如 ２０１９ 年的备审年报中说道：“有的地

方性法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交通事

故时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 经审查认为，
该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

和精神；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的例外只

能是在特定情形下由法律作出规定，有关地方性法

规所作的规定已超越立法权限。 经向制定机关指出

后，有关规定已经修改。” ２０２０ 年的备审年报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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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进行教

学，审查机关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 １９ 条第 ５ 款

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不一致，已
通知制定机关修改。” ［３３］在对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

中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审查机关认为民航发展基金

不属于宪法第 １３ 条规定的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

或者征用，不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 从这里可

以看出，审查机关依据宪法条文对相关法规作出宪

法判断，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宪法中使用“征收”
一词应当如何理解的意涵。

基于以上所述，审查机关在对涉及宪法的案例

进行判断时，其基于自身对宪法的理解或“解释”进
行说理，提出建议，并督促相应的机关予以修改。 从

近几年的实例可以看出，备案审查制度中，审查主体

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与精神进行说理，并且已有实

定法之依据［３４］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法规备案

审查制度的说理过程中，并未呈现出有深度的法理

论证，审查机关一般予以笼统概括式回应，而非详尽

阐述理由。
（五）司法裁判中的宪法说理

我国的司法机关虽然不能作为宪法解释的主

体，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并未禁止法官可以援引宪法

进行说理，并且此种观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

证实。 ２０１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

裁判文书制作规范》（以下简称《民事裁判文书制作

规范》）中提到，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

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等作为裁判依据，
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这一规范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该规范区分了裁判

依据与裁判理由，裁判依据是有效裁判得以作出的

规范性基础，是依法裁判之法的载体；而裁判理由则

是提高结论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所运用的其他材

料［３５］ ，由此可以看到，宪法说理的内容只能在裁判

理由中予以阐释。 第二，该规范只是禁止在民事裁

判文书中不得作为裁判依据，但是这并不排除法院

可以在行政或刑事裁判中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
第三，该规范指出对宪法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

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这就意味着法院可以通过采取

法律解释的方法阐释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并最终在

裁判文书中予以展现。 说理部分是裁判文书的重要

表现形式，裁判者根据自己对宪法的理解以及案件

牵涉的具体事实进行分析，从而形成具有说服力的

理由，这从侧面证明了法院进行宪法说理是具有可

操作性的，下文将试选取不同裁判领域的典型案例

分析之。
在行政裁判领域内，援用宪法的目的主要是补

强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弥补行政诉讼相关法律漏

洞以及作为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控制方式［３６］ 。 如

韩建国与桂林市公安局秀峰公安分局行政管理一

案，法院在裁判文书的说理中谈道：“本院认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

由的权利，但在行使该权利时，亦必须承担法律规定

的相关义务，不能因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侵犯他人的

权利或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在这个案子中，法官避

开了援引宪法的具体条文，直接以模糊的宪法规定

进行说理，并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进行了阐释，是
一件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宪法说理案件。

在民事裁判领域内，如徐州裕农化工有限公司、
谢明劳动争议纠纷案，在该案中，法院其实做了事

实上的法规审查，原劳动部发布的违反和解除劳动

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其在判决书中

谈道：“部门规章只要不与宪法、法行政法规相抵

触，法院就可以参照适用进行审理。”在这一过程

中，法院遵循我国法制统一的原则予以阐述，也是间

接适用宪法又一例证。 在处理涉及农村和城镇居民

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案件中，法院在说理过程中

援引宪法第 ３３ 条第 ３ 款以及第 ３７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并进一步阐释上述规定充

分体现了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对公民权利的保

护……同命不同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命题。 上述法

官的论证充分体现了其对宪法规定与精神的理解，
并运用到裁判文书中进行说理的过程。 从以上各例

可以看出，法院援引宪法说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

强的生命力。 有学者针对裁判文书的说理做了区

分，以是否对宪法规范进行阐释和理解为标准，将其

分为解释性说理与非解释性说理，其中非解释性说

理虽将宪法规范作为裁判理由，但仅援引宪法条文，
并未对援引内容进行任何解释或阐述，因此又属于

无效说理［３７］ 。 此外，由于对宪法理解缺乏统一客

观的标准，法官各凭借着自己的主观性理解援引宪

法进行说理，这有可能造成宪法说理在司法实践中

的混乱。
综合以上来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未作出实质

性的宪法解释之前，宪法说理将会继续广泛地存在

于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司法领域以及询问答复等制

度的实践之中。 一方面，以宪法说理来推动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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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八二宪法”的框架，并得

到了相应国家机关的承认，具有可行性及较强的可

操作性；另一方面，宪法说理自身的功能预设了其可

以成为阐释宪法文本含义、原则，为宪法条文注入社

会生活事实，成为联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

桥梁［２］ 。

三、宪法说理的逻辑结构

在我国，宪法说理适用的领域非常广泛。 通过

上述对宪法说理的实践梳理，可以进一步发现宪法

说理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其具体的逻辑结构表现

为法理、政理与道理，在不同层面推动了宪法的适用

与实施。
（一）宪法说理中的法理

宪法说理的法理主要是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

与精神进行说理。 由上文可知，宪法说理不同于宪

法解释，是相关国家机关基于对宪法的理解并依据

客观事实作出的规范性说明。 从我国的宪制框架来

看，宪法说理的法理阐释可分为三大主体：一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及省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二是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三是司法机关，即各级人民法院。 从规范

依据而言，各级人民法院主要是依据《民事裁判文

书制作规范》的规定，对体现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的

案件事实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

拥有宪法解释权，在其未充分行使这一实质权力的

情况下，由其审查涉及宪法的规范并进行说理论证，
具有完全的可行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宪法说理

主要集中在立法及重大事项决定、法律草案的说明

与审议过程之中。 另外，我国宪法第 １００ 条的规

定也预设了省级地方人大常委会有一定的宪法判断

权，因为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需要经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在
批准之前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等一切上位法对其予

以审查，这其中自然包含了对宪法的一种理解，因
此，其可以作为宪法说理的主体。

在对法理的阐释这一方面，其说理的对象主要

集中在立法及重大事项决定、询问答复、合宪性审

查、备案审查以及司法裁判的实践中。 在询问答复

制度中，说理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与宪法相抵触或不

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在

合宪性审查的制度中，宪法说理的对象包括了法律

草案、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 就规

范依据而言，我国的备案审查不包括对法律的审查。

然而实践中却有针对法律审查的例子，如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有公民对人民武装警察法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
其认为根据《宪法》《国防法》的规定，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应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但《人民武装警察法》第 ３ 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该规定是否与宪

法第 ９３ 条相抵触？ 审查机关经过研究认为，由于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指挥体制、职能任务等处在改革

阶段，暂时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规定执行，等改革措施成熟完善以后，会及时修改

完善相关法律［３８］ 。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审查机

关并没有直接宣称人民武装警察法违宪，而是以

“改革”“不成熟”等方式回避宪法的判断，为维护现

行的宪法秩序进行说理。 可见，在合宪性审查的实

践中，宪法说理的对象包括法律。 在立法及重大事

项决定的说理中，其对象主要是法律的草案以及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而在司法裁判领域中，有学

者对法院援引宪法的 ５９６ 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

析，区分了“宪法作为裁判理由” “宪法作为裁判依

据”两种情形［３９］ 。
鉴于 ２０１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宪法作为裁判依

据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本文只讨论“宪法作为裁判

理由”的情形，即援引宪法进行说理的部分。 从对

裁判文书的分析来看，法院援引宪法说理涵盖了民

事、行政、刑事等多种类型。 与合宪性审查不同的

是，法院援引宪法说理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法律规范，
而是针对具体的个案事实进行说理。 如果我们对具

体个案再进一步限定的话，只有当个案牵涉到宪法

规范所调整的内容并且两者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亦即涉及宪法的具体事实时，其才是法院援引宪法

进行说理的对象。 综合以上来看，就抽象规范层面

而言，宪法说理的法理阐释对象包括了法律草案、法
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以及司法解释等；就具体审查而言，宪法说理的对象

是涉及宪法规定、原则或精神的个案事实。
宪法说理的法理功能主要是维护法秩序的统

一，即保证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立法法》第 ５ 条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
原则和精神，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

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无
论是司法裁判领域还是在权力机关的说理中，所有

的法律法规都要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这是

维护法治统一的重要表现。 宪法说理并不像宪法解

释一样拥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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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还是法工委，都对涉及

宪法的草案审议和法规审查给予高度的重视。 这也

意味着，宪法说理在事实层面上对其他国家机关起

着约束力的作用，当审查主体对法律草案或法规作

出是否合宪性的说理时，相应机关会根据其说理作

出修改或完善。
（二）宪法说理中的政理

修宪中的说理主要表现为一种政理。 政理作为

与法理相对的概念，是指政治的原理、原则、价值、精
神、道理等［４０］ 。 从我国宪法修改中的说理来看，政
理的说理主体一般是中共中央与全国人大。 在政理

的说理过程中，其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坚持

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改革方向，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１．坚持党的领导是修宪中政理的根本保证

从历次的修宪实践以及在宪法草案的说明和审

议报告来看，很多宪法修改的条款实质上是将党领

导人民在治国理政中形成新的理论、做法、经验和政

策上升为宪法规范，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如
“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等条款，在实践中亦是党的

方针、政策所要遵循的原则。 因此，在修宪的说理

中，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特征理

念，在这一前提下，进而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规范

性的阐释。
２．坚持改革方向是修宪中政理的重要逻辑

从现行宪法的历史来看，“八二宪法”的修改无

疑是最具有改革精神的宪法，１９８２ 年至今的 ５ 次宪

法修改，其实质是对经济社会改革成果的确认。 如

在 １９９３ 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建议增加“坚持改革开

放”的内容，在 １９９９ 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宣布并肯定

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８ 年的宪法修正案在

宪法序言中增加了改革的内容，如将“在长期的革

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
革过程中”，在宪法说明中写道：“做这些修改，党和

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就更加完整。”可以看出，
自现行宪法颁布以来，修宪中的政理始终在改革的

方向上前进。
３．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是修宪中政理的根本立场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

征，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

在［４１］ 。 如在 ２００４ 年的宪法修正中，完善对私有财

产保护的规定，明确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

财产给予保护，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

定，都充分体现了修宪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

理念。
（三）宪法说理中的道理

宪法说理中的道理主要集中在司法裁判领域。
２０２１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其中写道：“一、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忠于宪法法律，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结合，深
入阐释法律法规所体现的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

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 ……”在这个意见的指导之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了法源的地位。 我国宪法第 ２４ 条

亦有国家倡导核心价值观的规定，因此，在法院援引

宪法说理的过程中，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

上可以将法理与道理融合在一起，进而提升裁判说

理的可接受性。
囿于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的界分，宪法说理中

的道理主要集中在裁判理由之中，旨在根据认定的

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

立进行分析评述，阐明理由，并将宪法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延伸出的道理融入其中，以确保作为裁判

依据的个案规范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符合公众

的常识，进而实现个案正义［３７］ 。 法院在分析民事

责任分配问题前，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说

理时，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宪法规范的

指引作用，比如在说理过程中认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宪法规范，对全社会均具有最高的法律

效力，对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应当遵循

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理念。”从这一方面而言，司法

领域中的宪法说理最多在论证过程中起到一种补强

作用，其援用宪法的直接目的是论证、增强判决结果

的正当性［４２］ ，一般不会对个案产生法律或事实上

的拘束力。

余　 论

宪法说理是现阶段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之一，
但在制度与实践层面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本

文从建构宪法说理的机制、丰富宪法说理的内容以

及强化宪法说理的功能出发，试图论证其完善的可

能性。
８５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一）建构宪法说理的机制

在合宪性审查层面，主要是针对备案审查中涉

及的宪法案例问题。 《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

作办法》中规定：“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研究，
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原则或宪法

精神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此种意见的提出可以

说是宪法说理的重要载体，将审查意见以“合宪性

审查意见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并对审查的内容

进行充分的宪法说理，这是推动宪法实施的一条可

行性途径。 在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也应对涉及

宪法问题的草案进行充分的说理，并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公告里面详细记录并予以公示。 修宪过程中

的说理亦要呈现在宪法草案的说明与审议报告

之中。
在司法实践领域，宪法说理主要体现在裁判文

书中。 目前，法院只是零星地援引宪法以补强论证

的说服力，其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作为裁判依据而存

在。 本文认为应在法院层面建立统一的援引宪法说

理机制，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应出台“各级法院应加

强宪法说理的司法解释”，在规范层面上给予明确

的指引。 另外，当事人援引宪法的规定为自己的辩

护作为支撑时，法官必须在裁判文书中将自己对宪

法的理解予以说明，而不是选择去“无视”，要做到

司法领域中有援引必回应。 这样随着案件的逐步积

累，宪法会逐步在司法实践领域突显其功能。
此外，为了防止法官恣意地理解宪法，法官的宪

法说理必须呈现在裁判文书上，并在裁判文书网上

进行公开，以便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 在询问答复

制度中，法工委应该尽量规范询问答复结果的具体

类型，对涉及宪法的内容在进行充分说理的基础之

上，要对答复的内容与结果进行公开，以便使相似的

询问主体得到具有参照性的意见，统一对宪法具体

条文的理解［４３］ 。
（二）丰富宪法说理的内容

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宪法说

理的重要功能。 ２０２３ 年立法法修改，亦规定对涉及

的合宪性问题以及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修改情况

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在立法及重

大事项决定、合宪性层面与询问答复制度的宪法说

理过程中，要对宪法规范、原则与精神的内涵进行阐

释。 如在维护法制统一的层面，审查主体要说清楚

为什么法律规范会与宪法相抵触，其相抵触的标准

是什么。 在保障公民权益方面，单纯地宣告某法规

不符合我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只能让公

众对宪法产生模糊性的认识，不利于维护宪法权威。
在说理过程中，如果能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论证中

引入比例原则的分析框架，对宪法的规范予以阐释，
这不仅让宪法的说理有了方法论的指引，还可以结

合学界近年来对基本权利的宪法教义学积累，共同

推动宪法的适用。 司法实践中的宪法说理，由于有

具体的案件为依托，法官可以更好地依据案件的事

实进行宪法规范的阐释，从具体的生活以及案件事

实中阐明宪法规范、精神的内涵。 如果司法实践中

的说理内容素材足够丰富，不仅有利于推动宪法的

适用，让宪法的精神在公民心中扎根，而且有利于法

律共同体对其进行研究，更好地推动我国法治的

进步。
（三）强化宪法说理的功能

宪法说理的主要功能是推动宪法实施，让我国

的宪法真正深入人民的心中。 在这一功能的引领

下，一方面，要积极培养拥有良好宪法素质的审查法

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官，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对宪法

的精神有较好的把握。 另一方面，要在立法审查层

面推动审查机关宪法说理的透明化，将其论证过程

向公众展示；在司法领域方面，建立宪法说理的案例

指导制度。 这样可以避免各级法官对宪法理解不一

致而导致宪法说理的混乱，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
统一的宪法说理指导制度也更容易激活各级法院援

引宪法说理的动力，以此来完成宪法在司法中的间

接适用。
自“八二宪法”修改以来，如何推动宪法的有效

实施，让宪法真正变得有尊严，学界进行了诸多探

索。 以齐玉苓案为代表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失

败以后，学界掀起了关于合宪性解释能否在法院适

用的争论，再到如今合宪性备案审查制度的推进，这
些举动都蕴含着宪法学人的不断努力。 宪法说理立

足于本土的实践，在我国目前的宪制框架内完全具

有可行性，其理论内涵、价值与功能值得我们去深刻

挖掘。 在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不断推进，法院援引

宪法说理等较为活跃的今天，优化宪法说理机制对

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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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

明———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 年

特刊（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出版），第 ９４、７２ 页。 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和国家法律相抵触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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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执行的答复。 ③２００４ 年宪法第 ４０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

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

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

由和通信秘密。”④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关于如何理解宪法第四十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电信条例

第六十六条问题的交换意见》 （法工办复字［２００４］ ３ 号）。 ⑤沈春

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

监察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⑦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修正草案）〉的说明》，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５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⑧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
案）〉的说明》，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 ⑨２０１８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

定》中提道：“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

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
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⑩参见乔晓阳：《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草案）〉有关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水权问题修改情况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这与宪法第 ２１ 条的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

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相一致。 参见杨景宇：《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修改

意见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参见杨景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草案修改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０７ 年

第 ３ 期。 在《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时，认为草案规定的村民委员

会的任务太重，与宪法规定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

一致。 因此，建议将草案第 ４ 条按照《宪法》第 １１１ 条的规定进行修

改。 《广告法》的修改中，将草案中“国旗、国徽、国歌”的表述修改为

“国旗、国歌、国徽”，以与宪法的相关表述相一致。 参见邢斌文：《论
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清华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还

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２０２０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 ３６ 条规定：“对法规、司法

解释进行审查研究，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

则或宪法精神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

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２）秀行初字第 ４ 号行政判决书。 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苏 ０３ 民终 ３５９４ 号民事判决书。 在我国司

法裁判的实践中，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说理还有许多，这种适

用宪法的方式也是目前我国法院通行的做法之一，有学者对此类案

件做了初步的分析与梳理。 参见梁洪霞：《我国法院援引宪法说理

的实施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 浙江省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７）绍中民一终字第 ３１６ 号民事判决书。 宪

法第 １００ 条第 ２ 款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

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

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在《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

查工作办法》中，第二条规定的法规备案审查对象，包括了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等。 参见邢斌文：
《２０２１ 年中国法院援用宪法观察报告》，《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众

号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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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实现概念的三维释论

刘茂林　 　 杨　 磊

　　摘　要：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但宪法实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宪法实现。 宪法实施乃宪法实现的客观过程，
宪法实现系宪法实施的效果判断。 在学理上，宪法实现的概念兼具规范、功能和价值三维属性。 从规范维度看，规
范实现即宪法实现，它包括实现宪法规则、实现宪法原则以及实现宪法精神。 从功能维度看，功能实现即宪法实

现，它包括实现宪法经济功能、实现宪法政治功能以及实现宪法文化功能。 从价值维度看，价值实现即宪法实现，
它包括实现宪法目的性价值以及实现宪法手段性价值。

关键词：宪法实施；宪法实现；宪法规范；宪法功能；宪法价值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６２－０７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 ［１］宪法实施是与宪法制定具有对应关系的宪

法活动，是宪法从抽象状态向具体实际进行转化的

过程。 宪法实施不仅事关宪法的尊严，而且事关一

个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大业。 考察一个国家民主与法

治发展程度的高低，一定要注意它的宪法实施程度。
在制度文明激烈竞争的现时代，宪法实施的重要性

与紧迫性愈加凸显。 “从近年来国外的宪法实施的

实践来看，一些国家为了强化宪法自身的权威，从立

法的角度也开始强调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制定和出

台实施宪法的专门宪法性法律，以此来推动宪法

实施。” ［２］

宪法实施描述着宪法实践运动过程中的某些环

节，宪法实践运动虽然离不开宪法实施，但它不足以

构成宪法实践运动的全部内容。 以逻辑的思维去演

绎，宪法实践运动是一个宪法从产生到实现的运动，
宪法产生位于宪法实践运动的一端，宪法实现位于

宪法实践运动的另一端，宪法产生的最终目标都是

走向实现。 从宪法实施与宪法实现的关系来看，两

者既有明显差异又有紧密联系。 差别是宪法实施并

不必然地意味着宪法实现，假意的宪法实施以及任

何片面的、局部的、短暂的宪法实施都不可能达致宪

法实现；联系是宪法实施乃是宪法实现的客观过程，
没有宪法实施的串联与衔接就没有宪法实现，宪法

实现系宪法实施的效果判断，没有宪法实现的目标

指示就没有稳定而长效的宪法实施。
宪法实施固然重要，但宪法实现更加根本。 宪

法实现的重要性决定了宪法研究“仅仅提宪法实施

这个概念是不够的，必须强调宪法的实现” ［３］ 。 而

研究宪法实现首先就应该对宪法实现概念进行追

问，因为严谨清晰的概念诠释既是把握宪法实现本

质的基本要求，也是进行宪法实现活动的前端任务。
在学理认知上，宪法实现的概念兼具规范、功能和价

值的三维属性，揭示宪法实现概念的科学进路就要

立足这些固有属性而展开。 据此，宪法实现应该被

理解为宪法在社会生活中完全转化成了现实，是规

范实现、功能实现以及价值实现的统一整体，缺少任

何一个维度的观照，宪法都不可能得到完整实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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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实现的规范维度：
规范实现即宪法实现

　 　 规范的概念含有“准则、模式、尺度”的意思。
人类学认为，规范是指在已建立的社会组织中引导

其成员作出反应的行动或思想准则，这一理解具有

指导性。 “实际上法律就是规范。” ［４］ 宪法的本质

是法，是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根本行为规范。 所以，理
解宪法实现需要以规范为一种基点。 在规范意义

上，“具有宪法位阶的规范，只能来自于具有最高效

力的宪法典，也就是形式宪法” ［５］ 。 宪法典的规范

以宪法规则、宪法原则以及宪法精神的形式而存在。
由此，规范维度之下的宪法实现即实现宪法规则、宪
法原则以及宪法精神。

（一）宪法规则实现

宪法规范的主要成分是宪法规则。 形象地讲，
宪法规则之于宪法就像链环之于锁链一样。 宪法规

则特点鲜明，一般都有严格的逻辑结构，完整的宪法

规则通常由假定、行为模式以及后果构成。 由于宪

法规则在指引宪法主体行为模式时主要有确认、授
权、科义务等标准，宪法规则就形成了确认性规则、
授权性规则、禁止性规则等种类。 宪法规则实现就

是这些种类的宪法规则的实现。
１．实现确认性规则

确认性规则是对既有事实状态的宪法认定，它
通过对某些现象、事物或者制度的确认，对宪法主体

的行为方式完成指引。 确认性规则多以肯定、支持

的表达方式作出，以我国宪法为例，它不仅存在确认

现存事实的规则，还存在确认重大历史事实的规则。
确认性规则带有宣誓性和背书性的色彩，确认性规

则实现的重心在于保持既有事实状态的正常存续。
２．实现授权性规则

授权性规则在宪法中大量存在。 无论宪法可以

生成多少种规则，授权性规则无疑是最基本的规则，
它还会随着宪法的进化而不断增加。 授权性规则赋

予宪法主体作出某种行为的资格或能力，有时也暗

含着对相对义务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要求。
授权性规则的对象既可以是宪法机关，也可以是公

民或者社会团体。 对宪法机关来讲，授权性规则既

是给予权力又是设置职责，宪法机关不得滥用被授

予的权力；对公民或者社会团体来讲，授权性规则既

是给予自由又是肯定要求，公民或者社会团体的权

利不仅要受到尊重，还要求宪法机关的积极配合与

作为。 授权性规则是宪法规则实现的核心内容。
３．实现义务性规则

义务性规则无疑也是一种重要的宪法规则。 尽

管有人对宪法的义务性规则持怀疑态度，但宪法的

义务性规则经常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义务性

规则的存在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因为“共同体的

存续，一方面立足于共同体因保障其成员的人权而

获得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共同体成员为共

同体存续而担负的各种义务” ［６］ 。 以我国宪法关于

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则实例来看，其内容也多是“指
向于社会国家下国家为了实现其发展目标而要求个

人必须履行的责任” ［７］ 。 义务性规则的对象既可以

是宪法机关，也可以是公民或社会团体。 义务性规

则的实现是宪法规则完全实现的重要保障。
（二）宪法原则实现

宪法原则构成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

度上，宪法原则比宪法规则更加重要，“原则是规则

的精神与灵魂，是规则的根本出发点” ［８］ 。 宪法原

则也同样具有规范性，宪法原则经常性地补救宪法

规则的空缺。 所以，“从一种关系的视角来看，宪法

原则和宪法规则其实是宪法规范的两种不同表现状

态” ［９］ 。 在林林总总的宪法世界中，一国的宪法既

有与他国相一致或近似的宪法原则，又有只属于该

国所独有的宪法原则。 那些彼此一致的原则是公理

性原则，体现着人类宪法文明的发展共性；那些为某

个具体国家所独有的宪法原则是政策性原则，体现

着该国宪法发展历程的个性。 宪法原则实现是宪法

的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的实现。
１．实现公理性原则

在理性意识和科学知识的支撑之下，人们会对

人民主权、权力控制等事物形成普遍的认同与偏好，
如同氧气、淡水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一样，
人民主权、权力控制等也越来越成为人类赖以生存

的社会资源。 反映在宪治实践的过程中，就是各国

宪法在许多内容上的靠近与一致，尤其是现代国家

普遍确认了一些宪法原则，这些原则反映着人们长

久的信念取向和心理依归，这些原则主要就是人民

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宪法至上

原则。 只有那些缺乏脱魅和启蒙过程的国家才不会

对以上这些公理性的宪法原则作出规定。 宪法原则

的实现就是要对这些公理性原则加以实现。
２．实现政策性原则

宪法的政策性原则是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一定

时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在宪法中确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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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针等性质的基本准则。 在承认公理性原则存

在的同时，就必须承认政策性原则的存在。 “倘若

一个国家的法律适用于另一个国家，那是罕见的巧

合。” ［１０］宪法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根基中成长起来

的，都有其独立的演变轨迹。 如果一部宪法只是规

定公理性原则而不规定政策性原则，那就只会成为

无根之木。 宪法的政策性原则富有时代特色和民族

特色，展示着宪法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宪法的

政策性原则俯拾皆是，如我国宪法就规定了计划生

育、环境保护以及“一国两制”等政策性原则。 宪法

原则实现就是要实现这些政策性的原则。
（三）宪法精神实现

宪法精神又称宪法的基本精神，“我国习惯用

‘宪法指导思想’来表达” ［１１］ 。 作为一种宪法的基

本构成元素，宪法精神虽然更具抽象性，但依带有规

范的属性。 “从规范主义的进路来看，其所指称的

内容并非完全‘不可捉摸’的，而是在实定宪法上具

有一定规范基础的。” ［１２］ 正因为如此，宪法精神一

般都是明确凝结在宪法条款之上的，而不至于彻底

脱离宪法规范的范畴。 在宪法文本中，“宪法序言

通常规定了宪法指导思想、宪法原则” ［１３］ 。 就宪法

原则和宪法精神两者的关系来看，“宪法的基本原

则是宪法根本精神的直接体现” ［１４］ ，宪法总是携带

许许多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并非杂乱的堆砌，而是彼

此牵连、层次分明的。 一些原则是根据别的原则而

产生的，处在附属地位；一些原则是其他许多原则的

原则，是更加根本的原则，这些根本的原则在一定意

义上就属于宪法精神之列。 宪法精神也是一种体现

着民族精神的东西，但是由于宪法精神根源于宪法

本体，民族精神的注入为宪法精神增添了资源与活

力，但却不能主导宪法精神的质的规定性。 历史表

明，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是宪法的主要精神，宪法精

神实现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法治精神和民主精神。
１．实现民主精神

最初，民主是指“由全体人民平等地、无差别地

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 ［１５］ 。 在此之上，民
主的含义被反复加工。 然而，无论怎样加工，民主是

对人性的尊重、是反对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命运的底

色不会改变。 而且，含义众多也昭示着行动之不止，
民主的文化与制度鼓舞着各国人民为主导自己的命

运而持续奋斗。 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重大精神

目标之一，如达尔所言：“我相信作为一个理想，民
主是政府最好的形式。” ［１６］ 宪法是民主精神的产

物，是民主制度化的基本表现形式。 民主精神是宪

法最深刻的基础和最必不可少的内容。 民主精神既

潜藏在宪法的灵魂深处，又体现在宪法的各种载体。
一部文明的宪法不仅对各种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作

出规定，其所有的规范都贯彻着民主精神。 宪法实

现一定要实现宪法的民主精神。
２．实现法治精神

法治首先是对具有某些特质的治理形态的描

述。 法治即法的统治或依照法律的安排来治理社

会，进一步理解，法治还排斥严刑峻法而要求良法善

治。 法治这种治理形态的第一对立物是人治。 法治

要求权力的动用需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有法

则可行，法无规定则不可为；人治则是权力建立在个

人权威的基础之上，权力的动用被少数权威个人所

把控。 人 们 历 来 认 为 “ 法 治 应 当 优 于 一 人 之

治” ［１７］ ，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如今，法治已成为一

种具有共识的文化现象和精神追求，“指责一个国

家偏离了法治的轨道被视作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批

评” ［１８］ 。 宪法是维护法治精神之法，文明的宪法都

忠实地贯彻着法治精神，并明确宣布致力于法治国

家建设。 宪法的精神实现也一定要实现宪法的法治

精神。

二、宪法实现的功能维度：
功能实现即宪法实现

　 　 功能的概念一开始与物体所做的功或产生的能

量相关，社会学对功能的理解具有指导性，他们认为

功能是指一种社会现象与其所属的系统的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 “法律是功能性的，无论在追求

上……事实上都不是表现性的或符号性的。” ［１９］宪

法也是功能性的，“宪法之存在是作为政治社会整

体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 ［２０］ ，理解宪法实现需要以

宪法功能为一种基点。 在功能意义上，“宪法存在

于社会之中，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功能” ［２１］ ，而作为

一个整体的社会在结构上是由经济、政治以及文化

等子系统组成的。 由此，功能视域下的宪法实现即

实现宪法对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影响能力。
（一）宪法经济功能实现

就一般意义而言，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与

享受活动。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活动，人类要从事一

切其他活动，首先就必须进行经济活动，一旦停止经

济活动，人类就无法生存。 马克思十分看重经济活

动，他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

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２２］ 。 经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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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历史活动既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包含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人类正是在对这两种关系的适应与调

整中才逐步创造了各种法律。 宪法就是经济发展到

需要以根本法予以保障时才产生的，宪法既根源于

经济基础，又可以对经济产生能动的影响。 宪法对

经济的影响能力的实现就是宪法经济功能实现。
１．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并非为了成就他者，而恰恰

是为了成就宪法自身。 因为宪法之所以能够实现离

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宪法实现先要消耗的就是难

以计数的经济资源。 宪法必须作用于经济增长以完

成社会总财富的累积。 宪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

通过直接下指令、划任务的形式完成，而是要通过确

立和保障那些有利于增强经济效能的体制机制来加

以完成。 首先，由于经济活动都建立在对财产资源

的支配与利用之上，宪法要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就必须确立合理的产权体制并加以落实。 其次，
“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作用，低收入群体收入

增长相较于高收入群体而言，能更有效地拉动市场

消费需求” ［２３］ ，宪法要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就必

须确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并加以落实。 最后，由
于市场是减少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增加流转效率的

有效手段，宪法要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就必须确

立市场体制并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
２．实现对经济权利的保障

确立和保障经济权利无论是对公民个体而言，
还是对整个经济系统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公

民个体来说，“人享有一定的经济权利以后才能解

决其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人才能有人格尊严地生

存和发展，人才能成其为人” ［２４］ 。 对经济系统来

说，唯有尊重所有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才可能在保

持稳定的基础上释放活力。 “对于经济权利的保障

而言，在法律保障基础上引入宪法保障是法治体系

完善的基本趋势。” ［２５］ 由于公民是经济活动的主

体，也是经济活动的能动要素，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

理应构成宪法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 宪法经济功能

的实现离不开切实保障以经济自由权、财产权、劳动

权等为核心的基本经济权利。
３．实现对宏观调控的规制

“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

配置效率” ［２６］ ，经济高效运行的主导机制是市场机

制，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总体是富有效率和活力

的。 但市场机制亦有内在缺陷，市场机制有时也不

能顺利完成对资源的高效配置。 市场机制的缺陷为

宏观调控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理由，“宏观调控的目

的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 ［２７］ 。 而

宏观调控也会损耗市场机制的效率，这便构成对宏

观调控正当性的制约。 从本质上看，宏观调控乃是

一种经济干预权力，而且是对经济社会具有整体性、
全局性影响的经济干预权力。 宏观调控必须受到宪

法的认可和调节，确保将宏观调控限定在一定范围

之内，并降低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是宪

法经济功能实现的重要任务。
（二）宪法政治功能实现

自从获得社会性以后，人类就与政治结下了不

解之缘。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演进，政治越来越

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社会关系的

各环节，人类变成了“政治动物”。 无论人们喜欢与

否，都无法摆脱和越过政治；无论人们自觉与否，都
必须扮演政治的角色。 “宪法是在人类漫长的政治

实践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 ［２８］ ，“宪法是政治系

统与法律系统共同演化的产物” ［２９］ ，也是影响政治

运作的关键力量。 宪法对政治的影响能力的实现就

是宪法政治功能实现。
１．实现对政治文明的促进

政治的文明程度直接影响宪法的实现程度，在
文明的政治环境之下，强调宪法权威和宪法至上，宪
法往往都能得到较高程度的实现。 对政治文明的促

进是实现宪法政治功能的本能要求。 首先，由于政

治中往往混杂着武力和冲突等非理性因素，宪法要

实现对政治文明的促进就必须平抑这些非理性因素

而使政治形势趋于安定。 其次，由于政治活动不能

只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宪法要实现对政治文明的促

进就必须构造开放的政治组织体制并加以运转。 最

后，由于政治事务经常委托于特定主体去处理，宪法

要实现对政治文明的促进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责任

形式并加以落实。
２．实现对政治权利的保障

“政治权利的实质是使公民对于国家意志的形

成能发生影响，其意义就在于保障广大公民能够参

与政治事务。” ［３０］政治权利的出现改进了政治方式

和政治质量，使少数人的政治变成多数人的政治。
“政治权利的保障，既构成了实现人民主权原理及

其各种具体的民主制度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同
时又反过来体现了人民主权原理及其各种具体的民

主制度的必然要求。” ［３１］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理应

受到宪法的严格保护，宪法政治功能的实现离不开

切实保障以平等权、选举权、监督权等为核心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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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利。
３．实现对政治权力的规制

政治行为一般都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离开了

政治权力便没有了政治的存在。 但是政治权力与所

有权力一样总是具有自我扩张和排他的属性，而且

“政治权力对一切人都具有腐蚀性” ［３２］ ，如果任由

政治权力肆意膨胀，社会整体都将受到极大危害。
从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看，“政治权力既是

保证政治权利实现的手段，也有可能侵害政治权利

的实现” ［３３］ 。 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属于宪法的重要

议题，将政治权力进行分解并将其限定在明确划定

的界限之内，是宪法政治功能实现的重要任务。
（三）宪法文化功能实现

文化是人类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

类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 人类既创制了文化，
又接受着文化的洗礼，文化的发展改造着人性并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力量的表现形式不仅表现在

对人精神世界的作用上，还表现在对社会物质生活

的作用上。 “作为文化的产物，宪法系多种文化因

素交织而成的作品。” ［３４］宪法是文化制度化的基本

形式，“文化属于宪法的调整对象” ［３５］ 。 宪法对文

化的影响能力的实现就是宪法文化功能的实现。
１．实现对文化繁荣的促进

宪法本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是保证宪法实现的重要条件，只有在社会整体文化

发展到了一定高度的情况下，宪法实现才是有可能

的事情。 因为较高水准的文化知识才能支持人们对

宪法这种文化现象作出深刻的认识和理智的思考，
进而产生宪法认同、评价以及信仰。 “而宪法作为

根本法，涵盖了一国全部法律所涉及社会生活的基

本领域。” ［３６］显然，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并非宪法

的分外之事。 一方面，由于文化产业具有经营性，宪
法要实现对文化繁荣的促进，就必须坚持市场对文

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事业

具有公益性，宪法要实现对文化繁荣的促进，也必须

强化政府在文化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
２．实现对文化权利的保障

公民的文化权利是法律赋予公民进行各种文化

活动的资格与能力。 这一权利的行使既可改进公民

的文化素养与精神面貌，也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
推动精神文明发展。 “文化权利是国际法和现代宪

法所承认的基本权利” ［３７］ ，从宪法的高度保障公民

文化权利是一种普遍趋势。 宪法文化功能的实现离

不开切实保障公民以文艺创作自由、受教育权、宗教

信仰自由、语言权等为核心的基本文化权利。
３．实现对文化权力的规制

文化权力是国家文化职能得以达成的途径和动

力，是文化机关所必须掌握的力量。 在文化管理活

动中，文化权力是必要的工具，但文化权力也经常会

异化和变质。 所以，国家文化权力也应该受到规则。
换言之，“政府应当‘节制’某些行为，承担某种消极

的不作为义务来保障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自

由” ［３８］ 。 “实践中，文化领域的特殊性加剧了自由

裁量权过大的可能性。” ［３９］文化机关利用职权引导

文化发展就可能触碰到公民的文化自由权利，出台

文化政策也可能导致文化资源的配置不均。 所以，
文化权力也是宪法应该认真对待的对象。 科学配置

文化权力并保持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是宪法文化功

能实现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宪法实现的价值维度：
价值实现即宪法实现

　 　 “人类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能体验或享受价

值。” ［４０］哲学对价值的理解具有指导性，他们认为

价值是用来解释具有某种属性的客体事物对主体需

要的意义。 “法律并不仅是一种命令，还是某些价

值之体现。” ［４１］宪法也是一种价值的表现方式，是
客观化与规范化的主体价值目标。 不能否认宪法实

现一定会带有追寻价值理想的因素与成分，研究成

果已经表明宪法实现必须包括“宪法的价值性实

现” ［４２］ 。 所以观察与理解宪法实现的视角不能仅

停留在规范维度与功能维度，还要及于它的价值维

度。 在价值意义上，宪法兼具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

价值，宪法价值实现是宪法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

值结合起来的实现。
（一）宪法目的性价值实现

“为人类谋求一种更为优良的生活方式，是宪

法恒久不变的追求。” ［４３］宪法的目的性价值存在于

宪法对人理想的优良生活方式的满足之中，这些目

的性价值聚结起来主要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这
些目的性价值的实现是宪法价值实现的主要内容。

１．实现自由价值

自由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 勒鲁曾言：
“缺乏自由，那只能是虚无和死亡；不自由，则是不

准生存。” ［４４］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会被各种不自由

的因素所包裹，取得自由也就成了所有人的精神向

往。 没有人会真正反对自由，即使有，那也肯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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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他本人的自由。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一直都在为

自身的自由事业做着不懈努力，马克思认为人的解

放具有必然性， “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自由的实

现” ［４５］ 。 理想的优良生活方式必然是自由的生活

方式，为了更好地自由生活，人们才选择接受宪法的

治理，自由构成宪法的重大价值追求，宪法的价值实

现必须实现自由价值。
２．实现平等价值

平等是人类在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产生的思想

观念，如果说人在本能上是要求自由的，那么人类在

理智上则是要求平等的，没了平等，自由也将不复存

在。 哈耶克认为，“尽管人们在事实上存在着差异，
但他们却应当得到平等的待遇” ［４６］ 。 平等既反对

特权，又反对歧视，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之所以没能

完全实现平等就是因为始终都有特权和歧视的存

在。 与自由相比，人们对平等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
理想的优良生活方式必须是平等的生活方式，只有

在宪法的促进下，平等才可能得到一致的同意。 宪

法必须将平等视为价值目标并将其实现。
３．实现正义价值

自从人类有了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关于正义

的观念与理想也就产生了。 正如卢梭所言：“一切

都好的地方就没有不正义的事。” ［４７］尽管正义很难

被准确定义，但是在集体生活中，一个能够创造出良

好公道的人际交往关系，使每个人都能受到文明和

合理对待，并持续改善其品行和才智的社会才是符

合正义要求的。 法律自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追求正

义的规定性，“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

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

除” ［４８］ 。 理想的优良生活方式一定要满足人们对

于正义的祈求，所以正义也是宪法必须去追求实现

的价值目标。
（二）宪法手段性价值实现

有些价值虽然并不是宪法所追求的理想生活方

式的专属元素，但是它们却仍旧占据着重要位置，这
是因为它们是直接为宪法目的性价值的实现而生的

手段性价值，这些价值主要是秩序和效率，在它们的

实现基础之上，宪法的价值才能完整实现。
１．实现秩序价值

秩序与无序或者混乱相对，秩序的存在是普遍

的，无论是人类生活的社会还是自然界都保持着某

种秩序性。 根据博登海默的解释，人类追求关系有

序的倾向可以追溯至两种欲望：一是人具有经验重

复的先见取向；二是人们倾向对专横力量控制作出

逆反反应， “它们似乎深深地根植于人的精神之

中” ［４９］ 。 秩序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必需品，人类的所

有劳动生产活动都是在有序的协作条件下完成的，
无序或者混乱的生活状态即使可能发生，但也不会

长久。 秩序对于人类的意义决定了秩序在法上的地

位。 理想的优良生活方式一定在秩序的护航中展

开，于是秩序便成为宪法的手段性价值，宪法的价值

实现必须实现秩序这种价值。
２．实现效率价值

效率直接表达着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人类

的行为模式或多或少都因循着效率的逻辑或者宗

旨，人们对于效率的关注由来已久。 由于资源往往

都具有稀缺性，只有在效率的基准下去配置和利用

资源，社会生活才可能进入更高层次。 法律对于人

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提高效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法律尽量保证其程序的精简明了，二是法律

尽量保证资源都得到合理的配置，三是法律尽量保

证人们行为的可预测性。 理想的优良生活方式一样

存在成本的问题，且一定是在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

过程中才能达到，所以效率也是宪法的手段性价值，
宪法的价值实现必须实现效率这种价值。

结　 语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体系都需要严密、完整

而明确的概念范畴体系。” ［５０］宪法实现概念是对宪

法理想运行图景的完整概括，也是对宪法事业走向

成功的状态描绘。 在学理上尽量澄清宪法实现概念

的含义，无论是对宪法实践运动而言，还是对宪法理

论研究而言都至为重要。 在宪法实践运动层面，宪
法实现概念的明确及其理论的健全可以有效测度宪

法实施的现实状况并指导宪法实施的完善方向；在
宪法理论研究层面，宪法实现概念的明确及其理论

的健全可以推动宪法原理发展、筑牢宪法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１１．

［２］莫纪宏．宪法实施状况的评价方法及其影响［ Ｊ］ ．中国法学，２０１２

（４）：３７－４４．

［３］刘嗣元．宪法的实施与实现［Ｊ］ ．法学，１９９１（７）：４－５．

［４］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Ｍ］．周叶谦，译．北京：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１６．

［５］张翔．宪法概念、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 Ｊ］ ．法学评论，２０２１（４）：

２４－３５．

［６］刘茂林，秦小建．论宪法权利体系及其构成［Ｊ］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７６

宪法实现概念的三维释论



２０１３（１）：３１－４３．
［７］姜秉曦．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 Ｊ］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８（２）：４３－５３．
［８］李可．原则和规则的若干问题［Ｊ］ ．法学研究，２００１（５）：６６－８０．
［９］秦前红，汪自成．宪法原则的产生及其效力探讨［ Ｊ］ ．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３）：１４９－１５４．
［１０］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Ｍ］．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９：１２．
［１１］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３３．
［１２］林来梵．“八二宪法”的精神［Ｊ］．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２（５）：１６－２６．
［１３］莫纪宏．怎样发现宪法精神？ ［Ｊ］ ．法商研究，２０２３（４）：３－１６．
［１４］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上［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１７．
［１５］王绍光．民主四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８：１．
［１６］达尔：论民主［Ｍ］．李凤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３．
［１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８］杨伟清．法治理想及其要求［ Ｊ］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５）：１３５－１４４．
［１９］波斯纳．法理学问题［Ｍ］．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５７８．
［２０］江国华．论宪法能力［ Ｊ］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２）：５５－６４．
［２１］吕宁．宪法功能刍论［Ｊ］ ．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４）：１３２－１３６．
［２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５８．
［２３］黎蔺娴，边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包容性增长的识别与

分解［Ｊ］ ．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２）：５４－７０．
［２４］邱本．论经济权利［Ｊ］ ．江海学刊，２０１６（６）：１３４－１４２．
［２５］翟国强．经济权利保障的宪法逻辑［ 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１２）：１００－１２０．
［２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７：５２．
［２７］王新红．宏观调控法治化：价值、难题与实现［ Ｊ］ ．北京工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４）：５１－６０．
［２８］江国华．宪法思维中的政治文明［Ｊ］ ．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９）：４６－５０．

［２９］泮伟江．宪法的社会学启蒙：论作为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结构耦

合的宪法［Ｊ］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３）：６－２０．
［３０］颜世颀．公民政治权利实现：条件、制约因素与路径［ Ｊ］ ．理论探

索，２０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２．
［３１］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１３１．
［３２］王爱冬．政治权力论［Ｍ］．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０３．
［３３］范进学．权利政治新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４４．
［３４］江国华．论宪法文化［ 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３）：８３－８７．
［３５］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Ｍ］．北京：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４２．
［３６］吕宁．宪法的文化转型功能及其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宪法逻辑

［Ｊ］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９（６）：９４－１００．
［３７］江国华．文化权利及其法律保护［Ｊ］ ．中州学刊，２０１３（７）：４６－５２．
［３８］莫纪宏．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Ｊ］ ．法学论坛，２０１２（１）：２０－２５．
［３９］任喜荣．国家文化义务履行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Ｊ］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８（６）：２３－４２．
［４０］谢晖．价值法律化与法律价值化［Ｊ］ ．法律科学，１９９３（４）：３－８．
［４１］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Ｍ］．李日章，梁捷，王利，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８：９４．
［４２］宁凯惠．论宪法价值的实现［Ｊ］ ．法学评论，２０１９９（３）：３８－４６．
［４３］陈佑武，张晓明．宪法哲学：公民生活与宪法完善的有效连接

［Ｊ］ ．法学杂志，２０１０（８）：２７－３０．
［４４］勒鲁．论平等［Ｍ］．王允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１３．
［４５］张三元．论马克思关于自由的三种形态：马克思自由观研究之一

［Ｊ］ ．学术界，２０１２（１）：５６－６８．
［４６］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Ｍ］．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１０３．
［４７］卢梭．爱弥儿［Ｍ］．李东旭，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８０．
［４８］罗尔斯．正义论［Ｍ］．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１．
［４９］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Ｍ］．邓正来，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２６．
［５０］刘茂林．宪法秩序作为中国宪法学范畴的证成及意义［ Ｊ］ ．中国

法学，２００９（４）：４７－５８．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Ｍａｏ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Ｌ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ｍｅａｎ ｉｔｓ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责任编辑：一　 鸣

８６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乡村振兴背景下引导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路径分析

石金群

　　摘　要：农村基层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基础，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有助于促进

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青年是当代乡村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作为农村发展

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其对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意愿和相对较高的参与能力，可以为农村基层治理注入

新的动力和思维，推动农村基层治理创新，促进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然而，分析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实际情况

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农村青年参与家乡基层治理仍面临参与面、参与人数以及参与能力等方面的诸多不足，青年参

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识和意愿也普遍不高，缺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 究其原因，这是来自个人、社会和

国家层面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因此，亟须构建具有多层次、系统性的支持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机

制体系，引导青年更好地参与乡村振兴，推动青年将投身乡村现代化建设与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统一起来。
关键词：乡村振兴；青年；农村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Ｄ４３２．６；Ｄ６６９．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６９－０８

　 　 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基层

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不仅关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以及乡

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且是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推动城乡融合、实现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

中应有之义。 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重大战略

目标，需要更加有效地调动农村社会各主体的能动

性和积极性，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为
乡村振兴汇聚相互促进的治理合力［１］ 。

青年是当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极具创

新力的群体。 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亦成为当前农

村发展和基层治理改革中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作

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既
能促进农村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水平，也能

激发青年的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促进青年自身的

高质量发展。 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一直保持高度关

注，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制定各类人才

引进计划和相关优惠政策等，以吸引广大青年积极

参与乡村现代化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

青年和农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农村青年劳动

力大量外出、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农村青年参与乡

村治理能力不足仍是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现

实问题。 受宏观层面因素（制度、经济、文化等）和

微观层面因素（个体和家庭）的综合影响，青年群体

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力量与主体优势尚未得到

充分发挥。 这不仅阻碍农村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落地，也将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

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成效。
青年参与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为引领和动员广大青年为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减’政策下不同类型家庭的应对策略及其影响”（２２ＢＳＨ０５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时代党建研究中心课题“青年党员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创新研究”（ＤＪＺＸ２０２４０１２）。
作者简介：石金群，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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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创新基层治理协商议事模式，构建多层次、系统性

的支持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机制体系，提升青

年对农村社会事务的关注度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

能力，激发青年参与民主实践的意识自觉，进一步凝

聚青年力量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智慧。

一、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时代意涵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农村基层治理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是实现城乡融合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环节，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直接影响着国

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当前，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各项制度改革向

纵深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相关新政策的

出台，农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

治理挑战。 例如，人口流动频繁、人群结构复杂、群
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化、基层

社区治理碎片化。 引导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有
针对性地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就需

要深刻把握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实背景和时

代要求。
（一）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１．农村人口和人才的外流削弱农村基层治理的

参与力量

当前，不少农村地区的基层治理呈现参与力量

不足的情况，而农村人口和人才的外流是影响农村

基层治理形成广泛参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

“七普”数据显示，与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２３６４１５８５６ 人，乡村人口减

少 １６４３６１９８４ 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１４．２１ 个百分

点；在四类人口流动 （乡—城流动、城—城流动、
乡—乡流动和城—乡流动）中，乡—城流动人口占

比最高，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２． ２％ 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６．３％；而城—乡流动的占比最低，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４％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６％①。 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

都离不开人才这一关键性的支撑要素。 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大量外流，不仅改变了我国城乡的人口比例，
也改变着村庄原有的人口结构，农村社会逐渐变成

由妇女、儿童和留守老年组成的“空巢社会”，有些

农村甚至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导致农村基层治理

力量不足，尤其是其中作为治理主体的青年人才力

量的匮乏。 农村文化精英因为教育向外流出，经济

精英则通过外出务工或经商流入城市，只有少数的

政治精英留下来担任农村基层干部。 总的来说，乡
村精英外流问题是制约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因

素，乡村精英匮乏和精英结构不均衡是当前农村基

层治理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２］ 。 当然，也需要

辩证地看待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即农村人口向外流

动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

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 比如，农民价值观发生较大

转变，传统农业产业得以转型，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

化和调整［３］ 。
２．农村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意愿普遍不高

农村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离不开农村各方面力量

的积极参与，而目前的乡村社会治理普遍面临社会

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整体水平有限的问题，直接影响

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结构的合理性。 农村人口尤其是

优秀青壮年人口长期大量外流，导致不少中西部农

村地区的村“两委”班子苦于经营，缺乏具备引领村

庄发展能力的年轻后备人选，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的主体则主要是妇女和老年群体。 这种基层治理结

构不仅制约了治理的决策效率，也降低了治理的整

体效能［１］ 。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留守在家

的老人和妇女常常以自己做不了主为由，对村庄公

共事务持观望态度，拒绝参与其中和表达意见，而在

外务工的年轻人则忙于挣钱，缺乏参与家乡公共事

务的积极性，村庄里的很多公共事务常因缺乏有效

的人员参与而难以推进。
３．农村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

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农村基层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因大量人口流动而引发的村庄内部结构

变化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的新问题。 农村外出的务

工群体从事不同的职业，流向不同的地域，使得原有

的乡村社会文化基础逐渐被打破，乡村的文化与价

值观日益呈现多元化，乡村的边界以及传统乡村社

会结构的稳定性都因此受到冲击，在基层治理过程

中人们就某一公共事务形成共识或达成一致目标的

难度愈来愈大［１］ 。 二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

断深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来自城市的

各种外部力量不断渗入农村内部并逐渐对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打破了村庄原有

的平衡，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变数。 比如，驻村

第一书记、选派干部、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农村私营

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外来务工人员、农村管理人员、
社会组织等，都正在成为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不容忽

视的重要力量，同时农村社会结构亦因此变得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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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和复杂化，既改变了村庄原有的社会关系和

交往模式，也改变着农村基层社会的传统治理格局

和治理结构［４］ 。
（二）青年是新时代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

力提升的生力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

用，强调青年要肩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

与责任。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提出，要将青

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纳入重点发展领域，引领青

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使其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②。 社会

治理现代化旨在不断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过程中不

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和进步，而
青年作为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参与基层治理

可以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和思维。
１．从人口占比和流动趋势来看，青年是新时期

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将青

年的年龄范围限定在 １４—３５ 周岁。 我国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１５—３５ 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２７．１８％，其中，农村青年人口占农

村总人口的比重为２１．４０％［５］ 。 从人口迁徙流动的

距离来看，近年来我国短距离的省域内流动人口数

量在显著增加，２０２０ 年我国省内流动人口和省际流

动人口分别为 ２．５１ 亿人和 １．２５ 亿人，比 ２０１０ 年分

别增加了 １．２４ 亿人和 ０．３１ 亿人，省内流动人口的增

长速度显著高于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速①。 “引导约

１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加快推进县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国

家一系列重要的顶层设计使得广大中西部地区、中
小城市、小城镇以及不少农村地区获得了较好的发

展机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短距离流动人口

的增加。 相关调查和研究显示，近年来随着城乡之

间交通便捷度的不断提升，不少之前在东部沿海发

达地区务工的中西部农村人口出于兼顾家庭等考

量，开始选择在省域内或县域内流动，从而推动省

内、县内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持续上升，农村青年在城

乡之间“两栖”的现象愈发突出③。 很多农村人口

在就近的县城或镇上工作、买房，同时兼顾家里的其

他产业（如乡村旅游业、乡村服务业），生产和生活

空间在城乡之间不断频繁转换。 与之前的长距离流

动不同，现阶段青年农民的这种短距离流动和“两

栖性”，成为促进其返乡参与农村建设的重要潜在

推动力，加之越来越便利的通信交通条件，也使得他

们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成为可能。
２．从青年所拥有的资本和优势来看，青年是新

时期构建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之一

有学者认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就是维护乡

村秩序和促进乡村发展［６］ 。 青年作为整个社会中

最具生机和创造力的群体，是推动社会治理的先锋

力量。 青年所独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

本在推进乡村文化变革、促进乡村社会关系变迁和

推动乡村产业革命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人数众多

的青年拥有灵活的思维方式、广阔的视野和自身的

资本优势，是构建我国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重

要力量之一。
首先，从青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来看，青年是农

村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群体。
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扩招、各
学龄年龄段人口数量减少以及父母对子女支持能力

的不断提高，我国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
年轻人不断提高的受教育水平，使其主体作用在强

化知识、科技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程中日益凸显。 比如，将地理、人口、农户等基础

信息纳入信息管理范畴，实现全方位、动态式的服

务；为农民对接多元农业信息，使农民能够及时捕捉

到种植、养殖、农产品市场等信息，并利用农产品互

联网销售等电子商务体系，带动和帮助农民销售农

产品；推动农村公共事务服务手段媒介化、数字化，
实现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网络化、信息化全面覆盖，为
村民办事提供便捷的服务通道，加快数字技术在农

村社会基层治理各领域的推广和应用［４］ 。 这些治

理内容都是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需求和未来

发展方向。 青年所独有的文化资本将使其在未来农

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７］ 。 此外，当代青

年还具有创新的个性特征，对待事物有自己的看法，
思维活跃，眼界开阔，体魄强壮，精力充沛，有热情、
朝气和闯劲。 具有创新个性特征的青年不仅是基层

治理理念的创新者，也是基层治理手段的创新者。
青年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

统僵化的管理模式，引入城市或其他地区的先进治

理经验，具备大胆开拓、不断创新的知识支撑，可以

为农村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无论是从理

念创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青
年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资本都是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

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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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青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来看，青年在追

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同时积累着各种社会资本

（如不断增加的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信任）。
当代青年在接受教育、外出务工或创业过程中积累

的社会资本在构建和谐乡村秩序尤其是在促进乡村

振兴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质量有着重要的

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

地调动其社会网络资源和信息资源，促进自身实现

更为符合预期的就业［８］ 。 青年在参与农村基层治

理亦或是回乡创业过程中也是如此。 比如，有研究

发现，复员军人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社会

资本优势，即他们不仅能够依靠过去在军队积累的

战友情谊和社会网络资源，拓宽农业生产经营的社

会关系网络，而且其复员军人的身份和报效国家的

服役经历同样有利于帮助他们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建立较好的合作信任基础，提升个人信用度［９］ 。
他们在外参军期间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和经验同样有

利于返乡复员军人更好地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为家

乡建设和发展发挥自身作用。 而且，当代青年具有

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优势，使其在社会交往过

程中不仅可以跨越线上线下的技术边界，还能克服

物理层面的时空阻隔，从而推动他们拓展更为广阔

的社会网络和信息获取渠道［１０］ 。
最后，从青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来看，当代青年

相较于父辈一般都具备更强的生产能力。 在传统农

业社会，父辈掌握主要的农业资源和技能，占据权威

地位，青年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很少有机会去建构

个体的未来。 肇始于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这

一规律，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外出求学、就业所带来的

各种机会使农村青年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积攒

一定的经济资本。 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年轻人也

拥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和自由选择权，可以根据自己

的意愿去构建自己的生活。 比如，有研究发现，返乡

复员军人在经济资本方面，既可以将自己退伍时国

家发放的经济补贴转化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

资本，还可以将国家对复转军人在就业创业方面的

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转化为农业生产经营中创收

增收的有利条件［９］ 。 还有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利用

家乡的农业资源“精耕细作”，提高耕地使用效率并

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１１］ 。 总之，当代

农村青年通过流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增加了

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回乡创业、参与乡村治理、推
动乡村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基础。

（三）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是新时代青年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发展，把青年高质量发

展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而青年的高质量

发展必须依靠实践和创新来实现。 青年参与农村社

会基层治理，既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又能够促使青年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增长

阅历和见识，推动青年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提出，“引导青

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 “鼓励青年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等是

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

径之一。 鼓励和引导青年积极地参与各种基层治理

实践活动，有利于帮助青年了解社会发展的需求，在
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阅历和见识，促进自身发

展②。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

层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离不开青年一代的主动参

与和积极作为。 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一方面可

以促进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农村社会，把握农村发

展趋势；另一方面，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各种具体政策和人才培养机制

还可以为青年实现自身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和发展平台。

二、青年参与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的
基本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青年代表年轻、活力、创新和发展，是创新基层

治理的生力军。 一方面，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个人

精力，青年群体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政治、经济、
文化、生态等社会各个治理领域都发挥重要功

能［１２］ ；另一方面，随着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
青年群体具备更加适应现代化治理环境所需要的技

术能力优势，更容易融入新的治理体制［１３］ 。 青年

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不仅有利于展现其能力优势和发

展潜力，还能够促进基层治理创新［１４］ 。 然而，还需

看到，当前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

解决的现实问题和挑战。
（一）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现状

１．农村基层治理主体结构失衡、青年参与不足

首先，从人口数量来看，农村青年的数量在逐年

减少。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１５—３５ 岁年

龄段城市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３９．３３％下降至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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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３２．１４％，即下降了 ７．１９ 个百分

点；农村青年由于其流动更为频繁，下降得更多，从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 ２９．６０％降低到 ２０２０ 年第

七次人口普查的 ２１．４０％［５］ 。 农村青年是农村基层

治理的生力军，农村青年数量的不断减少，给当前和

未来的农村基层治理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有学者

认为，除少数引领人才之外，农村各种产业的持续兴

旺和发展还需要大量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素质较

好、劳动能力较强、能够满足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

的农村劳动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人口。 由充足

的人才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人口构成的良好农村人

口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１５］ 。 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是影响农村产业兴旺、乡
村治理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其次，从农村青年的人口结构来看，当前农村青

年人口存在着结构化困境。 青年是一个随历史时期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差异的概

念［１６］ 。 青年群体内部存在年龄、户籍、职业等方面

的差异，农村青年亦是如此。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农

村青年的内在结构及其差异性。 当前，我国农村青

年人口不仅存在总量少的问题，还存在人才缺口大、
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 从流动方向和流动状态的视

角，可以大致将农村青年分为四大类———外出青年、
返乡青年、在乡青年和入乡青年。 外出青年指长期

在外打工的农村籍青年，他们虽长期在外打工，但时

常会因家庭原因返乡，对家乡有着较为深厚的情感，
在通信条件日益便捷的背景下，他们参与农村基层

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返乡青年有过流动的经

历，但因各种原因后来选择大部分时间在乡务农或

创业，这部分人是目前乡村治理的主体和重要力量

之一。 在乡青年指那些因各种原因一直留守在乡村

的青年。 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外出打工

比较普遍，这类一直留守在农村的青年人数较少。
最后一类是入乡青年。 随着我国农村各种改革举措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类外来青年在农村的数

量逐渐增多。 这类青年既有非农村籍的青年，如驻

村干部、外来投资者、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也有农村籍的外乡青年，如从其他农村地区来

的创业青年，他们进入乡村的目的比较明确，也拥有

一定的资本，在当前和未来农村基层治理中扮演重

要参与角色。 由于现阶段农村人口流动仍非常频

繁，这几种类型青年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性［６］ 。 除

此之外，每一类青年内部还存在性别、职业、能力等

不同的差异。 比如，从职业特征来看，当前农村青年

有政治精英（驻村干部、村官、村干部等）、文化精英

（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等）、经济精英

（种植养殖大户）和其他社会精英；从性别来看，有
女性青年和男性青年。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年

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青年的数量有所增

加，但其结构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比如，目前农村经

济和政治方面的人才相对较多，文化和社会方面的

人才较为缺乏；各个领域的性别平衡仍有待提高。
只有提高乡村青年人才的人口结构，才能更好地推

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２．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意愿不高、参与度弱

当前，农村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过外出务工的经

历，“８０ 后”“９０ 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农村籍青

年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项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

与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程度不容

乐观，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得分仅为 ５９．２０，
低于上一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得分，也落后于其他

劳动群体的社会参与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团和社

会组织参与度不高，参与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程度较

低，参与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也不高［１７］７５－９１。 另一

项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行为

的调查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总体上政治参与较

少，有将近一半（４９．０８％）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发生

过任何一项政治参与行为；在制度性政治意见表达

（如各种选举投票）参与率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参与

率较低，只有不到三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村

（居）委会选举；新生代农民工也很少直接向政府部

门反映意见，他们中只有 ５．８３％的人向政府部门反

映过意见，且其通过非制度性途径向政府表达政治

意见的政治行为亦较少；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

的政治参与效能感较低，即他们感觉政治参与不能

产生实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化政治参与途

径的了解有限，且了解意愿不强［１７］１１３－１３０。 结合前

面对乡村治理青年人才数量和结构的分析也可以看

出，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意愿和参与度均不高。
（二）影响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个人层面来看，青年尤其是新生代农村

青年的个人需求和特点未得到充分重视，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他们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观意愿。 青

年要扮演好农村基层治理“生力军”的角色，首先要

对这种身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即积极成为农村基

层治理的“参与者”。 然而，大部分农村青年仍以

“旁观者”的心态被动地接收着有关基层治理的各

种信息，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１８］ 。 这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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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跟青年所处的个体特殊生命周期有关，即青年正

处于事业和家庭的关键时期，较之其他年龄段人生

压力较大。 我国“家本位”的文化传统使大部分青

年将“成家立业”“抚小养老”“养家糊口”等作为个

人奋斗的主要动力和目标，而忽视公共事务的参与

以及政治意愿的表达。 此外，青年群体中存在的

“个体主义”意识也对农村青年的社会治理参与意

愿形成一定的影响。 随着农村青年个体意识的不断

增强，相当一部分青年愈发希望挣脱来自传统和集

体力量的束缚，只专注于追求自己的人生话语权和

自主决策权［１９］ 。
其次，从农村社区层面来看，青年参与农村基层

治理面临着社会支持度和农村传统观念的挑战，不
少农村地区的基层治理缺乏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
青年是一个充满创新力和想象力的群体，“敢于创

新”“追求发展”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但他们的这些

特点也很容易让社会给他们贴上负面的标签。 比

如，易受外界影响，缺乏经验，注重自我，不注重勤俭

节约。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青年获得社会资源和社

会认可的机会非常有限，无论是家庭还是社区给予

青年参与乡村发展的机会都相对较少，以致青年发

展受阻。 比如，由于忽视对接班人的培养，很多地方

的村“两委”成员到了退职年龄，却很难找到合适的

接班人选。 对返乡青年来说，他们拥有更多的是面

向城市的社会资本，由于长期脱离乡村，其返乡就需

要重新面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而返乡青年已经形

成的城市社会交往思维和习惯往往会影响村民对他

们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影响其基层治理参与。 因此，
营造一种支持、信任青年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氛围，
打破对于青年尤其是新生代青年的刻板印象，给予

他们试错的机会和发展的平台，是促进青年基层治

理参与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最后，从国家层面来看，有关引导青年基层治理

参与的机制和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推动乡村振

兴，国家出台各类政策来吸引青年人才投身于农村

建设。 近年来，虽然经济领域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

主、农村电商、农村职业经理人，政治领域的选调生、
驻村干部，社会领域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文化领

域的“非遗”传承人、乡村文艺工作者等农村人才规

模在总体上逐年提升。 但还需看到，农村青年群体

内部在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阅历等方面存

在不容忽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考虑到基层治理的

多元化复杂化，需要针对青年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支

持政策和激励措施，以充分发挥各类青年的优势和

潜能。 目前，有关乡村人才的政策措施还是更多地

倾向于对外来人才的引进，而对本地青年人才的培

育培养关注不够。 外来青年人才是推动乡村治理现

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然而，对于大多数农

村地区而言，过度依赖外部人才引进既不现实，也不

可取。 培养农村创新型人才，激发本地青年人才的

内在潜能，引导和支持本地青年人才在建设家乡中

实现自我价值，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因此，亟须

从乡村教育、医疗、就业等相关政策和制度层面，细
化乡村人才培育培养措施，加强对本地青年的关心

关爱，为各类乡村青年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挥给予相应的保障支持。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参与
农村基层治理的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问题。 为更好地解决“三农”
问题，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在乡村振兴涉

及的五个方面中，人才振兴是基础和关键。 提升乡

村治理能力和成效，需要更多青年人才的积极主动

参与。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各地政府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制定了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

的各种人才引进计划和优惠政策。 国家经济的发

展、国家政策的引导使城乡之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

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方向、特点等都发生了重

要变化。 然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给农村基层治理

和青年带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 乡村振兴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
多领域的人才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当前

农村青年人才仍面临数量、质量与结构上的不足，其
原因来自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多种因素的共同影

响。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

最终目标与价值旨归［２０］ 。 为更好地提升青年参与

乡村振兴的成效，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亟须构建多

层次、系统性的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综合性支

持体系。
（一）国家层面：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

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首先，要重视人才支持政策的多元化、差异化和

精准化。 鉴于不同青年群体在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方

面的需求和能力存在差异，应从青年群体的主体性

需求出发，研究不同地区、不同青年群体的特点，针
对不同地区、不同青年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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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精准解决各类青年就业创业实际需求的同时，
充分发挥各类青年的优势和潜能。 为此，需要针对

不同农村地区和不同青年群体进行深入的调查研

究，保持对现有政策的及时追踪和评估。
其次，要进一步探索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

具体机制和路径。 鉴于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仍面

临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渠道不畅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加强信息传播和参与机制建设，建立多层次、多样

化的参与机制，如青年代表制度、青年农民合作社、
青年志愿者组织、青年之家、青年社会组织、青年创

新实验室。 同时，注重提升机制运作的透明度、公正

性和包容性，鼓励青年发表意见、参与决策，以确保

他们能够获得实质性的参与机会，充分展现其治理

才能。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

青年拥有更多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可能和机会，为
促进流动青年更有效地参与农村基层治理，应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传播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媒介

的作用，建立各种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媒介渠道，将
外出青年和在乡青年联合起来，搭建为农村基层治

理献言献策的意见表达平台。
最后，要进一步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水平，为青年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参与乡村治

理提供基础和保障。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

是许多“９０ 后”“００ 后”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返乡的原

因之一，也是引进外来人才的阻碍因素。 因此，进一

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之间的差距，是吸引青年返乡入乡的重要基

础和保障。 同时，也要认识到，相较于农村，城市拥

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要提升农村对青年人才的吸

引力，既需要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
快农村社会发展，还要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破除阻碍

青年自由流动的壁垒，让那些有志或有能力在乡村

发展的青年能够拥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选择的

机会［６］ 。
（二）社会层面：营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农村社

区，给予青年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实践中，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与依靠自身

经验来发展农业的乡村传统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张

力，农村社区的一些传统观念限制了青年参与基层

治理的空间和权力［２１］ 。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有关青年在基层治理中角色和作用的正面宣传，以
生动的案例展示青年参与乡村建设的价值和优势，
凸显青年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生力军作用，改变社

会对青年“缺乏经验、冲动、注重自我”的刻板印象，

增强父辈对青年治理主体身份的认同［１９］ ，使青年

优先发展理念成为社会普遍共识。 此外，还要帮助

回流或入乡青年构建乡村社会网络，从社区层面营

造一种友好、平等、支持和信任的社会氛围；鼓励和

引导青年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

务和社区集体活动，培养其表达政治意愿、发展诉求

的能力，畅通意见表达渠道。
吸引青年人才回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

提升农村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振兴乡村

文化是推动乡村发展、增强青年对家乡认同感和自

信心的重要契机和途径。 传播和弘扬乡村文化所具

有的乡土情怀，有利于增强青年人才的自主返乡意

愿，激发青年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比

如，现在很多村庄在做“村魂”、村史和村文化建设，
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和价值，这对提升青年对家乡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些村

创建“乡贤会”或“学子人才库”，建立相关动态管理

机制，定期更新本地的乡贤信息，掌握其动态，利用

节假日举办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和座谈会；给予返

乡创业大学生、在读大学生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为他

们参与乡村建设、接触乡村现实提供机会，安排本村

大学生假期期间参与乡村产业或其他志愿活动，为
乡村治理培养后备人才。

（三）个人层面：增强青年参与治理的能力和主

体意识，为青年个体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生力军，青年的主体意识

是促使其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要改变

一部分青年对基层治理的“旁观者”心态，培育基层

治理人才队伍，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提升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为青年创建发展的机会和

平台，完善相关激励机制，以提高青年投身乡村建

设、参与基层治理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要针对青

年的个性特点和发展需求，加强青年的培训和教育，
积极发挥社区自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青

年参与基层治理的途径，提高其经营乡村产业和参

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引导更多青年

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作为农村家庭核心力量的青

年，面临着各种家庭角色冲突，我们应该多方位为青

年提供支持与保障。 比如，利用乡村的“儿童之家”
“妇女之家” “青年之家”等公共场域为学龄儿童提

供课后照看服务，为农村老人提供各种医疗和公共

服务，激活村庄原有的邻里互助传统，让青年有更多

的时间去关注个人和家庭发展之外的事务，提高青

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此外，还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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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青年一代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志愿服务精神的培

育，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让青年人与社区

发生联系，使其有机会感受到自己于细微处为这个

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价值和乐趣，从而培育其公共

意识以及“脚踏实地、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注释

①参见聂日明、潘泽瀚：《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行动向：基于七普数

据的解读》，澎湃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ｏｒｗａｒｄ ＿
１９１８１４３９，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② 参见 《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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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治城乡的中国实践：从理想形态到悖论超越

刘　 威

　　摘　要：从数字思维、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到数字治理，数字技术和基层治理的融合正在形成中国式城乡数治

体。 在城乡数字治理框架中，感知层、交互层、平台层、应用层环环相扣，使城乡治理由人际互动转向人机互动，进
而演变成数据与数据之间的转换整合，一种“数字自适应”的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它将社会事实化简成可通约和可

换算的数据，而治理秩序就成为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循环计算过程。 城乡问题的呈现渠道被数据结构限定，被
数据定义的问题经过化简和层层转译，已不是问题本身，而问题的生成不会停止，新问题以及对应的新数字技术不

断出现，这是数治城乡难以避免的复杂性化简悖论。 另外，跑在前头的数字化生存与相对稳定的治理规则、科层系

统之间的异步性和不完全适配成为数治城乡的困境之源。 因此，必须厚植技术深嵌治理的社会生态土壤，完善技

术适配治理的制度支持体系，重塑技术赋能治理的多元协同能力，从而拓展治理技术的在地性、适应性、包容性，找
寻技术与治理之间的适配融通之道。

关键词：数治城乡；城乡数治体；数字自适应；数字依赖；技术适配治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７７－０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城乡社区作

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重要载体，而城乡关系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更
是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主轴，因而应把城乡治理一

体化放到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位

置。 作为一种理想范式，城乡互联互通、共生共治既

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又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追求。 在国家主导下，城乡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经
济社会民生数据资产的盘活、数字平台和应用软件

的开发等措施为城乡融合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服

务保障。 本质上说，将数字技术引入城乡治理，打造

智慧治理体系，是改变城乡分割、以城带乡的传统城

乡关系的一种尝试。 从建设城市大脑、数字乡村转

向建设城乡大脑，这将会使各种发展性要素的下乡

之路更为通畅，简化外部力量进入乡村的工作程序

和物理过程，数字化也将使乡村不再隐秘、乡愁不再

遥远。 当数字网络从城市进入村治场景，当数字化

驱动的技术治理更趋成熟，我们回望过去百年的乡

村建设运动时会发问：由城到乡单向输入、实用性单

一要素支配的技术移植能否整合城乡关系？ 这提醒

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观察数字乡村建设和城乡智慧

治理的未来图景。

一、数治城乡的实践历程：
从数目字到数字化

　 　 统计、计算是“数”的原初含义。 随着技术更新

和社会进步，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数字化的意义

持续延展。 数字化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尺， 我国政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２ 年度人民政协理论专项研究课题“人民政协参与公共事务协同治理的优势与路径研究”（２０２１ＺＸ０３００５）；

２０２２ 年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提升基层协同监督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研究”（２０２２ＬＺＹ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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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社区建立数字生产体制，试图完成数字在城

乡基层的在地化、系统化和逻辑化［１］ 。 进入网络时

代，数字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狭义的数字化是指利

用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将物理世界中

复杂多变的事实转变为可识别、可存储、可计算的数

字，再用这些数字建立相关的数据模型；广义的数字

化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对整个组织进行数字重塑，信息运算能力成为赋

能模式创新和业务突破的核心力量。
黄仁宇指出，精确性、可计算、标准化是资本主

义与生俱来的性格，这一特性使“数目字管理”技术

的铺开成为必然。 他认为，传统中国之所以长期未

能突破发展瓶颈，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统治建立在道

德基础上，以道德而非以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整合

国家与社会［２］ 。 时至今日，“数目字管理”水平依

然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在大数

据兴起的 ２１ 世纪，社会各界日益重视“数目字管

理”，崇尚数据分析、量化管理已是大势所趋，计算

机能够将各类资源整合到统一的数字化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目字管理”是技术与治理

的融合，关键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数据分析手段建立

科学、客观、精确的管理规则，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

社会治理思想［３］ 。 它将可测量、可计算的数据纳入

组织化过程，旨在降低整个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和

成本［４］ 。 实际上，黄仁宇所谓的中国古代没有“数
目字管理”，并不是说历朝历代治理中不存在数据

信息等要素，而是强调传统中国社会缺乏“数目字

管理”的基础性条件。 传统中国虽然有统一度量

衡、丈量土地、户籍管理等措施，但由于缺乏明晰的

产权制度和高效的组织结构，“数目字管理”始终未

能成为成熟的标准化体系，因而整个社会的基本秩

序并不是建立在“数目字管理”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时期就意识到“数目字管

理”的重要意义，把它视为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理性

途径和权力资源配置的科学方法。 １９３８ 年，晋察冀

边区提出“一切要有数目字”的工作方法。 １９４１ 年，
毛泽东指出：“一切工作要有数目字，一切工作要经

过统计调查。” ［５］ １９４４ 年，他进一步明确要求：“现
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

群众。” ［６］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现代性的符号表达，
文字下乡的过程也是“数目字管理”技术的推广实

践，二者均旨在实现基层社会的清晰管理。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发展规划、经济统计、人
口普查、民族区分等举措充分体现了“数目字管理”

的技术理性，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早期阶段，国家推动

基本核算单位的升级，明确规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

核算单位进一步下放到生产队，它在扩大生产小队

在生产经营、财务管理、资源分配等方面自主权的同

时，也将“数目字管理”通过行政链条的向下延伸渗

透进乡村最低层。
从历时角度看，数字技术和城乡治理的融合实

践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数字思维、数字经济、数字生

活和数字治理。
第一阶段是代表数字思维的“数目字管理”进

入乡村，从文字下乡开始，几乎所有的下乡行动都带

有“数目字管理”的色彩。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

精英认为，造成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根源在于文

化失调———“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

文化失调———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 ［７］ 。 基于这一

认识，梁漱溟等人率先从教育入手，建立乡农学校，
试图通过教育来带动乡村发展，此过程被费孝通先

生概括为“文字下乡”。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中国确立了

“教育为工农服务”的基本目标，积极推动“教育下

乡”和“村村”建小学，开展识字扫盲运动。 改革开

放后，随着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技术与农业、农
村的结合更加紧密，各级政府通过“科技支农兴农”
来发展现代农业，通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不
断疗愈“作为问题存在的乡村” ［８］ 。 上述“下乡”运
动均试图增强以数字计量为工具的国家治理理性化

程度，通过制图、度量、普查等技术手段对治理对象

进行抽象化的数字编制，将基层“加工”成为可感知

的标准化领域［９］ 。
第二阶段是数字经济在乡村快速发展，以淘宝

村镇为代表的电商模式为乡村建设注入了数字活

力。 ２１ 世纪初期，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大量

分散的中国乡村通过互联网接入现代生产、物流和

销售体系，网络销售、电子消费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

催生了“网络＋公司＋农户”的新经济生态系统，使其

成为城乡商品交易和要素流动的新模式。 电商村镇

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商业集聚现象，主要以淘宝、京
东等电商网络为依托，形成规模效应和联动效应，把
广大乡村纳入互联网产业的生产端和供应链，赋予

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我国淘

宝村数量已达到 ７７８０ 个，淘宝镇数量达到 ２４２９ 个，
覆盖全国 ２８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１８０ 个市（地
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深度融合展现出强劲动力。

第三阶段是移动互联网平台下乡带来的乡村数

字生活。 以“盒马村” “抖音乡村守护人” “快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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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等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平台项目，推出各种乡

村题材的短视频内容和针对“三农”的创新服务，逐
渐融入乡村日常生活，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占据重要

地位。 它们不仅壮大了乡村数字经济和数字农业，
同时也改变了村民生活模式，成为乡村生活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包括抖音、快手在内的短视频

社交平台由城市快速向乡村社会持续渗透和传播，
使乡村成为移动互联网平台之间竞争的新空

间［１０］ 。 当线上流量被瓜分殆尽时，线下未被挖掘

的流量成为平台新的竞技场。 作为新接入的广阔乡

村，自然成为移动互联网平台争相占有的市场。
第四阶段是数字城乡的共治格局。 从智慧城

市、数字乡村建设到数字城乡、区域融合发展，数字

信息系统已成为吸收更丰富资源、整合更多元力量

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中心枢纽。 ２０１１ 年，浙江省率

先提出“智慧浙江”数字化区域治理规划，从此，各
地城乡智慧治理实践拉开帷幕，诸如“城乡综合治

理数字化监管平台”“‘一网统管’‘一网通办’掌上

政务服务系统”等数字平台纷纷涌现。 数字化整合

旨在打破区域间、部门间、城乡间“各自为政”的限

制，建设“整合性治理” “一体化服务”体系，实现政

府部门数据和信息的共建共享，并将治理资源下沉

到基层社区乃至更为细微的社会末梢。
在信息技术和城乡治理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图

像识别、算法判断、机器决策等人工智能科技逐渐应

用到具体的治理场景，使数字治理迈向“算法＋治

理”的智能时代。 政府和平台通过对个体活动、事
务过程和风险演化等的实时获取、数据建模及动画

显示，形成可体验、可追溯的数据场景和资讯库存，
精准配置管理力量、高效响应基层需求，将国家对社

会的清晰感知转换成精细治理。 依托城乡治理智能

化平台建设，城乡社会复杂性的简化和治理的清晰

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数字平台实现了党建引领、政务

服务、招商引资、社会保障、灾害预防、平急转换的全

面整合，城乡治理问题监控和风险稳控越来越精准

和高效。

二、数治城乡的理想形态：
一种城乡数治体的通用结构

　 　 作为信息集成的治理术，数字技术通过增量式

赋权和重构式创新来提升治理效能。 城乡数字治理

体系就是以信息技术搭建数字治理桥梁，形成以数

据为核心要素的流动、参与、共享的数字治理共同

体，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共治的纵向深入与横向联

动，这是本文所阐述的城乡数治体的核心要义所在。
建设城乡数治体的关键在于构建新型数字治理中枢

系统———“城乡数字大脑”，完善感知层、交互层、平
台层、应用层的智慧治理综合体系，即感知层收集治

理数据；交互层输入原始治理数据，并输出处理过的

治理信号；平台层整合、挖掘和处理治理数据；应用

层接收治理信号并付诸实践，向平台层反馈治理数

据。 各级政府意图通过“城乡数字大脑”来收集、传
输与处理治理数据，将公共服务资源通过信息化触

媒延伸到农村社区［１１］ ，使城乡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让城乡居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１．城乡数治体的通用结构

笔者在江苏、浙江、广东、吉林、湖北、河北等地

调研时发现，各地努力在提升基层“智治力”上下功

夫，全面铺开使用各类城乡共治数字化平台。 在实

践探索和平台运行中，城乡数字治理体系在技术设

计上努力实现感知层、交互层、平台层、应用层层层

递进、环环相扣，构建整合性、一体化的数字共治框

架。 虽然各地的实践经验略有差异，但总体上看，一
种城乡数治体的通用结构已经形成。

第一，感知层进行由城入乡的数据采集。 数字

技术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基础设施

的完备程度。 在国家话语推动下，各地抓住“新基

建”的发展机遇，补齐农村和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

施短板。 作为建设城乡数字治理共同体的首要环节

和运行基础，感知层主要进行治理信息的采集工作，
它除采用人工巡查、监控摄像等传统方式外，还利用

ＡＩ 智能信息采集技术，如生物特征识别及比对、移
动成像及快速定位、实时分析等，对城乡人口、资源、
环境、交通和安全等方面的信息进行采集、识别和监

测，实现对城乡范围内人与物的全面感知。 值得注

意的是，在推进乡村“新基建”时，应充分考虑数字

基础设施的适用性，不能盲目追求技术先进性。
“新基建”的布局重点应集中于提升农村通信网络

质量和覆盖水平，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

度融合，不断丰富“三农”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１２］ 。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强调开展

农村地区 ４Ｇ 基站补盲建设，逐步推动 ５Ｇ 和千兆光

纤网络向有条件、有需求的乡村延伸，持续推进城市

农村“同网同速”，优化提升农村宽带网络质量。 通

过推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质量优化、普
遍服务，乡村网络接入水平和质量能够承载智慧乡

村服务，充分尊重城乡社会差异，精准感知居民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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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理需求。 城乡治理感知数据的不断汇聚，使政

府能够关注到居民日常生活的痛点、堵点，拓展城乡

治理的实践空间，及时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第二，交互层实现城乡数据的对流共享。 城乡

信息传输是否畅通决定了城乡治理的融合程度。 城

乡数治体的交互层主要引导城乡网络、信息、技术和

人才等资源的双向流动，实现信息开放共享、数字城

乡并联管理，弱化物理距离限制，促进城乡治理要素

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城乡融合的治理效用。 构建城

乡治理信息的智慧传输体系，需要加快城乡基础通

信设施、光纤宽带网、移动通信网和广电有线网络建

设，以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以及传输介质为

光纤的城市专用网作为骨干传输网络，以覆盖城乡

全域的无线网络（如 Ｗｉ－Ｆｉ），移动 ４Ｇ、５Ｇ 为主要接

入网，组成有线无线相结合、广泛互联、覆盖城乡的

信息网络传输体系［１３］ 。 只有实现城乡信息数据交

互，才能破除城乡数字鸿沟和信息壁垒，建立更加灵

活、开放的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最终构建城乡数

字化融合的统一框架［１４］ 。
第三，平台层注重智慧中枢的精准赋能。 平台

层是城乡数治体的中枢系统。 通过感知层的治理信

息获取和交互层的实时数据交流，城乡数字治理平

台深度融合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将城乡地域系统

的多元治理主体和各类治理对象聚集到数字平台，
使相关部门更精准掌握城乡要素配置和公共产品分

布的信息，对各类群体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施策，逐
步做实做细做好治理和服务功能，用数字治理搭载

民生服务，开发物联开放平台、数据共享平台和信息

公开平台等次级平台，拓展城乡平行的对话端口，实
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多元主体联动的无缝衔

接。 总之，城乡数字治理平台依托大数据融合和算

力支撑，实现城乡运行数据的实时跟踪、科学分析和

精准赋能，促进数字平台和服务场景的深度融合，切
实提升城乡融合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智慧中枢以数

字图像和数据原料再现城乡治理样态，突破城乡发

展限制，在真正尊重和真实呈现城乡差异的基础上

超越城乡二元分治。
第四，应用层构建服务本位的数字治理场景。

城乡数治体的应用层是输出的过程。 从一般意义上

说，治理信息数据的收集、传输和处理是为了使数字

技术更好地应用于不同的治理场景，如智慧交通、智
慧水利、智慧政务、智慧农业、智慧环保等，满足城乡

居民的不同需求，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提供信息

化应用和服务［１５］ 。 在数字化应用中，要开发完善

城乡治理综合信息系统和移动智能终端服务软件，
充分维护城乡居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城乡共治的内

生动力。 一方面，城乡居民通过移动终端接入治理

平台，参与数字化治理实践，享受智能化民生服务，
真正融入城乡共治过程。 另一方面，通过统筹城乡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改善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加强城

乡数字信息联结、拓宽数字信息的服务范围等措施，
城乡将在数字化生产、消费和服务等方面互补融合，
推动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齐头并进。

２．城乡数治体的结构化逻辑：“数字自适应”
在从“治理”向“智理”的升级中，数字技术不仅

可以提高行动效率，改变利益规则，而且还是社会关

系的依据和身份资格的凭证。 以“码”的应用为例，
扫码收付款重塑了金钱交易关系，电子数据成为买

卖证据和交易记录；刷码登记重新确定干群、上下级

关系和事务分类规则，双方凭借数据系统获取、展示

和认定出行、准入等资格，追踪事项办理进度；一些

地方和部门推行“建议（意见）征集码”，倡导实现居

民职工有意见“‘码’上提”、责任部门“马上办”，畅
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治理信息的智能收集、及时整

理和分类施治；还有一些地方利用一体化治理智能

平台，创新推出“一点通”办事服务，对群众反映、上
级转办或其他渠道反馈的纠纷事项，建立分类登记、
跟踪督办、办结反馈的“一点通”“码上办”全流程工

作机制，推动政务服务由“最多跑一次”向“一次都

不用跑”转变。
从日常生活的效率工具到个体或组织身份、关

系、行动的证据，再到城乡治理中枢，数字化的价值

已被置于绝对地位，其反过来控制社会中的人和治

理过程［１６］ 。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数字治理的

运转，新问题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新数字技术会不断

出现，而新技术的迭代和升级，又不断制造出新的问

题，如备受关注的服务可及性问题、“数字悬浮”问

题、技术适用和排斥问题等。 针对这些早已被察觉

和热议的问题，各界虽然纷纷开出“药方”，施以“良
策”，但未见明显成效，问题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

势。 如此周而复始，信息数据穿透城乡，使隐秘的乡

村变得透明，使底层文化和伦理的独立性逐渐消失。
经历问题、技术的轮番冲击后，城乡治理秩序变异成

纯粹的数据关系。
总之，随着各地政府越来越将城乡治理诉诸数

字平台，用数字化技术来整合城乡关系，我们将会看

到，一种“数字自适应”的治理格局将在城乡治理空

间逐渐形成。 基层治理由人际互动转向人机互动，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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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演变成数据与数据之间的转换整合，算法在使

技术治理日臻成熟的同时，亦使城乡数字化治理落

入数据搜集、整理和流动的封闭循环，活生生的个体

和多变的日常生活被边缘化甚至处于隐退状态，让
位于跳动的字符和可读可视的数据表达。

三、数治城乡的双重悖论：
在技术理性和治理复杂性之间

　 　 城乡数字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意味着治理技

术的变革，也是提升治理效能和精细程度、促进城乡

联结和共同发展的契机。 对此，许多人乐观其成。
他们纷纷指出，互联网信息科技通过构建跨越纵向

行政等级、灵活开放的多元合作网络，将专业团队、
地方社群和广大公众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进而保证

数字乡村各项实施策略的可行性、针对性。 灵活、便
捷和低成本的互联网接入服务，更加强化了城乡一

体化发展和数字机会公平，这就是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的正外部效应。 上述美好愿景和积极效应的实

现，取决于我们能否处理好隐藏着的技术、社会、规
则之间的二重悖论。

１．在“被看见”和“被看清”之间的城乡复杂性

化简悖论

如果沿着福柯的思想路径，把治理视为照看的

技术［１７］ ，那么国家治理就可以被当作国家照看社

会的技术实践。 治理的前提在于让社会“被看见”，
而信息技术是使社会“被看清”，这是把科学技术引

入治理领域的出发点。 因此，“看清城乡”是包括信

息数据在内的一切技术治理的使命。 大数据、物联

网、传感器和智能移动终端将城乡地域的社会事实

抽象成数据并加以运算，将城乡状态呈现在政府管

理者的眼前，使城乡变成一幅幅清晰的社会图像，他
们进而施加一系列权力策略和行政操作。

城乡社会尤其是乡村能被数字化呈现，进入数

字治理技术设定好的轨道，就必须符合数据的可通

约性和换算规则，使纷繁复杂的城乡社会事实能够

实现相互比较和统一度量。 换言之，个人和组织的

场景历程、态度倾向只有被化简成一个个具体的数

值，才能成为数字平台统一的计算对象［１８］ 。 总之，
数字技术让城乡的个人、组织、社会事件被捕捉并被

统一核算，从而换算成标准格式，纳入动态数据库，
以供随时调取和连通。 诸如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
人口生育及流动、土地开发、环境保护、教育和医疗

资源布局等，都可转换成一个个具体的编码、数值或

额度，进行成本收益核算。 这些数据依据因果机制

相互通约，使城乡各类社会行为和事件编织成一整

幅拼接起来的社会图像，导入可以全范围扫视、控制

和动态调整的技术治理轨道。 政府部门可以随时调

取特定数据，实时观察城乡社会图像变化，给出解决

问题的计算公式。
在城乡共治平台中，数字治理技术遵循给定的

分类标准和数值区间，将民情民意量化、定性、分类，
甚至根据各类数据区分问题的严峻程度设定风险预

警装置。 通过数字化限维简化，遵循线性分析模式，
城乡问题被处理成单一的数据形态。 城乡被“数字

之眼”看成一个特定的截面，社会被简化成社会问

题，社会问题又转化为数据，而治理秩序就成为解决

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循环计算过程。 如此一来，基层

政府既不知道问题怎样一步步生长起来，也不知道

问题如何被提出，更不了解问题背后的真实形貌。
城乡问题的呈现渠道被数据结构限定，被数据定义

的社会问题经过化简和层层转译，已不是问题本身，
而社会问题的生成滋扰不会停止，这是城乡数字治

理体系难以避免的内在张力。
２．治理技术迭代与治理规则稳定的异步悖论

个体化社会叠加数字化转型，使不在场行动的

无穷性、场景化事实的无限性充斥城乡，导致大量社

会行动和基层事件进入无规则之境。 曾经针对实体

组织和可识别行动的城乡治理规则，如今无法有效

应付各式各样不在场、不可识别的行动和事实，沿袭

已久的城乡属地治理方式在灵活多变的非物理空间

逐渐失灵。 换句话说，技术迭代与规则迭代的速度

差异成为城乡社会治理面对的真正困境［１９］ 。 跑在

前头的数字化生存与相对稳定的行政规则、科层系

统形成鲜明对照，二者的异步性（ｄ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不完全适配（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成为城乡数字

化共治的困境之源。
受制于行政科层制度固有的缺陷和惰性，层级

条块部门之间的壁垒和分割依然明显，在城乡治理

领域的突出表现是各类数字平台花样迭出，但平台

之间、线上线下之间的协同性、共享性不足。 由于

省、市、县、乡镇四级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缺乏整体协

同和统一规划，目前各个地方普遍采取分散开发推

广、各自管理维护的原则［２０］ ，由此导致各级各部门

纷纷上马城乡一体化数字基建项目，争相推出政务

平台和应用程序，而在后来上级由上而下推动的智

慧政务平台建设中，原先的数字基础设施均被弃用。
同时，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营造政绩亮点，往往热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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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应用终端的创新和推广，面向基层干部和

群众推出各类 ＡＰＰ 应用程序，强制要求其安装、推
广和使用，结果是劳民伤财，加重基层负担。

笔者在吉林省 Ｚ 县、Ｇ 县调查时发现，一些职能

部门急于展示一时之功，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期开发

与成果报送上，忽视后期维护和持续更新，导致“僵
尸平台”屡见不鲜。 在调研中，一些群众反映，虽然

村居干部“帮忙”安装的手机 ＡＰＰ 很多，但线下的政

务服务中心比各类政务云平台更实用、更管用。 在

实际数据使用中，由于标准不统一、平台不互通、权
限不下放，部门间数据壁垒和割据问题比较严重，上
下级业务无法对接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企业、群众多

头跑和反复跑的现象依然存在，“数据多跑路”并没

有带来“群众少跑腿”。
客观地说，数字基础设施、系统平台和应用终端

在基层治理场景的广泛铺开，确实强化了国家的在

场能力和瞄准能力，使其治理触角进一步从行政村

（社区）向自然村（社区）直至居民个体延伸和下沉，
治理单元的降维细化带动政策工具的精准落地。 基

层治理的经验表明：在国家向基层输入资源时，各级

行政部门会出台各类规范性制度，指导村居组织分

配和使用资源，这样一来，村居组织被越来越多的行

政规则限制，渐失自主性［２１］ 。 从这个经验层面来

说，基层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将会使城乡共治进

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亦会削弱村居组织的代理人

角色，消解国家、市场与农民的缓冲地带，使城乡直

接面对。 上级依托数字技术直接审视和监督乡村治

理，实时将治理指令下达至村居组织，村居组织越来

越成为治理流程的“信息传递工具”。 随着城乡治

理信息的智能采集、联动更新、整合共享显著增强，
数字化政务和标准化管理使行政权力捆绑村落和社

区，导致正式行政制度与基层非正式规则的不兼容

问题进一步凸显，不仅让正式制度的治理效能难以

发挥，而且使“乡政村治”或街居体系中的居民自治

形式蜕变成基层政权的附庸［２２］ 。

四、超越数字依赖：重塑
技术与治理的互动关系

　 　 如上所述，数字技术的理性特征与城乡治理的

复杂性之间存在错位、冲突的风险。 数字技术在引

入城乡社区时，往往面临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感
性秩序、社会结构的不适配、不兼容问题［２３］ 。 数字

技术无法替代治理本身，各类提升效率的数字系统

与应用软件主要为了便于上级部门的决策和监督，
难以兼顾地方治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容易造成城

乡治理的“数字悬浮”，即虽然治理技术不断更新，
治理形式更加专业，但其离生活世界却越来越远。
与梁漱溟先生在反思乡村建设运动时所提出的“乡
村运动而乡村不动”问题如出一辙，在一些村落社

区，村民不仅不关心外部植入的先进技术，甚至与其

处于对立位置，致使数字悬浮于基层治理过程、社区

日常生活［１］ ，留下诸多隐患。 因此，必须冷静理性

地思考数字技术在城乡共治中的边界问题，找寻技

术与治理之间的适配融通之道。
１．厚植技术深嵌治理的地域社会土壤，强化数

治城乡的技术在地性

行政权力的支配和效率主义的驱动，这二者彼

此强化，形成了行政主导的数字城乡治理模式［２４］ 。
基层政府寄希望于治理技术的迭代升级，以提高自

身权威和工作绩效；一些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主动

迎合技术治理的标准和规范，以换取上级政府所掌

握的资源，上下级之间的默契和一致性诉求在某种

程度上造成崇尚技术展示的体制性依赖。 城乡治理

行政化的惯习导致基层对政府单一决策的迷信，它
不仅表现为政府对治理实践的指导与监督，更关键

的是政府对治理技术的实际控制，通过各种标准化、
程序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将行政意志贯穿于治理

全过程，将基层治理的其他主体仅作为一个被动的

接受者或程序性的环节。 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政府

部门急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直接将包括数字技术

在内的各类现代治理技术“投放”到社区、乡村，而
村社组织和基层政权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使它们只能

被动接受并适应这些外来技术。
为了打破基层治理对数字理性的迷思，必须用

多元平等的参与性互动代替行政垄断的资源性依

赖，重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结构。 尤其是治

理技术的生成、应用和推广，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力

量，而应培植技术理性生长的社会生态土壤，鼓励各

类主体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手段和方法的探索之

中，尊重居民的独立性和话语权。 实际上，不同主体

都在争取参与治理的主动权，实现自身对治理的期

待［２５］ 。 我们只有重新理解基层治理的原初意义、
精准回应多元主体的朴素需求，使治理手段遵循本

土文化传统的脉络和本地社会生态的实际，才能形

成具有针对性的数字化策略和方案。 城乡治理经验

的生成具有特殊性，蕴藏在社区和村落日复一日的

实践积累中，这些治理经验或许零散、不够系统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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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但它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是治理技术的原初形

态。 我们只有扎根于居民日常生活和具体社区场

景，利用社区地方性、内生性经验不断赋能技术治

理，构建从日常治理经验到标准化治理技术、数字化

应用场景的生长链条，才能完成由治理技术到治理

效能的在地转化。
２．完善技术适配治理的制度支持体系，保障数

治城乡的技术适应性

数字技术下乡进村、嵌入基层治理，虽然加快了

城乡治理一体化进程，但数字乡村不是智慧城市的

翻版和复制，城乡数字治理也不是把先进科技嫁接

和装置在城乡治理结构之中。 如果一味强调技术能

力建设，忽略了保护居民个体隐私、发挥公众参与效

能以及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将会导致“数字形式主

义”“智慧官僚主义”的蔓延，陷入简约治理与复杂

治理冲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技术设计和制

度安排错位的重重困境［２６］ 。 为了更充分地释放数

字红利，更高质量地实现城乡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我
们必须意识到，数字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有适配

治理，才能最终赋能治理。 正如简·芳汀所言：“将
政府之间的计算机连接起来，我们可以轻易建立技

术上的基础设施，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同时也建立了

制度上的基础设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不在于

发展 Ｇ２Ｃ 网上办公模式，而在于重组内嵌这种办公

模式的制度结构。 政府的决策者们很少考虑在网络

背后，对政府的基本组成部分进行整合或者重

组。” ［２７］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城乡数字共治

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提升数字技术适配城乡治理

的法治化、科学性水平，防范数据弄虚作假、数字排

斥歧视、道德伦理失序等一系列技术风险。
围绕数字共治的技术结构与实质功能不匹配问

题，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丰富

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更为重要的是，要夯实数字治

理的社会基座。 例如，提升广大居民、基层部门、市
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数字素养，增强他

们的数字应用能力。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侧重引进

先进技术手段、购置高端机器设备，忽略了居民行为

及生活习惯，也全然不顾组织结构及制度惯习。 因

此，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规范城乡数字治理的标准、机
制和流程，保障各方主体参与数字共治的平等权益，
使所有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都有能力、有机会参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应用场景搭建、数字服务成

果享有的论证、审批、推广及效果评估。 唯有如此，
才能防止数字治理成为官员、专家等少数人的专利，

使城乡数字共治充分尊重和依照居民意愿，提升城

乡治理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３．重塑技术赋能治理的多元协同能力，提升数

治城乡的技术包容性

城乡治理实现数字化转型，也就意味着一个崭

新的城乡关系正在形成。 “这不是一个轮子的世

界，而是一个电路的世界；不是一个分割肢解的世

界，而是一个整合模式的世界。” ［２８］ 然而，在实际

中，一些政府部门、科技专家、资本力量等成为城乡

数字化的推动主体。 他们在垄断治理权力的同时，
缺乏带动普通居民共同参与的热情。 在相关决策的

推出、执行和评估中，广大居民和社会组织缺少参与

机会和表达渠道，导致数字治理实践与居民真实意

愿的偏离。 同时，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强调技术本位，
注重发挥数字技术的工具价值，忽视了数字治理的

文化内涵，其通过将城乡虚化为一整套数据、指标，
打造出整齐划一的城乡治理体系。 这种做法掩盖了

城乡的复杂性面貌，淹没了乡村的乡土性特质，更忽

略了居民需求多样化、差异化特征。
数治城乡不是用数字技术改造城乡关系，而是

借技术之力发扬基层治理的传统智慧，激发社会公

众的参与活力，让居民能够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影响

社区建设方向。 一方面，要倡导建立多元主体协同

联动的数字治理共同体，增强制度吸纳和技术整合

能力，提升城乡居民参与城乡数字治理的可及性、能
动性和效能感。 例如，用数字化手段赋能村务公开

制度，保障各方主体对城乡一体化数字治理内容信

息的知情权利；用智慧化平台赋能民主决策过程，容
纳各方力量参与城乡数字治理政策选择的决策机

会；用智能应用场景赋能评价监督机制，畅通各方主

体对城乡数字化融合治理效能的监督渠道。 另一方

面，城乡数字化共治实践涉及居民生产生活等各个

方面，是基层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转型，因而我们不

能将城乡各类事务简化为数据和计算，而要努力提

升数治城乡的技术包容性，把传统文化、治理惯习、
民间智慧融入城乡治理数字化的全过程、各方面，使
数字技术开发、应用场景推广更加充分地蕴含本土

性地域特色，彰显内涵性文化符号，激发内生性发展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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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基本理念、价值追求与实践路径

李天龙

　　摘　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

持人民至上。 数字乡村建设对实现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要坚持

以人民至上为基本理念，以数字媒介系统为重要动能，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 探究数字技术在农业数

字经济、农村数字治理、农民数字生活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能够深刻把握数字乡村建设的理念、目标及实践路径。
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建设农村地区数字媒介系统、加大农村地区信息化人才培育力度、加强农

民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是新时代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人民至上；数字乡村；数字技术；数字媒介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Ｆ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８５－０８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５Ｇ、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利用数字赋能推动乡村建设

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机制［１］ 。 作为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

我国高度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党始终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自党的十九大

以来，党和国家对数字乡村建设高度重视。 ２０２３
年，中央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２０２３ 年数字

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强调，要推动智慧农业、数字乡

村治理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乡

村振兴的战略驱动作用。 当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乡村概

念界定等方面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数字乡村是一个

框架性概念，包含农业农村现代化、现代信息技

术［２］ 、整体规划与配套设施、农民数字素养以及乡

村发展的内生动力［３］ 等方面。 二是数字技术在乡

村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在乡村

建设过程中不仅优化了治理体系［４］ ，提升了农业发

展的数字化水平，还进一步打造了农村经济发展新

模式［５］ 。 三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研究。 学

者们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６］ ，需要

从政策机制、外部要素供给［７］ 、人才培养［８］以及基

础设施建设［９］等方面进行优化。 综合来看，现有研

究多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在生产、销售、治理等领域展

开，而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需求、农民如何使用数

字技术等现实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关注不够。

一、人民至上是数字乡村
建设的基本理念

　 　 人民至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

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来的宝贵历史经验。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

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历史使命，马克思

主义为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人民至上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信息分化及其治理研究”（２３ＡＸＷ００７）。
作者简介：李天龙，男，西安邮电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中

心主任（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２１）。

５８



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历史根基和思想动力。 人民

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

日起就将人民摆在最高位置，并紧紧依靠人民力量

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为

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 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网络

强国，积极推进数字中国战略，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农民在我国“三农”问题

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实现农民全面发展是我国亟

须解决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核心。 农民全面发展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以人民至上理念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是实现农村全面

进步、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
１．人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目的与归宿

人民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数字乡

村建设的目的与归宿。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各项决策

部署和实际工作中。 数字乡村建设着眼于解决实际

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发展农村经济、优化产业结构、
改善农村环境，为在建设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导向、
满足人民需要提供了有效方法和可靠保障。

只有为了人民的发展，才是有意义的发展。 数

字乡村建设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途径，是尊重农民

发展需要、让更多农民享受数字技术红利的必然要

求。 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想农民所想，办农民所需，
把数字技术切实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有利于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精神需要。 数字技术

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关键性因素，在数字技术的应

用过程中要注意强调技术的优势性特征，把保障农

民利益、满足农民需要摆在首位。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引导先进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向乡村流动，推
动数字农业、政务办理、惠民养老、数字教育、远程医

疗、数字金融等多种形式产业向农村发展，不断优化

农村产业结构、完善数字化平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

置［１０］ 。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推动下，整个乡村的发

展理念都将发生深刻变革，进而形成以农民为主体、
科技为引领的乡村发展新范式。

２．人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根本动力

人民始终处于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地位，是数

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源泉。 农民群众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生力军，也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１１］ ，
要着力在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提升农民的素质与能

力，推动乡村实现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只有始终坚

持发展依靠人民，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

力量，才能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向前。
数字乡村建设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价值宗

旨，农民实现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会为数字乡村建设

贡献不竭动力与精神源泉。 数字乡村建设要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理念。 在经济方面，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就需要利用数字赋能加快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进

程，实现农民物质财富的增加，保障农民在经济生活

上的发展。 在治理方面，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就要广

泛使用数字化政务平台，实现治理模式的变迁，提升

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满足农民在政务信息方面的

需求。 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为农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

提供了新渠道与新途径，有利于提升农民参政议政

的积极性，激发农民的政治觉悟与政治意识。 在文

化方面，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就是要发挥“互联网＋”
与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势，通过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丰
富农民的精神内涵，提升农民的文明素养。 只有不

断提升农民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个体素质与数

字能力，才能真正让农民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参与

者、拥护者与实践者［１２］ 。
３．人民幸福是数字乡村建设的评价标准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代表性论述

之一［１３］ 。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始终坚持系统、彻
底、立体的人民至上理念，是推动政治建设、经济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切
实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前提和

重要保障。 人民满意是衡量党和国家工作成效的根

本标准，是检验数字乡村建设成果的最高标尺。
人民是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参与者，更是

数字乡村建设成果的享有者。 其一，数字乡村建设

要坚持发展成果由全体农民共享，即在数字乡村建

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政策层面保

证每个农民都平等地享有数字变革所带来的红利的

权利。 其二，数字乡村建设要坚持全方位发展理念，
即要将优越的经济条件、优质的教育资源、宜居的生

活环境、良好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等作为数字乡村

建设的主要内容，为人民幸福生活提供稳定基础。
三是数字乡村建设要坚持多途径惠及农民，即政府

要因地制宜地构建运行机制，立足农民所需和当地

情况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整体性规划，以满足农民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等方面的多样化

需求为政策的目标导向。 数字乡村建设最伟大的现

实意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共享，只有把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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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与幸福感作为评价尺度，才能保证数字乡村

建设成果最终惠及农民，实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根本目标。

二、数字媒介系统是数字乡村
建设的重要动能

　 　 数字媒介系统是联结数字乡村与农民的重要桥

梁和纽带，是推动新理念、新思维、新观点、新信息贴

近和服务农民的重要渠道。 广义的数字媒介系统包

括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数字媒介。 数字技术是构建

和丰富应用场景、拓展数字媒介应用、进一步满足

“三农”需求的技术基础。 数字乡村建设就是要用

先进的数字技术拓宽应用场景、强化媒介应用、整合

数字内容、优化信息服务、满足农民需求，将数字技

术的优势转化为建设、服务、发展“三农”的优势。
１．数字技术平台创新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

数字技术平台创新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支

撑。 数字技术包括元宇宙、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和云存储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数字技术平台创新是指不断

地将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村治理方式

及农民生存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深度融合，构建乡村

数字空间，催生涉农应用场景，拓展数字媒介应用领

域和类型，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信息需求。 具体而

言，这里的数字媒介主要是基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

联网技术的各类应用，包括形式多样的移动互联网

应用 Ａｐｐ、微信公众号、视频号、ＷＡＰ 网站、虚拟现

实、小程序等，注重以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多种

形式实现面向农民的信息传播。 应用场景主要包括

新闻接触、网络购物、金融支付、电商销售、社交沟

通、学习教育、交通出行、生活服务、智慧医疗、体育

运动、在线娱乐、智慧党建、政务服务、线上村务等，
涉及农业经济、农村治理、农民生活等各领域。

目前，数字技术广泛融入人类经济、政治、社会

等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１４］ ，也是乡村建设的

基础驱动力。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要通过积极发挥数

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建构完

善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１５］ 。 为此，数字乡村建

设要充分利用元宇宙、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人工智能和云存储等数字技术，围绕“三
农”需求进行技术融合创新，发挥互联网在农村地

区应用的移动化、社交化、自主化、交互性等优势特

征，能够为“三农”发展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

从农业发展方面来看，数字技术应有助推传统

农业生产模式创新，现代科技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

用能够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无线灌溉控制

器、病虫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无人机喷洒农药等技术

的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高效智能方向迈进，通过对

智能设备的远程操控实现效率与收益的共同提升。
数字技术有利于农业生产实现全过程实时监管，准
确分析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优化农产品质

量与产品结构，加快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助力特色

品牌打造，形成地区发展优势［１６］ 。 以大数据技术

为依托可以帮助农民准确把握农产品消费结构，实
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匹配，为农民创造更多收益。
借助信息库、数据库、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设备监

控技术等，可以形成初加工、精加工、主食加工等一

体化的产业融合局面［１７］ ，积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

升级，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从农村治理方面来看，数字技术为数字治理提

供了有效手段，有利于治理效能提升和治理模式升

级［１８］ 。 在乡村建设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强化

了农民的参与意识，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有效渠道。 同时，基层政府利用

数字技术实现了对农村各领域的精准管理，如在数

字乡村建设中数字技术为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提供了

有效支撑，“互联网＋”环境监测体系能够对乡村生

态环境进行立体化监测，实现对生态环境的精准化

治理，进而推动高污染、高耗能、高破坏的传统经济

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有效规避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

等问题，为农民提供生态良好的宜居环境。
从农民日常生活来看，数字技术平台创新对农

民生活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切实影响。 如数字乡村建

设采用“互联网＋问诊”的形式有效弥合了农村与城

市之间医疗资源的鸿沟问题，极大了提升了农民的

健康意识，为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提供了有效

路径。 线上平台与数据互通技术的综合运用可以使

农民足不出户办理公共业务，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

咨询问政。 ５Ｇ 技术的推广极大地促进教育资源的

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地区的人们在家也可以享有

优质教育资源，有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自主学习意

识，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提升农

民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２．应用场景是基于数字技术开发数字媒介的重

要驱动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入实施数字乡村

发展行动，要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研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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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场景是基于数字技术开发数字媒介的重

要驱动。 农民多样化的信息需求驱动应用场景不断

涌现，并使其在农业数字经济、农村数字治理、农民

数字生活各领域广泛落地应用。 应用场景的构建是

数字技术企业在研究国家和区域“三农”政策基础

上，结合国家和区域“三农”发展基础与现状，深入

挖掘并不断满足农民信息需求，利用数字技术开发

数字媒介新形态、形成数字技术新产品的重要环节，
并逐渐形成了“农民需求引领、数字技术支撑、应用

场景构建、数字媒介呈现、农民广泛使用”的数字媒

介系统研发与传播闭环。 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变革

与迭代，构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应用新场景，开
发基于丰富场景的数字媒介应用，有利于农民生产

生活领域多元化数字内容的鲜活呈现，推动数字技

术在农业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助力农村数字

化转型发展。
一是围绕农业数字经济拓展应用场景。 数字经

济能够给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机遇，进一步优化农村

产业结构，促进优质乡村产品推陈出新［１９］ 。 乡村

经济的数字化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农业发展的

数字化水平，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信息整合、资源共享

和要素互联［８］ ，对农业生产、供应链管理、贸易营销

等农业经济全过程进行数字赋能，实现传统农业与

数字技术相融合，打造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推动线

上支付、网络购物、电商销售等领域应用场景的创新

发展。 发展数字乡村经济，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为目标，利用“互联网＋”和大

数据技术对农业信息进行精准采集，准确分析农业

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实现对农业生产的精准管

控和合理布局，降低不确定因素对农业生产经营的

影响，保障农民的经济效益。 在农业经营与管理中，
利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中

的信息流、资金流以及物流等进行优化整合［２０］ ，有
利于农业资源实现高效配置。 数字化营销的介入为

农业数字经济的发展打造了广阔的平台，微信、微
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的应用集宣传和销售为

一体，采用“直播带货”的形式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

渠道，在为农业发展谋求更大市场的同时，激发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主体意识。
二是围绕农民生活方式智能化设计应用场景。

乡村生活数字化体现了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民本思

想，改善民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 数字乡村建

设要为农民构建个性化、智能化、便捷化的乡村服

务，不断优化信息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生活的便利

性。 系统推进以物联网、５Ｇ 技术、大数据中心等为

核心的技术体系，为农民打造“互联网＋”的数字生

活模式，构建智能互联的公共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

消除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鸿沟，创新公共服务标准。
数字生活优化了农村便民服务体系，为农民带来医

疗、网络、交通、购物等生活领域的便利条件。 依托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有利于最大程

度地实现农村地区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改善信

息不对等、不对称的现象，实现服务方式的转变与服

务内容的更新。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搭建的智慧医

疗、数字金融、网络招聘、线上培训、数字图书馆、数
字文化活动等应用场景有助于满足农民的个性化、
多元化需求，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三是围绕农村社会治理精准化丰富应用场景。
数字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环节。 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注入了强大动

能，驱使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性转变与发展。 相较

于以往由于信息壁垒而导致的治理效能低下，农村

数字治理通过使用线上数字化平台对农民诉求与意

愿进行收集，能够及时了解和处理事关农民利益的

重大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与治理效果，保障农民切身

利益，有效推动基层治理中“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解

决［２１］ 。 在乡村治理中推广使用数字技术畅通了民

意表达渠道，使由过去的单向政策传达转化为双向

交流互动，促进农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主体意识和

参与积极性主动性的提升。 随着数字治理应用场景

不断丰富，数字乡村治理进程不断向前迈进，基层政

府对农村治安、土地、卫生、资源等领域的精准化管

理水平不断增强，“互联网＋”治理模式在农村基层

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２２］ 。
３．数字媒介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新的动能

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媒介化社会，人们借助手

机、个人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可以随时随地享受移

动互联网和媒介平台带来的信息传播便利，新媒体

传播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２３］ 。 互

联网和数字媒体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新的动能，借
助互联网和个人通信终端农民可以随时随地地了解

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相关信息，并在这一过程中分享

数字红利。 《第 ５１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

为 ３．０８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６１．９％［２４］ 。
农民通过新闻客户端、网络购物、金融支付、电商销

售、社交沟通、学习教育、交通出行、生活服务、智慧

医疗、体育运动、在线娱乐、智慧党建、政务服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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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村务等应用场景不断尝试数字媒介应用。 数字媒

介为农民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休闲、娱乐等活动赋

予新的形态，是农民享用数字乡村建设成果的重要

平台。 例如，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科技信

息、农业气象信息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通过互联网

销售信息指导农业经营活动。 而且，随着数字技术

日新月异地发展，智能手机及数字媒介应用将进一

步促进“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物”“物与物”的
全面链接，增强农民与数字媒介系统的黏性，开启万

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
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数字媒介在“三农”领域

的广泛应用。 数字媒介在农村地区的应用日趋呈现

全方位、立体化、多层面的发展态势。 商务类 Ａｐｐ
提高了农村地区电子商务水平，现已成为促进农村

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利器；政务类 Ａｐｐ 为广大农民

提供便捷的农村政务服务，有效提升乡村基层治理

效能；生活类 Ａｐｐ 为农民出行、医疗、娱乐、教育等

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有助于满足农民生活方面的多

元需求。 随着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农民的数字素

养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为农民实现自身全面发展提

供了技术支持。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媒介应用的根本目的

在于通过信息、数据、知识来服务“三农”。 随着农

民应用数字媒介的方式更加便捷化，农民的自我发

展意识、创新意识也在应用数字媒介的过程中不断

增强。 可以说，广泛的数字媒介应用正在塑造数字

时代的新农民，推动其通过信息获取促进自身观念

革新和行为进步。 不断发展的乡村数字媒介应用正

在成为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的关键变量。 目前，农业信息内容主要包括以

下几类信息：政策信息、科技信息、销售信息、气象信

息、新闻信息、娱乐信息、生态环境信息等［２５］ 。 借

助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

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精准对接，有助于建构技术开发

人员、传播人员和农民等多主体之间的农业数据信

息资源内容传播链条，为农民获取有价值的农业信

息提供有效渠道。

三、农民全面发展是数字乡村
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

　 　 农民全面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根本价值追

求。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全面发展

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农
民需具备与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综合素质，其
中包括文化素养、数字技能、信息素养、健康素质等

各项素质［２６］ 。 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推

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目光聚焦到人本

身，立足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发展为了人

民”的价值追求真正落实到每一位农民身上。
１．农民全面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最终落脚点

实现农民全面发展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 农民的发展问题是“三
农”问题的核心和基础，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为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农民实

现全面发展提供了支持条件。 一是在数字乡村建设

过程中以提升农民自身能力为侧重点，把农民的全

面发展与农业农村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农民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主体性作用。 一方面，将数字

技术广泛应用于农村生产生活各领域中，推动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居民生活、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不
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显著降低了农民劳

动强度，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为农民实现

全面发展提供了信息、时间和平台等支持条件。 另

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逐步融入农村产业经济，农业

产业结构和农民就业结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农

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在更为广阔的经济

发展领域谋求自身价值实现。 二是数字乡村建设为

农民平等权益实现提供了现实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和数字乡村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地区教育、
医疗、交通、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证农民共

享社会发展成果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是在线教育平

台的推广与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群体的

知识与信息需求，帮助很多农民弥补由于教育条件

落后所造成的学历和认知差距，为个体自主性发挥

和数字素养提升提供有力支持［２７］ 。 同时，利用数

字技术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增强农村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以

及农民的文化自信心，激发农民实现个人全面发展

的主体意识。
２．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

内容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离开农民，乡村振兴不可能实现。 在数字乡村建设

过程中，农民数字素养水平是衡量农民全面发展的

重要指标。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而农民

是农业发展、乡村建设的主力军，调动他们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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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使其更好

地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是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落地落实的核心工作。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

着重强调了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的重要性；中
央网信办等 ４ 部门联合印发的《２０２２ 年提升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也提出，要完善农民数字

技能培训体系。 农民数字素养是农民的数字思维、
数字意识、数字能力、数字安全、数字伦理道德等一

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中体现［１０］ 。 与城镇居民相

比，农民的数字素养处于相对劣势的状态。 因而，提
升农民数字素养既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民

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数字乡村

建设的主要目标，还是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共同

富裕、引导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数字乡村建

设需要不断强化农民的信息化应用实践，满足农民

的信息需求，在信息化实践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３．满足农民多样化信息需求是数字乡村建设的

重要抓手

农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和受益对象。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坚持分类引导、因地制宜、重在应

用的原则，积极引导农民正确利用数字技术，广泛接

触数字媒介应用，选取典型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成功

案例，利用电视、广播、抖音、快手等媒体平台进行宣

传，营造良好的数字化理念传播氛围，使农民从根本

上意识到数字素养在现代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

作用，激发农民主动学习数字化相关知识和技能的

内生动力。 一方面，要满足农民多样化、合理化的信

息需求，就需要加大对农民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通
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农民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素

养，引导农民在享受数字红利中解决自身发展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如在电商销售、在线购物、金融支付、
智慧旅游、乡村文化传播及其数字传承、在线培训教

育、数字出行、智慧养老、智慧党建、政务服务、线上

村务公开等场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

多样化信息需求的满足能够激发他们参与数字乡村

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数字场景应用的运行

效果，增强广大群众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认同感，最终

实现农民全面发展与数字乡村建设相互促进、融合

发展。
因此，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是数字乡村建设过程

中推动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缩短城乡之间

人力资本差距的有效途径，是农民平等享受数字技

术红利的基本条件，是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具体实现路径。 乡村

振兴战略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同时，人的全面发展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

人才支持和力量来源，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
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因此，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在厘清主体问题、坚持民本导向

的基础上，积极实施知识素养培训课程，强化农民数

字思维能力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在促进农民全面

发展过程中形成数字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发展的

新形式、新局面、新气象。

四、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是数字时代坚持人民至

上理念、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举措。 高质量推动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促进数字技术与

“三农”实现有机融合、协调发展的实践过程，是一

个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问题。 数

字乡村建设既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部署，
也是促进我国乡村实现多维度协同发展的重要保

障，还是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关键

举措。 优化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既要营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又要激发内生动力；既要在建设过程中聚焦

国家发展战略，又要关注现实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１．加大技术攻关，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农村地区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提供

了外部支持条件。 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地区的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 各级政府需立足实际，开展基础设

施优化工程，落实从宽带网络线路到宽带网络设备

的一系列配套设施，为农民数字化应用场景开发提

供坚实基础。 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加强资源配

置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即针对部分数字经济发达的

农村地区，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更

新，合理配置数字资源；针对偏远落后地区，可先对

其广播、电视设备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为引入先进

的数字技术和平台，如 ５Ｇ 通信技术、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等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要加强水利、电
力、物流、交通、生产加工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数字化

改造，建设全方位、多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具

体需要对陈旧基础设施进行排查，淘汰落后设施，对
可改造设施进行智能化改造，持续实施电信普遍服

务补偿试点工作，支持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发展，促进

智慧水利、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建设，推
动其在农业生产、农村治理以及农民生活方面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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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发展［２８］ 。
２．建设数字媒介系统，丰富农村数字应用场景

完备的数字媒介系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前提性

基础，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符合当地需求的数字应用

场景、开发丰富的数字媒介应用是数字乡村建设的

关键举措。 一是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政府要加大

对以大数据、云计算、５Ｇ、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的扶持和开发力度，扩大资金投入，加
强政策导向。 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地将数字技术与

当地发展状况、现实基础结合起来，找准地方发展的

优势和短板，制定好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不断释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市场主体

要推动数字技术在全产业链内融合发展，以数字技

术创新带动农村产业经济发展。 二是进一步丰富数

字应用场景，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开发符

合数字乡村建设需求的涉及经济、社会、治理、文化

等领域的应用场景。 在农业数字经济方面，持续推

动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数字经济模式在农村地区

的发展；在农村数字治理方面，进一步推动农村基层

治理领域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优化，不断完善“互联

网＋党建”“互联网＋社区”等涉及农民治理参与的相

关信息平台建设；在农民数字生活方面，推动线上教

育、线上金融、智慧医疗等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建设切

实向纵深发展。 三是开发数字媒介应用，吸纳并鼓

励多元主体参与软件创新研发，加大对农村数字应

用场景的技术开发力度，根据农民实际需求，打造综

合性“三农”Ａｐｐ，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村社会各个领

域的融合，搭建融农业农村信息知识、物联网、数据

分析以及综合服务等内容为一体的农村信息服务平

台，将新的农业管理应用、生产应用、服务应用融入

一体化架构。
３．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现阶段，转变农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主要包

括：提高农民对数字乡村相关内容认识的广度与深

度，加深农民对数字化内涵的理解，保证农民能够充

分将自身掌握的数字理论知识灵活应用到农业生产

与日常生活中。 要转变农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一
是针对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认知水平，为其制定切实

可行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 一方面，以 Ａｐｐ 应用、
电子商务、直播销售、网络购物、线上办事、智慧医

疗、远程教育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字技

术应用问题为主要培训内容，采取理论与实操相结

合的全面培育策略，为农民提供精准化、针对性强的

数字技术培训课程内容；另一方面，积极拓宽培育渠

道，采取直播授课与聘请专业人士现场讲课相结合

的培训方式，实现线上线下综合性教学，及时了解农

民对数字技术使用的效果，营造良好的数字技术学

习氛围。 二是在日常生产生活应用上做文章。 提升

农民数字素养的最终落脚点是应用，农民只有在生

产生活中不断使用数字技能，才能逐渐提升自身数

字素养。 培训内容如果不能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或

者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优化模式，那培训就会变成

“空中楼阁”，讲得再好也没用。 如今，种类众多的

Ａｐｐ、纷繁复杂的资讯，不仅在挑战手机等数字工具

的内存，也在挑战农民的耐心。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应以平台建设为主体，推进集成，做到方便，让农民

能坚持用。 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成化的

数字信息服务平台，打通农民在不同平台之间获取

信息的壁垒，促进信息资源整合共享，降低农民获取

信息的各种成本。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各

类涉农网络平台的信息监管，减少虚假信息与不良

信息的出现，提升农民信息查询、业务办理的便捷

性，提高农民数字参与的满意度。
４．保障政策落实，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针对国家陆续出台的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纲领

性文件，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将数字乡村政策具

体化，结合当地发展实际情况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

计落实到具体的地方实践中［２９］ 。 政府要统筹各方

力量，对各领域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建立健全数字乡

村建设的配套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完善人才、财
政、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协同机制，形成促进乡村发展

的政策合力［３０］ 。 在人才培育方面，各地政府要与

高校以及企业展开积极的深入合作，制定符合数字

乡村建设现实需求的“新农人”培育计划，为农村发

展输送复合型人才，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

展。 同时，持续加大人才政策供给力度，完善乡村人

才服务保障体系，加强乡村人才薪酬待遇、住房、医
疗、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等服务保障。 在财政支持方

面，各地省级政府需进一步完善针对数字乡村建设

的财政支持政策和资金项目管理方案，通过设立数

字乡村建设专项基金加大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财政扶

持力度，加快乡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速度。 同

时，对于积极参与数字农业产业升级但存在实际资

金困难的农民采取财政补贴的优惠政策，激发农民

建设数字化农业、数字化乡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
在监管机制方面，一方面，要做好数字乡村建设的引

导工作，组织数字乡村建设领导小组进行督导，完善

考核机制与评价指标；另一方面，要认真落实对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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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过程中基层工作人员的绩效鼓励机制，调
动工作热情［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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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困境及优化策略

贺小荣　 　 李　 琼

　　摘　要：数字技术作为驱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在乡村教育的治理维度拓宽、治理精细化水

平提升、治理机制的重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乡村教育治理系统更加智能、协同和高效。 理解和把握数字时

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在深刻洞察乡村教育治理特性的基础上，深入认识其内在的运作机理和逻辑，从而为

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科学导向。 鉴于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教育治理资源供需错位、治理

目标价值虚化等问题，需要以数字技术关联国家治理战略与乡村地域文化，促进多元场域的耦合互构，形成适用于

乡村教育特性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方法和动力。
关键词：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实践困境；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９３－０９

　 　 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

要动能，是一个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内涵不断丰

富的过程，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运行互动性、
治理过程民主性、治理方式合作化等特征，内含于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１］ 。 审

视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体系，探索数字技术与乡

村教育互构的具体路径，对于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

转型，重塑乡村教育治理范式，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提出，要加快

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高度重视现代技术在教育治

理中的应用［２］ 。 现代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
息社会演变的过程，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文
化、经济及历史传统的多重影响，呈现地域化、多元

化、差异化等具体特征。 因此，推动教育治理现代

化，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 目前，乡村教育仍

然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对此，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全面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就需要在现代教育治理的一般

性与中国特色之间寻求制度建设的新坐标［３］ 。 随

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

应用，赋予教育治理变革新的动力，乡村教育治理现

代化亦需要进行方法、流程、标准以及机制的提升，
以适应不断成熟的数字技术治理生态。

乡村教育治理体现着国家治理逻辑下地方与中

央的权力互动关系［４］ ，同时教育治理现代化亦是一

个破旧立新的动态过程［５］ ，囊括价值再造、组织结

构调整、模式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内容［６］ ，其具体

实践受到政治、文化、经济及历史传统的多重影响。
因此，乡村教育治理除了内含国家治理和教育治理

的同质性因子之外，还具有区域、地域特质以及乡土

独特的地理、社会和文化形态［７］ 。 在现代数字技术

向乡村教育嵌入的过程中，传统的地方性与现代性、
乡土规范与信息技术呈现出较强的张力，并引发技

术不适配和目标偏离等一系列问题。 要突破乡村教

育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困境， 亟须厘清乡村教育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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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与数字技术普适性之间的关系，深刻把握乡村

教育治理运行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关照数字技

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的复合场域及影响因素。

一、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
现代化的主要面向

　 　 已经深度嵌入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

的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革新，也
不断驱动传统教育治理思维、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

型。 数字技术的精准度高、通用性强、数据共享等特

点，赋予乡村教育新的内涵、价值和功能，已成为推

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一）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

乡村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受国家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等直接影

响。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变革策

略，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从 “管理” 向 “治理” 的转

变［８］ 。 因此，内含于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中的乡

村教育治理，亦需要改变以往政府自上而下的教育

资源输入模式以及单向、线性的教育管理方式，促进

乡村教育边界、主体和资源的重塑，实现城乡教育结

构的优化和优质均衡发展，以满足不同主体的教育

诉求。 数字技术以数据、网络、信息等为支撑，能够

促进信息资源的多边互动和交融，具有较强的扁平、
数治、多元化特征，有利于打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地
域壁垒，引导教育资源、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等实现

多维度流动，促进治理理念由“行政推动”走向“数
字驱动”。 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乡村教育领

域广泛而深入的应用，适应乡村教育治理变革的内

在需求，是推动传统乡村教育从单维度管理向多元

治理转变的重要举措。 随着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的

深度融合，乡村教育的治理维度将进一步拓宽和延

展。 教育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亦促使乡村教育治

理向主体多元化、协同化的方向转变，以回应社会需

求复杂化、多样化和潜在性的需要［９］ 。 数字技术可

以突破时空局限，拓宽政府、企业、学校、个体以及社

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渠道和方式，为教育对象提

供更加开放的选择环境。 从当前乡村教育治理效能

来看，数字技术嵌入治理场域有利于整合各类教育

信息资源，提升教育信息真实、即时传导的资源利用

效能，促进教育资源需求端与供给端有机衔接，缩短

不同教育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参与距

离”，最大程度地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同

频和价值共振。
（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精细度提升

不断发展的数字分析、数字评估、数字教学等教

育技术正在形塑乡村教育治理精细化的实践样态。
乡土社会是乡村教育治理的主要场域，受到乡村各

种资源、环境和空间的限制，其治理方式呈现出松散

化、粗放式和简约化等特征。 随着乡村治理环境复

杂化、治理事务多元化，为保持乡村教育“统一性与

灵活性”的平衡以及应对复杂、动态的乡村教育场

景，乡村教育治理的决策方式、政策执行及其过程监

管更加倚重数字技术的运用，以提升教育治理措施

和方式的精准化水平。 数字技术嵌入教育资源供给

体系，其所体现的技术治理模式有利于消弭“权力

分享”带来的冲突和矛盾，实现对教育主体和教育

客体差异化的“赋权增能”，及时优化教育经费、师
资、场所、课程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乡村教育治

理精细化程度。
在城乡加速融合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

会结构剧烈转型，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环境、行为规

则、地方秩序及治理方式等都在发生迅速变迁，转型

过程中乡村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增加，乡村教育治

理亦同样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数字技术强调成

本控制和风险管控，具有智能算法、智慧引用、数据

追踪等先进功能，能够对教育成本、师资水平、项目

风险、目标绩效等进行精准测算和风险研判，准确归

类和回应海量化、差异化的教育诉求，通过持续的治

理流程调整和治理方式再造把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

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化约为可控制的技术流程，从而

降低因行政干预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的可能

性，规避传统教育粗放治理所产生的成本高、测算

难、消耗大等问题，减少乡村教育环境变化带来的治

理难题和负面影响，增强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变

革的韧性。
（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机制优化

构建完善和系统的现代乡村治理机制，是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１０］ 。 治理机制是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和促进数字化

转型的重要工具。 在当前乡村教育治理主体单一、
治理资源流失严重的背景下，过去滞后的乡村教育

治理机制已难以满足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

要，不仅阻滞教育资源的城乡融合和流通，还影响乡

村教育现代化政策的落地。 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强

调通过探索数字技术与教育治理的具体融合方式，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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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长效、可持续的治理机制，以促进乡村教育标准

化、规范化、制度化和共享化。 一方面，为激活各类

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参与热情和监督动力，乡村教

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强调教育评估、规划、设计和决策

的标准化以及资源配置公平公正，要求重塑乡村教

育治理内生机制；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自主收

集、筛选、辨别信息以及自主评估、自主决策的功能，
能够提升乡村教育治理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供给规

模，加速信息处理效率，帮助乡村教育治理主体及时

了解治理对象诉求以及治理成效，减少教育资源在

地域、城乡、部门之间的传导性消耗，促进乡村教育

各要素之间良性互动、有序运行，从而为教育方式、
政策和方案的调整和完善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提
高乡村教育治理决策科学化水平，重塑决策机制。
在实践中，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能够充分激

活乡村教育纵深面大、地域性强的价值，关联不同的

治理主体、平台、数据和要素，融合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乡村教育样态，为构

建多维度、多中心、分散化的治理体系创造重要的技

术条件。

二、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
现代化的复合场域

　 　 乡村教育治理以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导向为引

领，以乡村社会的独特时空载体为场域，体现着较强

的本土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复合化特征。 国家治

理与地方治理在乡村交织、碰撞和融合，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乡村教育治理逻辑。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

的发展和数字治理思维的渗透，乡村教育治理的理

念、方式被不断重塑，乡村教育治理的主体、场景和

机制都呈现出更为复杂化的发展态势。 只有深入认

识乡村教育治理的历史脉络、现实场景和实践机制，
解析乡村教育治理运行的复合场域，才能精准把握

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有效推

动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
（一）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历史

场域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承载

着知识传承、人才培养以及文化传播的使命。 中国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对于学习教育一直

保持崇敬观念。 教育治理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历史的

连续性和一体性，中国教育治理的理念、逻辑和机制

与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始终保持内在统一性。 中国

乡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传统乡村治理呈现出“皇
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治理靠乡绅”的特征［１１］ ，古
代国家行政管理止于县一级，县以下依靠乡绅进行

自治，央地关系及县级以上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占据显要位置，而乡村自治则构成维护国家整体秩

序稳定性和韧性的重要基石。 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国

家教育治理架构中，传统乡村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
官学受到国家行政体系和由小农经济所支撑的有限

的国家财政的直接影响，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的行

政单位，县以下国家鼓励乡绅、宗族兴办私学和私

塾［１２］ 。 在此历史背景下，我国乡村教育治理的自

主性和内生性特征一直比较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垂直渗透，乡村教

育中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逐渐成为影响乡村

教育发展的主导性关系，不仅影响着乡村教育治理

的实践过程，也使乡村教育治理的行政化、专业化和

科层化特征愈来愈明显。 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行政

力量借助数字技术关联乡村教育治理涉及的不同主

体和资源，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权力作为主导乡村教

育发展的“基础性权力”的角色定位［１３］ 。 然而，还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现代乡村教育治理既不是国

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输入，也不是以独立性和

自主性为发展导向的治理，而是在推动国家行政力

量与社会自发力量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新

的治理样态。 历史场景的更迭和治理逻辑的变化都

在推动乡村教育适应数字时代的治理思维，即努力

建立既遵循国家治理总体逻辑，又实现多元治理主

体认可的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 数字技术对教育的

驱动作用推动现代教育治理模式从城市进入乡村，
内在地要求乡村教育治理不断提高自身规范化、专
业化、精细化水平，以满足新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对教

育高质量的期盼。 数字技术赋予最为广泛的社会力

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条件和可能，持续拓宽乡村

教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渠道，密切国家与社会的

关系，为国家教育治理方针路线在乡村落地落实提

供技术支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是指导乡

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遵循，而乡村教育治

理实践是一个沿着教育治理的历史脉络不断调整、
转换、创新的动态过程。 因此，把握数字时代乡村教

育治理的整体趋势，必须首先厘清其存在的具体场

域、历史脉络和关系结构。
（二）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乡土

场域

乡村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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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赖以存在的乡土场域，即拥有悠久历史的乡土

社会、农耕文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治理结构，具
有显著的在地性和历史性特征。 过去，城乡二元格

局对乡村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的影响是长期而

深远的，面对有限的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乡村教育

治理如果照搬城市教育发展模式，就极易使治理面

对既难以与城市教育相连接又悬浮于乡土场域的尴

尬局面，导致乡村教育“脱域”及其价值失衡。 面对

不可逆的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冲击，要寻求乡村教育

治理与现代化发展的完美结合点，就需要深刻认识

数字技术所需要面对的乡土场景，理解乡村教育所

依存的条件、环境和要素，树立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

思维，从而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在治理场景、治
理价值、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双向耦合。 乡村教育治

理数字化转型不是单纯依靠数字技术的技术治理模

式，不是依靠现代技术进行线性、单向化的“输血”
教育，更不是简单地利用外部力量进行教育资源配

置和治理结构调整的行政安排，而是以培育乡村教

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为重要目标的治理变

革。 在推动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
尊重乡村教育治理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传统，促进外

部资源与当地资源的整合运用和效能互补，以实现

乡村教育传统性与现代化在具体治理场域中的动态

平衡。 这就要求乡村教育治理应正确处理国家教

育、乡土传统与教育诉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坚持立足

乡土场域的教育治理思维，确保数字技术应用于教

育领域符合乡村教育的发展规律，使教育治理的方

式方法、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

需要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要求。
（三）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技术

场域

数字化时代以技术进步为发展动力，尤其是随

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

逐渐深嵌于人类社会治理各领域，显示出较强的主

导性和牵引性，形成了“技术治理”的崭新范式［１４］ 。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为应对现代工

业文明的需要，各行各业迫切需要新的动力和技术，
以促进生产力进步和效率提升，在此背景下，数字技

术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 不可否认，数字技术蕴含

着较强的目的性、功能性和利益化因素，其发展逻辑

是对原有发展理念、思维的彻底突破，以构建新的发

展动能和运行体系为目标。 数字技术为实现资源和

信息共享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促进资源禀

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逐渐成为重塑城市发展空

间和格局的重要因素。 随着数字技术的场景应用不

断成熟，城市数字治理的技术逻辑不断地向更为广

阔的乡村社会延伸。 而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

及其他国家战略的实践，亦迫切需要数字技术的赋

能增能。 同时，乡村的地域空间、资源禀赋、产业条

件等也吸引着数字技术的入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中国教育现代化战略等即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呈现。 在实践层面，国家治理

战略驱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相融合，是推进乡村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势能。 在多重力量的耦合与

驱动下，数字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农业产业化经

营、农村社会治理、乡村公共事业发展、乡村教育治

理等各个领域，形成多样化的技术应用场景。 不同

场景的互动、交织和关联进一步激发乡村教育治理

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催生新的场景应用。 技术的更

迭和创新越来越成为满足教育对象对乡村教育诉

求、推动教育治理变革的关键性因素。 在此背景下，
坚持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与乡村社会其他领域

数字化发展相协同，是确保乡村教育目标、标准规则

和治理效能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重

要前提。

三、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
现代化的实践困境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社会，以及城乡融

合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乡村治理的机制、逻辑及其

运行场域都在发生重要改变，内在地要求乡村教育

治理的转型和变革。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乡村教育

受到历史惯习、乡土规范、地方秩序等的深厚影响，
乡村教育治理转型往往带有被动性的特点，地域性

教育治理规则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间存在耦合难题

和适应困境，表现为多场域叠加而产生的理念博弈、
价值悖论、权威冲突和文化脱域等问题，成为制约乡

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
（一）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的供需错位

乡村教育治理的供需错位问题，源自单向的工

业国家治理逻辑所形成的以城市为主导的教育资源

配置模式。 而供给滞后与需求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反

过来进一步加剧城乡教育发展失衡。
１．城市本位的教育主导性逻辑弱化乡村教育治

理功能

在传统乡村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乡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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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遵循现代工业国家治理的总体逻辑，以城市社会

和工业文明的标准和规范指导治理体制机制变革。
为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城市高水平的教育资源

配置标准和成功的教育实践模式成为乡村教育效仿

的对象。 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为乡村教育“向城

化”目标实现提供了可能。 在城市本位的技术驱动

下，乡村教育成为被技术改造的对象，不断拓展乡村

教育领域数字技术场景应用成为补齐乡村教育技术

短板的重要举措。 然而，由于乡村教育本身的数字

基础比较薄弱，与数字技术相配套的新型基础设施

仍不完善，能够灵活运用数字技术的人才还很有限，
所以单纯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数字教育资源输入和数

字技术供给并不能必然提升乡村教育治理能力以及

治理效能。 而且，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年轻父母

一般都外出务工，在家照顾学生的留守老人普遍缺

乏熟练操作个人智能信息设备的能力和数字教育思

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乡村教育数字治理的作

用发挥。 因此，在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中，如果单纯照搬城市教育数字化发展模式，而无视

农村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技术适应能力不

足等现实情况，就会导致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低效甚

至无效的问题。
２．单一线性供给机制引发技术资源供给错位

经济基础和技术环境的重大变化往往触发人们

教育需求的结构性变革。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农民在实现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同

时，对乡村教育质量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今，快
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拓宽了教育空间和教育获得机

会，也让农民家庭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然而，面对多

样化、多层次和个性化的乡村教育现实需要，基于传

统行政管理思维的教育资源线性供给机制常常表现

得较为僵化、机械和被动，数字技术供给往往因受制

于相关职能部门的条块分割而产生供给滞后的问

题，进而导致供需错位，不仅影响乡村教育资源供给

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而且还容易引发教育治理的

“内卷化”。
（二）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目标的价值虚化

数字技术适用场域在乡村社会的不断扩展推动

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由经验性的传统管理模式向数字

化的智慧治理模式发生重要转型［１５］ 。 随着数字技

术被广泛应用到乡村教育治理领域，其标准化、精细

化、专业化的治理特征，不仅有利于持续增强乡村教

育治理的幅度，塑造乡村教育治理新形态，而且有利

于增强乡村教育治理的韧性，减少治理层次和行政

等级，形成扁平化的管理体系。 在工具理性的指引

下，数字技术能够通过精准的算法和计算，设计出最

优的教育实施方案，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数字技

术的计算和加工需要将教育治理对象、教育内容、教
育制度、教育空间化约为一系列数据和信息，将教育

治理的责任和义务细化到个体和家庭，如此一来，复
杂和多样性的教育治理就被简单化约为生硬的数字

指标和技术评价。 在此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中部

分“旧技术”被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所替换，乡村教

育的全部任务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技术性目标所分

解，技术治理逐渐超越传统权威治理和乡土规则，并
构建出新的“技术治理权威”，即将算法与教育从乡

村场域中独立出来，以精准算法、数字监管、图像处

理作为强化教育过程和结果控制的单一工具，并以

数字技术来加强或改组教育体系内部权力结构，从
而使教育治理主体和对象都被技术所“驯化” ［１６］ 。
如果不警惕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工具主义、化约主义

等纯粹基于技术规则的工作倾向，使以技术达成的

阶段性目标完全替换教育的终极目标和教育价值，
就很容易导致教育治理目标实现的技术依赖、教育

主体性消解等困境，从而造成乡村教育治理目标价

值虚化问题。
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实现公共价值

是教育治理的根本导向。 然而，在数字时代乡村教

育治理具体实践中，如果对数字技术持过度迷信和

高度依赖的态度，而忽视人作为教育治理主体的主

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就容易弱化和消解教育的终极

目标以及治理主体的主体性，使教育治理的数字化

目标遮蔽治理过程的“公共性”，影响教育公共价值

实现，从而造成教育治理的“目标替换”和“动因漂

移”问题。 而且，不同治理主体在乡村教育治理过

程中虽然拥有应然的表达权，但一旦其参与过程以

及参与结果受制于技术指标和规则，其话语权和参

与权也就只能让渡于技术和规则，处于“虚假参与”
的状态。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

转型是技术、制度、规范、法规、地方知识等整合重塑

的过程，全要素重组及其优化配置是达到最佳教育

治理效果的关键。 但由于目前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

转型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动，乡村教育的数字化方案

设计、项目建设、资源配置等的决策权一般都由相关

行政职能部门掌握，一旦发生部门利益摩擦，相关部

门之间就会通过行政框架中的条块关系相互制约，
使治理变革过程及结果出现可能的暂时性的意外

“锁定”，进而影响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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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脱域问题

乡土场域是乡村教育存在的文化基础，乡村生

活世界是乡村教育展开的生活基础，这是教育对象

精神与人格发展的基本背景［１７］ 。 因此，迈向现代

化的乡村教育治理难以独立存在，而是与乡村历史、
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乡土场域互为影响。 乡土孕

育的地方性知识、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教育对象的

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决定着乡村教育目标、内容

和方法。 以乡土文化场域为基底的乡村教育治理实

践，只有承认乡村教育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促进教育

对象与乡村时空环境的互动，才能营造出具有高度

伦理责任意识的教育治理体系。 然而，由于地域文

化容易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脱域机制和时空延伸消

解［１８］ ，所以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乡村教育亦有

在急切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迷失和脱域的风险。
１．数字技术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的文化伦理特

质弱化

乡村教育治理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然而，
在单纯的技术依赖和丧失主体意识的城市化转向

中，乡村教育治理的文化意蕴和伦理特质就会被技

术所抽离，造成教育内容、价值取向与乡村社会的疏

离，进而导致教育对象乡村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丢失。
数字技术代表工具理性，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具

体的场景应用中往往难以兼顾乡村教育治理过程的

价值秩序。 建构于数字技术之上的线上教学、数字

知识、远程管理等教学模式一般只关注教育技术应

用的可能性以及目标实现手段的可操作性，容易忽

视教育数字化蕴含的公平、正义等意义关照及终极

关怀，缺乏教育所需的“技术伦理”和“价值理性”支
持，极易抑制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伦理责任和价值

指向，使教育对象很难形成个体与公共空间、意义世

界等内在关联的感知和思考，进而造成乡村教育治

理文化伦理特质的弱化以及价值追求的脱域。
２．数字技术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的机制脱域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是为了进一步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促进城乡间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化解城乡

教育发展失衡问题。 然而，在教育治理实践中，很多

地区的乡村教育治理目标是以城市为导向、以“向
城化”为目标，存在治理评价绩效主义倾向，乡村教

育基本都是围绕城市而展开，城市对乡村教育资源

尤其是人才资源的虹吸现象比较严重，在很大程度

上削弱了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动力。 在此背景

下，以对乡土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数字技术赋能

乡村教育治理可能会加速乡村教育目标的脱域，导

致乡村教育存在场域的分裂、冲突以及乡村教育所

蕴含的文化禀赋的解构，甚至引发乡村教育“无根

化”问题，即学校在乡村，但与乡村没有什么关系，
学生的学习、教材、考试也都跟乡村没有任何关系，
乡村教育慢慢变成了城市教育的附庸。

３．数字技术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的社会黏性

弱化

存在于乡村复合场域中的乡村教育治理往往注

重在场的互动和情感交流，教育对象可以通过分享

各自的经验、知识和正在进行的实践，获得更多的共

同记忆和关注点，使得成员之间的社会黏性因此而

增加［１９］ 。 基于数字技术的乡村教育治理，如果只

秉持技术思维，就很可能会切割乡村教育的复合场

域，从而减少教育主体间的交流和互动，减弱教育本

应具有的连接功能，使教育和学习越来越成为个体

化的事情，成员之间的社会黏性弱化。 如一些青少

年关注和崇拜网络中的“陌生人”，而对身边的人和

事缺乏兴趣，使个体的社会化受阻，并逐渐形成自我

隔离，甚至引发自我认同危机。

四、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
现代化的优化策略

　 　 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教

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具

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和乡村特性。 乡村教育治理的多

重属性使数字技术嵌入其中表现出赋能与脱域的双

向作用，乡村教育也始终展示出一种反应性和保护

性的多元化实践［２０］ 。 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既要

避免因数字威权、城市主义所导致的脱域和“无根

化”问题，又要以数字技术关联国家治理战略与乡

村地域文化，促进多元场域的耦合互构，形成适用于

乡村教育特性的现代治理体系，为乡村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方法。
（一）以乡村教育治理多维场域互构促进数字

适应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人类文明具有多元

复合的特征，现代化并不一定限于既定的模式，而是

受到地域文化、历史传统和治理机制的影响，表现出

多样化和地域化特色。 中国乡村教育治理实践呈现

出显著的中国特色，在乡土场域的时空延展过程中，
国家治理力量推动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教育，共同构

建出多维叠加的复合场域。 这决定数字技术不能按

照单向模式输入乡村教育，而应遵循乡村教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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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情境与逻辑起点，按照党和国家治理方针以

及自身发展规律渐进式推进。 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

理现代化要在承认技术合理性和深度认识乡村复合

场域的基础上，强化公共政策和制度的驱动引导作

用，促进多维场域和不同主体的互构共生、同构互

变，以及行动主体间的交互“建塑” “型构” ［２１］ ，推
动历史场域、数字场域和乡村场域所蕴含的机会、资
源、价值、权力等实现良性互动，探索形成一种利益

共生、目标一致、自洽有序的教育治理模式。
１．强化政策引导，激活乡村教育治理的数字

势能

国家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划纲要以

及教育现代化的多项政策等都是党和国家推动乡村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署，也为数字时代乡村教

育治理提供了政策基础和力量支持。 在治理实践

中，要继续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教育事业的全面领

导，构建并完善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

性、饱含科学性的乡村教育政策体系［２２］ ，增强数字

时代乡村教育治理效能；要以现代教育治理的科学

思维，探索乡村教育治理与数字化的结合点，制定和

实施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地方具体政策，让教育

数字化政策和制度成为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抓手。 其中，乡村教育政策的制定要契合乡村复合

场域的实际以及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乡村教育滞

后的现实；在以数字技术对乡村教育进行精准分析、
评估和测算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不同教育主体的意

见和诉求，分类施策；要建立健全系统完备、协同联

动、长期持续、适配乡村实际的数字教育实施政策体

系，注重发挥政策和制度在数字建设中的引导驱动

作用；要分阶段推进乡村教育数字化建设，重点加强

偏远地区数字设施、数字技术等的资源供给，进一步

促进城乡教育资源供给均衡、配置优化。
２．以适应性治理促进乡村教育场域互构，营造

和拓展数字技术应用空间

这里的适应性治理就是通过采取试点的方法，
促进不同主体互动、融合和互构，探索数字技术与乡

村教育相互适应和协同共生的路径。 数字时代乡村

教育治理融入“适应”思维，可以抑制不同主体相互

挤压和互相排斥等问题的出现，推动多元教育治理

主体通过在地化实践的方式，推动复合场域在碰撞、
冲突和互动中催生出耦合性的事件、目标和任务，互
构形成适应数字时代乡村教育发展的公共空间。 如

数字场域与乡土场域的互构，可以发挥数字技术的

精准、精细的治理功效，激活和调动乡村的本土教育

资源，促进不同场域契合性和一致性的形成。 乡村

教育治理多维场域通过互构形成共识，有利于改变

外部治理配置乡村教育要素的传统方式，推动外部

输入资源与本土资源在乡村场域中相互适应、协作

共赢，促进多维场域的价值叠加和空间延展，激活乡

村教育参与基层治理的联动机制，推动历史场域中

的治理思维和治理优势转化为具体的治理策略，引
导乡村教育技术场域中的组织运转、技术服务、管理

创新为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全新生态。
（二）以乡村教育治理数字技术嵌入推动治理

体系重构

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教育治理，有利于重塑乡

村教育运行机制，促进乡村教育的时空延展，拓展乡

村教育治理的适用场景。 然而，由于乡村教育数字

化基础薄弱，导致大量输入的数字技术资源不仅难

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还会引发边际效益“收缩”
以及乡村教育技术“内卷化”问题［２３］ 。 走出乡村教

育技术“内卷化”，不能简单地秉持技术治理思维，
试图以数字技术替代乡村教育的其他治理方法，而
是需要重新认识数字技术的价值和功用，发挥数字

技术赋能、驱动和测算的辅助性作用，使其成为乡村

教育治理升级和转型的外部动力。
１．理清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差异，避免因“手

段—目的”替换形成的治理困境

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的根本逻辑起点在于

人，在于服务乡村和农民。 数字技术赋能的关键在

于回归治理本身，而不是对数字技术的盲从。 数字

技术本身是工具和手段，其优势是流程标准化、数据

收集即时化、问题分析精准性，突出教育的形式、手
段、流程和绩效，以精准计算实现乡村教育的效益最

大化。 而治理本身突出的是内容、价值、服务及过

程，追求公共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 数字时代乡村

教育治理承担着社会建设、秩序重塑以及乡村振兴

等多重任务，数字技术嵌入的目地是为民、为农，以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关照。 因

此，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是技术适配治

理，不能单纯地进行数字输入和技术替代，而应通过

与教育对象、教育场域的互动，提供更加优质的数字

教育服务内容，满足农民对高质量和高效率教育的

诉求，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

平公正，增强数字时代乡村教育的人文关照。
２．以协同思维寻求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模式

避免数字技术治理的“内卷化”问题，需要构建

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市场等合理分工、协作共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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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形成乡村教育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基本框

架，划分不同教育主体的治理边界和权责范围，推动

数字时代乡村教育从一元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促
进技术创新与乡村教育治理内在融合。 既要抑制技

术思维导致的教育治理价值异化问题，又要防止发

生乡村教育治理价值悖论的出现。 要注重通过数字

技术应用，优化教育主体参与治理的方式，拓宽教育

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促进个体诉求表达与公共利

益实现的统一性，激活不同主体参与教育治理的积

极性，释放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价值和效益。 具

体而言，政府要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积极

作为，深刻把握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方向，保持政

策引导与技术规制之间的张力，通过采取多种形式

宣传、传播和普及数字技术应用技能，让社会大众了

解数字技术，确保数字技术话语的教育主体间互通，
以知识普及祛魅技术认识的“黑箱”，破除技术迷信

导致的主体性缺失问题。 同时，相关行政职能部门

也需要转变治理思维，围绕教育体系中国家与社会

的主导性关系，通过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协商和沟

通，把需要让渡给社会的权力让渡给社会，让多元教

育主体平等地参与到乡村教育数字化治理过程中，
以此促进教育诉求表达、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优化，
实现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和高效利用。 学校作为数

字技术的使用方，也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运行逻

辑，按照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国家部署，切实履行

乡村教育治理承载方的责任，主动进行数字化课程

设计、师生技术诉求“收集—反馈”、数字教育技术

研发，发挥好联结政府、社会与师生关系的纽带和桥

梁作用。
（三）以乡村教育治理技术价值重塑实现文化

回归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这就决定着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既要具

备良好的物质保障，也要回归乡土社会的文化生态，
以避免乡村教育按照技术治理的单一线性逻辑推

进。 应对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转型，必须坚持内

涵式治理逻辑，让现代乡村教育治理始终根植于乡

土场域，深挖乡村文化的优秀元素、内容和价值，使
之有效地融入课程教学、学校管理和教育治理体系，
进而引导乡村教育治理保持伦理关照和价值关怀，
培育适配现代乡村教育的主体伦理责任意识，唤醒

教育对象的主体能动性及其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感知

能力，塑造乡村教育的文化自信，筑牢乡村教育治理

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１．探索乡土文化的数字传承方式，强化教育治

理的伦理特质

乡村教育的数字化不只包括数字教育方式、内
容、设施等，还包含数字思维、价值和理念，要求从实

质层面上推动乡村教育治理的数字机理灵活运用。
因此，乡村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不应是对城市教育模

式的简单搬移或改造，而是要将数字技术蕴含的价

值与乡村教育的传统、机制、元素和文化相融合，正
确处理乡村教育中现代知识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用
数字技术记录乡村文化、乡土历史和人文精神，并把

之运用于乡村教材的本土化编写和数字化教学，以
推动乡村教育实践活动的线上开展以及成果在地转

化，实现历史、现代与本土的有机统一。 尤其是要在

数字教学中融入以规范、艺术、技艺、道德等为代表

的地方性知识，通过勾连起知识与伦理的内在关联，
提升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广度，引导教育对象了解和

认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风貌。 要通过树立

“数字化＋当地化”的教育治理思维以及虚实结合的

课程设置、内容传导，促进乡村教育的知识体系和内

容更加完整、系统和健全。 这样既可以促进城乡资

源的均衡配置，提升乡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视野宽

度，又可以引导乡村学生通过对乡土价值理性的思

考关联自身与社会，形成个体对家乡、社会、国家的

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从教育强国的战略意义上来

说，以数字技术增进乡村教育治理的文化意蕴和伦

理特质，能够为中国式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培根铸

魂，赋予乡村教育更加充沛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
２．回归教育治理的价值属性，推动乡村教育服

务社会建设

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教育发展的意义，不只是技

术的更迭和优化，也意指教育对象在与数字工具的

互动中生发的动机、智慧和思想，由此促进以精神和

价值为联结纽带的教育机制的形成，推动融合价值、
技术和乡土等要素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建立，增
强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认同和空间支撑。 要通过主

动维护和运用乡村教育数字治理的合理性和目的

性，抑制数字技术反向社会化问题的出现。 在具体

的实践中，乡村教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要致力于深

化乡村教师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认知，在数字化教学

中强化情感交流和沟通，引导学生更加聚焦学习情

景和在场的体验，形成公共性论题和关注点；以数字

技术关联多元化的教育对象，努力提升教育对象的

治理融入度和参与感，增强教育黏度和社会关联，筑
牢教育运行的社会生态基础，坚持乡村教育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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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层逻辑；要结合地区数字生态、教育特点、设施

条件、财政状况、人才类型等条件，理性、科学地配置

乡村数字化教育资源，避免教育资源闲置浪费、信息

“茧房”以及技术鸿沟等问题；探索乡村教育数字化

评估方式，把数字测评工具与教育价值结合起来，以
师生素质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等内容为指向，全领

域、多维度地记录教育过程数据，及时反馈政策执行

效果，动态监测治理主体行为［２４］ ，科学分析乡村教

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成效，适时预测数字化转型

引发的教育问题和技术风险，根据效果评估及时完

善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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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为天地立心”的伦理意蕴

焦国成

　　摘　要：千年以来，“横渠四句”激励了无数文化学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人们对其首句“为天

地立心”却不得其解。 早期儒家经典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之训，但张载却认为，人对外物感受不一，故而人心万

殊。 人的气质、私心、偏见和异端知识的障蔽，使人心不能合于天心，故而有整肃人心的必要。 “为天地立心”正为

正人心而设。 以同于天地的视角，立诚心，立仁心，立平等心，立大心，就是“为天地立心”的具体内涵。 这一思想的

提出，展现了张载崇高的圣哲境界。
关键词：张载；立心；伦理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０２－０７

　 　 张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伟大思想

家之一，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千年以来，“横渠四句”广为流

传，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每次重温“横渠四句”，
总能感受到他那真学者澎湃的激情和崇高境界，同
时也如同进行了一次圣哲思想的洗礼。 然而，许多

人虽熟知“横渠四句”，但未必对之有确切的理解。
本文仅就“横渠四句”的第一句“为天地立心”的深

刻内含及其伦理意蕴进行讨论。

一、“为天地立志”还是“为天地立心”？

关于“横渠四句”首句，不同史籍记载有些许差异。
　 　 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１］３２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２］

两书所记“横渠四句”的首句仅一字之差，前者

记为“志”，后者记为“心”。 那么，张载的原话究竟

是“为天地立志”还是“为天地立心”？ 照理来说，前
者为《张载集》本书所记，后者乃他人转抄，似乎当

是“为天地立志”，其实不然。 就学理论之，“为天地立

志”于理不顺，“为天地立心”则不仅通达且意蕴深远。
“心” “志”两字，意思相近，但也有区别。 《尚

书·舜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传》曰：“心之所之谓之志。 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
曰‘诗言志’。” ［３］ 《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

心为志，发言为诗。” ［４］可见，“心”说的是意识的本

体，“志”说的是意识本体的取向目标。 “心”必有所

向，故而“心志”可以合成一词。
对于一个人来说，“立心”和“立志”虽有差别，

但差别不大。 我自己立一个什么样的心与我自己立

一个什么样的志，其蕴含大体相当。 然而，“为天地

立心”和“为天地立志”就不同了。 两者相较，“为天

地立心”更为合理。 理由有三点。
其一，“为天地立心”说得通，但“为天地立志”

则说不通。 立志从来都是自我立志，而不能为他人

立志。 他人之志，得靠他人自己立才行。 依照张载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伦理学通论”（２２ＡＺＸ０１２）。
作者简介：焦国成，男，山西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山西太原　 ２３７０１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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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观点，天地是个自然的存在，不论万物如何生灭

变化，它永远都是那样存在着。 天地不需要立志，天
不是非要成为一个更崇高更清远的天，地也不是非

要成为一个更广大更博厚的地。 即便如墨子所言，
天有其志，但天志乃其自有，而非人能代立。 人即使

为天地立个志，天地亦未见得按照人之所立去努力。
《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

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

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

之家相也。” ［１］６２张载对于人与天地之间伦理关系

的定位很清晰，天地就是父母般的存在，代“天地父

母”立志可谓荒唐。
其二，心是比志更根本、更先在的一个概念。 也

就是说，先有一个心，才会有心所发出来的志。 张载

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

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１］９没有心，
当然就没有“心之所之” “心之所向”。 张载作为一

个追究根底的深刻思想家，如果要在“立心”和“立
志”中二选一，他必定会选择更为根本的“立心”。

其三，就史籍记载论之，似乎也可以证明“横渠

四句”的首句是“立心”，而非“立志”。 “为天地立

志”只是中华书局 １９７８ 年出版的《张载集》所载，其
余版本均记为“为天地立心”。 依照古代“三占从其

二”或当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该是“为天地

立心”。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８ 年版《张载集》是以明万历

四十八年（１６２０ 年庚申）沈自彰凤翔府《张子全书》
官刻本清初翻刻本为底本的。 袁应泰曾应沈氏之请

而为《张子全书》写《序》。 在明万历戊午年（１６１８
年戊午）其所写的《序》中，袁应泰称赞张载立言精

深浩渺，并列举了张载言论四十来条，其中就有“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 ［１］３９１。 他敬重张载，为《张子全书》作序而引

《张子全书》中的原话，是不可能引错的。 此外，他
所引与《近思录》所载张载语完全相同。 因此，我很

怀疑“为天地立心”乃《张子全书》所记的原貌。
从更早的宋代相关书籍中的记载来看，也可以

证明是“立心”而非“立志”。 南宋黄震《读本朝诸儒

理学书一·横渠语录》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５］ 南宋真德

秀《西山读书记·甲集三十·南轩事》记为：“张载

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 ［６］１４０两者仅在“往圣”和“前圣”二
语有差异。 真德秀还言之凿凿，说其在四十余年前

十四五岁时就读程、张之书，并对之大加称道，说其

“孟氏以来一人而已”。
从南宋其他人的著述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杨

万里在其《庸言》中曾记：“或问：‘横渠子谓君子之

学为天地立心。 奚为其为天地立心也？’” ［７］ 这里

点明“为天地立心”是张载所说。 比他小 ９ 岁的文

天祥在《廷对策》中说：“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

一不息之心充之。” ［８］其中没有指明“四句”为张载

所说，盖因众所周知，无须指明的缘故。 文天祥所引

乃是后来最流行的“横渠四句”的经典表述。
通过以上历史资料，我们可以有一个推断，“横

渠四句”的最后形成，大概有一个锤炼的过程。 “立
心”显然优于“立志”，故而“为天地立心”应是首句

的确切表达。 “立命”优于“立道”“立极”，故而“为
生民立命”应是第二句的确切表达。 “往圣”优于

“去圣”“前圣”，故而“为往圣继绝学”应是第三句

的确切表达。 第四句没有什么变动。 到文天祥《廷
对策》之时，现今流传的“横渠四句”的经典表述就

已经确定并为南宋士人所周知了。

二、天地有没有心？

天地有没有心的问题，是关系到“为天地立心”
能否成立的问题。 若天地无心，“为天地立心”才有

必要；若天地有心，则又何必“为天地立心”？
真德秀曾言：“横渠严密，孟子宏阔。 横渠之学

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与伊川异。” ［６］１４０张载确

实是一个精研传统经典的学者，他的所有论说都以

传统经典为根据。 因此，要弄清“天地有没有心”的
问题，就要从传统经典中去寻找张载立论的根据。

《易传·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利有攸往，刚长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在《易
传·彖》的作者看来，天地是有心的，而《复卦》正是

呈现出了“天地之心”。 《复卦》为大易的第二十四

卦，上坤下震，一阳五阴，一阳来复之象。 阴盛极而

始衰，阳衰极而始复。 “一阳来复”则生生之意现。
《易传·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

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下》说：“天地之大

德曰生。”天谓乾，是阳物；地谓坤，是阴物。 “天地

氤氲，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阴阳

合德，是以生出万物。 因此，天地的本性及其显现出

来的最伟大的德性就是不断地孕育生命，生生不息。
独阳不生，孤阴不长。 《复卦》中一根阳爻出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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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和合成为必然。 此时，如果说天地有什么心思

和行为倾向的话，那也就是创造生命了。 阴阳和合

则生生之意起，意味着大地新一轮生命即将涌现。
因此，《复卦》是天地本性及其所具有的创造生命本

能的显现，也是其生生之德的显现。 这也就是《易
传·彖》说《复卦》“见天地之心”的缘由。

张载精研易理，对周易经传都深有研究。 关于

《复卦》及《易传·彖》，他说：“大抵言‘天地之心’
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

也。 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

大德曰生也。 雷复于地中，却是生物。 《易传·彖》
曰：‘终则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尝有息？ 正以静，
有何期程？ 此动是静中之动，静中之动，动而不穷，
又有甚首尾起灭？ 自有天地以来以迄于今，盖为静

而动。 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

歇？” ［１］１１３在这段话中，前面说“以生物为本者，乃
天地之心也”，肯定天地是有心的。 后面说“天则无

心无为，无所主宰”，这似乎又肯定天地是无心的。
那么，天地究竟是有心还是无心？ 其实，张载这看似

相反的两句话一点也不自相矛盾。 “以生物为本

者，乃天地之心也”，说的是天地的本质德性，是拟

人的一种说法。 “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说的是

天地本质德性的自然特点。 也就是说，这种生生之

德是一种纯粹自然的存在，而非像人做事那样有意

为之。 天之心是无意的，天之为是无为的；人之心是

有意的，人之为是有为的。 这是天人之区别所在。
张载的这一思想是一贯的。 他曾说：“‘鼓万物

而不与圣人同忧’，此直谓天也。 天则无心，神可以

不诎，圣人则岂忘思虑忧患？ 虽圣亦人耳，焉得遂欲

如天之神，庸不害于其事？ 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

经世，则何用圣人？ 天治自足矣。 圣人之所以有忧

者，圣人之仁也；不可以忧言者，天也。” ［１］１８９又说：
“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

地之仁也。” ［１］２６６天无心而人有心，天无意而人有

意，天无为而人有为，天无忧而人有忧。 天无意无为

无忧而鼓万物生生不息，人有意有为有忧而立心立

道、经治天下。
在人类社会，天地也展现出相同的特点。 张载

以天地自然的观点阐释《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

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命题，得出了天没有自己的

心，而只以人民所同一之心为心的观点。 张载说：
　 　 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 一人私见固不足

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

天。 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讴歌讼狱之

不之焉，人也而以为天命。［１］２５６

《书》称天应如影响，其福祸果然否？ 大抵

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

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
民虽至愚无知，惟于私己然后昏而不明，至于事

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 大抵众所向者必是理

也，理则天道存焉，故欲知天命，占之于人可

也。［１］２５６－２５７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过于

耳目心思。 天视听以民，明威以民，《诗》 《书》
所谓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１］１４

这三段话十分明确地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天心

即是人心，但这个人心不是少数人之心，而是人民之

心，是人民之心所“同一”的那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至公至众的，它就是伦理道德的“义理” “公理”。
在他看来，人们总是有两个心：一个是私心，一个是

公心。 当涉及私人利益时，人们常常因为顾及自己

的利益，而对义理昏昧不明。 当自己置身事外没有

私欲蒙蔽之时，则常常能够心境清明，可以识别伦理

道德的“义理”和“公理”。 此时，“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正是“天心”之所在。
民心所向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是任何个人都无

法抵御的。 因此，它似乎有一种来自天地的不可战

胜的力量在支撑着。 人们说天说帝，认为有一个缥

缈的至上人格神存在，他高高在上，明察秋毫，依据

民心向背和善恶因果控制着人世间的福善祸淫。 其

实，这不过是民众内心情感的外在投射罢了。
张载这些话完美地回答了人们的疑问：天地既

有心又无心。 说它无心，只是自然的存在而已，以生

生为德；说它有心，以天下民心为心，并没有一颗像

人那样的可以独自感知和自我决策的心。 也就是

说，天地不是一个有心的至上人格神，这也就为“为
天地立心”提供了理论合理性。

三、为什么要“为天地立心”？

按张载所说，天地无心，天地之心都在人之心，
都在众人之心之所“同一”者。 那么什么是众人之

心之所“同一”者？ 众人是否都认同这个“同一”者？
这就牵涉到是不是需要“立心”的问题了。

在张载之前，《礼记·礼运》也曾提出过关于

“天地之心”的思想：“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

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孙希旦解释道：
“天地之心，谓天地所主宰以生物者，即上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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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德’也。 人物各得天地之心以生，而惟人之知觉

禀其全，故天地之心独于人具之，而物不得与焉。
端，绪也。 五行之性不可见，自人禀之，以为仁、义、
礼、知、信，然后其端绪可见也。 五味、六和，物不能

备也，而人则尽食之；五声、六律，物不能辨也，而人

则能别之；五色、六章，物不能全也，而人则兼被之。
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溯其有生之初，而言其禀义理

之全；食味、别声、被色而生，据其既生之后，而言其

得形气之正也。” ［９］孙希旦认为“天地之德”就是天

生的“五行之性”，“五行之性”就是“仁、义、礼、智、
信”。 “仁、义、礼、智、信”是天地之德，是天授于人

的，只有人才能觉知它们并在出生之时便天然地禀

受它们。 与此相适应，人在后天能够觉知五味、五声

和五色，能够尽食酸、苦、辛、咸、甘调和的美味，能够

尽情地享受由宫、商、角、徵、羽五声基础上制成的美

妙乐章，能够穿戴在运用青、黄、赤、白、黑五色基础

上制成的美服华冕及享受华丽的宫室车马。 在孙希

旦看来，既然人之心性受自于天地之德，人各得天地

之心即“仁、义、礼、智、信”以生，那么，天地之心就

是现成的，更无须再立什么天地之心。 显然，孙希旦

是受了性善论的影响。
《礼记·礼运》作为子游转述孔子思想的文献，

属于早期儒家经典，其中并没有后儒所谓人性中存

在仁、义、礼、智、信五常条理毕具的思想。 《礼运》
所谓“天地之德”与《易传·系辞》的“天地之大德”
相近，都是“生生”的意思。 《礼运》认为，人是天地

最杰出的产物，“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
五行之秀气也”，即人秉受了天地生生不已的德性，
感于阴阳二气交合，形体和灵性结合，吸收了金、木、
水、火、土五行的精华而生成的万物之灵者。 因为人

有灵性，可以感知一切可以感知的东西，可以认识天

地生生不已的德性，可以制作其他动物不能制作的

器物，可以创造天地之间不存在的东西。 天地是自

然的存在，人是被天地生成的存在。 天地无心，而天

地的最高产物“人”却有心。 那么，这个天地生成的

可以知天知地、裁制万物的人就是“天地之心”了。
照此看来，既然人是“天地之心”，似乎不需要再立

什么“天地之心”了。
然而，张载却有更深的忧虑。 在张载看来，人虽

为“天地之心”，但人却有千差万别。 卓越的“圣人”
有之，衣冠禽兽亦有之。 在现实之中，人有智愚之

分，有善恶之别，有意见之异，达不到与天为一的程

度。 真正可称为“天地之心”的只有圣人，而“圣人”
在人群之中寥若晨星，且其思想常常不被众人所认

识，其道幽隐不明，故而“立天地之心”实是人世间

第一等的事情。
在张载看来，“为天地立心”就是要确定“圣人”

之心才是天地的心，因为只有“圣人”气质超越众

人，可以洞察天道，并能与天道为一。 人心因时而

变，今是而昨非，因而众说纷纭、千人千说是不足为

凭的。 众人之心所“同一”者才是合于天心和天道

的，而唯有“圣人”才能准确地把握众人之心所认可

的这个“同一”，真正做到以道心处己，以公心处事。
“为天地立心”实际上就是把众人的心统一到“圣
人”之心上来，以“圣人”之心的是非为是非。 唯有

如此，才能让古往今来的人心由异而达同，达到伦理

道德上的“同一”。 人只有具备了这个“同一”，并依

此心行事，才能真正地成为万物之灵者，才能无愧于

“天地之心”的称号。
张载指出了人心不能达到“同一的根本原因”，

他说：“心之所以万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 ［１］２２４

并进一步从人心通常所具有的障蔽方面揭示了“立
天地之心”的必要性。

其一，私心的障蔽。 张载说：“蔽固之私心，不
能默然以达于性与天道。” ［１］４５人们常常因为私利

当前，先考虑自己如何得到，而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

否合乎天理。 因此，私心不除，则公心不立。 张载又

说：“意、我、固、必只为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惧、忧
患、忿懥、好乐，亦只是为其身（虚） 〔处〕，亦欲忘其

身贼害而不顾。 只是两公平，不私于己，无适无莫，
义之与比也。” ［１］２８５人有身体，就会有因身体而产

生的恐惧、忧患、忿懥、好乐的情感。 人们受这些情

感的左右，常常会感情用事，甚至于置身家性命于不

顾。 这是私情对于人心的障蔽。 审视自己的情感，
检查自己是否存在孔子所说的“意、必、固、我”四种

情况。 只有去掉了“意、必、固、我”，百种病痛除尽，
人才能一切以公义为标准，其心才能真正的自由自

在。 总之，存私心、为私利是“天地之心”不显、公理

公义不彰的根本原因，也是一些人流于禽兽而不觉

的根本原因。
张载指出，只有跳出了私我的小圈子，才能明白

真正的大道理。 他说：“心无私系，故能动必择义，
善与人同者也。” ［１］１０３又说：“君子于天下，达善达

不善，无物我之私。 循理者共悦之，不循理者共改

之。 改之者，过虽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讼；共悦者，善
虽在己，盖取诸人而为，必以与人焉。 善以天下，不
善以天下，是谓达善达不善。” ［１］２９君子与一般人不

同，没有物我的分别，没有自己的私心，没有一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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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见，一切都按照公众之心所“同一”认定的义理行

事。 善事虽然是自己做的，但他认为是按照大家认

同的义理做的，因此把善和快乐与他人分享。 不善

的事虽然是别人做的，但他认为自己和这个做不善

之事的人是一体的，就觉得他人为恶就如同自己犯

了过错一样，因而不忘自我反省和自我责备。 用

“天下一体”的态度去对待善和不善，这才是在善和

不善的问题上真正搞通了。 如果人们都能像无私的

君子、圣人那样存心行事，视天下如一家，中国犹一

人，那才是“天地之心”确立的时候。
其二，气质的障蔽。 张载说：“天下凡谓之性

者，如言金性刚，火性热，牛之性，马之性也，莫非固

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

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 塞者牢不可开，厚
者可以开而开之也难，薄者开之也易，开则达于天

道，与圣人一。” ［１］３７４在古往今来无数人之中，虽然

绝大部分的人所禀赋的气质比人以外的其他事物优

越，但尚不足以通于天地之道。
何为气质？ 张载解释道：“气质犹人言性气，气

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质，才也。 气质是一物，
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 惟其能克己则为能变，化
却习俗之气性，制得习俗之气。” ［１］２８１ “气质”说的

是人天生的脾气禀性，为生而后所有。 人的气质有

刚强柔弱、急躁缓慢、灵巧笨拙、聪明愚蠢的分别。
人常常被种种不同气质所框定，一生下来，便难改

变。 为此，张载提出了“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
不尔皆为人之弊， 卒无所发明， 不得见圣人之

奥” ［１］３２１。 要变化气质，就学如圣人而后已。 不断

地学习，从视听言动各个方面约束自己，磨炼自己，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此则虽弱必

强，虽愚必明，从而达到近乎圣贤的气质。 总之，学
习圣人是变化气质的唯一路径。

其三，知识的障蔽。 知识的障蔽有两类，一类是

“闻见之知”的障蔽，一类是来自异端邪说的障蔽。
对于第一类“闻见之知”，张载认为这是一种小

知，因为它来自人的耳朵和眼睛。 人的闻见是狭隘

的、有局限性的，耳目之外则一无所知。 只相信耳

目，就会对人心产生桎梏。 “圣人”不以见闻梏其

心，故而能够尽己之性、尽物之性。 他举了对于日月

自然现象运行规律及其本质认识的例子，说：“天地

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观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

明之；天下之动，不眩惑者始能见夫一（者）也。 所

以不眩惑者何？ 正以是本也。 本立则不为闻见所

转，其（见）〔闻〕其（闻） 〔见〕，须透彻所从来，乃不

眩惑。” ［１］２１０普通人只看到了日月耀眼的光芒，而
无法掌握日月的本质。 “圣人”排除了眼睛所看到

的日月光芒耀眼现象，用心把握住了日月属“阳”的
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用以指导人类的社会生活。 张

载还认为：“多闻见适足以长小人之气。”小人以闻

见为心，止于闻见所感，在不闻不见之时，也常常是

用以往的闻见作为推测的依据，从而做出以偏盖全、
以狭推广的错误。 依靠“闻见之知”达不到对事物

的透彻理解，而且常常会引导人们偏离正解的认识。
张载有一段关于“闻见之知”的概括性的话，他说：
“今言尽物且未说到穷理，但恐以闻见为心则不足

以尽心。 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若只以闻见为心，但
恐小却心。 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

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 ［１］３３３有限的闻见

得来的知识也必然是有限的，既不足以认识所有的

事物，也不能对所有的事物之理达到透彻的了解。
以闻见为心，是把人的心给限制小了，让心不能发挥其

最大的功能。 只有摆脱闻见之心的桎梏，才能把人心

发挥到极致，尽己之性，尽物之性，做到与天地相参。
对于第二类“异端之知”，《论语·为政》曾记载

孔子之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依照张载的理

解，所谓“异端”，就是指与自己不同道的偏狭不正

的认识。 所谓“攻”，“难辟之义也”。 “难”是责难；
“辟”是批判、口诛笔伐之义。 张载说，观孔子未尝

攻异端，而孟子自有攻异端之事，故时人以为好辨。
偏狭不正的知识藏于胸中，自然妨害对于天地之理

的认识，妨害“天地之心”的树立。 但是，张载不同

意孟子那种“攻乎异端”的做法。 他服膺孔子“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的态度。 君子善取善者，于不善者亦见之反省，取有

益于己者。 对于异端，若存耿耿不爽之心，便会妨碍

自己心性的平和，达不到正确的认识。 这正是他所说

的“人于异端，但有一事存之于心，便不能至理”［１］２６７。

四、为天地立个什么心？

如前所述，《礼记·礼运》提出“人者，天地之心

也”的命题，而张载却认为人有私心，有闻见之心，
有异端之心，而这些“小却了的心”、肤浅的心、不正

的心不足以当“天地之心”，因此，“天地之心”就需

要重新树立。 所谓“为天地立心”，说的就是人如何

与天合一的问题，人心如何合“天心”的问题。 说到

底，就是一个立什么心的问题。
从张载晦涩艰深、凝练简约的著述中，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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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见张载所要为天地立的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 大

体说来，这个心可以从四个侧面去认识。
其一，诚心。 关于“诚”，《中庸》曾提出：“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

者也。”这是把“诚”看成是上天的法则，追求并做到

诚是人之为人的法则。 天与人在“诚”这里获得了

统一。 所谓“诚”，乃实有之谓。 天地万物真实地存

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要与天合，就要把天的

法则转化成做人的法则，选择善坚守而不丢失，使自

己实有其善。 《中庸》还说：“不诚无物。”天地如果

不诚，就没有宇宙中的一切；人如果不诚，凡言皆谎，
口不对心，行不对言，就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因此，
《中庸》讲道德，论人心，首推一个“诚”字。

张载作为一个具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把《中庸》
的“诚”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他从宇宙本

体论的视角论述人的诚心何以是天地之心。 我们且

看张载讨论诚心的话语：
　 　 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 虚者天地之

祖，天地从虚中来。［１］３２６

与天同原谓之虚。［１］３２５

诚则实也，太虚者天之实也。 万物取足于

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１］３２４

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

出实。 圣人虚之至，故择善自精。 心之不能虚，
由有物榛碍。 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凡
有形 之 物 即 易 坏， 惟 太 虚 无 动 摇， 故 为 至

实。［１］３２５

诚者，虚中求出实。［１］３２４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

也，以其虚也。［１］３２６

这里所说的“虚”或“太虚”是张载提出的一个

本体论范畴。 张载认为，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万事

万物都是阴阳二气和合而生，而物质形态的阴阳二

气却是从“太虚”中产生的。 阴阳二气聚则成物，散
而回归“太虚”。 所以，张载说“虚者天地之祖”，人
“与天同原”。 “太虚”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得，虽至

虚而确确实实地存在。 有形的金铁有腐朽的一天，
山岳有崩塌的一天，可“太虚”永恒地存在。 因此，
有形的事物是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的“实”，而“太虚”
是无终无始的“实”，故而张载称之为“至实”。 天地

之道的“诚”正是从“太虚”中来。 人效法天地之道，
要从虚中求出实。 人的身体是有形的，而人的心则

是无形的，如同“太虚”一样。 这就是“心之实”。 心

之中若是有私心在，有来自耳目的偏见在，有异端或

“攻乎异端”的成见在，就达不到真正的“实”，心就

会有挂碍。 光着身子的婴幼儿被称之为“赤子”，而
“赤子之心”中没有私心、偏见、成见，虚无一物，故
而最合天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说的就是

圣人之心虚之至、诚之至、实之至，像赤子一样。
其二，仁心。 《易传·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

曰生”，《易传·彖》说《复卦》 “其见天地之心乎”，
都在指向天地之心就是化生成物并使之生生不息。
张载赞同这一思想，强调了天地之心就是“以生物

为本”。 他说：“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

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 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

勉，终则复自然。 人须（当） 〔常〕存此心，及用得熟

却恐忘了……若能常存而不失，则就上日进。 立得

此心方是学不错，然后要学此心之约到无去处也。
立本以此心，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从此而

辨，非 亦 从 此 而 辨 矣。 以 此 存 心， 则 无 有 不

善。” ［１］２６６“虚者，仁之原，忠恕者与仁俱生，礼义者

仁之用。” ［１］３２５

天地不断地生成万物、成就万物，没有停歇，使
这个世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这就是天地的仁

德。 人要与这个天地之心相合，就要仁民而爱物，让
人民生，让万物生。 在初始时，人们需要克服先己后

人、先人后物的念头，不得不勉力去做。 坚持到最

后，就达到自然而然的心理状态，此时也就与天地之

心完全相合了。 立此仁心，存此仁心，这就是“立

本”。 时时刻刻从这个心出发，就可以达到“无有不

善”的境界。 仁心是从天地的生生之心而来，而天

地的生生之心则是从“太虚”而来，因此说“虚者，仁
之原”。 人们常说的“忠恕”，不过是仁的具体做法；
人们常说的“礼义”，不过是仁的具体的运用。 张载

把“害仁”称之为“贼”。 与仁相反的心，就是让人民

不生、让万物不生、让世界凋零的心，可以称之为

“贼心”。 这种心损人利己，害人成己，与天地之心

相悖，终将受到天地的惩罚。
其三，平等心。 在儒家以往的理论中，人是万物

之灵者，在万物之中处于最高级，故而主张“亲亲而

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等差之爱。 张载在行仁的次

序上维持了这一思想，但在存心上坚持一种万物平

等观。 他说：“人当平物我，合内外，如是以身鉴物

便偏见，以天理中鉴则人与己皆见，犹持镜在此，但
可鉴彼，于己莫能见也，以镜居中则尽照。 只为天理

常在，身与物均见，则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脱去

己身则自明。” ［１］２８５“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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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 ［１］３１３“合内外，平物我，自
见道之大端。” ［１］２７３

他认为，当人拿自己做标准来看待其他事物的

时候，就会认为人最优秀，其他动物次之，草木又次

之，沙砾瓦石又次之，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呈现出一种

等差的状态。 如果人要以“天理”做标准来看待其

他事物的时候，就会认为人我、万物都是天地的产

物，共同构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从人和其他

事物都是天地所生这一点上看，彼此都是平等的。
天理在人身上显现，也在其他事物上显现。 人如果

能够去掉站在人自身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一成见，这
个道理自然就会明白。 从天地之心视角去看，猪羊

并非为人享受而生的美味，牛马并非为人役使而生

的畜生。 这就如同大型动物不是生来就是为了让蚊

虫叮咬、田地生来不是为了让人劳苦一样。 只有超

越了人自身的局限性，真正地视物我平等，才会有天

地那样博大的爱人爱物之心。
其四，大心。 “大心”是张载提出的独具特色的

伦理观点。 所谓“大心”，是站在天地的视角去观察

和思考万事万物，把天地万物视为我自己的构成部

分。 他 说： “ 心 大 则 百 物 皆 通， 心 小 则 百 物 皆

病。” ［１］２６９“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
心为有外。 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 圣人尽性，不
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

知性知天以此。 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 ［１］２４张载认为，一个人的心小，总会觉得所有

的人和物都和自己对立，百事不顺；一个人的心大，
就会觉得所有的人和物都有助于我，百事皆通。 因

此，一个人要扩大自己的心。 “大其心”的“大”字在

这里做动词用，是扩展的意思。 “体天下之物”之

“体”，本意是指人的胳膊和腿，这里指以天下之物

为体，即把天下之物看成和自己的四体一样亲切。

扩展自己的心胸，以至于心大到把天下之物都看成

是自己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万事万物都是天地的产物，都在天地的怀抱里。 天

大无外。 天地之心就是“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大

心。 如果认为某事物与我无关，那是我的心小了，把
这个事物推到我心之外了。 这样的心就不是天地的

心。 “大心”之“大”是个形容词。 立“大心”，就是

立一个天地那样大的心。 有了“大心”，天下之事都

是我的事，天下人的疾苦都是我的疾苦，天下人的快

乐都是我的快乐。
张载的“为天地立心”，就是立诚心、立仁心、立

平等心、立大心。 “四心”不立，则天地之心不立。
当然，“四心”只是天地之心的不同侧面而已。 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之论，是站在天地境界甚至是高于

天地境界上的立心之论。 在张载那里，天地万物一

源，天地万物由这样一颗“大心”包之。 有了这样的

“大心”，才会是真正的“大人”。 他说：“大人为能尽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

成。”如果没有达到圣哲的境界，何以能说出这样的

超凡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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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胸怀天下的博思宏论

许耀桐

　　摘　要：对无产阶级解放这一重大问题，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曾经准备了积极的思想启发材料，
提供了有益的事实借鉴资源，但由于囿于唯心主义认识，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和缺陷。 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了他们

的局限，完整地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蕴含的三大内涵：关于无产阶级为何需要解放的使命分析，无产阶级是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度、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关于无产阶级

怎样得到解放的途径确证，无产阶级解放将奏响“革命、夺权、改造社会”的三部曲，经历“政治解放” “经济解放”
“社会解放”的三个进程；关于无产阶级在科技革命与科技发展中的演化趋向，科技革命与发展是造成无产阶级解

放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它预示了无产阶级向着自主劳动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构成了胸怀天下的博思宏论。
关键词：关键词：无产阶级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胸怀天下；博思宏论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０９－０９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对无产阶级最为关注，最
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最关切他们的前途命运，他们

在早年就提出“无产阶级解放” ［１］２９５，４３０（并相继提

出“无产者的解放”“工人的解放”“工人阶级解放”
等概念），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点、精髓实质和最

高境界。 然而，通览社会主义思想史，是 １９ 世纪三

大空想家首先触摸到无产阶级的苦痛，由傅立叶最

先提出“产业劳动者的解放” ［２］２４３口号；对于圣西

门，马克思肯定他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 ［３］６８４；
恩格斯则称赞欧文，英国一切工人运动的实际进步

都是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４］６５１。 因此，在无

产阶级解放问题上，如何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圣

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关系，是一个难以回避且又鲜

少专议的论题。 应该看到，三大空想家曾经为无产

阶级解放事业准备了积极的思想启发材料，提供了

有益的事实借鉴资源，但由于囿于唯心主义认识，因
此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和缺陷。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过深入工人阶级，参加工人运动革命实践，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才科学地阐证了无产阶级的产生、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揭示

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进程，指明了无产阶级在科

技革命与发展中的演化趋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

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为何需要解放、怎样获得解放以

及在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推动下，走向自主劳动和

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问题，构成了胸怀天下的博思

宏论。

一、无产阶级为何需要解放的使命分析

探讨无产阶级解放，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无产阶

级、无产阶级为什么需要解放的问题。 随着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和发展，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状况，无产阶级（工人

阶级）开始不断地成长、壮大，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相

对立、相抗衡的阶级力量。 此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

誉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３］６８４与“现代无产阶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研究”（２２＆ＺＤ００５）。
作者简介：许耀桐，男，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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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者” ［４］３９２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就开始思

索无产阶级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它的命运与出路。
圣西门在写于 １８２１ 年的《无产阶级》一文中，

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并试图对

什么是无产阶级作出界定。 他认为，无产阶级是

“构成实业阶级的基本群众的非熟练工人” ［５］８。 圣

西门所说的“实业阶级”，乃是一个大杂烩，它主要

涵容三大部分：一是工厂主、农场主、商人、银行家等

人，称为“实业家”；二是学者、科学家、技术人员和

艺术家等人，叫作“理论实业家”；三是工人无产者。
圣西门把三部分人糅合在一起，可见他对阶级的理

解是混乱的、错谬的。 同时，圣西门之所以把由实业

阶级基本群众的“工人无产者”构成的无产阶级称

为“非熟练工人”，是因为他认为，随着科学和工业

的发展，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无产阶级难以掌握科

学技术，“这些非熟练工人已被实业阶级中的一切

有实力的人士所抛弃” ［５］８。 因而，圣西门把无产阶

级视作极同情怜悯的对象。 对于无产阶级的命运和

出路，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设置一笔巨额基金，帮
助工人就业劳动，以免他们坐以待毙。

在阶级问题上，傅立叶把社会划分为“穷苦阶

级”“生活拮据的阶级”“中间阶级”“富裕阶级”“富
有阶级” ［６］１２２五大阶级，这表明他对阶级的认识是

模糊不清的，阶级并非按照富有程度来划分。 尽管

如此，相比圣西门来说，傅立叶更接近于理解资本主

义社会有着两大阶级：一个叫“工人阶级” ［６］８６，一
个叫“工厂主阶级” ［６］１１７，即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对立。 工厂主阶级差不多只做些领导工作和

监督工作，但这并不是生产；工人阶级则是肩负全部

劳动重荷的阶级，终日劳作而吃不饱、穿不暖。 傅立

叶详尽考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研
究了雇佣劳动给工人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深刻地指

出：“工厂主阶级所关心的是，削减工人的工资和掩

盖他们的贫困。” ［６］１１７他得出的结论是：“文明制度

的结构在拥有若干巨大的财富的同时，只能生产种

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和无数的赤贫者。” ［２］１８７而且，
无产者的贫困将随着生产的发展程度而增长，变得

越来越贫困。 傅立叶与圣西门一样，认为工人阶级

最终连获得令人厌恶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欧文生活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革命取

得巨大成就的英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

级对立，比起圣西门和傅立叶，他看得更清楚一些。
他尖锐地指出，财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

“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竞逐的对象，成为

各种各样的虚伪、暴力、不义和压迫的原因，从而把

人们分成各个彼此仇视的阶级” ［７］５３。 社会的一

极，是集中了巨富的少数人———资产阶级；另一极，
则是沦为工资制度奴隶的大多数人———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完全被工厂主、
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社会的达

官贵人所攫取。 对此，马克思在评述欧文的这一思

想时称赞道：“老罗伯特·欧文向有教养的绅士们

声明，不管用什么仲裁办法，用什么圈套或诡计，都
永远不能填满那条把英国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两大

主要阶级分割开来的鸿沟。” ［８］ 尽管欧文对资本主

义社会两大阶级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意识到改变

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他没能认识阶级产生

的经济根源，竟认为“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人

为地造成的；这种差别是人们在蒙昧无知、没有经验

和缺乏理性的时期构思出来和确定下来的” ［７］３３。
他也始终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历史的

主动性。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三大空想家已初步了解资

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充分感知了无产阶级所处

的悲惨境遇，也察觉和认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形成尖锐的对立。 但是，三大空想家的阶级观存在

着偏见和弊端：一是他们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二是他们不能说明划分阶级的

标准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实质是什么；
三是他们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的

地位和作用。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理论予以科学的论述后才得以解决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现、方法论，
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进行深刻的经济、政
治、历史分析得到的重大成果，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

斗争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确切的历史

资料正确地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从来就有阶级的，
一切民族的发展在其历史上都曾有过没有阶级的时

期。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是为了

自身的消费而生产，只有两性之间的自然分工，还没

有形成社会分工，没有剩余产品，就不可能产生人对

人的剥削，也不可能产生阶级。 马克思指出：“没有

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

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

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
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

级。” ［９］５８５后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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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和剩余产品，产生了交换，促使私有财产和私有

制的出现，社会才有了阶级。 这说明，阶级的产生，
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其发达程度

又不够高，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但又不

能完全满足全体成员需要为前提的；其次是出现了

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造成私有财产的产

生和占有，私有财产的占有和巩固催生了私有制，使
人类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 在这些条件中，生产

力是根源，分工是基础，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是必要

因素，而私有制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马克思

指出，“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而是“生产关

系的总和”，“都是阶级关系” ［１０］ 。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产生。 他们

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

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

物。” ［１］４０２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
生了初期的城市。 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进入城市

后，变成了有自由的城市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

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１］４０１。 后来，随着生

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工商业

和航海业的发展，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封建行会

手工业生产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资本主义工

场手工业代替封建行会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主代替

了行会师傅。 商品需求总是不断增加的，工场手工

业生产也不能满足需要，引起了工业革命。 机器大

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现代资产阶级代替了工场

手工业主。 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里本来是被压迫的

等级，随着经济的发展，它在政治上相应地取得进

展，资产阶级在议会制的国家里终于夺得了独占的

政治统治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产阶级的产生，是为了

科学地说明无产阶级的诞生。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

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

上得到发展” ［１］４０７，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

生、发展而形成、壮大的。 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简单

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相应地，
无产阶级也经历了由手工工场工人到产业工人的过

程。 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出现的

雇佣工人，从事手工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自己

的生产工具，所以还不是现代无产阶级，只是现代无

产阶级的前身。 现代无产阶级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形成的，这是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

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的革命。 这次产业革命同

时又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

的巨大变化。 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是产业革命最重

要的社会后果之一。 无产阶级已不再拥有自己的生

产工具，已经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被迫遭受资产阶

级的长期奴役。
通过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析，马克思和

恩格斯揭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对立的根源问题。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

和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深

藏于社会的经济事实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
无产阶级一无所有。 后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１８８８ 年英文版中加了一个注，指出：“资产阶级是指

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

级。 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

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

级。” ［１］４００这就明确地说明了什么是资产阶级，什
么是无产阶级。 阶级划分的标准取决于生产资料的

占有以及对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有。 恩格斯

提出的划分阶级的标准，从根本上划清了剥削阶级

和被剥削阶级两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以及能够

占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阶级是剥削阶级，丧失

了生产资料以及靠出卖劳动力从而被生产资料占有

者攫取了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阶级是被剥削阶

级。 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标准的确立，从根本上解

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实质问题，即把它

归结为经济所有制的问题，资产阶级不可能放弃私

有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矛盾不可

调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阶级。 伴随着机器大工业出现的无产阶级

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者。 它生活在社

会底层，是受剥削最重、受压迫最深的阶级，这样的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具有其他劳

动阶级所不具有的优秀品质。 第一，无产阶级是先

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无产

阶级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社会化大生产相联

系的。 社会化大生产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可
以容纳并不断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动人类

社会不断前进。 无产阶级代表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

的要求，因而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第二，无产阶

级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 处于资本主义底层

的社会地位，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起来革命，只有推

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才能摆脱

剥削和压迫。 由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在反对资产

阶级的斗争中没有后顾之忧，革命最坚决勇敢，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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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无畏。 第三，无产阶级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它
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度，消灭一切阶级和

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

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１］４３５

无产阶级若不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透彻

阐释，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整个人类的长

远利益相一致，从根本上解答了无产阶级为什么需

要解放的问题。

二、无产阶级怎样得到解放的途径确证

为了拯救无产阶级于水火之中，实现包括无产

阶级在内的全人类“自身的解放” ［１１］１３２，三大空想

家费尽心机，提出五花八门、各具特色的措施策略，
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宣传、教育、典型示范”三部曲：
一是进行宣传启迪，祈求国家的统治者、达官贵人、
资产者以及一切有钱人发善心，回归理性，放弃统治

和剥削；二是进行教育帮助，对无产阶级多方施救，
提供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支持，提高他们的知识、能
力和水平；三是进行典型示范，热衷于制定关于构建

理想社会的详尽、周密的计划和方案，甚至创办了试

验区，开展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活动。
圣西门把宣传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

他努力著书立说，专门从事宣传教化工作。 圣西门

把自己的著作献给拿破仑皇帝、路易十八国王，也呈

送给元老院、国务会议和法国科学院，幻想得到和依

靠他们的支持和赞助，企望他们主动交出权力，“把
精神 权 力 交 给 学 者， 而 把 世 俗 权 力 交 给 实 业

家” ［１２］３０２。 圣西门十分关心无产阶级的命运，他提

出要建立“能够直接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的制

度” ［５］１２，其中主要是为了 “人数最多的工人阶

级” ［５］６０，他在《致工人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要“尽
可能改善你们的处境” ［５］１，称赞工人“必将成为民

族中的最重要、最有用和最有才能的人物” ［５］５。 要

让工人得到生活必需品和高级享用品，并能够随意

地到处去旅游。 圣西门构思的理想社会叫作“实业

制度”，他从社会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而绝不能

采取暴力行动的观点出发，把实现实业制度的途径，
具体规定为争取舆论和扩大宣传。 在实业制度下，
实行有计划的组织生产，制定并实行明确的和配合

合理的工作计划，通过有组织的分工把人们紧密地

联系起来，有效地实现科学、艺术和工业等一切工作

的结合。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掺和在一起，把社会主义思想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也

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是荒谬怪诞和可笑的。
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一直幻想着能有一位明

智仁义的富人，对他建立“法朗吉”协作社的和谐制

度试验予以慷慨的解囊相助。 为此，他到处刊登广

告，给社会各界名流写信，定下专门的约会时间。 他

每天中午 １２ 点，都在家恭候富翁的光临。 可等到老

死的那一天，也一直无人问津。 傅立叶顽固地认为，
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绝不能采取暴力手段。 他

把革命看作是最坏的一种社会灾难，主张只有通过

和平改造的方法，才能解救无产阶级和受苦的人们，
实现全人类的和谐。 他认为，只要在一个小村庄中

建立一个“法朗吉”，经过四五年的时间，就不仅可

以吸引本国的广大居民，而且能够吸引全世界的居

民群起仿效，从而和平、顺利地完成改造资本主义社

会的计划，实现建立全人类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当然，这不过是傅立叶带着良善愿望的痴人说梦。

欧文同圣西门、傅立叶如出一辙，竭力反对无产

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鼓吹阶级

合作。 他拒绝采用一切革命行动，主张通过和平道

路实现社会变革。 欧文竟然宣称：“富人与穷人、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实际上利益是一致的。” ［１３］１７５认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携起手来。 他甚至要求无

产阶级同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讲理性、慈善和博

爱。 通观欧文一生，曾不知疲倦地进行上千次演说，
发出约五百次呼吁，给报刊写过两千多篇文章，他还

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美国总

统、法国临时政府、英国议会以及“神圣同盟”的各

国君主上书，恳请他们真心诚意地和无产阶级联合

起来。 欧文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他于

１８２４ 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哈蒙尼地区购买了三万

英亩土地及地面上的建筑物，创办了一个约一千人

参加的“新和谐”示范公社。 按照《新和谐公社组织

法》，欧文建立了人人劳动和按需分配制度，把公社

建设成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在工作和娱乐中通

力合作”“财产公有” ［７］１８７的新社会。 但好景不长，
四年之后新和谐公社就以失败而告终。

三大空想家虽然绞尽脑汁、想尽方法，试图解放

无产阶级，但他们的空想计划和方案，终究是水中

月、镜中花，根本无法实现。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找

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钥匙，科学地指明了无产阶级

解放的道路。 他们开辟和确证的无产阶级解放道路

也构成一个三部曲，即宣布革命、夺权、改造社会。
第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组织建立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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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摆脱资本主

义的剥削和压迫，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早在 １８４２ 年 １１ 月，恩格斯就从政治学维度分析了

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他指出，无产阶级已经

“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

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

工业贵族” ［１４］４１１。 接着，恩格斯从经济学维度分析

指出：“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

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

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 ［１４］４１１－４１２由此揭

示了革命的深刻根源在于经济物质利益，革命正是

为了解决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物质利益问

题。 １８５９ 年，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分

析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冲突和解

决。 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
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

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１５］马克思和恩格

斯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对实践的唯物

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

世界 革 命 化， 实 际 地 反 对 并 改 变 现 存 的 事

物。” ［１］１５５

要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必

须组织建立共产党并依靠党的领导。 马克思和恩格

斯阐明，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

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
克思和我从 １８４７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

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
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１６］ 这个特殊、自觉的阶级政

党就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

斯论述了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策略原则，提出了

党的建设学说的基本要点，充分说明了只有共产党

才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

武装的共产党，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才具

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为无产阶级解放奋斗到底。
第二，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马

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

家政权问题。 一切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其首要

的目标都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更是如此。 由共产

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暴力方式打碎资产阶

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这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提

出的正确论断。 采取暴力方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般规律。 所谓暴力方式或暴力革命，就是指某些

阶级或集团为了进行社会变革所采取的武装行动，
它包括武装暴动、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 马克思、恩
格斯曾高度评价过暴力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在
《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

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１］４１２。 无产阶

级革命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

度才能达到” ［１］４３５。 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
他们都把暴力看作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

会的助产婆” ［４］５６４。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

型国家政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 无

产阶级革命同以往的一切革命不同，它不是以一种

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

制的革命，它要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消灭维护私有

制、为剥削和压迫制度服务的旧国家机器，因为旧国

家机器不可能为公有制和社会制度服务。 只有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维护人民当家做主

的崭新社会制度，才能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
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

第三，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造实现无产阶级的彻

底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

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

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造。 一是在政治方面，要坚决镇

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打击一切仇视无产阶

级专政的敌对分子。 同时，必须实行人民当家做主

的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

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

主。” ［１］４２１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争得属于

自己的民主后，必须大力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二是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去剥夺剥夺者，要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

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１］４１４，同时，要建立和

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

即组织成为统治的无产阶级手里，尽可能快地增加

生产力的总量。 只有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随着

生产力总量的不断增加，阶级和阶级差别才会逐渐

消亡，各种旧的社会关系才会随之消失。 三是在思

想文化方面，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高人们的

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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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１］４２１。 所谓同传统的观念

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批判、克
服和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排
除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旧习惯势力，
创造社会主义的民主、科学、进步、文明的新文化，形
成共同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充

满自由、平等、公正、幸福和“共产主义的博爱” ［１７］ 。
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通过无产阶级革

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政治、经
济、文化一系列的社会改造，概括起来就是，无产阶

级解放必须经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

放”三个进程：一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即无产

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革命，建立“民
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１８］ 。 二

是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即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

资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致力于促进生

产和发展经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追求。
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

可分割的。” ［１９］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剥削阶级

的消灭，所有阶级与阶级差别的逐渐消亡，社会主义

文化的建立和形成，使社会的道德和观念不再打上

阶级对立和私有制的印记，而真正成为人本身的文

化和道德，因而就彻底破除了一切旧的思想观念、旧
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 无产阶

级的社会解放，也是所有人的解放，如恩格斯说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

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２０］ 经过无产阶级的社会解

放，就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实现了人类

的最终解放。

三、无产阶级在科技革命与
发展中的演化趋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必

然性与历史进程，而且还考察了造成无产阶级解放

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

预测了无产阶级自身在科技发展中发生的演化，揭
示了无产阶级朝着自主劳动和全面自由发展的趋向

而解放。
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科技革命包括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科学转化为技

术，技术应用于工业，科技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为
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和支撑；工业革命的发展不断

地为科技革命提出新的难题和课题，反过来又推动

了科技革命的发展。 对科技发展史所作的研究表

明，迄今为止人类已发生了四次科学革命：１６ 世纪

的哥白尼天文学和 １７—１８ 世纪的牛顿力学；１９ 世

纪的法拉第电磁力学；２０ 世纪以普朗克、玻尔、海森

堡、薛定谔、玻恩、费米、狄拉克、爱因斯坦等人为代

表的量子力学；２１ 世纪的智能科学。 四次技术革命

是：１８ 世纪的蒸汽技术；１９ 世纪的电气技术；２０ 世

纪的信息技术；２１ 世纪以来的智能技术。 以上四次

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造成了四次工业革命，形成了

四大产业：１８ 世纪的蒸汽革命，形成蒸汽化产业；１９
世纪的电气革命，形成电气化产业；２０ 世纪的信息

革命，形成信息化产业；２１ 世纪以来的智能革命，形
成智能化产业。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二者更加紧

密地结合起来。 到了当代，科学和技术的融合甚至

已经很难再把它们截然分开。 正是科技革命造成了

工业革命，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也必

然和科技革命密切联系，并且当代科技革命愈加深

入的发展，也必然给予无产阶级以愈加深刻的影响。
本文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明，由于工业革命

的发动和进展，产生了无产阶级，随着无产阶级的成

长壮大，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必将经历政治解放、经济

解放和社会解放，但这些论述还未涉及科技革命与

科技发展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所起的作用问题。 科技

革命与发展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三大空想家就曾作出明确的论述，把它纳入考察

无产阶级解放的研究范畴。
圣西门生长在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作为经历

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空想家，他曾经花

了三年时间专门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以“天才的

远大眼光” ［４］６４６对于科技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并

作出许多精彩的阐述。 圣西门出版的两卷本专著

《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涵盖了从 １６ 世纪到当

时的自然科学，其中涉含哥白尼的日心体系、牛顿的

万有引力、拉格朗日的函数论和微分，以及拉瓦锡的

化学、林耐的植物学和拉普拉斯对月球的研究理论

等，对此作出了十分详尽的介绍。 圣西门高度评价

了以哥白尼、牛顿为代表的“科学革命”，认为只有

“加速科学进步”“才能改造欧洲各国的社会和改善

人类的命运” ［１２］８６。 他正确地指出，正是科技革命

引发了工业革命，“当蒸汽的弹力被公认是可以用

作机器的新动力以后，也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时

间，才使这项发明直接促进了工业发生一系列改

革” ［５］１４３。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圣西门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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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给国家带来繁荣富强，给人民带来改善和提高

生活的福利。 圣西门说“艺术、精密科学和实业”
“这些科学的进步又促进了最穷苦阶级的福利的提

高” ［２１］ 。 晚年的圣西门对无产阶级的看法有所转

变，他明确指出，在科学革命和工业体系时代，“无
产者已用充分可靠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具有足以能够

管理动产和不动产的知识和高明远见” ［５］２９８。 “被
统治者阶级具有高度的才能。” ［５］３０４ 圣西门还指

出，科学革命推动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也推动着科学

革命的发展，“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
一个接着一个，彼此互为因果” ［１２］８３。 这一见解无

疑是深刻的。 但是，圣西门没能说明科学革命为什

么引起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对无产阶级又会产生怎

样的结果。
傅立叶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认识，虽不及

圣西门那样具有远大、敏锐的目光，但他能够着眼于

社会发展的大势，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分析了科学革

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明显变化。 傅立叶对牛顿的万

有引力学说十分推崇，以至于他把自己发现和创立

的学说称为“情欲引力论”，并冠之以 “第一种科

学” ［６］１１与“精确科学” ［１１］２８７的称号。 情欲引力，
指的是人的性情、爱好和本能产生的情感需要以及

得到的满足，是人处于最好、最理想的状态。 傅立叶

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源源不断地来自于人类的

情欲引力。 他指出：“牛顿在物质引力计算上的成

就，乃是其他部门获得成就的预兆。” ［１１］２８８借助着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傅立叶断定人类社会将快速

地进入它的情欲引力的“成长时期”，必然促成“劳
动者的解放” ［１１］１３９。

欧文从 １７８９ 年开始，先后担任纺织厂的股东、
管理者。 特别是在 １８００ 年，他成为新拉纳克纺织厂

的厂主，领导企业二十多年，有着亲身的实践与丰富

的经验，直接感受和认识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对于

社会及无产阶级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欧文盛赞“哥
白尼学说体系”是“真理” ［１３］１６９；盛赞工业革命造

成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只要“一小点蒸汽的帮助就

可以做一千个人的工作” ［１３］１６８，电报机“在一秒钟

内就能把人的思想传到二十万英里以外” ［６］７１；盛
赞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

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他说：“这一新奇的生产力是

由一个人口还不到三千万的国家发现和实现

的。” ［１４］５１这里说的人口还不到三千万的国家，指
的就是当时的不列颠（英国）。 欧文阐述道：“由于

欧洲和美洲工业中普遍使用机械，主要是不列颠工

业中使用机械的结果。 在不列颠，这一变化由于阿

克赖特和瓦特的发明而大大加速了……这样一来，
机器的改良便一个推动一个地迅速出现。 在几年之

间，非但联合王国的工业普遍采用了机器，而且欧洲

其他国家和美国也争先恐后地加以采用。” ［１４］１７８难

能可贵的是，欧文还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与人的

进步、富裕及幸福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利用以往

的经验和近代的无数发明，从而能够用上得到很好

利用和控制的蒸汽力和电力……这样就能够轻易而

简单地为人们创造出最好的条件，就能使他们富裕，
使他们成为有理性的、善良的、明智的、和睦的和幸

福的人，并能把世界变成人间天堂。” ［７］１２６

显然，三大空想家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取

得的成果以及给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人带来影

响的思考，富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受

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

这些思考又是很不够的，并且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

陷：一是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作用及其意

义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模糊的，因而无法从根本上

把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社会造

成怎样的后果；二是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究

竟对无产阶级解放起了怎样的帮助和促进，并没有

清晰的、可靠的论述，也根本不清楚无产阶级在未来

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将要发生怎样的演化，朝
着什么样的趋向发展，会实现怎样的解放。 毫无疑

义，空想家留下的这些悬而未决的难题，都被马克思

和恩格斯逐一破解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革命及其工业革命作出

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 他们指出，科学本身和工

业一样是生产力，每一次的科学革命造成的工业革

命，都创造和形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生产力的结构，他们阐明，生
产力是由多元因素组成的一个系统，组成生产力系

统的要素主要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 马克思说：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２２］９４这是因为，到了大工

业时代，人作为生产力中的劳动者，需要掌握一定的

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生产工具，如
机器，则完全是应用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 因而，科
学技术理所当然地构成生产力的一部分，而且是最

为重要的部分。 对此，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说

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 依

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２３］ 特别是随着科

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科学与生产力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了。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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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巨大的能量。 马克思最重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

发展，恩格斯曾这样说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

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任何一

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

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
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

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

了。” ［４］１００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

发，强调了生产力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奠
定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是推动社会进

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衡量和区分各个社会

发展与人的发展不同阶段的界标。 正因如此，他们

才时刻注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最新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的发展，是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无产阶级的劳动方

式，从而引起无产阶级结构性、整体性的演化。 无产

阶级是一个人数庞大的队伍，它除了丧失了生产资

料、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劳动

者这一共同性外，其内部结构是丰富多样的。 马克

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了阶

级的前提下，结合着如职业、教育、收入、财富等多元

因素，还要对阶级的内部进行阶层划分。 马克思和

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划分为“产业无产阶

级”“商业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等。 尤其是他

们把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称作体力劳动

无产阶级，把受雇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如行政、司法以

及医务、科学、艺术等行业的管理人员，律师、医生、
学者、教授、作家、诗人、画家等雇佣劳动者，称为

“脑力劳动无产阶级” ［２４］４８７，这一划分有着特别重

大的意义。 在马克思有生之年，随着大机器工业体

系的发展，他已经看到了：“操纵机器的工人所完成

的这些动作的特点，是它们的被动性，它们对机器本

身的作业和运动的适应性和从属性。 这种被动性的

专业化，即作为专业化的专业化本身的消灭，是机器

劳动的特点。” ［２５］１５４这就是说，在机械化的生产过

程中，工人已不再扮演生产的主力军角色，变成了

“对总机器体系的从属” ［２５］１５５，只需要被动地完成

几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动作，而就连这样的动作，也
会为“机器代替劳动” ［２５］１７３。 在完全“自动化”的

生产过程中，马克思说：“［机器本身体现出：］生产

的连续性（也就是原材料加工所经历的各阶段的连

续性）；自动化 （只有在排除偶然故障时才需要

人）。” ［２５］６５－６６马克思所说的“自动化”即是“无人

化”的生产劳动，这在智能化时代有了更进一步的

发展。 当今一系列智能化的“无人工厂” “无人商

店”“无人驾驶”等越来越多“无人化”行业开始涌

现，甚至在故障出现时，也无需用上人了，它的监控、
发现和排除都由机器人来完成，因而体力劳动无产

阶级注定要消亡。 鉴于此，１８９３ 年恩格斯在致信国

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时就指出：“工人阶

级的解放……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

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

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

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２４］４８７恩格斯的

这段话十分明确地预示了，原来主要由体力劳动者

构成的无产阶级，将结构性、整体性地转变为具有文

化和科学技术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或知识化工人阶

级。 无产阶级要解放，就要解放劳动，无产阶级只有

摆脱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摆脱奴隶般地服从分工

的情形，从而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归于消

失，能够从事创造性、快乐型的自主劳动，才能获得

真正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

要性在于，只有依靠着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提供无

比强大的生产力，使社会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

分地涌流，才能保障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 马克

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要在未来建立“自由人

的联合体” ［２６］ ，这是消灭了一切阶级，消除了阶层

差别，人与人之间形成广泛的、普遍的内在性和谐关

系的共同体。 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以每一个人的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９］６８３，人最终脱离

了动物界，成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人。 这样的

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

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

主人———自由的人。” ［４］８１７人实现了全面自由的发

展，也就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

和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

力高度发达并且具有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的基础

上，而这只有科技革命与发展才能造成如此强大的

生产力，否则，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天方夜谭。
在当代，随着人类社会跨入智能时代和智能化

产业的飞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已经不仅能够

代替人类的体力劳动，甚至可以代替人的一部分或

大部分的脑力劳动。 机器人是现代经济社会智能化

变革的关键工具，是人类社会加速智能化的显著标

志。 据报道，２０２２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

比重超过 ５０％，稳居全球第一大市场，制造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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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 ３９２ 台。 特种机器人在物

流、医疗、建筑等领域大显身手，已经实现了规模化

应用［２７］ 。 这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人

类为生产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财富的必要劳动时间

会大大减少，从而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全面发展的自

由时间和空间。 马克思早就指出，机器体系的发明

和应用，“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

放的条件” ［２２］９７，它“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

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２２］１０３。 毫无疑

义，当代的科技革命与发展，为无产阶级解放趋向于

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提供了

不竭的动力和能力。 展望未来科技革命与发展的宏

伟愿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革命与发展是无产阶级解

放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它却不能替代无产阶级的

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

指出，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使用，不仅没有促成

无产阶级解放，反而成为加深加重剥削无产阶级的

工具。 无产阶级只有在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

社会解放的同时，循着科技革命与发展的轨迹，才能

实现最终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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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与名家形而上学的历史纠葛及其影响和意义

高华平

　　摘　要：中国哲学有两种基本的形而上学形态：一种是以道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另一种是以

名家为代表的纯粹的形而上学。 道家的“道”本为天道，指形上之道，但道家的“道”既绝对无形无名，又是“其中有

象”“有物”的“恍惚”或“惚恍”，是“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名家的“常（恒）名”则是与所有“达名”“类名”“私名”
皆相对的“纯粹的范畴”或“绝对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整合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其结

果则是以道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淘汰了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的形而上学。 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上

学”显示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特征，也形塑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性格。 名家纯粹

的形而上学，则说明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文化中也存在“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代表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

思想文化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交融、接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和

结合点。 名家和道家形而上学上的历史纠葛，则是上古传说时代中华民族内部历史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关键词：道家；名家；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１８－０６

　 　 《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

者之谓器。”现代中外学者论中国哲学之形而上学，
皆常以《周易》和道家（特别是《老子》）为例。 黑格

尔尽管对中国哲学存在偏见和误解，认为在整体上

“中国不存在纯粹思辨的哲学”，但仍然认为《周易》
的“太极”说和道家的《老子》的“道”论多少有一些

接近于形而上学的地方。 黑格尔说：“中国人也曾

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 古代的《易经》
是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又说：“据雷缪

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

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 综合

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上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

般的道路。 ‘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

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 ［１］自魏晋玄学以来，中国

学术界讨论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也常以“太
极”和“道”相比附。 但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除了

《周易》和道家的形而上学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形而

上学，即名家（包括“墨辩”学者）的形而上学。 《周
易》和道家《老子》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儒、道、“道
法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①，也是中

国哲学中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形而上学。 名家（包括

“墨辩”学者）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纯
粹的形而上学。 研究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无论就

其内部各家各派比较，还是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将以

道家《老子》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

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比较，都是最好的选择。

一、道家的形而上学：“道”

道家以“道”名家，故“道”是其最为核心的概

念。 《老子》第一章即曰：“道可道，非常（恒）道；名
可名，非常 （恒） 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

母。”而《说文解字·辵部》曰：“道，所行道也。 从

辵、首。”这与黑格尔所听说的一致。 但《说文解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３－１５
作者简介：高华平，男，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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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这个“道”字及其释义， 既不是表示“道”这个

词、概念的原初字符， 也不是“道”这个字的本义。
“从辵、首”的这个“道”字，甲骨文中没有。 当然，甲
骨文中没有“道”这个字，只能说明“道”这个字（字
符）是后起的，而并不表示甲骨文时代没有“道”这
个概念（词）。 根据笔者的研究，当时“道”这个字写

作“ ”或“ ” （隶定为“ ”），而“ ”或“ ”的真

正写法应该是“ ”———此字“从辵、天”，也可以写

作“ ”，指事（示）一个行走于路上的人的头顶，即
“天道”。 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上》所说的“形而上

者之谓道”。 笔者的证据是：一，“道”不能“从辵、
首”，甲骨文的“首”写作“ ” “ ”，如果“道”字写

作“从辵、首”的字形，就会成为道路中间放一个牛

羊头之形，以此表示“道路”实在不伦不类，古人应

该不会如此造字；二，“天”在甲骨文中写作“ ”，指
人的头顶，而“天”与“大”又常混用，如传世文献商

王成汤名“大乙”，《荀子·成相》 《史记·殷本纪》
皆作“天乙”，卜辞中的“大邑商”，《周书·多士》作
“天邑商”等；三，“大”字的本义为“大人”，但甲骨

文中“从辵、大”的“ ”或“ ”所从之“大”却并非

“大人”，因为甲骨文中的“大人”特别是“行走于

路”的“大人”，是用一个专门的字———“ ”来表示

的②。 再者，根据出土简帛文献和笔者另外的研究，
一直到战国中期的楚国，中国古人对“天道”和“人
道”都是分得很清楚的。 郭店楚简中“天道”的“道”
写作“衜” （“道”），“人道” 的“道” 写作“ ” ［２］ 。
可见，在中国早期哲学中，“道”本来就是指“天道”
的，即是指“形而上者”的———道家的“道论”即是道

家的形而上学。
也因此，在中国哲学中，唯一一个与道家之形而

上学的“道”（“天道”）相对的概念（词），很显然不

是“太极”，而是“名”，又称“常（恒）名”。 称“太极”
为中国哲学中与“道”（“天道”）相对的本体论概念

（形而上学），是儒家学者和魏晋玄学家提出的看

法。 “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二、道家之“道”与名家之“名”的比较

“道”即“天道”。 关于“道”或“天道”的特点，
学术讨论实繁。 １９４０ 年金岳霖先生完成的《论道》
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范

畴发展史（天道篇）》对此都有最全面和深入细致的

分析和考察。 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说

道家《老子》的形而上学是“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而先秦名家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
老子的“道”即是“天道”，是“常（恒）道”，无形无

名，先天先地，神鬼神帝，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本根。
《老子》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

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但这却并

非《老子》“道”或“天道”的全部。 《老子》第二十一

章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第十四章又说：“是谓无状之状，无
物之象，是谓惚恍。”可见，《老子》的“道” （“天道”
“常道”“恒道”）又并非绝对的抽象者，并非纯粹的

“理念”，故现代新儒家多称其为“境界形态的形而

上学”。
名家没有专门的“道论”，甚至也没有专门对

“名”的形而上学论述，但由其相关概念、命题却似

不难看出。 “墨辩”学者的《墨经》中的《经上》和

《经说上》曾讨论具体的“名” （形式逻辑上的“概
念”）。 《经上》曰：“名：达、类、私。” 《经说上》曰：
“名，物，达也。 有实必待之名也。 命之马，类也，若
实也者，必以是名也。 命之臧，私也，是名也必止于

是实也。”即将“名”（概念）分为最高的类概念、一般

的类概念和个别事物的概念③。 但从名家最著名的

“白马非马”等命题来看，名家对“名”的分类实如道

家老子一样，也是将“名”分为一般形式逻辑所说的

“名”和形而上学的所谓“常名”（“恒名”）的。
名家的“白马非马”命题，学术界一般皆从形式

逻辑上“白马”概念与“马”概念内涵外延的不同来

理解。 这种理解虽然正确，却存在明显局限，至少没

有看到道家《老子》对“名”的分类的意义，因此也就

没有看到名家之“名”的形而上学意义。 实际上，名
家公孙龙等人“白马非马”命题中，“马”已不再是形

式逻辑上的“一般的类概念” （类），甚至也不是“最
高的类概念”（“达”，即物，动物），而是《老子》所说

的“常名（恒名）”。 “白马非马”，即是“名可名，非
常（恒）名”。 所以，“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包含有

三种“马”：一是绝对抽象的不可“名”的“常（恒）
名”的“马”，二是作为形式逻辑上为“一般的类概

念”甚至“最高的类概念”的“马”，三是作为“个别

事物的概念”的“白马”。 这三者之间正如柏拉图所

说三张床或三张桌子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世界上

有三张床或三张桌子：一张是画家画的，一张是现实

的，一张是概念上的床或桌子。 画家画的床或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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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模仿现实的床或桌子，最不可靠；其次是现实的床

或桌子，既不完善也不能永久保存，所以也不可靠；
最可靠的是概念的床或桌子，作为概念永久存在，是
“纯粹理性”或“绝对理念” ［３］ 。 对名家的“白马非

马”命题，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发现其中纯粹形而上

学的意蕴。

三、道家和名家形而上学在中国
哲学史上的演变与影响

　 　 中国哲学史上，先秦诸子中道家和名家的两种

形而上学产生的具体时间如何、谁先谁后，没有文献

可征，殊难论定。 然依理而论，道家“境界形态的形

而上学”即为其“道”（“天道”）论，“道”绝对超越而

又不离“象” “物”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还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思想

和纯粹的范畴”，故其产生应早于名家作为“纯粹的

理性”或“绝对理念”的形而上学。 但至少从老子开

始，中国哲学已探索这两种形而上学的交流和融合。
《老子》第一章所谓“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
非常（恒）名”，将“常（恒）道”与“常（恒）名”等量齐

观，即可见其用意。
先秦时期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整

合的努力，一直不断。 儒家《易·系辞上》所谓“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把形

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阴阳二气、本体论与宇宙生

成论联系起来，建构战国儒者的形而上学。 《庄

子·大宗师》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

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
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

不为老。 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傅说得之，以相

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这

里，庄子认为“道”虽“无为无形”，“在太极之先”，
“先天地生”，十分神秘，但却“可传” “可得”，即在

形上形下之间———此可谓庄子对道家和名家两种形

而上学的整合。
当然，战国时期系统地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

而上学进行整合的，当数稷下黄老学者。 他们以

“道”为世界的本体和本源，以“法”为中介，对道家

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整合，并形成了两种整

合的思路和两个重要的学派：一个是以《管子》学派

为代表的“道法家”或“法道家”，另一个是以惠施、
尹文为代表的“名法”学派。

“道法家”或“法道家”对“道”的形而上学论述

最大的特征，就是将“道”与“法”联系起来，以“道生

法”（《黄帝四经·经法》）的命题既确立了“道”的

现实社会“法”的形上根据地位，反过来又借助现实

社会“法”的权威保证了“道”的这种形上根据地位。
接着，他们还进一步依《易传》的思路，更明确地将

“道”之“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精”
“信”，具体化为“气”及其属性。 《管子·内业》曰：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 下生五谷，上为列星。 流于

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是故民

（名）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

海，卒乎如在于己。 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

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 敬守勿失，是谓

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由此真正完成了先

秦儒家《易·系辞上》开创的将形而上的本体与形

而下的元气、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的结合，以更多地

讨论形下的社会政治哲学———在“境界形态的形而

上学”路上走得更远了。
以惠施、尹文为代表的“名法”学派，在“道生

法”的原则下，将“名” “法”等同，把《老子》 “道可

道，非常 （恒） 道；名可名，非常 （恒） 名” 中的 “常

（恒）名”完全取消了，因而也就同时将名家原有的

纯粹形而上学完全取消了。 《尹文子·大道上》曰：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 名也者，正形者也。 形正由

名，则名不可差……大道不称，众有必名。”又曰“名
有三科，法有四呈”云云，以为“名”即是“法”，“法”
即是“名”，“正名”即是“定法”。 这就以“道法家”
或“法道家”的“法哲学”取代了名家原有的纯粹形

而上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惠施、尹文为代表的名

家“名法”学派已彻底抛弃了名家原有的纯粹形而

上学，完成一次本学派在形而上学上的自我革命。
两汉时期中国哲学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

学的整合，儒家主要沿袭着《易传》的思路，而道家

则基本继承了稷下黄老学派的传统。
魏晋玄学在哲学思想上整体体现为兼综儒道、

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特色。 但在形而上学上则

主要是对先秦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重新

整合。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以“无”代
“道”，“以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 （《晋书·王衍

传》）。 《列子·天瑞》引何晏《道论》云：“有之为

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夫道之而

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

全焉。”王弼《论语释疑》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

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 《老子指略例》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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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

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
之不可得而尝。”这样，何、王二人虽然有时也仍然

使用“道”这一概念，但却以“负的方法”，彻底地抽

空老庄“道”论中任何“可传”“可得”和“可体”的成

分，使之变成了“纯无”———以名家的纯粹的形而上

学取代了道家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何晏认

为“圣人无情”，嵇康主张“声无哀乐”，都是这种形

而上学思想的体现。 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儒道

合派”则持“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自然

矣”的“独化论”，虽表面上对当时本体论上“贵无”
和“崇有”两派，包括对先秦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

上学”和名家的纯粹形而上学都予以了否定，但实

际则因为当时思想界普遍流行“浩浩太素，阳曜阴

凝”（嵇康《太师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嵇康

《明胆论》）的“元气”说，故“儒道合派”实际上只是

加强了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而到了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家借佛、道二教的心

性学说，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以《易》 《庸》联结形上、
形下而整合道家和名家两种形而上学的思路，以
“天命之谓性”、性静情动、心统性情的本体论，建构

起理学“道德的形而上学”。 但从本质上来说，因为

理学家“道德的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乃是

人的道德心性与“天道”合一，即所谓“天人合一”的
精神境界，故可以说理学“道德的形而上学”，乃是

一种真正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从此以后，以
“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为特征的名家的纯粹

形而上学就被完全淘汰，放逐出了中国哲学形而上

学的领地，“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则确立了它在中

国哲学中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 而也正是这种“境
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影响和形塑了中国哲学和中

国人的文化性格。

四、道家和名家形而上学的文化价值
及产生的历史根源

　 　 中国哲学史上以道家《老子》为代表的“境界形

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
是两种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形而上学。 而这两种形

而上学从一开始就处于互相纠葛和交融的历史语境

之中，并最终形成了“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在中国

哲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可以说，以道家《老子》为代

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

粹形而上学，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世界和人类的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历史文化地位和价值。 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

上学”代表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

特征，也形塑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性

格。 名家纯粹的形而上学，则显示中国哲学和中国

思想文化中也存在“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代
表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与西方哲学和西

方文化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对话、
交融、接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和结合点。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之所以会形成以道家《老
子》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

表的纯粹形而上学，与中华民族在中国五千年以上

的文化史或文明史中的多元互动密切相关。 中国有

五千年以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而根据历史和考古

学者的研究，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主

体炎帝、黄帝和东夷等大的氏族或部落群体已经基

本形成，而作为后来华夏族主体的炎、黄二族原本居

住在今天的陕西境内，后来黄帝族的一支“跟着中

条山与太行山逐渐向东北走”，“炎帝氏族也有一部

分向东迁移，他们的路途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

南岸向东” ［４］ 。 最后他们在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

这一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区域，与东夷族相遇了———
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互相冲突和融合的

序幕。 “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据碳 １４ 测定，距
今 ６１００—４６００ 左右”； “就目前已公布的资料来

看……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有一支势力强大居民由

东向西、 向南， 直到今天的洛阳和信阳地区迁

居” ［５］ 。 而在 “大约从公元前 ２６００ 年至前 ２０００
年”，中华民族早期的“民族文化区域”已基本成形，
“一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可以同古史传说中的族系相

照应”。
　 　 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山东和苏北一

带，当是东夷的史前文化；黄河中游的河南、河

北、山西、陕西等地分布着“中原龙山文化”，它
本身又包含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湾三

期文化、陶寺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应是诸

夏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在屈家岭之后是石家

河文化，应当是苗蛮各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下游

杭州湾一带是良渚文化，它可能是古越人史前

文化的一支。［６］

而根据笔者的最新研究，自刘歆《七略》、班固

《汉书·艺文志》以来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其中的

所谓“王官”，在上古三代实际就是一些氏族、部落

或方国（酋邦）及其首领或酋长的名字。 如“道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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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盖出于史官”的“史官”，即是东夷族颛顼氏氏

族、部落及其首领或酋长。 《史记·太史公自序》和
《汉书·叙传》均将“史官”的源头追溯到了颛顼氏

的重、黎（重黎）二“子”。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昔在颛顼，令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

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
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

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这也就是说，道家哲学“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

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
（《汉书·艺文志》）的特点，与其说是源于上古“史
官”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报任安

书》）的思想文化追求，还不如说它更深远的源头乃

在于上古三代悠久的颛顼氏特别是其中重、黎（重
黎）二系的历史文化之中。

同样，《汉书·艺文志》曰：“名家者流，盖出于

礼官。”而由《尚书·尧（舜）典》及《史记·五帝本

纪》等文献记载，现今可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礼
官”，是尧舜时代担任“秩宗”的共工氏的伯夷———
亦是出于共工氏氏族、部落或方国（酋邦）及其首领

或酋长。 而根据 《国语 · 郑语》 “姜， 伯夷之后

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之说，又可知伯

夷属于炎帝族，为其中共工氏一族的成员。 《汉

书·艺文志》在“序”“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之后，
接着又“序”名家之学的特点曰：“古者名位不同，礼
亦异数。”故《礼记·乐记》区别二者的特点为“乐合

同，礼别异”———长于细致深入地分析事物，以求寻

找其中的细微差别，即所谓“钩 析乱而已矣” （与
今所谓“纯粹形而上学”近似）。 所以，我们似也可

以仿照上文言道家实源于上古三代悠久的颛顼氏特

别是其中重、黎（重黎）二系的历史文化之论，同样

说名家与其说是源于上古三代“礼官”对“礼数”的
考究，不如说它更深远的源头乃在于上古三代悠久

的炎帝族特别是其中共工氏一系的历史文化性格。
而根据《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先秦诸子中

儒家、阴阳家、法家所从“出”的“司徒之官”“羲和之

官”“理官”等，也与道家所源出的“史官”一样，亦同

出于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而《汉书·艺文志》所谓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的“清庙之守”，实际

应该是 “司空之官”———出于炎帝共工氏之中的

“垂”（又作“倕”，即“工倕” “巧倕”）胞族或子部

落④。 但《史记》 《山海经》等上古典籍同时又记载

说，上古传说时代的华夏炎黄二族与东夷族各氏族

和部落间还存在着广泛的婚姻和血缘关系，已走向

了早期华夏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 因此先秦诸子

中儒家、阴阳家、法家所从“出”的“司徒之官”“羲和

之官”“理官”等，也与道家所源出的“史官”一样，亦
同出于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在思维方式上具有惊

人的一致性，都显示为一种 “境界形态的形而上

学”；而墨家和名家的思维方式也具有很大的相似

性，都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特征———由此

也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先秦诸子关系中

是墨家源于名家还是名家源于墨家的争论。 但炎帝

族共工氏由于与帝颛顼一系有着长期的婚姻和血亲

的交融关系，故此二族裔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上

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和互相交融。 黄帝很早即“作”
冠冕礼乐、推 迎日、祭祀封禅（《世本·作篇》），这
些亦皆被名家吸收到他们制定的礼仪制度之中；颛
顼氏东夷族的最大特点是“夷俗仁”，而儒家之“礼”
的根本精神亦在于“仁”，这显然更多的应该是吸取

了东夷族颛顼氏文化的养分；而由炎帝族共工氏

“礼”文化演变而来的先秦诸子名家思想，又与儒家

的“礼“和法家的“刑”合流为刑名礼法之学，成为战

国中后期中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 源于

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的道家“史官”和阴阳家“羲和

之官”，则因其在与炎帝族共工氏的融合中深刻洞

悉到各种礼仪制度的本质，而走向了对“恒名”或

“天道”的追求以及对世俗社会之“名”或“礼义”的
批判。 老子贵 “无名”，以为 “名可名，非常 （恒）
名”，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
子》第三十八章）庄子也认为“圣人无名” （《庄子·
逍遥游》）；“礼法度数，刑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

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庄子·天道》）；仁、义、
礼、智，“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庄
子·骈拇》）。 因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而道

家的史官及阴阳家的“羲和之官”，皆属于东夷族颛

顼氏的重、黎（重黎）之后，故其深谙阴阳消息之“天
道”，以为“人道”之仁、义、礼、智，实皆源于自然之

“天道”，故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向最高的“礼义”本源回归。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似可以说，先秦诸子中以道

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

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矛盾与差别，也是上古三代炎

帝族共工氏氏族或部落与东夷族颛顼氏氏族或部落

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的差别与冲突。 道家是一

直强烈反对所谓“智巧”或技巧的，甚至提出要“绝
圣弃智”“绝巧弃利”（《老子》第十九章）和“攦工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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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庄子·骈拇》）的主张，对源于炎帝族共工

氏氏族或部落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特别是名家的

分析智慧和墨家的技能工巧，采取一种近乎敌视的

态度；而名家、墨家则对源出于东夷族颛顼氏氏族或

部落的道家、儒家之将“死生存亡、穷达富贵”等社

会现象皆视为“命之行也”（《论语·颜渊》《庄子·
德充符》） 的言行［７］ ，予以明确的 “非” 之 （《孔丛

子·公孙龙》《墨子·非命》《墨子·非儒》）。 上古

传说时代中华民族中炎黄二族与东夷族各氏族和部

落的长期冲突和融合，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

既“道术分裂”，彼此“争鸣”，又互相借鉴和交融的

诸子百家之学；而名家、墨家的形而上学与道家、儒
家及法家等不同学派之间形而上学上的历史纠结，
实际也是上古传说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各成员间文化

基因的一种延续。

注释

①本文“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是指一种精神境界或“审美境界形态

的形而上学”，与牟宗三将道家的玄理称为“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不同。 殆牟氏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是指道家说明和解释的世

界是通过“有”“无”或“玄”的实践工夫而观看或知见获得，是一种

呈现的、超越的智慧，重点在于作用层而非实有层。 本文所谓“境界

形态的形而上学”是说道家的形而上学既非某种“实体”，亦非是“抽
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而是一种“混沌”的“审美境界”或精神境

界。 ②在现有甲骨文中虽然尚未发现“道”写作“ ”的实证，但由笔

者在上文中所说“ ”即 ，亦即“ ”三条理由来看，“ 即是 ”应
该不仅仅是一种推测。 ③任继愈：《墨子与墨家》，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８１ 页。 《墨经》中对“名”用“达” “类”“私”进行分类，与之

差不多同时，《荀子·正名篇》也有“共名”“别名” “兼名” “单名”等
类似的分类。 ④高华平：《墨家远源考论———先秦墨家与上古的氏

族、部落及国家》，《文史哲》第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５—１２３ 页。 关于

“司徒之官”“羲和之官” “理官”亦源出东夷氏族或部落，笔者也有

系列论文论述，即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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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ｂａｓ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Ｔａｏｉｓｍ’ｓ “Ｔａｏ” ｉ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ｉａｎ（天）， ｗｈｉｃｈ ｒｅ⁃
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ａｏ”， ｂｕｔ Ｔａｏｉｓｍ’ｓ “Ｔａｏ” ｉｓ ｂｏｔｈ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ｆｏｒｍ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ｎａｍｅ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ｇｕｅ” ｏｒ
“ｖａｇｕｅ ａｎｄ ｅ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ｉｎ ｉ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ｔ ａｒ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ｓｏ ｉｔ ｉ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ｓ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ｎａｍｅ” 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ｍ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ｉｓ ａ “ｐｕ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ｒ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ｉｄｅａ”．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ｏｉｓｍ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ｇｏｏｄ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ａｏ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ｍｅ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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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逻辑中的两种“真”概念

杨武金　 　 何新宇

　　摘　要：墨家逻辑作为先秦时期墨子及其弟子所创立的重要思想，是中国逻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凡承认

墨家逻辑中有“真”概念的学者，都认为墨家的“当”“是”等词可作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语词；而不承认墨家逻辑

中有“真”概念的学者，则多数认为墨家逻辑以论辩为目的，致使伦理价值特点过度卷入，从而使得墨家的“真”概
念局限在语用上而非语义层面。 事实上，这一观点仅表明墨家逻辑中的“真”概念并不仅止于符合论层面，而更体

现着信念一贯性意义上的“真”，而这种“真”判断是依托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融贯。 无论是作为判断言

辞标准的“三表法”中的“本”与“原”，还是墨家将“十论”作为言辞判断依据的特点，都在墨家的论证系统内部保持

着一致的信念。 由此观之，墨家逻辑中显然在符合论的基础上更存在着融贯论的“真”概念。
关键词：墨家逻辑；真；符合论；融贯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２４－０８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逻辑传入，中西逻辑比较研

究成为理所当然。 其中，墨家逻辑中是否有“真”概
念的问题，乃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

重要议题。 一些学者通过中西比较研究，认为《墨
经》（学界一般将《墨子》一书中的《经上》 《经下》
《经说上》 《经说下》四篇看作狭义《墨经》，将加上

《大取》《小取》两篇共六篇看作广义《墨经》，本文

中《墨经》通指广义《墨经》）中的“当”“然” “是”等
词可以诠释为西方形式逻辑中的“真”，一般都将其

解释为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

“真”，即“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必相符

合” ［１］３３，也就是符合论（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意

义上的“真”。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诸如

海外汉学家陈汉生（Ｃｈａｄ Ｈａｎｓｅｎ）就认为中国先秦

时期从未形成一种 “真” 的观念［２］ ，并且墨家的

“当”更多地依赖于言辞的可接受性或可断定性的

语用评价［２］ 。 可以看出，在过往的一些争论上，学

者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墨家逻辑中是否具有亚里

士多德意义上的 “真” 概念，即符合论意义下的

“真”。 但我们发现，墨家逻辑事实上并未完全脱离

政治伦理性［３］ ，墨家的判断中还包含着它本身的政

治伦理判断，这种判断在“是而不然”的推理中有所

体现，如“杀盗非杀人” （《墨子·小取》）。 而这种

合理的可接受性正是“真”的融贯论（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ｙ）中所体现的一大特点。 所以，本文希望进一步

考虑墨家逻辑及“十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
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中的政治伦理和

规范性特点，进一步探讨墨家逻辑中符合论与融贯

论并存的“真”概念特征。

一、“三表法”与“十论”：墨家
真假断言之基础

　 　 自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发展至今， 人们在诘问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墨学核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２０２１ＧＳ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杨武金，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何新宇，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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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真”“假”问题时，都需要某种与其“真”思想

相关联的标准来作为参考依据。 如较受认可的亚里

士多德符合论的“真”的评价标准为“说非者是，是
者非，则假；说是者是，非者非，则真” ［１］１８６，即一个

命题与事实之间相符合，那么就是真的，反之则为

假。 如说“拜登是美国总统”，同时拜登现在事实上

确实是美国总统，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如果拜登现在

不是美国总统，那么这个命题就是假的。 当然，虽然

符合论受认可程度较高，但也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符合论真理是难以认

识的，因为对人来说很难从上帝的视角来判断某个

事物或判断是否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与事实相对应。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沃克（Ｗａｌｋｅｒ）提出了融贯

论的真理论，认为一个命题是真的，在于它与某一信

念系统相融贯。 即一个命题是真实的，当且仅当它

与该系统相一致。 融贯性是真理所包含的全部。 特

别需要强调的是，真理不在于命题与某些独立于信

念的现实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４］ 。 如，我们说“地
球是圆的”这一命题为真，并不是在形而上学的意

义上有“地球是圆的”这唯一实在与命题相等同，而
是会认为这个命题与“从太空看到地球是球形的”
“在地球上向一个方向不停地前进最终会回到原

点”“海上总是船帆先出现”等一系列信念相融贯而

认为它是真的。 同时，这个信念集合的系统也并不

是不可更改的，而是可以通过修改系统来接受新的

句子，只要信念在系统内部仍是一致的，我们也可将

新的句子认为是“真”的。 融贯论的这种“真”概念，
其实是一种建立在不停变化的逻辑规范系统中的

“真”概念，它并不是绝对的。 虽然符合论与融贯论

在“真”这一标准是什么上存在分歧，但我们仍可发

现，不论对于“真”是什么存在多大的分歧，“真”作
为命题判断的一种标准的作用却是不变的。

在这一点上，墨家逻辑在对言辞的真假进行断

言的时候，也有一个类似的标准———“三表法”。
《墨子·非命上》说：

　 　 子墨子言曰：必立仪。 言而毋仪，譬犹运钧

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

明知也。 故言必有三表。 何谓三表？ 子墨子言

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

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 废（发）以为刑政，观

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这是在说，判断言辞必须要有某种依据作为参

照。 墨子认为有三种东西能够作为依据，分别是本、

原、用。 “本”来源于以前圣王所做的事，是一种历

史经验的参照；“原”来源于百姓耳濡目染所见所闻

的实际，是一种日常经验的参照；“用”则是考察言

辞在使用中给百姓带来的好处，是一种效用上的参

照。 在墨子看来，对于任何言辞，都需要通过本、原、
用这三者来进行考察，才能形成正确的判断。

关于“三表法”是否为墨家逻辑的“真” “假”判
断起到了语义上的判断标准作用，还存在一定的争

论。 如陈汉生就认为墨家文本中的“三表法”并不

检验语句或者判断的真假，而仅仅检查语言的使用

是否恰当［５］ 。 他还进一步认为，先秦时期对于语言

的讨论就仅集中在“名”上，很少或者说根本不关注

句子或陈述的作用，同时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在对话

语进行评价时，主要关注的是它们是否是“可” （可
接受）的，而“可”仅是一个语用概念，所以先秦时期

的思想家们都仅关注话语是否可接受的语用问题。
因此，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实际上都没有形成“真”
的概念［２］ 。 方克涛（Ｃｈｒｉｓ Ｆｒａｓｅｒ）赞同陈汉生对于

“三表法”的观点，认为“三表法”并没有形成语义性

的评价，并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而是关于正确的

“道”的一个普遍概念，但他坚持认为墨家在其他文

本中具有语义真概念［６］ 。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三表法”是能在语义层面

上作为判断标准的。 张万强认为 “三表法” 中的

“本”是一种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语义的，“原”关
心的是言辞与经验事实是否相符，就是对于言辞真

假的认识，所以显然 “三表法” 中是有语义因素

的［７］ 。 但考虑墨家逻辑中“三表法”是否具有被作

为一种语义标准可能的时候，同时还应该考虑“三
表法”作为一个标准的目的，以及墨家对于言辞的

态度。 显然，墨家“三表法”的目的是作为言辞判断

的标准，判断言辞的是非。 而墨家对于言辞的态度

则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墨子·小

取》），这里“以辞抒意”指的就是通过语句来表达思

想和意义。 如此便可直观地看出，“三表法”所判断

的对象本身就具有语义层面的要素。 所以从目的上

来说，墨家的“三表法”显然是试图构建一个语义问

题的判断标准。
此外，“三表法”中的“本”，虽然确有着古者圣

王的历史实践经验这个层面的语义特点，但受限于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家未能将理性完全独立于经验之

上的特征［８］３，以及墨家的最根本目的———实现去

乱求治、兴利除害的政治抱负，墨家在论证原则和判

断的动机上都天然地具备针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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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者圣王之事”的使用上也存在同样的特点。
墨家实质上是试图借由历史实践经验证据来表达自

身对于言辞的规范标准，即符合“兼相爱，交相利”
的规范原则，这种规范原则显然具有言辞意义上的

规范，也具有言辞使用上的规范，所以“三表法”的

“本”在语义和语用上都具有判断作用。 在“原”上，
墨家表达的是百姓的日常经验，这种日常经验在墨

家思想中并不像陈汉生说的那样仅是一种语用的判

断，而是具有知识性的。 在墨家的知识论中，日常经

验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的来源。 《墨子·经上》中将

“知”分为“闻、说、亲、名、实、合、为”等，其中的“闻
知”和“亲知”“为知”都是一种日常经验的知识。 此

外，墨家对于知识还呈现出一种对于正确使用的关

注，如《墨子·贵义》中说：“今瞽曰，皑者白也，黔者

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 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

知也。 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

也。”显然墨家认为知道某知识实际上就是能够正

确地使用它。 以此观之，“三表法”中的“原”也具有

语义和语用上的双重特征。 从语义层面看，墨家对

“闻知”“亲知” “为知”等经验知识的关注，以及墨

家对于知识能否正确使用的关注，都表明了在言辞

的意义这一知识上，墨家关注的是意义的规范特点，
即言辞的意义是否符合其意义使用的规范。 从这一

点看，墨家的“原”毫无疑问是具有语义特征的。 从

语用层面看，墨家显然也直接关注言辞在日常使用

中是否能够顺利有效地运作。 同样基于墨家的目的

特点，“原”也与“本”一样力图借由日常经验来表达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言辞的规范标准，而这种

规范显然也是关注言辞使用的效果的。 所以“三表

法”中的“原”依然具有语义和语用的双重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墨家除却“三表法”以外，还进

一步认为天下之事都需要有一种判断的依据。 《墨
子·法仪》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

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那么将什么作为依据？ 墨

家认为“天”是最好的。 《墨子·法仪》说：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 当皆法其父母奚

若？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

母，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当皆法

其学奚若？ 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

其学，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当皆

法其君奚若？ 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

法其君，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故

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

治法而可？ 故曰：莫若法天。 天之行广而无私，

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既

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 天之所欲则为

之，天所不欲则止。
墨子在这里集中提出了他关于规则标准的主

张。 父亲、母亲、老师和君王都不能作为一种规则标

准，只有最广大无私的“天”才能成为判断的依据。
依此看来，似乎墨子另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天。 而

对于“天”，《墨子·天志上》说：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

规，匠人之有矩。 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

方员（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

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

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 何

以知之？ 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这里的意思是说，墨子有“天志”作为丈量天下

的标准，其中符合“天志”的就是“是”，不符合“天
志”的就是“非”。 而“天志”也就成了墨子衡量天下

言辞的“明法”，即可直接参考的一种标准。 在这

里，“是”与“非”直接表达着一种符合“天志”与不

符合“天志”的状态，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言辞真假的

判断。 故有学者认为，除“三表法”以外，墨家另一

个判断依据便是“天志” ［７］ 。 但实际上，墨家在文

本中对于“天”的定义并不多，描述也较为零散，如
“天欲义而恶不义” （《墨子·天志上》），“天为贵、
天为知而已矣”（《墨子·天志中》）等，对于“天”的
描述和定义并不具有一贯性和整体性。 如此我们可

以合理地推测，墨家并不关心“天”本身是什么，而
是试图借由“天”在先秦时期的象征性来表达自己

的主张。 事实上，借由“天”来表达自己主张，在先

秦时期是十分普遍的。 如《孟子·告子下》说：“故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

骨……”借由天表达了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思想主张。 成中英（Ｃｈｕｎｇ－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也提到，
在中国哲学中通常将“天”当作一种较少具有人格

性的概念用以指引人的行为和道德［８］３。 《周易》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通过“天”来表达

君子应自强的主张。 由此可见，以天道诉人法的思

想在该时期是非常普遍的。 基于这样的特点，墨家

对于“天志”的使用实则是想表达“我有天志……
曰：我得以天下明法以度之”，即借由“天”来表达自

己的政治主张。 而墨家借由“天”所表达的一个原

则是“义”，正如《墨子·天志中》说“天欲义而恶不

义”，而“义”与“不义”本质上是墨家通过“兼相爱，
交相利”的核心政治思想对于事物的一种判断。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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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这种政治思想是整个贯通在《墨子》的文本之

中的，墨家的“十论”整个来说基本上是在论证“义”
与“兼相爱，交相利”的合理性。 所以，墨家看似是

通过“天志”在对言辞进行判断，实际上却是在借由

“天”将自己整个融贯的思想规范作为了言辞的判

断标准。
墨家同时将“三表法”与“十论”作为自己的言

辞判断标准，那么在实际的使用之中，这二者谁更为

基础、使用场景更多呢？ 事实上，这两者之中，最为

根本的是“十论”。 前文论述中已经较为清楚地提

到了，在“三表法”之中，虽然包含着历史经验和日

常经验的要素，但是由于该时期的特点，墨家在“三
表法”中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墨

家政治思想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通过“十论”来为自

己的政治伦理信念提供一致性的支撑，即通过“十
论”构建了自己一个融贯的“真”语境。 所以，在言

辞判断上，“十论”显然是更加根本的，但是“三表

法”在经验层面上的判断作用及在使用上的判断作

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墨家符合论的“真”

如上所述，墨家在其文本和思想上形成了一个

对于言辞真假的判断标准，即“三表法”与“天志”。
那么，我们可以明晰地知道，墨家至少在思维上具有

对于言辞真假的关注。 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关于“真”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墨家逻辑中是否具有表达“真”

这一语义的词项，其所表达的“真”是什么？ 即墨家

逻辑中说一命题为“真”时，是在说什么？
墨家逻辑中是否具有表达“真”的词项这一问

题，学界已经有过相当程度的讨论。 如沈有鼎认为，
墨家逻辑中，由名组成的辞即是命题或语句，辞所抒

之意即是判断，命题符合事实的情形叫作“当”，即
是真的［９］ 。 早期崔清田也在《中国逻辑史》五卷本

中提到，墨家逻辑中的“辞”，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

命题，“辞”的“当”与“不当”实则是表述某个命题

的真假［１０］ 。 孙中原认为，《墨经》中的“当” 是正

确、恰当，是辞与事实相符，也就是“真” ［１１］ 。 张万

强认为，墨家辩学中“当” “然” “是”可以作为符合

论意义上的“真”的词项，而还有一个“可”也可在

《墨经》中作为一种可接受意义上的“真”概念［７］ 。
由此可见，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认同墨家具有

“真”词项的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墨家逻辑中的“真”

词项带有符合论的特点。
西方汉学界也关注到了墨家逻辑中有关“真”

语词的问题。 何莫邪（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Ｈａｒｂｓｍｅｉｅｒ）对于墨

家逻辑中的“真”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墨家没有一个

唯一的词用以表达墨家的“真”概念，而是在不同场

合以多种语词表达“真” 概念，如“是” “然” “有”
“当”“真”等。 他还提到，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家不单

单判断一个陈述是否为真，更是要考虑坚持某个命

题带来的实践价值［１２］１９５－２０１。 方克涛也对此进行

了研究，他认为“当”在墨家文本中作为判断一个命

题正确与否的标准，显然与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的
作用相当。 除了“当”以外，“然”和“是”也在不同

的情境下部分承担语义“真”的功能［６］ 。 他还进一

步考察到，“当”在使用中没有伦理或者其他规范意

义时是一个纯粹的语义问题，可以看作表达“真”概
念，而在其他情况下， “当” 并不仅表示语义规

范［１３］ 。 由此可见，西方汉学界对于墨家的“真”词
项也基本持有一种符合论的看法。

遵循这一情况，可对墨家文本中可能具有“真”
概念的词项进行一定的考察。 墨家文本中是否在语

义层面上将“真”这一词当作“真”概念进行认知呢？
《墨子·辞过》说：

　 　 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

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雌雄

也。 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
这里的“真”，更像是一种语用意义上的强调

词，表达“的确” “确实”的含义，显然不具备判断标

准意义上的“真”概念。 并且，整个先秦时期的思想

家基本都没有在语义真假的层面上使用“真”一词。
《说文解字》中，将“真”训释为“仙人变形而登天

也”，段玉裁注中将之引申为“真诚” ［１４］３８４。 由此

可见，墨家文本中的“真”并不表达判断标准意义上

的“真”概念。 那么，墨家文本中承担“真”概念的词

项是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词：
１．“当”
观之过往研究会发现，不论是早期国内的墨家

逻辑研究者，还是时代较近的西方汉学家，基本都认

为“当”这一词是最接近语义判断上的“真”概念的，
而这一判断主要来源于墨家文本中如下几段论述：

　 　 辩，争彼也。 辩胜，当也。 （《墨子·经上》
７５）

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 是争彼也。 是

不俱当。 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 （《墨

子·经说上》７５）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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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墨子·
经下》１３５）

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 同则或谓之狗，
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
俱无胜，是不辩也。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

非。 当者胜也。 （《墨子·经说下》１３５）
其中，《墨子·经上》７５ 与《墨子·经说上》 ７５

是对“辩”这一概念的定义。 《墨子·经上》７５ 的含

义是指，“辩”这一行为是对相反问题的争论，辩胜

的人是“当”的。 而《墨子·经说上》７５ 则是对“辩”
做进一步阐释，这里通过对“谓之牛”和“谓之非牛”
的举例，体现了墨家对于矛盾律的认识。 其中“不
俱当”就表达了不可能同时说一物是 Ａ 又说一物是

非 Ａ，即一命题与其矛盾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 墨

家还认为，两个矛盾命题中必有一真。 这里“当”的
判断对象就是“这是牛”和“这不是牛”这样的“辞”
（命题），判断标准则是“辞”所举对象是否符合实

际。 如《墨子·经说上》中提到“（信）不以其言之当

也，使人视城得金”，这是说，当有金子掉在城里，让
人去找，不论是否找到，都不影响自己所说是可信

的，这里的“当”就是说言辞与事实符合的状态。 由

此观之，墨家对于“当”的运用，首先是建立在对于

矛盾律的认识上，表达矛盾命题不可同“真”的意

思，显然在潜在意义上表达了“真”的概念。 其次，
判断“辞”（命题）的“当”与“不当”则是通过对“辞”
与所举的事实是否相符合进行判断的，符合就是

“当”，不符合则是“不当”，显然这就是一种符合论

意义上的“真”概念。 《墨子·经说下》 １３５ 中更是

提到，“辩”就是双方各持一个认为某事物“是”与

“非”的矛盾命题（辞），其中“当”者胜利。 这里，墨
家在文本中所举的例子也是“犬”或者“牛”这般直

观的描述性词语，所以在此墨家的“当”和《墨子·
经上》７５ 及《墨子·经说上》７５ 一样是表达符合事

实的含义的，这与符合论中所说的“说是者是，非者

非，为真”几乎完全等同。 所以，墨家文本中的“当”
显然可以看作是表达符合论意义上的“真”概念的

词项的。
２．“然”与“是”
这里，将墨家文本中的“然”与“是”两词放到一

起讨论，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词在除《墨子·小取》
以外的文本中都并不具有“真”的含义。 如“然”在
《说文解字》中就被训释为“如此” ［１４］４８０。 《墨子·
经说上》９９ 说：“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

不然者而问之。”墨家在此提出了归纳式的“止”式

推论，即当对方通过列举“然”（如此）的案例就推出

一类事物的情况如何时，我方举一个“不然” （不如

此）的反例来推翻它。 显然，这里的“然”并没有直

接对“辞”进行判断的含义，仅仅只是表达事物的

“如此”这一状态。 同样的，“是”在先秦时期主要是

作为一种代词来使用的，用以指称“某事物”，《墨
子·经说上》２６ 中就提到“得是而喜，则是利也。 其

害也，非是也”，这里的“得是”将“是”作为一个代

词，来指代获得某个事物的含义。 此外，“是”还可

作为表达与“非”相对应的状态，用以区分两个概念

或事物。 这种状态被方克涛看作是建立在“类”基

础上的一种模式识别（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１５］ 。 如

前文《墨子·经说上》２６ 中的“则是利也”，就体现

出了对于获得喜欢的东西“是”利的意义，这里“是
利”与“非是”就直接表达了对“利”的辨别。 在此，
“利”本身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显然这

种“是” 与 “非” 的对应，是具有一定政治伦理色

彩的。
但是，《墨子·小取》文本中，“是”与“然”具有

语义上的“真”含义。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

然，或不是而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

也” ［１６］ ，在此提到的“然”和“是”的直接对象就是

“辞”（命题），并且是显然具有判断意味的。 如“臧，
人也；爱臧，爱人也”，这是一个“是而然”的判断。
在这里，“是”表示的是对“臧是人”这一“辞”的判

断，即表达说“臧是人”是符合经验事实的，是“真”
的，后文的“然”则表示，“爱臧就等同于爱人”这一

个判断也是符合经验事实的，是“真”的。 同样，“是
而不然”中提到“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其中的

“是”所表达的依然是对于“车是木头做的”这一符

合经验事实的命题的判断。 “不然”在此表达的，是
对于“然”的否定，即一物不符合经验事实，表达出

来就是认为“乘车就是乘木头”是“不然”的，即不符

合经验事实的。 由此观之，“然”与“是”在《墨子·
小取》这部分文本中，显然是作为对于命题是否符

合经验事实进行判断的词项出现的，可以被看作是

表达“真”概念的语词。
通过上述考察墨家文本中的“真” “当” “然”

“是”等词，不难发现，虽然墨家逻辑的文本中并没

有直接使用“真”这一词汇表达“真”的含义，但墨家

逻辑在论证中确实存在着语义层面上用以表示判断

事物是否符合事实的词项，即表达“真”概念的词

项。 并且在不同的文本中，“当” “然” “是”均表达

了一种符合论意义上的“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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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的第二个问题是，墨家逻辑中是什么

“真”，即墨家逻辑中的真值承担者是什么？ 事实

上，墨家逻辑中是否有真值的承担者这一问题，等同

于在说，墨家是否有能够被“真”所谓述的对象。 通

常认为，“真” 的承担者有四种，分别为语句（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陈述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命题 （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判断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其中由于“命题”本身具有主体间意图

以及具有含义的特点，通常被看作是最适合作为

“真”的承担者的。 那么，墨家逻辑中是否有命题或

者判断的概念，即墨家是否具有真值承担者，是这一

问题的核心。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墨家逻辑中

的“辞”可以看作命题或判断。 比如，梁启超就将

“以辞抒意”诠释为用判断来表达思想的内容［１７］ 。
胡适也认为，墨家所说的“辞”就是现在的判断或命

题［１８］ 。 周云之说：“《墨辩》 《墨经》 中的 ‘辞’ 或

‘言’主要指的是‘意得见，心之辩也’的判断。” ［１９］

西方汉学家何莫邪认为，虽然墨家并没有对“辞”进
行一个严格清晰的定义，但实际上在古代汉语中，是
将“ 辞 ” 当 作 是 可 判 断 真 假 值 的 语 句 来 使 用

的［１２］１８１－１８４。 这里提到的可判断真假值的语句，显
然就是命题。 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将“辞”当作

命题的观点。 如陈汉生就认为古汉语中的“辞”只

是“名”简单排列形成的符号串，并不是合乎语法

的［２］ 。 由此观之，墨家是否具有能够作为真值承担

者的命题这一问题，核心在于两点：一是“辞”是否

具有合理的表达意义或思想的功能，二是“辞”是否

能够被“真”进行断言。 只有满足了这两点，“辞”才
能被看作是古代汉语中的命题。

首先，从“辞”本身的含义来看，《说文解字》中
将其训释为“说也，释会意之恉” ［１４］７４２，这就是说，
“辞”有表达思想的目的。 《墨子·小取》中说“以辞

抒意”，即通过“辞”来表达思想或者意义。 《荀子·
正名》 中也说， “辞也者， 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

也” ［２０］ ，“辞”是将不同的名进行统合来表达一个思

想或者意义的。 立足于古汉语文本，我们可以直接

看出， “辞” 在当时显然具有表达思想和意义的

特点。
其次，“辞”在具有表达思想和意义的用途以

后，它还需要能够被断言“真”或者“假”才能被称作

命题。 如一个重言式或者矛盾式命题可直接判断真

假，而一个命题表达的思想是否与事实保持一致，也
可以在符合论意义上判断真假。 《墨子·小取》中

提出要“摹略万物之然”，方法则是“以名举实，以辞

抒意，以说出故”，即通过立言辞来表达思想和意

义，目的则是为了反映客观事物的状态。 所以，从
“辞”的出发点就具有了能够被判断真假的反映客

观事物状态的特点。 此外，墨家对于“辞”的成立也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墨子·大取》说：“（夫辞）以
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 三物必具，然后（辞）足
以生。”要立一个“辞”，需要考究其原因或者根源，
然后按照某种思维规律进行推理论证。 接着，还要

考虑“辞”所表述的事物之间类同或类异的关系，然
后这个“辞”才得以成立。 可以看出，墨家的“辞”，
首先具有试图反映客观事物状态的需要，其次还需

要经过“故、理、类”三者来将其证成，而这种证成，
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判断的因素在其中了，所以墨家

的“辞”毫无疑问是可以被看作命题的。
综上所述，墨家逻辑中显然具有符合论意义上

的“真”概念，同时墨家使用了“当”“然”“是”等词，
在不同的文本中表达了对于“辞”是否为“真”的判

断，这种判断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判断。 而“辞”
正是墨家逻辑所表达的命题概念。

三、墨家融贯论的“真”

墨家逻辑具有“真”概念，已在前文中得以证

成，但墨家逻辑中是否仅存在符合论意义上的“真”
概念呢？ 在对于“三表法”的分析中已经发现，作为

墨家对于言辞判断依据的“三表法”，是通过将言辞

与语义上的历史、日常经验对比并进行判断，但由于

中国古代未能完全将思想独立于经验之上的特点，
可以发现，在“三表法”中实际上渗透着墨家本身所

具有的政治伦理主张，将之借由“先王”之口表述出

来形成判断标准。 同时，墨家在另一个作为判断依

据的“十论”中，亦表达了试图“我得以天下明法以

度之”的判断依据，在这里，墨子通过“天”之口所试

图表达的，就是墨家自己的规范思想。 针对这一点，
李申指出：“形式上……坚持人意服从神意。 但实

际上，墨子却是让神意服从人意。 因为所谓神意，不
过是墨子的主张。” ［２１］ 而这个主张，实际上就是墨

子贯通全文的“利”，也就是“兼相爱，交相利”。 因

此，墨家虽然在 “真” 词项的运用上，使用了诸如

“当”一类的辞来表达与事实相符的符合论意义上

的“真”概念，但墨家对于言辞判断的标准显然是并

不仅仅局限在符合论的意义上的。 墨家将整个“十
论”作为言辞判断标准的思想，更类似于融贯论意

义上的“真”概念。 纽拉特（Ｏｔｔｏ Ｎｅｕｒａｔｈ）认为，对于

真的检验是由信念自身内的一致决定的，而不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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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与外部事实之间的符合［２２］ 。 墨家将“十论”作
为“真理”检验标准，显然是将其政治伦理的信念

“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了判断依据，而对于被判断

的“辞”，则似乎是看其是否符合在墨家的“辩”这一

推理系统之内的一致性。
当然，也可以试图主张墨家逻辑中的“真”概念

仅存在符合论一种，但如此假设会出现如下两个问

题：一是在《墨子·小取》中“是而然”的推理部分，
如果主张“是”和“然”二者都仅是符合论意义上的

“真”概念词项，那么就似乎存在着同义反复的问

题。 在这一解释下，“是而然”等同于在说“真是真

的”，但是后文的文中确是在说 Ａ 是 Ｂ、ＣＡ 是 ＣＢ 这

样的问题，前后两者在语用上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二是在“是而不然”的推理部分，如果坚持符合论的

特点，“盗人，人也” “杀盗人非杀人也”这样的主张

就难以成立。 显而易见，根据符合论的“真”概念，
“盗人”与“人”的外延是一致的，那么这里的“杀盗

非杀人”就不能是“不然”而应该是“然”。 根据这种

观点，程仲棠才会认为，“‘杀盗非杀人也’是墨辩的

一个 诡 辩 命 题， 其 逻 辑 要 害 在 于 包 含 双 重 矛

盾” ［２３］ 。
针对这样的两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承认，在墨

家逻辑中“是”这一词在此充分表达了符合论意义

上的“真”概念，即 Ａ 与 Ｂ 等同是真的，如“白马，马
也”这样的论断。 但对于“然”的使用就显然不仅仅

是具有符合论上的意义那么简单。 在“是而不然”
的推理中，有“杀盗人非杀人”的命题，在这里的“不
然”表达的是“杀盗人是杀人”是“不然”，也就是非

“真”的，但是这样的判断显然无法通过符合论的真

理论来解释，因为从符合论的角度，盗人和人的外延

是等同的。 那么，“然”在此显然表达了一个对于

“辞”的判断意义，但是这个意义不是符合论的。 对

于这个问题，墨家自己其实也意识到有人会提出非

议，在《墨子·小取》中提到：“此与彼同类，世有彼

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他故焉，所谓内胶

外闭与心毋空乎？ 内胶而不解也。 此乃是而不然者

也。”这里墨家解释道，不接受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

来源于对方内心封闭不去理解。 可以看出，墨家也

意识到这里的“是而不然”不是一个仅通过事实就

能够证成的推理，而是需要去理解和认识的。 这种

无法与事实等同的、需要通过理解的概念，显然不是

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道德判断或是墨家融贯系

统内的一种信念。 所以，在这里，墨家的“然”并不

仅仅表达了符合论意义上的“真”概念，显然更体现

的是一种融贯论意义上的“真”概念。
此外，墨家逻辑中的“辞”，是需要通过“故、理、

类”三者来得证的。 《墨子·大取》中说：“（夫辞）
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 三物必具，然后（辞）
足以生。”这里对立“辞”提出了三种要求。 其中“以
类行”尤为关键，因为一个推论，必须要根据“同类

相推”的原则才能进行下去，但是墨家的“类”并不

完全像方克涛提到的那样，仅是将具有内在联系的

事物通过“类”名表述出来，而不是通过“类”名来将

事物归类［２４］ 。 墨家的“类”是卷入了自己的思想特

点进入其中的，例如《墨子·大取》中说，“杀一人以

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

己以利天下”，这里的“一人”和“己”如果仅从事物

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那么二者显然是同为一类的。
但实际上墨家在这里，使用的是将“一人”与“己”划
分成了两类在使用，若非如此该论证就无法成立了。
通过这一论证可以看出，墨家在“类”的区分上，并
不是简单地将事物进行描述性的分类，而是带有自

己的政治思想特征的规范性的分类。 而作为由此

“故、理、类”“三物”逻辑证成的“辞”自然也并不仅

仅完全出于与事实相符这一描述性特征，而是渗透

了墨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于其中，本质上就是墨家的

“十论“及其核心“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
总而言之，在墨家的逻辑思想中，无论作为言辞

判断依据的 “三表法” 和 “十论”、“真” 概念词项

“然”以及墨家的“辞”即命题的证成，都体现出了一

种以其核心信念的一贯性作为“真”概念来使用的

特点，而这种特点，毫无疑问是一种融贯论意义上的

“真”概念。

结　 论

在墨家逻辑之中，体现出了一种融贯论和符合

论兼备的“真”概念特点。 在过往的研究中，大部分

学者都试图通过中西对比研究的方法阐明墨家逻辑

中的“真”概念，基本上都将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

逻辑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墨家逻辑具有符合论意义

上的“真”概念的结论。 但是这种“真”概念的确立，
对于墨家逻辑中存在的“是而不然”等推理难以进

行解释，甚至导致一系列的争议。 根本原因在于这

种中西对比的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

先秦时期思想的时代性和目的性特征。 当把墨家思

想的政治伦理特征纳入墨家逻辑的研究视野以后，
墨家逻辑的整体“真”思想就呈现出一种依托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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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法”和“十论”作为判断依据，以“故” “理” “类”
“三物”逻辑作为逻辑论证方式的融贯论意义上的

“真”概念特点。 符合论和融贯论的“真”思想是互

相渗透的，墨家在论证具体事物问题的时候，与对象

的符合显然是作为一种“真”的判断依据的，但是，
接纳这种判断依据本身也是与墨家论证的信念相一

致。 所以，融贯论的“真”概念在墨家的逻辑研究中

应该是更为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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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

徐卫民

　　摘　要：匈奴是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最大对手，对西汉王朝形成强大的压力，汉王朝不得不采取诸多办法

对付。 从汉武帝开始采取武力征服并继续进行长城的修建，特别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北部新修了长达数千里的长城

防御体系，才真正解决了匈奴侵扰的问题，“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形成了

“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 长城既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安全，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
关键词：西汉；河西长城；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３２－０６

　 　 河西走廊控扼丝路要道，是西汉与西域各民族

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

域，开通丝绸之路，对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欧亚大陆各个文明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贸易联系

由此开始并走向交流互动。 对于西汉时期河西长城

的调查和研究，已经有许多学者做了很多的工作。
如阎文儒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曾随中研院西北科

考团的夏鼐、向达等先贤对河西地区进行了考古勘

探调查，考察了当地的石窟、墓葬、古代城址及沿线

长城，将古之敦煌比作今之上海，认为其首先是作为

军事重镇发展起来，在国防上占据了首要地位，且因

其地处干旱少雨地区，保存了大量物质遗存［１］ 。 刘

光华研究了汉武帝时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指出

防御工事的修筑是为开发河西服务的，反之对这一

地区的开发也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人力、物力与地利

的支持［２］ 。 李并成对河西地区的长城进行了深入

的实地调查，并结合出土简牍与历史文献对各个遗

迹与历史记载的位置进行了比对和考辨［３］ 。 王子

今关于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①。
李永良回顾了陈梦家、陈直等前辈对出土河西汉简

的研究，提到对其中军事文书的释读将为研究汉代

边防体制、军事工程、烽燧兵器、戍卒生活、屯田开发

等提供重要参考［４］ 。 李振国考察了山丹大马营的

历代烽燧，结合文献资料与史志记录对其产生的历

史背景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部分遗址的保存现

状［５］ 。 但将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研

究的成果并不深入，笔者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做一些

突破。

一、西汉为何修建河西长城

汉初由于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的影响，经济状

况不佳，国力弱小，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汉武

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变汉初的“无为而治”政
策为有为政策，开始设置河西四郡，并修建长城。

汉代对长城的修建极为重视，《史记》记载严安

上书武帝：“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 此人臣之

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 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

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 行无穷之

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 ［６］２９５９

主父偃建议汉武帝由进攻匈奴转为守边防御， 置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１９ＺＤＡ１８８）。
作者简介：徐卫民，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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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郡“外阻河”以御匈奴。 西汉时期，虽然在西南、
岭南偶尔也有战争，但军事上的防御重点依然是北

方的匈奴及西北地区的羌人。 汉王朝因忌讳秦修长

城导致秦快速灭亡，遂称长城为“塞”或者“鄣塞”，
称秦长城为故塞。 如《汉书·高帝纪》载，高帝二年

（公元前 ２０５），“兴关中卒乘边塞” ［７］３８，“复缮古秦

时蒙恬所为塞” ［６］２９０６。 《史记·匈奴列传》云：“汉
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

列亭至庐朐。” ［６］２９１６ 《汉书·张骞传》也云：“击破

姑师，虏楼兰王。 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７］２６９５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曰：“自敦煌至辽东万一

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 ［７］２９８９从文

献来看，“塞”就是长城。
汉武帝时由于国力和军事力量的提升，与匈奴

的关系由战略防守变为战略进攻，在军事战争取得

胜利的前提下，在河西地区和西域也修建长城。 武

帝以后，由于汉与西域诸国关系缓和，故此后西汉对

长城多修缮，较少新建。
匈奴游牧的生业方式使他们可以长途跋涉逃避

打击，当西汉大部队撤退后，又可机动地返回。 同时

由于西汉在与匈奴长途战争中消耗太大，经济实力

无法继续支持其深入追击匈奴或保持胜利局势。 对

于匈奴游牧民族这种作战方式，只有靠修筑长城进

行有效的防御，运用长城保卫战争果实。 因此，汉王

朝决定在新占领区域修筑长城。 匈奴骑兵以运动和

速度见长，他们像草原上的旋风一样来去神速。 长

城的出现，成为一条牢固的绊马索，有力地减缓并削

弱了骑兵的进攻速度和能力，使骑兵的优势难以发

挥，因此修建长城对于防御匈奴的侵扰有着深远的

军事意义。
武帝时期派兵出击匈奴后，匈奴远遁，对西汉的

侵扰逐渐减少，危害也微乎其微。 匈奴有狩猎、零星

的农业、手工业等为辅助生计，还有贸易的往来以及

与西汉和亲贡赐等，这些都可以给匈奴带来丰厚的

利益，使得游牧自身的生产局限有所缓解。 但是匈

奴逐水草而迁徙，是马背上的民族，来去飘忽不定，
其游牧本质决定其存储财富有限，在恶劣的特殊气

候出现导致灾害时，不但游牧主业不支，其副业缓解

力度也有所降低。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虽然西汉防

御体系的完善会使匈奴掠夺付出的代价不断增加，
但在特殊气候造就的“紧急情况”、掠夺代价两害相

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匈奴仍会选择侵扰。 因此游牧

民族自身的生产基础，在面临特殊气候时会有效地

推动匈奴采用侵扰获得补给，这时，长城的防御作用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虽然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时期，匈奴扰边微乎

其微，尤其在匈奴内乱和南匈奴内迁之后，未再有侵

扰。 但西汉长城除了沿用秦长城外还有新建部分，
且新建的长城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宣帝时也有烽燧

的修建，因此，此时的长城防御，匈奴的侵扰已经不

是主要原因了，但是西汉王朝仍然利用长城来防御，
说明西汉长城的修建除了匈奴侵扰外，还有西汉自

身的内在原因。
汉朝人认为匈奴不讲诚信，无法以礼教感化，因

此无法消除对匈奴军事威胁的防御心理。 武帝之后

这种心理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宣帝时，呼韩邪前来朝

拜，大臣萧望之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
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 外夷稽首称藩，中
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 《书》曰

‘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 如使匈奴后嗣

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 信让行乎蛮

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 ［７］３２８２表示对处

于“荒服”的匈奴臣服不寄希望，这也是当时多数大

臣的态度。 甚至到元帝时，匈奴威胁甚小，且临近汉

境的呼韩邪单于已臣服多年，汉郎中侯应仍认为：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 汉兴，尤被其

害。”“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

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来臣。 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

然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

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 ［７］３８０３－３８０４。 可

见武帝修筑防御工事后边境只是少安，匈奴的威胁

依然存在。 侯应对匈奴的认知是汉朝朝廷上下的一

贯认知，匈奴人困则卑顺、强则骄逆，绝对不能掉以

轻心。 因此武帝在用兵匈奴和修筑长城之后，西汉

虽然受到匈奴侵扰的事件较少，但汉王朝内心防范

意识依然存在，故仍时时防范，所以利用长城进行防

御从未松懈，如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将
长城烽燧建筑向西延伸至新疆库车西北，然而这时

期长城修筑也只是“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 ［７］３８０４，
多是出于汉朝朝廷“安不忘危”的心理防御需要。

二、西汉河西长城的修建

西汉河西长城是汉武帝在大军驱逐匈奴占领河

西之后为防御敌人的反扑和袭扰、维护安全所构筑

的军事防御系统工程，其走向从今甘肃永登黄河西

岸的令居一路向西延伸，经过武威、张掖，到酒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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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防务和自然环境的需要，分道向北沿黑河（弱
水）修到今内蒙古境内的居延。 另一路则继续向西

修到敦煌，过玉门关延至今新疆境内。
汉王朝修长城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汉

朝建立两年后，即公元前 ２０１ 年缮治河上塞；其二，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派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将
长城向西北扩至河西走廊北端；其三，公元前 １０２
年，武帝又命光禄卿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匈奴

自此彻底退至大漠以北。
西汉长城是修缮利用前代长城并新建长城，也

就是在沿用前代长城的基础上对部分地段新建。 修

缮的主要是战国长城、秦长城，如在河南地、阴山南

北麓、燕山地区的今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以及朝鲜境内几乎全部沿用战国赵长城、燕秦长城

和秦朝的长城。 新建的主要是河西及西域长城、外
线长城。 汉长城“至晋、魏、隋、唐时期，仍是军事战

略的运输线、边疆安全的保障线、祖国疆界的奠基

石” ［８］ 。 甚至有些烽燧仍被后世修葺延用，如河西

长城永昌县段中的河西堡东南、头墩西北 ５．５ 公里

的明代边墙线上，发现一座烽燧遗址，“此墩台应始

建于 汉 代， 历 经 五 凉、 唐 代， 至 明、 清 仍 在 使

用” ［９］３３。
西汉大规模地抗击匈奴和修筑长城，是汉武帝

时进行的。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１２７ 年），“卫
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

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 于是汉遂取河南

地，筑 朔 方， 复 缮 故 秦 时 蒙 恬 所 为 塞， 因 河 为

固” ［６］２９０６。 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对长城的修葺。
公元前 １２１ 年，汉收复河西后，便把长城由朔方沿黄

河往西延长至令居（今甘肃水登）。 为了充实河西

走廊一带的边备，汉在这里设置了郡县，首次在匈奴

浑邪王旧地设酒泉郡。 《史记·大宛列传》云：“汉
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６］３１７０发

关东饥民罪犯数十万屯垦，开水利。 而随着河西郡

县的设置，长城也延伸到了酒泉。 元鼎二年（公元

前 １１５ 年）汉武帝命张骞出使乌孙及中亚各国，汉
与匈奴的斗争逐渐向西北转移，长城也便一步一步

地向西北延伸。 元鼎六年，汉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

郡的建置，“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６］３１７２，长
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关。 太初三年（公元前

１０２ 年），汉不仅修缮了朔方以东的长城，还将之向

东北延伸。 太初四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

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卢朐。 而使游击

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

居延泽上。” ［６］２９１６长城修到了卢朐河（今克鲁伦河

上游）。 另外，是年汉还在朔方以西的居延泽（今内

蒙古自治区居延）筑了长城，派重兵驻守以防御匈

奴右贤王对新建的河西郡县的侵扰，同时从玉门关

以西“列亭鄣至盐泽”。 将长城西延至新疆罗布泊

盐泽。 至此一条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

长城巍然屹立在汉王朝的北方。
河西段汉长城共分为三段：东段修筑最早也最

完整，史称“令居塞”，东起今永登县滨河处，向西北

绕过民勤县北部，西过永昌、山丹、张掖之北，经过东

山寺口子、人宗口、加岭墩等地，越临泽、高台，而达

酒泉以北的金塔县境；中段是酒泉至玉门关之间的

边塞，东起金塔县境，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门关；西段

是敦煌至盐泽之间的边塞，东起玉门关，西沿疏勒河

向西，经哈拉湖到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
汉长城修筑以“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望

堠”为原则，河西长城根据当时河西自然环境条件，
勘测合理线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大致沿龙首

山、合黎山南麓向西北行，并辅以军事坞堡、报警烽

燧、交通驿站等设施。 全线由墙体、壕沟、山崖石壁、
自然河岸和故城、坞堡、墩台、亭堠等列鄣构成，同时

铺设“天田”（用作侦察敌人踪迹的沙田），形成了塞

防天堑、要隘守关、墩堠相望、烽火示警的立体防御

体系。
由于历史上徙民实边、屯民联防措施的实施，内

地移民对河西的开发，增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农牧

生产，固守了西部边塞，确保了长城沿线安定，保障

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

无王庭。 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
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６］２９１１使

河西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
款于塞下” ［１０］２９３１的繁荣景象。

文献中有大量置郡、置田的记录，然不可能只设

郡县而无防或置田而无保护，因此笔者同意白音查

干的观点，即在设郡同时建有防御措施［１１］ 。 故元

鼎六年初置张掖、酒泉，开始修筑东起令居，西至酒

泉的防御工程。 元封元年（公元前 １１０ 年）至元封

三年“酒泉列亭鄣至玉门” ［７］２６９５。 元封四年和五

年，置敦煌郡，开始令居以西至盐泽地区的开辟，筑
酒泉塞［９］１７。 太初三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
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 ［７］３８７３，即修建了东起

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的长城。 太初三年

在酒泉、张掖北之居延泽、休屠泽筑塞设防。 天汉初

筑敦煌以西之烽燧线［９］１７。 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

４３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５９ 年） 置西域都护护北道， 徙屯田， 田于北胥

鞬［７］３８７４，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
渠犁田官相近，由楼兰至渠犁的一系列烽燧亭鄣组

成的长城建成。
西汉时期在修筑长城墙体加强防御的同时，还

大量调遣士卒，增筑堡垒，修造烽燧。 目前在汉长城

沿线发现了大量的烽燧、亭鄣，这些设施与长城组成

一道严密的防御体系。 从目前发现的汉简中，我们

基本可以了解当时关于烽火的相关规定。 要求假如

发现有敌人一人或数人犯塞，则焚一捆薪，举起两个

烽火。 如果发现的是 １０ 人以上的敌军进犯，除举火

外，还须将烽高高扬起。 假如是 ５００ 或 １０００ 名敌人

来犯，则除焚薪外，需举三个烽火。 这些预先约定的

信号，可以使军内迅速而准确地知道敌情，以做必要

的准备。 烽火点燃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

位，并及时将敌人入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都

尉府。 若遇大风大雨施放烟火不成，则必须及时派

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报告上级。 若敌情

万分危急，或敌人已经攻下烽火亭鄣，该亭不能按时

举火时，则应由相邻的亭台点火，依次通报下面的烽

火台。

三、西汉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

在西汉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下，加之河西长城

的完善和功能的有效发挥，促使匈奴政治局势发生

新变化，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且其政权趋于稳定。
在长城内外政局稳定的情况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加强与西域诸国和中亚、西亚等的商贸联系。

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与西方之间的政治交往、
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陆路通道。 这条通道在《汉
书·西域传》 中称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

道” ［７］３８７２，就是汉通西域道。 河西走廊便成了通往

中亚南北两条商路的必经之地。 河西走廊的敦煌是

中西交通的总枢纽，汉武帝为巩固西北边防，确保丝

路东段河西道路畅通，从而在河西修建长城。
虽然汉武帝以前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是存在的，

但由于所经过地区环境恶劣，匈奴等少数民族占领

河西走廊，东西方的贸易多有不便。 为了延长对丝

绸之路的保护线，汉在河西走廊以西实行烽燧亭鄣

制度。 因为修建城墙代价太大，在玉门阳关以西每

隔五公里左右修建烽燧，作为通信和安全保障系统。
汉代的烽燧亭鄣制度实际上是沿丝绸大道设立供应

粮食的驿站和军事防御线上设立的军事通信哨所。

自从烽燧亭鄣制度建立后，“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
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７］３７８４。 正如 《史

记·司马相如列传》所云：“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

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 触

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 ［６］３０４５，为保障

丝绸之路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秦对匈奴的用兵只在北方地区，而汉对匈奴的

用兵已经伸展到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规模大大

扩展，防御体系的范围也一定要扩大，否则会前功尽

弃。 因此西汉王朝在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取得河

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向西把烽燧、亭
鄣从酒泉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向北则把

“塞外列城”修到了居延海。 这样一来，就控制了祁

连山和焉支山，打通了河西走廊，从而比较彻底地解

除了匈奴的威胁。 同时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

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推动了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经济的大发展。 与

此同时，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塞下，为汉守边，则开

辟了匈奴政权接受中原政权领导之先河。 以后的六

七十年间，西北地区丝路畅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可谓边城晏闭、牛马布野。

尽管先秦时期，中原政府与西域的联系道路是

有的，贸易也是存在的，但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历

史上第一个官方保护的丝绸之路。 考古资料证实，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是广泛存在

的。 实质上“秦穆公霸西戎”应该是先秦时期东西

方交流的重大事件，在秦始皇陵陪葬墓中发现的金

银骆驼证明汉代以前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已经比较密

切了。 因为联系的主体不是政府，没有相关的保护

体系和官方记载，因此不能广为人知。 丝绸之路作

为官方保护的交通道路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

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之后。 这个时期，丝绸

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
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

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地进行丝绸贸易，所以官方

的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既然成为官方的丝绸之路，西汉政府采取了诸

多措施保护这条道路的畅通，于是河西走廊修建数

千里的长城保护体系便理所当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对于汉王朝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从此后汉

文明才传播到中亚、西亚、欧洲等地，不只是贸易之

路，也是政治之路。 正是如此，汉代除了张骞不顾安

危打通了交流之道，而且政府在想各种办法保护这

条道路的畅通无阻，河西长城的修建及其在长城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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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置的驿站，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自从汉武帝派

兵打败匈奴占领河西走廊后，西域还有乌孙国等大

大小小三十多个国家，但通往京城长安的路途遥远，
人烟稀少，又缺乏食物补给，为便利同他们进行经

济、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及时传达政令，西汉除

设立河西四郡，又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邮

驿设施，悬泉置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悬泉置是

敦煌郡效谷县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当时编制是

“官卒徒御” ３７ 人，传车 １５ 辆，传马 ４０ 匹，还有牛

车，由悬泉置啬夫总领其事，有置丞、置佐以为佐贰。
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悬泉置遗址由坞院、马厩、房屋

及其附属建筑构成，为一座方形小城堡，四周为高大

的院墙，边长 ５０ 米，东北和西南角均设突出坞体的

角楼，作为保护设施。 悬泉置是当时汉王朝在丝绸

之路上设置的官方接待机构，迎送过往使者、官吏、
公务人员等。 经过对悬泉置汉简的研究，可以确认

悬泉置是汉代规格最高的驿站，类似的驿站在敦煌

郡有 ９ 个，酒泉郡有 １１ 处。 据研究，从酒泉郡一直

到长安，则可以通过悬泉置、居延汉简的驿置道里簿

进行大致排列。 按照学者的研究大约有 ４０ 个类似

悬泉置的驿站［１２］ 。 驿站除了有一定数量的驿马专

供传递公文信件外，还须有一定数量的传车供来往

使者和客人乘坐。 《史记》云：“初置酒泉郡以通西

北国。 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
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诸使外国一辈大者

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 其后益

习而衰少焉。 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
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６］３１７０充分说明当时

丝绸之路上来往人员众多。 张俊民认为：“悬泉置

是西汉敦煌到长安丝绸之路上规格最高的驿站之

一，负责过往人员的接待与政令、邮书的传递。 通过

考古发掘获取的简牍文书再现了驿站的布局、规模、
人员构成与日常运作所需要的物资，养 ４０ 匹马，备
１０ 辆车；过往人员如何接待、接待过程中配备的传

舍用具，吃饭标准，外事纠纷处置等。 邮书传递的速

度，除一般规定一时十里外，还会有一时二百里的厩

置驿骑行。 这是认识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绝佳素

材。” ［１３］悬泉置是丝绸之路上驿站的个案，但足以

反映当时丝绸之路上繁荣的贸易和人员来往的景

象。 而要保证这些驿站的安全，与丝绸之路平行的

长城防御体系必不可少。
河西地区的汉长城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防御作用上来看，河西长城的墙体并不十分

高大，顶端的宽度也不能很好地让士兵进行激烈的

攻防战。 它的作用更倾向于遮挡敌军的视线，使得

他们疑惑畏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阻挡北边游牧民

族的骑兵骚扰。 绵延的长城不但防止敌人的进入，
客观上也可以防止境内不法分子的外逃。

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修建长城控制河西对建都

长安的关中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之前匈奴占

据河西，向西控制西域诸国，向东联合众羌族，以此

为根据地三番五次侵扰汉朝的陇西地区，严重威胁

了关中的安全。 汉武帝夺取河西之后，剪除了匈奴

右翼，修建了河西长城，彻底隔绝了匈奴和羌人的联

系，从而使匈奴失去了外援，在与汉朝的军事斗争中

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从经济上来看，河西长城的修筑沉重地打击了

匈奴的社会经济，表现在：其一，匈奴失去漠南地区

之后游牧区域大大减少，失去了河西地区良好的绿

洲，漠北地区的草场质量远远逊色于漠南地区，这就

使得匈奴的游牧业开始萎缩，动摇了匈奴社会的经

济基础。 其二，河西长城的修建削弱和阻碍了汉朝

和匈奴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这对长期依赖南方提

供农作物和手工制品的匈奴部落是致命打击。

四、结　 语

长城作为一种立体防御体系，显示着某种战略

优势，构成了一种对敌人的潜在威慑。 汉王朝在威

慑所及的地区设屯戍守，组织大规模移民垦殖屯田，
迁徙安置降众，逐渐拓展了中原先进的耕作制度与

生产方式，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在西北边郡得到

了推广，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间文

化的交流与渗透。 有学者统计，武帝时期先后向西

北徙民总数约 １６０ 多万［１４］ 。 其中“益发戍甲卒十

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７］２７００。
这些大量士卒的出现主观上就是加强长城沿线的保

护，客观上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长城非但没有割裂各民族间的联系，反倒是因

为有了长城及其戍守军人的管理监护，才更加有利

于各民族之间的有序交往与文化趋同。 因为汉王朝

把依附而来的游牧民族安置于长城内外的边疆郡

县，这就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近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

与文化传统，同时也为边境口岸的双向贸易提供了

市场。 如今沿长城一线不少称为“口”的城镇，都是

基于边境贸易关口而发展起来的。
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是中原农业民族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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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汉长

城的建置，就是汉民族形成完成的标志。 不过，在这

里有一点必须说明，我们把汉长城一线作为汉文化

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并不意味着也把长城看

成是汉王朝的北边疆域。 众所周知，自秦汉始，我国

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之际的北疆，均已

远远超出长城一线，我们在这里是把汉长城放在民

族学上考察，根据当时长城的文化性格而提出这个

看法的，与我国历史上的疆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

题。 而我们把汉长城当作南北两种文化分界线的同

时，也认为长城是当时南北两种文化的交汇线，当时

南北两种文化的互相接触与传播，都是从长城脚下

开始的。 长城沿线关市的设立，使“今帝（汉武帝）
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匈奴自单

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６］２９０４。 “胡商贩客，
日 款 于 塞 下 ” ［１０］２９３１， “ 通 货 羌 胡， 市 日 四

合” ［１０］１０９８，于是南北两种文化在此不断得到交融

和传播。
黄永美认为：西汉时期，特别是在汉匈战争之

后，汉政府通过屯田、建设边郡、加强长城防御等多

种方式不断充实和发展长城内外宜耕宜农地区，从
而带动长城地带的发展。 在长城地带的稳定和发展

影响下，长城内外的西汉王朝和西域地区之间通过

互派使节和侍子、联姻、丝路贸易、混居等方式加强

了联系，交流内容也逐渐增多，贸易规模有所扩大，
长城内外的文化也随着交流方式的增多而得以交

流［１５］ 。
综合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时期，汉朝政府

在河西地区修建修缮的长城，是一个综合性的防御

工程，它既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保障了中西文

化交流。

注释

①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 １９８８ 年第 ６ 期；王
子今：《交通史视角的秦汉长城考察》，《石家庄学院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王子今：《秦汉长城与丝绸之路》，《光明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②参见吴礽骧：《河西的汉代长城》，《文博》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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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末民初司法积弊整顿之监督制度主张

张卫东

　　摘　要：清末民初时期司法积弊严重，刑讯逼供、索贿受贿、案件积压等现象层出不穷。 为此，时贤从严格案

件审理、强化政府职权配置、注重司法官惩戒等方面，提出了加强监督司法之制度主张，试图达到实现司法公正、保
障人民权利以及强化对地方的控制与治理等目的。 虽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实际监督效果极为有限，但仍不失为追求

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有益思考。
关键词：司法积弊；监督司法；国家治理；清末民初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３８－０８

　 　 清末民初时期是司法制度变革的重要阶段，然
而司法积弊严重，具体体现在刑讯逼供、索贿受贿、
案件积压等诸多方面，严重阻碍了司法制度的近代

转型，造成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紧张。 以

往学界对清末民初司法制度建设的探索，已经取得

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对司法制度近代转型问

题的探讨较为集中①。 然而对于当年司法积弊整顿

方面的制度主张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文试图

对时贤在严格案件审理、强化政府职权配置、注重司

法官惩戒等方面提出的以整顿司法积弊为目的的监

督制度主张略作考察。

一、案件审理方面之司法监督主张

清末民初朝野两方均主张从严禁刑讯逼供、严
禁滥押、严禁案件积压、严禁司法官员应酬需索等方

面加强对司法的监督，以消除司法积弊，提升国家治

理能力。
其一，严禁刑讯逼供。 讼狱为民命所关，中央与

地方司法机关本应注重清理庶狱，才能使民众免致

冤抑，社会得以安宁。 然而各地积习相沿，对于民间

控诉案件任意刑求。 鉴于发生各种司法官员用刑逼

命案件，监察御史徐克刚主张，秉公审讯各民事刑事

案件，“不得擅用非刑，庶几消酷烈而迓休和” ［１］ 。
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总督主张慎用非刑，除盗案、
命案证据确凿而不肯认供者准其刑讯外，“凡初次

供讯时，及牵连人证，断不准轻加刑责” ［２］ 。 这一慎

用非刑主张为沈家本、伍廷芳等修律大臣所吸收，即
除死刑罪犯证据确凿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凡
是初犯讯供者概不准刑讯，以免冤滥。 停止刑讯显

然是司法制度近代转型的需要，然刘彭年等考虑到

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须待裁判诉讼各法颁布后方可

施行。 在停止刑讯问题上清廷要求法部、地方督抚

酌核办理，务期消除积弊。 晚清时期司法转型处于

起步阶段，各种诉讼法律皆未具备，若骤然完全禁止

刑讯，则司法官员穷于究诘，必致积压案件经年不

结，因此慎用刑讯较严禁刑讯更切合当时情况。
刑讯为法治制度所不许，自近代司法改革以来

名义上已经废除。 但民国初年各地审问刑事被告拷

讯刑求却时有所闻，刑讯逼供现象依然存在，既触犯

刑章又违背人道主义，严重阻碍了司法制度的近代

转型。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孙中山以临时大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监督制度资料整理与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９９）。
作者简介：张卫东，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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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名义通饬司法部门禁止刑讯，不论行政司法官署

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 ［３］ ，违者除褫夺

官职外，还需治以相应之罪。 大总统禁令发布后司

法部咨行各地方都督，“嗣后无论公开审判或预审，
及其他官署之审讯，均不准再用刑责，及其他方法凌

虐逼供” ［４］ ，否则按相关刑律办理。 民初时期大理

院审理刑事上告案件，其上告理由大多以第一审司

法机关严刑逼供为词。 司法部通饬各省高等审判厅

转行各县知事，嗣后审理案件务须遵守法令不得稍

事刑求，并咨行各省巡按使严行督察，遇有刑讯逼供

事件即 “由各高等检察厅立即按律起诉，以资惩

儆” ［５］ 。 后来司法部再次命令各兼理司法之县知事

及辅助司法之军警机关，“对于被告人嫌疑人或关

系人慎勿沿用跪审刑讯等习惯，以重人道” ［６］ 。 地

方政府在名义上也赞成禁止刑讯，如有地方高等检

察厅训令，“如果再有刑讯情事，一经告发或被查

觉，定即依法惩处，决不稍事姑宽” ［７］ 。
其二，严禁滥押。 滥押刑事、民事被告关系到剥

夺人身自由，办案人员本应尤加慎重，若非犯罪嫌疑

重大合于刑事诉讼法规定者不得任意羁押。 然而清

末民初时期各地受理刑事、民事案件每每径行拘捕

而并不开庭讯问，甚至羁押数月之久还不知被押原

因，人民自由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滥责与滥押尤其

是牵累无辜为听讼之所忌。 然晚清时期司法腐败，
审判官并不悉心审断案件，是非曲直未分，率以敲诈

从事，先是滥责、后为滥押，无准确的释放日期，丁役

从而需索。 有社会舆论呼吁，除少数特殊案犯准予

羁押外，“其余寻常词讼，无论原被证佐，一概不准

责押，以恤民瘼” ［８］ 。 各州县办理命盗案件，或因人

证未全或因正凶未获，动辄拘捕案外无辜人员，任意

候审质讯，危害极大。 御史俨忠主张各地方督抚大

吏派员查核，“如有地方官悬案不结，无辜久禁者，
一律从严参办” ［９］ 。 晚清时期官场积习已深，于讼

狱事务罕能实心清理，或听信胥役传票多人，或怠惰

安逸传案不讯，以致羁縻甚多结案甚少，无罪者瘐毙

牵累者破家，各种冤情惨不忍睹。 社会各界要求严

禁滥责、滥押，对于疲玩不悛的司法人员予以严惩。
民初时期各司法机关对于刑事案件每有不照法定条

件滥行羁押情事，严重损害人民权利。 司法部训令

各有关部门，嗣后遇有刑事被告，必须查明确系具有

羁押之必要者方得予以羁押，被告在羁押中应随时

调查，对于不符合羁押条件者应予迅速释放。 令称：
“倘仍漫不注意，违法滥押，一经发觉，定即依法严

办。” ［１０］

其三，严禁案件积压。 案件积压为司法弊端之

一。 晚清时期各上控案件动则需要数年才有结果，
其费用已难核计，即使证据齐全，案件仍然延而未

结。 有社会舆论主张严禁拖延，对于年份久远原告、
被告已经不明的未结案件，准许查明报销，其现审未

结各案件限半年全行审结，不得借词延宕，逾限未结

者即对各承审官员予以从严惩办［１１］ 。 社会舆论要

求各督抚应加快对案件的审理，并为州县官员提供

表率，以防司法积压。 论称：“今奉此旨之后，督抚

府尹果能平反京控以及上控一二案件，则州县皆有

畏惧皆知儆戒，断不敢仍蹈故习矣。” ［１２］ 朝廷对案

件积压问题有所关注，在有关上谕中谕令各地方督

抚府尹遇有发交案件及各本属上控之案，严厉命令

各承审员认真办理，不得徇私袒护，致滋冤滥，否则

照例处理，以慎刑狱而重民命。
根据京控章程，对于京控未结案件，每年由都察

院咨催及奏参两次，以防止上控案件的积压。 然因

日久玩生，都察院对京控案件的监督仅奉行故事，案
件拖累极多，甚至出现嫌疑人犯瘐死狱中而承审者

一词未问的情况。 崇兴、常徽、王金镕等侍御人员主

张整顿上控，严禁驳审。 崇兴主张凡是由都察院奏

交、咨交各京控案件，限三个月内该督抚应将承审官

查办情形咨交都察院查核，倘有逾限不结或行贿受

贿之事即由都察院奏参惩处，若督抚不将衔名送院

即将该督抚奏参请求办理，以便整饬纲纪“而庶狱

可期清厘” ［１３］ 。 除了京控案件的驳审外，地方审判

厅对于上控案件大多发回原官审问，以致各承审员

任意责押，冤案难平。 常徽主张慎选判员，“其上控

之案，尤不得发交原官审问” ［１４］ 。 各司法机关动辄

视上控为逞刁，往往驳回交给原审判官审讯，为民众

所痛心疾首。 王金镕主张各地方司法机关要注重清

厘庶狱，遇有控诉应立予提审平反，不得驳回原审机

构以免冤滥。 朝廷也对驳回审理有所关注，法部在

有关严禁驳回审理的复议中主张，于上控各案情节

较重者应认真讯办，不得含混了结致滋枉纵，倘若违

例即行严参照例处理。 甚至在上谕中谕令各有关机

关，遇有各省呈控之案俱不准驳斥，案情较重者自应

即行具奏，否则必将各该长官交部严格处理，因此严

禁驳回审理对于防止案件积压有其必要。
民初时期民事刑事案件延压不结者类居多数，

不服上诉者也为数不少，而办案延缓或审理不公为

其主要原因。 为了缓解案件积压，有人主张委任通

晓法律的人员，驰赴各地会同清理积案，“限期清

结，以免拖累” ［１５］ 。 及时清理各种案件有利于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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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有地方主张对各种未结案件进行详细呈

报，以便了解案件清理之具体情况。 饬称：“合饬该

县仰即接办司法日起，旧案未结者共有若干起，新案

积压者共有若干起，查明确数，统限两个月内一律审

结，并由该县知事会同委员先将未结积案起数列表

填报，以凭查考。” ［１６］

其四，严禁司法官员应酬需索。 州县官员以及

书役滥收词费现象时有发生，对各种词讼案件索费

较巨，差查需费、差传需费、过堂需费，即使民间自愿

息讼也需各种费用。 索费名目繁多，无非饱官吏之

欲壑。 面对滥收词费现象，有地方督抚对此有所禁

止，要求道府立饬各州县，将各项诉讼私费一律禁

革［１７］ 。 吏目均有应尽之责，然日久弊生，专注于玩

法舞弊，受贿出票等事件无所不有，地方民众受累者

不知凡几。 与州县官同城的佐杂人员常任意擅自收

受地方词讼，致令是非颠倒。 根据各种规章制度，胥
吏不得擅自收受词讼，遇有控诉到案即呈送印官查

办，若擅自收受审理酿成人命者，佐杂、印官及失察

上司均受严厉处分，以防吏目 “枉法徇私残民以

逞” ［１８］ 。 针对吏目擅自收受词讼积弊，贺熙龄主张

严厉命令各省督抚密访属员，严禁书役滥用私刑，否
则“除将书役严拿究治外， 并将该管官立即严

参” ［１９］ 。 有人要求所有民间词讼事务须由州县官

员亲自裁判，不得假手吏胥，“倘有佐杂人员复萌故

智，胆 敢 擅 受， 独 断 独 行， 即 由 该 印 官 禀 明 参

办” ［２０］ 。 对于胥吏受理词讼可谓处境两难：州县官

事务较多，轻微案件有不能不由佐贰代讯之势。 倘

若矫枉过正，“佐贰皆不肖词讼之事，一概不许与

闻” ［２１］ ，则有损司法效率，但若听任胥吏擅自查办，
难免有需索之弊。

民初时期根据各种法律规定，除高等及地方审

检两长、审判处处长因工作上的需要稍事酬应外，其
余各厅庭长、首席检察官以及推事、检察官、审理员

等均不得滥事应酬。 司法部之所以提出推事、检察

官等司法人员不宜酬应，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

的考虑：一是为慎重诉讼起见。 法官职司审检，案牍

劳形，已有日不暇给之势，倘不屏除社交专心听断则

精力有限，势必玩视职守，不利于司法工作的展开。
二是为顾全司法人员身家名誉起见。 法官薪俸之

微，若频繁涉足各种社会场合，官邪失德由此而生，
审判前途不堪设想。 三是为预防干涉司法起见。 司

法审判事件既需敏速尤贵公平，司法人员宜专心致

志、谨慎将事，若复酒食征逐，甚或且联络军政要人，
难免“遇事瞻顾，不能持平” ［２２］ 。

包揽词讼例禁綦严，诈欺取财法所不赦。 然而

因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往往行政权兼理或

干涉司法权，讼棍勾结吏役，贿赂公行，借官厅为敛

财之薮，视民众为鱼肉之肥，罪状不堪发指。 民初时

期贪官污吏临民问政、豪劣讼棍指官诈财等现象依

然严重。 甚至有不法人员长期匿居各法院附近，勾
结司法人员以包揽词讼为生，假名义以取财。 政府

当局采取了某些措施来禁止司法索费，规定如有讼

棍勾结司法人员包揽诈财情事，允许各受害人或民

众随时告发，一经访查属实定予依法严惩。 同时要

求各司法人员尤其是吏丁须各自检束，拒绝与各种

讼棍往来，否则按法惩办。

二、职权配置方面之司法监督主张

在清末民初司法制度建设中，时贤从监察权、检
察权、行政权、立法权等各种职权配置上，就加强司

法监督进行了探讨。 就监察权对司法权的监督而

言，晚清时期发生了从御史会审到御史陪审的转变。
在传统司法监督中采取三司会审以及九卿会审制

度。 重要案件由刑部（后改法部）定案，与都察院、
大理寺（后改为大理院）会讯，“如有供讯不符者，则
仍由法部再行究询” ［２３］ 。 都察院、刑部、大理寺等

各有分工相互监督，其中都察院负责纠正。 都察院

长官会同刑部等审理案件，以便实行对司法审判的

监督。 会审制度曾在司法监督中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但日久玩生，到清末时期“所有录场会审，一切

皆是具文，不过费财耗神而已” ［２４］ ，裁撤会审制度

提上日程。
随着会审制度的衰落，俾寿等主张派御史陪审，

以资监督。 其理由是，若仅有行法之人而无监督之

人为司法之大忌，域外各国在审判官之外还有检察

官、陪审官，中国须仿效此制派出御史陪审。 奏称：
“审判官有不悟之处，御史从旁指示之，审判官有不

公及瞻徇之处，御史据实而纠参之。 庶于参改西法

之中，益寓慎重民命之意。” ［２５］ 御史陪审主张遭到

法部反对，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御史陪

审妨碍司法独立。 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

院，司法分权，厘然独立，不必御史陪审；更何况在传

统会审制度中，都察院也仅参与大案要案，“并非事

事得而会审之也”；即使实行陪审制度的欧美国家，
以不熟悉法律的人强行陪审，“势必各持意见，窒碍

滋生”。 二是司法监督较为完善，不必御史陪审。
审判厅制度自下至上本有相互维系之机，而各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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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置各检察官又专为稽察定谳而设，若承审官有枉

纵情事，检察官自当据事理以纠正之；人民果有冤

抑，上级厅又得因陈诉而平反之；法部有监督各级审

判之责，更可随时考察执法以为劝惩。 三是御史无

法承担陪审之责。 御史数量有限，且大多不能揣情

度势，难以承担陪审职责［２６］ 。 清末“新政”中随着

法部、大理院的改设以及检察厅、审判厅等增设，开
启了司法制度的某些改革。 然而检察、审判等制度

尚不完善，且有些审判员的法律专业素养不足，难以

保证公正审理。 因此有人提出实行御史陪审，果有

不公不法准其秉公指摘，如裁判官执迷不悟即据实

纠参。 法部对于御史陪审制度予以坚决抵制，最终

因清朝的灭亡御史陪审并未真正付诸实施。
除了参与会审之外，都察院有权督催各种案件

的审结。 都城五城地面词讼繁多，司坊各官只准叙

供录详，无论大小案件均解城讯结。 然而司坊官中

贤否不一，司法积弊严重，因而有人呼吁“巡城御史

认真稽察，若实有声名素劣之员，随时指参，毋得徇

纵” ［２７］ 。 各地京控案件有未经断结者，都察院有权

咨催督抚“近将各案断结，勿稍延缓” ［２８］ 。
民国建立后随着司法独立及其检察制度的不断

发展，监察权对司法审判的监督有所弱化，但仍有一

定的监督权。 北洋时期实行议院监督而无专门监察

监督机构，然而肃政厅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都察院

专门负责对官吏的纠弹。 虽然没有建立一套系统的

有关肃政史对大理院普通司法审判以及平政院特殊

司法审判的制度，但对司法官员依然具有监督职权。
若司法人员有违反宪法、行贿受贿、滥用威权、玩视

民瘼等行为，肃政史有权对其予以纠举。 民国时期

实行监察院制度，但监察院的职责重在纠弹不法官

吏，而不直接干预审判，体现司法独立。 当然司法人

员的违法失职依然在监察院的纠弹范围之内。
在司法制度建设中检察监督开始兴起并不断完

善，具体体现在审判监督、监所监督、裁判执行监督

等方面。 近代司法改革后采取审检分立制，检察权

对审判权进行监督，监督审判官行为，并纠正错误之

裁判。 审判监督主要包括个案监督与一般监督两种

不同形式。 前者如莅临法庭监督审判以及审查审判

有无违误；后者如参加相关会议以及稽查审判报表

等。 凡是预审或公判时检察官必须莅庭监督，且检

察官莅庭监督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与具体要求进

行。 法庭裁判后续送检察官审查。 在审查中若发现

裁判有误，检察机关得提起再审或上诉，以纠正错误

判决。 譬如“为判决基础之证据物，因他确定判决

证明其伪造者” ［２９］ ，检察机关得于判决确定后提出

再审或上诉。 一般审判监督包括列席审判会议、评
议审判工作、查核审判统计表等。 近代司法改革中

较为注重审判统计监督，各级审判厅审判统计表非

经各该检察厅查核不得详报。 然而《法院编制法》
调整检察监督权，取消了审判统计监督的内容。

对监所的监督是检察监督的重要方面。 清末司

法改革以来看守所由检察官负责监督，民国建立后

“看守所由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监督” ［３０］ ，监狱设立

后受司法部监督，而司法部委任各高等检察长监督

各该区域内各监狱。 检察机关对监所监督的内容较

多，主要包括收押释放人犯及羁押期限是否合法、官
警行为是否渎职、羁押是否安全、羁押人员待遇是否

落实、刑罚变更是否合法等。 有看守所行政犯或军

事犯经羁押机关送押后往往积压严重，甚至瘐毙狱

中。 检察机关视察得知情况后要求对于此类案件从

速讯结。 检察机关对监所的监督形式主要为视察，
视察监狱时检察官应该严格检查房屋构造、教诲教

育实施、监犯健康及关于卫生之实施、监狱全部事务

设施状况，检察官要在监所监督中对各种不规范、不
合理现象提出建议以资改进。 清末民初时期监狱制

度素称腐败，被困其中者常向外界诉其冤惨，实行检

察官轮流视察意在整饬狱政消除司法积弊。
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监督问题是司法监督的重要

领域。 晚清时期各界人士主张加强督抚对州县司法

权的监督。 州县词讼原本设有按月循环簿呈送上级

主管长官查核，然日久玩生，州县往往搪塞了事，其
延宕不结案件督抚难以知情。 还有向来巡道巡视地

方时必提查州县词讼号簿，如发现有司法积弊立即

要求改正或严参，然巡道提查词讼制也是日久懈弛，
全不遵行。 有鉴于此，监察御史贺熙龄主张各省督

抚巡道认真履行司法监督之责以除积弊，“凡州县

及各府词讼案件，专责成巡道实力稽查，如有延搁枉

断，据实揭参，或该道奉行不力，该督抚亦即据实参

处。 如此层层稽核，实力奉行，庶几无留狱无冤民，
而讼可少减矣” ［１９］ 。 马相如主张各省督抚“严饬州

县审理积案，勒限完结” ［３１］８，并提出把审结案件之

多寡以及是否有冤抑作为考核属员的标准。 对于奉

旨交办的重大案件应由督抚亲自审理，不得向下层

层委托道府以下官员办理。 朝廷较为注重加强对地

方司法积弊的整顿，要求“大理院选派干员，分赴各

省调查积弊” ［３２］ 。 也有地方督抚试图整饬司法积

弊，如浙江巡抚要求所属州县将各案逐一开单严催，
勒令无论新旧之案限期断结，“倘再逾限不理，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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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结之起数多寡， 详请示惩， 以为玩视民瘼者

戒” ［３３］ 。 虽然各界都要求加强督抚对州县词讼的

监督，然因各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积弊始终无以

消除。
民初时期就巡按使或省长监督司法、委任道尹

监督司法以及其他各级长官监督推检法官问题有着

较为具体的规定。 根据《省官制》规定，巡按使受政

府特别委任监督司法，其委任后若有不胜司法监督

之任者由司法部随时呈请撤销。 鉴于一省范围之

大，巡按使将司法监督权委任于道尹。 道尹监督司

法权限包括：调查考核其管区域内兼理诉讼县知事

司法经费事宜；对于其管区域内兼理诉讼县知事之

奖惩及承审、管狱等员之用撤、奖惩，得随时考核咨

明高等审判厅长并详报巡按使核办；其管区域内高

等分厅审检人员如有废弛职务及确有贪劣款迹者得

咨明高等审判厅长并详报巡按使核办；其管区域内

兼理诉讼县知事因监督司法行政上之便宜得随时或

定期饬令提出报告；派员莅查其管区域内兼理诉讼

之县知事及承审、管狱等员［３４］２７７。 此外道尹在监

督司法中也受巡按使与司法部的双重监督，巡按使

随时查核道尹是否胜任司法监督，司法部查有道尹

不胜司法监督时随时咨明巡按使查办。 后巡按使改

称省长，原有巡按使监督司法之权归属省长。 根据

《省官制》省长监督司法的权限范围包括稽核司法

经费、考核司法官吏、核办各县承审管狱员等之任免

奖惩、呈请惩戒各级有贪劣款迹之审检人员。 《司
法官惩戒法》颁布后对省长监督司法权限进行了适

当调整，有贪劣款迹的各级审检人员由省长咨陈司

法部并饬知该管检察长速行侦查［３５］ 。
各主管长官对所有地方上的各级审判、检察人

员负有考核与监督之责，不能包庇袒护不肖司法官

吏。 司法部令称：“如法官中有不能称职者，各该管

长官即宜从实举发，施以相当之惩戒，其甚者呈请免

职，庶足以申明法纪，保障人权。” ［３４］１９８司法部要求

尤其要注重从司法用人、诉讼裁判等方面加强司法

监督。 在司法用人上每用一人先行试署，满六月而

成绩可观者始能予以荐署，满一年而成绩可观者始

能予以荐补，否则宁缺毋滥。 在清理词讼积案上要

求，“在地方厅内别设刑事简易厅，办理轻微案件，
随到随结” ［３６］ 。 虽然司法部多次训令要求各级审

检长官及监督推事、检察官等对于司法行政上的监

督务须遵照法律法规实力奉行，然因受各种因素的

限制，“各级长官遂虚拥监督之名，并无监督之

实” ［３７］ 。

清末民初时期议院对司法行使某些监督权。 自

清末设立各级审判厅以后，审判官多不称职，滥用法

权，蹂躏黎庶百姓。 湖广总督主张在法官惩戒法未

颁布以前，对于审判官纳贿违法，谘议局有权纠举；
同时对于谘议局纠举权有一定限制，只能限于司法

官员的违法受贿行为，不得干预诉讼事件［３８］ 。 在

这一司法监督制度设计中，对于审判官受贿违法，谘
议局有纠举权，督抚有查办权［３９］ 。 民国建立后议

院对于司法行使监督权，对于大理院的不法行为，参
议院有权“提出质问，限期即日答复” ［４０］ 。 议院监

督司法的范围较广，司法上行政事务问题、违法判决

之责任问题、非法处刑的诉追问题等皆在监督范围

之内。 对于司法腐败参议院曾质问称：“政府对于

司法官之不职，究竟有无甄别之办法，对于司法之破

坏，究竟有无救急（济）之良规？ 请于文到五日内，
按照上开事实之质问，将计划一并答覆到院，相示以

诚，勿稍掩饰护回。” ［４１］

三、司法官惩戒方面之司法监督主张

虽然晚清时期还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近代司法

官员惩戒制度，却有对司法官员的违法失职惩处机

制，但惩处较轻，因此，时贤纷纷主张加强对司法官

员违法失职的惩处。 鉴于司法案件拖延、积压现象

严重，江南道监察御史佘文铨主张“随审随结，毋许

苛索前项规礼，有犯即照蠹役诈赃治罪” ［４２］ 。 晚清

时期吏治腐败，讼案不理、刑狱滥施等司法积弊严

重。 监察御史朱潮主张肃清司法腐败，对于此类现

象除照例纠参之外，每届年终将劣员事迹、名数汇总

参劾，“以昭慎重而凭核实” ［４３］ 。 为了消除案件积

压、提高司法行政效率，马相如主张以案件审结之多

寡及其有无冤抑作为司法人员的考成标准，尤其是

要限期清理京控案件。 奏称：“至于京控发交之案，
本有完结例限。 应由原交各机关随时核查，其有已

逾例 限， 尚 未 审 结 者， 即 行 奏 参， 予 以 应 得 处

分。” ［３１］９丁日昌主张勒限半年内将积压各案次第

结清，违者“另行严参以示惩劝” ［３１］１１。 刘长佑主

张督饬臬司严格考核所属牧令，“如有怠玩废弛积

压不办，以致犯人久羁囹圄及拖累无辜者，即当随时

据实严参” ［４４］ 。 晚清时期驳回审理积弊严重，王金

镕主张严禁驳回审理以便清厘庶狱。 该主张得到法

部的赞同，在其复议中提出不得违例发交原审判官

审理［４５］ 。 各省控诉案件多有相验迟延，地方官并

不亲往者，防止相验延误，“如报案后迟延日久，草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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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事，甚至委杂职武弁以至弊窦丛生，尚复成何事

体，嗣后刑部于地方官相验，均令确遵办理，程途远

近，定限于详报时随案声明，倘有迟延预限及率委杂

人等代验者，严加处分，各直省即一律遵照办理，毋
任属员等再蹈积习” ［４６］ 。 晚清时期各省交讯之案

从未平反甚至长期积压，冤累愈来愈多，实属不成事

体。 严重的司法积弊引起朝廷最高决策层的注意，
在有关谕令中要求各省督抚府尹遇有发交案件及各

本属上控之案应命令承审员认真办理，不准徇私袒

护，致滋冤滥，违者照例处理以慎刑狱。 清末时期颁

布《奏统筹司法行政事宜分期办法折并单》《奏法官

惩戒章程等应俟会商妥协分别具奏片》，就是司法

官员违法失职惩戒制度的萌芽。
民初时期就司法官惩戒是否归属于文官惩戒委

员会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人提出若法官失职由“司
法部自判决，毫无一定惩戒之标准，殊不能昭信国

人” ［４７］ 。 后由总统咨询政治会议决定，在法官惩戒

法尚未颁布之前，法官惩戒之事暂由文官惩戒委员

会办理［４８］ 。 然而不久之后正式颁布司法官惩戒法

及其相关法令，成立了专门的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将
司法官惩戒从文官惩戒中分离出来，并对司法官惩

戒事由、惩戒种类、惩戒审查、惩戒执行等有所规定。
惩戒事由包括违背或废弛职务、有失官职上威严或

信用。 惩戒种类有夺官、褫职、降官、停职、调职、减
俸、诫饬等［４９］ 。 司法官惩戒事件到会后由委员长

指定主任调查委员，对相关案卷进行调查处置，调查

事毕后将各情况报告书于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委员

长接受报告书后限期令各委员到会审查、评议、表
决［５０］ 。 经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决受惩戒处分者，
系推事检察官由该管长官执行，系各省地方审检厅

长由该管高等厅长官执行，其他各厅长官应各厅自

行执行，均呈报司法部备案［５１］ 。

四、司法积弊整顿监督制度建设之评析

清末民初时期司法积弊整顿之监督制度主张不

断提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狱政管理

无序。 清末民初时期狱政管理无序，有罪名未定者

人已瘐毙狱中，各州县皆有积案，数量多至千余起，
有的省份甚至多达十余万起。 案件积压时间之长，
往往延宕不结，即使寻常案件也是置之不理，案牍愈

积愈多。 有的案件甚至延搁十余年不予审定，按例

期限已满仍监禁于狱，“徒使小民耗费倾家，失业废

时” ［５２］ 。 民间词讼一经递入司法机关，即有差役恐

吓需索，“多则数百千，少亦数十千，其余勒索名目，
不一而足” ［５３］ 。 二是司法官员腐败严重。 清末民

初时期司法腐败，各级官厅对于上控并不提交案件

册查核案件是否造入。 案件积压以致民众负屈含冤

无从申诉，致使各种京控案件层出迭见。 各地案件

积压十分严重，大多皆不能迅速审结，庶狱积弊重

重。 司法官审判民事刑事案件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

问题，本应精心断案以求司法公正。 司法官员往往

不务正业，不顾司法风纪，争逐于各种社交场合之

中，审判弊端不断发生。 时称：“自到差以来终日以

寻花问柳为乐事，所有每月薪资均已花费，且该厅尚

有罚款数百金，年终闻未报销，想已送往销金库

矣。” ［５４］三是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 司法权受行政

权牵制，行政腐败影响司法腐败。 正如包世臣所言：
“至首县与外府，分同所属，外县交若兄弟，书札嘱

托，馈遗瞻顾，遇有翻异，仍前刑吓，痛则思死，沉冤

谁雪。” ［５５］正是为了消除以上种种司法积弊，时贤

纷纷从防止滥刑、司法官违失惩戒、权力配置的监督

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制度主张。
清末民初时期司法积弊整顿之制度建设具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诉求：一是保障人民权利。 在清末民

初时期，各种案件审理中滥刑、滥押现象严重，不仅

违背国家法令，而且损害了人民权利。 为了保障人

民权利，社会舆论纷纷主张禁止司法机关滥施体罚，
违者从重治罪。 二是实现司法公正。 听讼本有专

责，然因各种因素的制约，民间词讼之事积至盈十累

百，不能迅为断结，甚至为书役所蒙蔽，有损司法公

正，造成各种冤假错案者无以数计。 社会舆论呼吁

加强对司法事务的监督，做到官误惩官、民刁惩民，
确保司法官员在各种案件审理中“不敢枉断” ［５６］ 。
三是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与治理。 清末民初时期各地

办理刑名，地方官往往多方回护规避处分，影响到中

央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与治理。 中央对地方的巡视也

往往仅有巡视之名，并无巡视之实。 有关司法积弊

整顿之监督制度设计，除了有肃清吏治、惩治司法腐

败的诉求之外，加强对地方控制与治理也是重要

诉求。
清末民初时期司法积弊整顿制度建设具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监督司法与司法独立之间截

然分开。 在清末民初时期司法积弊整顿中，力图将

监督司法权与司法独立权区分开来。 司法官员的纳

贿违法行为，与纯粹的诉讼事件不同，各监督机关及

其人员负有纠举之责。 正如宪政编查馆电称：“法
官确系纳贿或施行审判及执行检察事务，确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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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为限。 其民、刑诉讼案件，凡涉及两造理之曲

直，及罪之有无，无论已、未设审判厅地方，只准诉讼

人向审判机关或地方官员依法呈诉，不得向谘议局

建议，该局即不得干预。” ［５７］ 对司法权的监督不影

响审判权的行使，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独立。
实行检察制度后，检察权对审判权具有监督责任，但
不能妨碍审判独立，“监督司法与干涉审判，截然两

事” ［５８］ ，司法行政监督不得限制审判上所执事务及

审判官之审判权。 二是司法官员的惩戒与奖励相结

合。 清末民初时期司法监督中坚持对司法官员的惩

戒与奖励相结合的原则。 譬如晚清时期通常由各府

厅州县将每月审理上控自理案件摘叙案由造册上

报，由臬司负责考核勤惰，分记功过以昭奖惩。 三是

司法官惩戒处分范围涉及业内业外活动范围。 在清

末民初司法监督中，将司法官员的沾染不良嗜好等

业外私人活动纳入监督范围。 司法官员首重操守清

严，尤不宜沾染不良嗜好，以维护官员形象。 民初时

期颁布《司法官不得沾染嗜好令》《法官宜杜绝酬应

令》等，要求司法官员不得沾染不良嗜好，杜绝各种

酬应活动，以免公私交迫而玩忽职守，违者一经查实

即依法惩戒。
虽然各界提出了诸多司法监督主张，但因受以

下种种因素的制约，监督效果极为有限，司法积弊始

终没有能够消除。 一是政治未上轨道。 司法监督的

实施需要法治为前提，清末民初时期政治未上轨道，
司法有时甚至等同于私法，司法积弊显然无以清理。
二是官官相护。 清末民初时期官官相护现象严重，
官员因共同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甚至“长官之地

位，经过属员之阶级而来” ［５９］ ，上司徇私包庇属员，
上级官员无法有效监督下属。 即使对于违法渎职的

司法官员有所惩戒处分，基本上也是局限于中下层

司法官吏。 三是监督人员消极怠慢。 监督人员消极

怠慢，上级官员监督下级司法存在着有名无实的现

象。 四是监督人力物力不足。 因人力物力不足，对
司法领域的监督难以到位。 五是监督权限不明。 虽

然司法独立为近代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然在具体

实施中监律权与行律权之间权限不明情况依然存

在。 审判权与检察权分立是司法法治化的重要特征

之一，然“各省省城商埠新设之各级审判检察等厅，
审判与检察遇事动生冲突，上级与下级受诉互相推

诿” ［６０］ ，在案件处理上往往双方意见难以协调而酿

成僵局。 正是由于受到上述诸多因素的制约，司法

积弊整顿的效果大打折扣。
虽然清末民初时期对司法领域的监督并未取得

理想的效果，但时贤从严格案件审理、强化政府职权

配置、注重司法官惩戒等方面入手监督司法之制度

主张，不仅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而且为当前法治

建设提供了某些历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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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邵炳军

　　摘　要：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

得了创造性发展。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
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 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
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 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

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春秋时期；政治生态；讽谏诗歌；艺术演化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４６－０８

　 　 笔者所谓的“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活现状以及

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
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所谓的

“讽谏诗”是指居于下位者运用委婉曲折的诗歌言

语，对居于上位者尤其是天子、国君的失误进行讽喻

劝诫与批评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 本文拟以春秋时

期政治生态变迁为历史文化背景，来讨论这一时期

讽谏诗对西周时期讽谏诗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探讨

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轨迹与基本特征。

一、春秋时期讽谏诗创作与
政治生态基本状况

　 　 时贤已有研究成果认为，《诗经》中的讽谏诗大

约有 ７０ 余篇①。 据笔者初步考订，这些讽谏诗，创
作于春秋时期（公元前 ７７０ 年—公元前 ４５３ 年）的

大致有 １９ 篇。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邶风·式微》
《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将仲子》《魏风·葛屦》
《小雅·节南山》及传世文献所存逸诗《琴歌》《原田

诵》《优孟歌》 《慷慨歌》 《吴为无道歌》 《凤兮歌》１１

首②。 这些讽谏诗的创作年代在周平王元年至敬王

三十一年（公元前 ７７０ 年—公元前 ４８９ 年）之间，基
本上分布于春秋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③。

（一）春秋前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前期（公元前 ７７０ 年—公元前 ６８２ 年）的

讽谏诗主要有 ３ 首，分别是周大夫家父（家伯父）的
《节南山》、郑大夫的《将仲子》、卫人（国人）的《君
子偕老》，具体分析如下。

《节南山》见于今《诗·小雅》，为周大夫家伯父

刺幽王乱政亡国以谏平王中兴王室之作，当作于周

平王元年（公元前 ７７０ 年）左右④。 与此诗创作相关

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 ７７１
年），王师为以幽王废天子宜臼（平王）的母舅西申

侯（姜姓国，在今陕西省眉县附近）为首的军事联盟

所败，幽王在骊山戏水（水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

潼区骊山）为犬戎所杀，西周覆亡⑤。 这表明统治阶

级的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达到白热

化程度。 二是幽王十一年至平王十年（公元前 ７７１
年—公元前 ７６０ 年），王室嫡庶相争，出现了平王宜

臼与其庶弟携王余臣 “二王并立” 的政治格局。 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１６ＺＤＡ１７２）。
作者简介：邵炳军，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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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嫡长子王位承袭制与王权观念已经发生重要

变化。
《将仲子》见于今《诗·郑风》， 为郑大夫刺庄

公纵容其弟公子段（公叔段）失君臣长幼之道而致

公室内乱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 ７２２
年），即郑庄公二十二年。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

事件有二：一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 ７２２ 年），
郑庄公克公叔段于鄢（郑邑，即鄢陵，地在今河南省

鄢陵县西北），公叔段出奔共（卫别邑，即今河南省

卫辉市）。 这表明诸侯公室宗子与庶子之间的矛盾

日益凸显，终于引发庶孽之乱，嫡长子君位承袭制受

到严重挑战。 二是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 ７０７），桓
王率王师与卫、陈、蔡之师伐郑，郑师与王师战于繻

葛（郑邑，又称“长葛”，在今长葛市治东北二十余

里），王师大败，郑大夫祝聃射王中肩。 这说明王室

与公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诸侯不再“翼戴天子，
而加之以共”（《左传·昭公九年》）⑥，竟然“敢陵天

子”（《左传·桓公五年》）了。
《君子偕老》见于今《诗·鄘风》，为卫人借宣公

夫人宣姜淫乱失道以讽谏公室上层贵族之作，当作

于周桓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６９９ 年）以后，即卫惠公

元年以后。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

周桓王元年（公元前 ７１９ 年），卫宣公晋即位后始纳

太子伋（急子）之妻（宣姜），生公子寿及公子朔（惠
公）；二是周桓王二十年（公元前 ７００ 年），卫宣公薨

后，齐僖公强迫公子顽（昭伯）烝宣姜，生齐子、戴公

申、文公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五人⑦。 尽管这种

“烝”“报”婚姻现象是一种氏族社会母权制时期群

婚制或亚群婚制的文化遗存，但当周代贵族阶层已

普遍实行父权制一夫一妻多妾婚制后，这种现象自

然属于违背婚姻礼仪的乱伦“非礼”之行。
（二）春秋中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中期（公元前 ６８１ 年—公元前 ５４７ 年）的

讽谏诗主要有 ６ 首，分别是黎大夫的《式微》、魏缝

衣女的《葛屦》与秦百里奚之妻的《琴歌》、晋舆人

（攻木之工）的《原田诵》和楚优孟的《优孟歌》 《慷
慨歌》，具体分析如下。

《式微》见于今《诗·邶风》，为黎大夫劝黎侯自

卫归于黎（帝尧之后，地在今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

西南三十里）之作，当作于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６１ 年）狄灭卫之前，即卫懿公八年之前。 与此诗创

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釐王元年（公元前

６８１ 年），齐桓公会诸侯于北杏（齐邑，在今山东省东

阿县境），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逐步实现了中原地

区的局部统一。 这表明，霸主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后

形成的政治权力真空，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
二是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６１ 年），赤狄伐邢灭

卫，兵锋直逼中原。 这说明，当时“南夷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局面依然

严峻，黎君去国居卫而望助己，然卫君却无救其属国

危难之志。
《葛屦》见于今《诗·魏风》，为魏公室缝裳女刺

贵族妇人心胸狭窄而不体恤贫贱者之作，当作于周

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６１ 年）之后，即晋献公十六年

之后。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釐

王四年（公元前 ６７８ 年），曲沃（即今山西省曲沃县）
武公并晋，僖王以一军命武公为晋侯。 这表明在王

权式微之后，周王室不得不认可公室小宗吞并大宗

君权这一既成事实。 二是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６１ 年），晋献公率上军灭魏（姬姓国，都邑在今山西

省芮城县东北七里之河北城，即故魏城），以之为晋

县。 这说明由于诸侯内部矛盾不断加剧，促使晋国

加快了武力兼并其他诸侯的步伐。
《琴歌》见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引汉

应劭《风俗通义》，为秦百里奚（五羖大夫）之妻讽谏

百里奚勿忘糟糠之妻之作，当作于周襄王六年（公
元前 ６４７ 年）左右，即秦穆公十三年左右。 与此诗

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惠王二十二年

（公元前 ６５５ 年），晋献公灭虞（姬姓国，都邑在今山

西省平陆县东北五十里张家店之北），年已七十余

岁的虞大夫百里奚仕于秦，穆公授之国政。 这表明

秦穆公开始重用贤臣以图霸业。 二是周襄王二十六

年至三十二年（公元前 ６２７ 年—公元前 ６２１ 年）期

间，百里奚辅佐秦穆公，广地益国，开地千里，遂霸西

戎，襄王贺其以“金鼓”。 这说明秦穆公继晋文公之

后获得霸主地位，逐步实现了西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原田诵》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为晋舆

人谏文公应率诸侯之师谋立新功以伐楚师之作，作
于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６３１ 年），即晋文公五

年。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襄王

十七年（公元前 ６３５ 年），王室发生内乱，晋文公独

自出面安定王室。 这表明晋文公奉行“勤王”以“求
诸侯”之策，开始图谋霸业。 二是周襄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 ６３１ 年），晋会齐、宋、秦之师及楚师战于城

濮（卫地，即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之故临濮城），楚
师大败，文公乃会诸侯盟于践土（郑地，在今河南省

原阳县西南）。 这说明晋文公继齐桓公成为诸侯霸

主，维护了中原地区的局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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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孟歌》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慷慨歌》
见于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的《楚相孙叔敖碑》，二
者皆为楚优孟讽谏庄王勿忘孙叔敖相楚功勋之作，
作于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 ５９２ 年），即楚庄王二十

二年。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定

王九年至十五年（公元前 ５９８ 年—公元前 ５９２ 年）
期间，即楚庄王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期间，孙叔敖仕庄

王为令尹，庄王以师事之。 这表明楚庄王重用贤臣

以富国强兵，开始北向中原图霸。 二是周定王十年

（公元前 ５９７ 年），楚晋邲（即汴河，亦曰汴渠，其上

游为荥渎，又曰南济，首受黄河，在河南省荥阳市曰

蒗荡渠）之战，晋师败绩。 这说明楚庄王获取了霸

主地位，逐步实现了南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三）春秋后期、晚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后期（公元前 ５４６ 年—公元前 ５０６ 年）的

讽谏诗，仅存《吴为无道歌》１ 首。 《吴为无道歌》见
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为楚大夫申包胥（申勃

苏）赴秦谏哀公以师救楚之作，作于周敬王十四年

（公元前 ５０６ 年），即吴王阖闾九年。 与此诗创作直

接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自周灵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 ５４６ 年）晋、楚“弭兵”之后，楚王室内部大

宗与小宗之间、小宗与小宗之间的王位之争使国家

长期陷入内乱。 这表明楚国君权渐次式微而霸业中

衰。 二是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 ５０６ 年），吴、楚柏

举（楚邑，在今湖北省麻城市东北）之战，楚师败绩，
吴入郢。 这说明吴王阖闾终于继楚庄王成为一代霸

主，维护了南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春秋晚期（公元前 ５０５ 年—公元前 ４５３ 年）的

讽谏诗，仅存《凤兮歌》 １ 首。 《凤兮歌》 见于 《论

语·微子篇》，为楚陆通（楚狂接舆）讥讽孔子不能

隐为德衰之作，当作于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４８９
年），即楚昭王二十七年。 与此诗创作直接相关的

政治历史事件有二：一是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４９７ 年），即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因执政卿季孙斯（桓
子）受齐女乐，遂去鲁适卫，开始了其周游列国（卫、
曹、宋、齐、郑、晋、陈、蔡、楚）十四年的人生经历。
这表明孔子试图通过游学以入仕，来实现自己的政

治理想。 二是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４８９ 年），楚
昭王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故孔子自蔡（即负

函之蔡，本楚邑，地即今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楚王

城）赴楚之叶邑（即今河南省叶县西南之故叶城），
后因楚令尹公子申（子西）的反对而未封。 这说明

孔子的政治主张难以迎合统治者的胃口，因此孔子

四处碰壁，国君敬其人而不用其言。

二、春秋时期讽谏艺术演化的
基本特征

　 　 春秋时期的诗人对西周时期的讽谏艺术，具有

创造性传承与发展之功。 这一时期讽谏诗的具体特

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

春秋时期讽谏诗的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

君，像周大夫家父的《节南山》讽幽王以谏平王，郑
大夫的《将仲子》讽谏庄公，卫人的《君子偕老》讽谏

宣公夫人宣姜，黎大夫的《式微》讽谏黎侯，晋舆人

的《原田诵》讽谏文公，楚优孟的《优孟歌》与《慷慨

歌》讽谏庄王，等等。
《节南山》全诗十章，前八章的批判锋芒主要集

中在太师皇父尹氏身上，第九章始以“我王不宁”带
出幽王，卒章方以“以究王讻”将讽谏笔触直指幽

王。 至此，诗人国破家亡之孤独、无处远循之忧虑、
匡时补天之清醒，达到了三位一体之境界，实现了叙

宗周覆亡之事、抒自己离乱感伤之情、刺幽王亡国祸

民之讻的创作目的，将讽谏艺术推向极致。 因此，清
代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评之曰：“［九章］‘王’字
轻轻带出，诗人忠君爱国之心，含蓄无限。 立辞之

妙，可以为法。 ［十章］结出作诗原由。” ［１］３８９

《优孟歌》全诗十八句，前十四句主要对“贪吏”
与“廉吏”进行比较，后四句始点明创作缘由：“楚相

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

也！” ［２］２４１３－２４１４《慷慨歌》全诗十四句，前十二句亦

主要对“贪吏”与“廉吏”进行比较，后二句始点明创

作缘由：“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 ［３］ 此

二诗言辞多辩，于谈笑嬉戏之中，陈述孙叔敖生前为

令尹，尽忠为廉，筐箧橐简，但卒后其子却穷困负薪，
以讽谏楚庄王勿忘孙叔敖相楚之功。

如果说周大夫家父作为王室宰夫（下大夫）讽

谏在位天子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是其职责所在的

话，那么楚优孟作为楚乐人之长（相当于周王室的

中大夫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贵族子

弟乃其职责所在，讽谏在位国君行为是否符合礼仪

规范则是一种自觉行为，体现了一种政治担当。 由

此可见，春秋时期的中下层贵族诗人群体，利用讽谏

诗对天子与国君进行政治批判，完全是一种自觉意

识。 这相较于西周王室的祭公谋父、召伯虎、芮良夫

等公卿类上层贵族讽谏诗人群体而言，无疑是一种

历史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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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赋”“比”“兴”三体综合运用

毫无疑问，讽谏的本质特征是抒情的。 但春秋

时期讽谏诗人的抒情，大多不是直白式表述与口号

式呐喊，而主要是通过运用“赋”体叙事艺术与“比”
体和“兴”体形象感知来实现的。

１．以“赋”体叙事艺术来强化讽谏诗的社会功能

所谓“赋”体，就是敷陈其事的艺术手法，实际

上就是一种强化讽谏诗社会功能的叙事艺术。 比

如，《节南山》全诗十章，前三章采用“赋”体叙事艺

术来直陈时弊，揭露尹氏的黑暗政治；中间三章采用

“赋”体叙事艺术来说明事理，指出缘由；末四章以

感叹抒发愤懑之情。 可见，全诗以大量篇幅来进行

叙事，敷陈太师皇父尹氏为政之失。 正因为如此，才
使得结尾“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的抒情，具有了更

为厚实的事理基础，使叙事主题更为深刻，思想内涵

更加丰富，自然强化了讽谏的社会功能。 因此，方玉

润《诗经原始》卷十评之曰：“唯家父，周朝世臣，义
与国同休戚。 故不惮诛罚， 直刺其非， 无或稍

隐。” ［１］３８８

又如，《葛屦》全诗两章，首章六句与卒章前三

句皆用“赋”体来展开叙事，完整地涵盖了时间（“履
霜”之季）、地点（寒冷的“缝裳”处所与温暖的宫

室）、人物（“缝裳女”与“好人”）与事件（缝制衣裳

与试穿新衣）四要素；卒章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

刺”两句，方点出正题。 特別是随着叙事空间由“缝
裳”之所向“试衣”之室的转换，显示出叙事时间的

前后推移；人物描写则将贫贱之女的任劳任怨与贵

族夫人的心胸狭窄前后对照，褒贬分明。 因此，元代

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五评之曰：“仪容服饰虽

为大人，而中心偏急，不称其外也。 盖表里之不相符

如此，不能不刺之也。” ［４］卷５

可见，这一时期讽谏诗人的生活感知由以集体

情绪为主向以个人感受为主变迁，叙事意识由自发

阶段向自为阶段转变；其所创作的讽谏诗的情节结

构由断面式空间描写向线性式时间描写发展，人物

描写由扁平式符号化向立体式形象化转变。
２．以“比”体与“兴”体形象感知来增强讽谏诗

的抒情功能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往往选取客观物象与事象作

为喻体或兴象，采用“比”体或“兴”体以强化讽谏的

形象感知，以增强讽谏的艺术感染力。 比如，《吴为

无道歌》凡七句，开篇以“封豕长蛇”比喻吴国对诸

侯造成的严重危害；结句则以“草泽”比喻吴师入郢

（楚都邑，即今湖北省江陵市荆州镇北五里故纪南

城）后，昭王涉睢济江入云中（云梦泽）奔随（楚邑，
当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南）的艰难处境［５］ 。 足见此歌

连用两个借喻，一喻吴害之大，二喻楚境之险，从而

凸显“告急”之迫，足以打动秦哀公以师救楚之心。
又如，《原田诵》凡两句，首句以稠密茂盛之“原

田”这一客观物象作为喻体，比喻晋、宋、齐、秦之师

威武强大；又以“原田每每”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兴

象，引出“舍其旧而新是谋”之旨，鼓励晋文公应毫

不犹豫地与楚师展开决战 （《左传·僖公二十八

年》）。 此诵将“比”体与“兴”体合二为一，从而增

强了讽谏的形象感知，强化了抒情的艺术效果。
（三）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

春秋时期讽谏诗运用最典型的是呼告、设问与

夸张等三种修辞手法。
１．以呼告强化讽谏诗的情感效果

春秋时期讽谏诗中的“呼告”，往往与“比拟”
“示现”结合使用，带有“比拟”或“示现”性质，通常

可以分为“比拟呼告”与“示现呼告”两大类。 比如，
在《节南山》中，诗人以比拟呼告手法，五言昊天：
“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凶。 昊

天不惠，降此大戾”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昊天不

平，我王不宁”。 这种把事物人格化的修辞手法，就
是直接与想象之物说话———或呼唤，或倾诉，或沟

通，或指责，或怒吼，诗人将自己的悲愤感情淋漓尽

致地表现出来。 正是由于“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

极，未尝不呼天也” ［２］１９００，因而这种表达方式更能

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与深度思考。 当然，“怨天”只
是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尤王”才是所要达到的根

本目的，即《诗大序》所谓的“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又如，《将仲子》全诗三章，每章八句，首句皆以

“将仲子兮”这一声示现呼告开篇，十分亲密，以透

露“爱”仲子的真情实感；然后却要求仲子不要再来

会面，并解释心里“爱”但又不敢“爱”的客观原因；
在直接袒露了自己“仲可怀也”的心迹之后，又揭示

“畏”而不能“爱”的外界压力，即“父母之言，亦可畏

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当然，如果我们将“我”想象中与“仲子”面对面的情

话与“爱”与“畏”错综交织的矛盾心理，结合诗歌创

作背景与诗人的创作动机而论的话，郑大夫此诗乃

借民间男女之情喻公室君臣、嫡庶、长幼之道，即刺

庄公纵容其弟公叔段导致公室庶孽之乱。 因此，明
代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七十八《洪子问疑录》评之

曰：“（《将仲子》）后世君子亦有取焉，以为畏心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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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念存矣！” ［６］

２．以设问增强讽谏诗的艺术效果

所谓“设问”，即心中早有定见却在语中故意提

出问题的修辞方式。 比如，《式微》两章，起句全用

设问———“胡不归”，结句则自问自答：“微君之故，
胡为乎中露。”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诗人采用

明知故问的修辞手法，比直接的叙述显得更加婉转

而有情志。 因此，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二评之

曰：“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故当不惮淹恤。 今言我

若无君，何为处此？ 自言己劳，以劝君归，是极谏

之辞。”
又如，《凤兮歌》全诗凡八句，以“凤兮！ 凤兮”

连续两个比拟呼告开篇，紧接着即以“何德之衰”设
问，谓凤有道则见而无道则隐，来讥讽孔子不能隐为

德衰；故下文自问自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劝谏孔子既然无圣明之君，尚可避乱自隐而不晚；结
句又以“今之从政者殆而”来劝谏孔子，谓乱世不可

复治，告诫其务必归隐。 因此，宋代张栻《癸巳论语

解》卷九评之曰：“接舆之意，盖欲夫子隐居以避世

耳！ 观其知凤德之衰，且辞气舒而不迫，其人天资亦

高矣！” ［７］

３．以夸张增强讽谏诗的表达效果

所谓“夸张”，即一种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的

需要而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着意扩大或

缩小的修辞方式。 比如，《节南山》七章本写寻思避

乱之所而无可去之地，然诗人却别出心裁，妙用夸张

修辞手法，说“项领”之“四牡”竟是“蹙蹙靡所骋”，
以揭示出土地日削、四方昏乱、无处逃遁之政治危

局。 因此，宋代朱熹《诗集传》卷十一评之曰：“言驾

四牡而四牡项领，可以骋矣。 而视四方则皆昏乱，蹙
蹙然无可往之所，亦将何所骋哉？” ［８］１４６

（四）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强化讽谏诗的审

美内涵

“美”与“丑”，既是一对客观存在，更是一对主

观认知。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往往运用以“美”为

“丑”手法以强化讽谏的审美内涵。 正所谓“讽刺之

诗，直诘易尽，婉道无穷” ［９］者。 比如，《节南山》首
章“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两句，三章“尹氏大师，维
周之氐。 秉国之均，四方是维。 天子是毗，俾民不

迷”六句，皆赞美三公之首太师摄司马皇父尹氏上

辅翼天子，下教化万民，秉国政之平，居权衡之正；下
文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 国既卒斩，何用不

监”四句，三章“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两句，却笔

锋突兀逆转，揭露其罪责深重而徒有其名。 诗人在

这里正是运用以“美”为“丑”的反比艺术手法，强化

了讽谏的艺术效果，拓展了诗歌的审美内涵。 因此，
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古诗之意》引苏东坡

语评之曰：“诗者，不可言语求而得，必将观其意焉。
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

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 ……‘赫
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 ［１０］

又如，《君子偕老》首章“副笄六珈。 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次章开篇“玼兮玼兮，其
之翟也。 鬒发如云，不屑髢也。 玉之瑱也，象之揥

也，扬且之皙也”七句，皆先极力状写其服饰仪容之

美———衣服盛，容貌庄，具有天仙、帝女之貌，可惊鬼

神而感天帝。 首章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两句作

结，次章以“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两句作结，
则皆言其行为品德之丑———贵为小君，然无 “淑

德”，无天仙、帝女之尊，极其卑贱而可鄙！ 卒章“瑳
兮瑳兮，其之展也。 蒙彼绉絺，是绁袢也。 子之清

扬，扬且之颜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八句，则
直言其具有国色天香之姣、倾国倾城之貌，为整个邦

国之大美女。 诗人先美其形，后丑其质，美丑相对，
更显其丑，笔法绝佳，达到了“广揽遐观，惊心动魄，
传神写意，有非言辞可释之妙” ［１１］之艺术境界。

（五）以“卒章显志”结构模式点明讽谏诗的缘

由主旨

所谓“卒章显志”，即叙事主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
ｊｅｃｔ）采用篇末点题方式，为受述者（ｎａｒｒａｔｅｅ）表达叙

事动机与创作主旨的一种叙事结构模式。 比如，
《葛屦》二章，前面皆用“赋”体来展开叙事，但在卒

章篇末却直接点明“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的创作宗

旨。 诗人谋篇布局采用以铺陈手法张本而示末之章

法，即“卒章显志”结构模式，极富艺术表现力。 这

种“卒章显志”的结构模式，为其他“风诗”所罕见。
因此，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六评之曰：“明点作意，
又是一法。” ［１］２４２

又如，《琴歌》三首，前面皆以“赋”体追忆当年

出嫁时之贫困、临别时之体恤、离别后之窘境与今日

之富贵，然后篇末分别以“今日富贵忘我为” “今适

富贵忘我为”“今日富贵捐我为” ［１２］点明创作主旨，
告诫百里奚为秦相后，应富贵不淫而糟糠不易。 因

此，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六论之曰：“（《秦
风·晨风》）彼君子者如之何？ 而忘我之多乎？ 此

与《扊扅之歌》（《琴歌》）同意，盖秦俗也。” ［４］卷６

要之，这一时期的讽谏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

艺术形式，都较西周时期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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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秋时期讽谏诗演化的动因及
诗学传统的形成

　 　 春秋时期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动因是多方面

的，但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及诗歌创作

艺术自身内在的演变规律，则是其最根本、最主要的

因素。 这种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

作与诗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政治生态变迁是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社

会基础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在新兴封建势力的斗争

下，内部的矛盾增加，天子威权一落千丈，各诸侯国

的独立性急剧增长，在不同历史阶段依次出现了

“天子守在四夷”“诸侯守在四邻”“守在四竟”的政

治格局，分别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自诸侯

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政治生态。 当时孔

子所产生的“有道”与“无道”的感叹与困惑，实际上

道出了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
族权政治、庶民政治依次演变的历程。

比如，春秋前期周大夫家父的《节南山》刺幽王

之主旨与戒平王的动机，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王权

以中兴王室；而像郑大夫的《将仲子》刺庄公纵容其

弟公叔段失君臣长幼之道以致公室庶孽之乱，实际

上是希望通过维护君权以稳定公室，进而强化王权

的社会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王室的讽谏

诗人，还是公室的讽谏诗人，他们的创作动机依然是

以王权为中心的，诗歌主旨依然是弘扬“天子作民

父母，以为天下王”这一君民关系。
又如，春秋中期黎大夫的《式微》谏黎侯自卫归

于黎，讽谏对象为诸侯国君；而像秦百里奚之妻的

《琴歌》讽谏其夫百里奚为秦相后应贫贱不移、不忘

糟糠之妻，则是通过维护“上下” “夫妇”人伦关系，
来维护“君臣”人伦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创作

动机依然是以君权为中心的，诗歌主旨依然是弘扬

“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左
传·文公十八年》）这一君臣关系。

又如，像春秋后期楚大夫申包胥的《吴为无道

歌》，其主旨为谏秦哀公以师救楚。 然从申包胥谓

伍子胥（伍员） “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 （《左传·
定公四年》）与昭王返国后“辞不受（封邑），遂退隐，
终身不见” ［１３］之言行观之，其所突显者为“我”，而
非其 “君”； “复国” 是为 “庇家族”， 而非 “祐宗

子”⑧。 可见其创作动机名义上是以君权为中心，实

际上是以族权为中心；诗歌主旨自然不再是弘扬君

臣关系，而是凸显“守其官职，保族宜家” （《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这一家族关系。 春秋晚期楚陆通

的《凤兮歌》讥讽孔子不能隐为德衰⑨，在这位耕隐

之士心里，自然不再去关心王权、君权与族权，而是

对孔丘落魄境遇的惺惺相惜之情。
由此可见，讽谏诗实际上是“王道衰，礼仪废，

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

物，创作缘由是“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

政之苛”，创作动机是“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

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诗大序》）。 因此，春秋时期

政治生态的巨大变迁，便成为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

社会基础与讽谏诗创作本质性变革的主要动因。
（二）天道观念嬗变是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思

想根源

政治思想是政治生态诸元素中最直接、最本质

的元素，政治思想巨变的前提则是哲学思想尤其是

天道观念的嬗变。
西周时期，由先周时期的“神意政治”进而转变

为“天意政治”，“天界”中的上帝神与祖先神开始分

离，人王以“天”之子而“受命”治理人世。 正由于周

人眼里的“天”是一种有意识的人格神，他们便在王

权观念基础上，将“明德”与“上帝”结合，形成了“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皇天无

亲，惟德是辅”的思想观念。
降及厉幽之际，人们对于“天”不再寅畏虔恭，

而是持怀疑甚至是不满的态度了。 如宣王大夫仍叔

《云汉》中的“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昊天上

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遯”“瞻卬昊天，云
如何里”“瞻卬昊天，有慧其星” “瞻卬昊天，曷惠其

宁”，幽王卿士凡伯《召旻》中的“旻天疾威，天笃降

丧”“天降罪罟，蟊贼内讧”，都表达出对天降灾祸的

强烈不满。
至春秋时期，“天”之权威开始衰微，天意之尊

严已所剩无几。 如平王大夫家父《节南山》中的“不
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昊天不佣，降此鞠凶。 昊天

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昊天不平，
我王不宁”，平王卿士凡伯《瞻卬》中的“瞻卬昊天，
则不我惠。 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天何以刺？ 何神

不富”“天之降罔，维其优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
“藐藐昊天，无不克巩”，秦人《黄鸟》中的“彼苍者

天，歼我良人”，不仅表现出诗人对“天”的怀疑与怨

恨，而且表现出诗人对“天”的蔑视与谴责———“天”
已成为不仁不义、不惠不德、昏庸残虐的暴君，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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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的思想根基已逐步为新思想因子所摇撼。
这一时期诗人们之所以仰首向天，怨叹天道无

情、降下灾难，展现出天命观念从周初之兴到周末之

衰的演变轨迹，这正是西周末期周人天道观念开始

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尤王”转变的一种表现。 于

是，朴素的民本意识逐渐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民本思

想，诗人们的政治批判意识得以强化，忧国忧民的政

治情怀更加自觉，铁肩担道义的政治责任愈加强烈，
他们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 ［８］２便油然

而生，自然会把政治批判的锋芒直指现实生活中的

最高统治者———周王与国君。 故诗谏的历史传统，
逐渐转化为一种诗谏的政教制度。

（三）讽谏诗歌创作模式的建立与讽寓诗学批

评传统的形成

春秋时期讽谏诗歌艺术的演化，除了政治生态

变迁、天道观念嬗变这些外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则

是诗歌创作艺术自身内在的演变规律，即讽谏创作

模式的建立与讽寓诗学传统的形成。
１．讽谏诗歌创作模式的建立

讽谏诗是以诤谏时事为主要目的的诗歌作品。
故现实生活中违反传统之事愈多，其创作数量自然

愈多。 就讽谏诗出现的年代而言，目前明确可考的

最早诗篇为《祈招》，为穆王卿士祭公谋父谏止穆王

肆心周游之作。 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

心。”（《左传·昭公十二年》）由此可知，讽谏诗至迟

在周穆王时期开始出现了。
当然，此类诗篇的大量产生，则在厉王之世（约

公元前 ８５７ 年—公元前 ８４２ 年）。 就诗人的创作动

机与诗歌的社会功能而言，讽谏诗与传统颂美诗之

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批判与歌功颂德。 讽谏诗

篇政治批判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朝廷谋议

缺失、国君亲佞远贤、执政者虐民害人、酗酒败德、妇
人干政诸方面。 如《诗·大雅》中召伯虎（召穆公）
的《荡》 《民劳》，芮良夫（芮伯）的《桑柔》，凡伯的

《召旻》《板》，等等。 甚至有不少诗篇采用“卒章显

志”的篇章结构安排方式来明确讽谏对象，以强化

讽谏效果，如《诗·小雅》中的《民劳》 《板》 《何人

斯》等。 由此可见，“讽谏”作为一种诗歌创作模式，
在周厉王时期已初步形成了。

入春秋以后，讽谏诗人的政治批判目的更明确，
态度更坚决，方法更直截，语言更犀利，如《小雅·
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之类。 同时，讽谏诗

人群体，不仅仅是王室的贵族诗人，而且包括公室的

贵族诗人、平民诗人甚至奴隶诗人。 于是，讽谏艺术

为社会不同阶层的诗人们所广泛运用，讽谏成为全

社会各阶层人们实现政治批判创作动机与社会功能

的主要手段。 可见，讽谏作为一种诗歌创作模式，亦
即文本写作层面的讽寓（ａｌｌｅｇｏｒｙ）———采用道德化、
寓意化方式进行诗歌创作的基本模式，在春秋时期

已完全建立起来。 因此，清代吴大受《诗筏》云：“有
隐讽者，《君子偕老》一篇，但述其象翟之盛，鬒发之

美，眉额之皙，至于‘胡天胡帝’，而犹未已；且缀以

‘蒙彼绉絺，是绁袢也’，则并其亵衣之纤媚而形容

之，而以‘邦之媛也’四字结之。 羡美中有怜惜慨

叹，爱莫能助之意，略无一语及其淫乱。” ［１４］

２．讽寓诗学批评传统的形成

随着诗歌创作实践过程中讽寓模式的出现，理
论批评层面的讽寓文学批评模式，即采用道德化、寓
意化方式进行诗学批评的基本模式，也应运而生。
当然，前者属于作诗范畴，后者属于解诗范畴。 此两

者虽然互为因果关系，但毕竟不属于同一范畴。 就

作诗而言，这种道德化、寓意化的创作模式，是以历

史性———再现历史语境为基本前提的，其所诉求的

是艺术真实；而就解诗而论，这种道德化、寓意化的

批评模式，是以情感性———回归情感语境为基本前

提的，其所诉求的是审美意识。
就讽寓诗歌创作模式而言，这种影响在西周晚

期讽谏诗出现后就已经产生；就讽寓诗学批评模式

而论，这种传统至迟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只是因为文献不足，我们一时难以验证而已。 就现

有文献来看，起码像春秋中期晋公子重耳夫人齐姜

引《将仲子》、鲁季孙行父（季文子）《节南山》、荣栾

赋《式微》，或直接引述诗句为文，或间接化用诗意

为文，或汲取思想营养，或借鉴艺术手法，已经初步

具备讽寓诗学批评的特征。 至春秋后期孔子采取讽

寓方式来引《诗》、论《诗》、释《诗》以论道，其根本

目的就是把对《诗》的解读看作对人自身与社会的

一种理解，以作为君子人格培养与社会礼仪教化的

一种手段，足见当时“讽寓”诗学批评模式已经非常

成熟。 后经汉儒对《诗》文本的讽寓性解读，讽寓诗

学批评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传统

之一。
要之，这种解诗范畴的讽谏，不仅来源于作诗范

畴的讽谏，而且作用于作诗范畴的讽谏。 两者相互

作用，对后世讽谏诗的创作与讽谏诗学理论范畴的

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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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批判对象、艺术手法

与结构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创造性发展。 其主要动因

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

自身的演化。 春秋时期讽谏诗歌艺术演化对后世讽

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

了深刻影响。

注释

①详见：杨简、李清文：《论“大雅”讽谏诗的文化意蕴》，《学术交流》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王慧：《“变雅”中政治讽谏诗生成原因解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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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
③笔者将春秋时期划分为前、中、后、晚四个历史阶段。 详参：邵炳

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９—１１ 页。 ④本文所涉及诗歌作品的创作年代，详见：邵炳军：《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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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件，凡见于《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管子》 《战国策》
《韩诗外传》《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者，概不逐一标注。 ⑥
本文所引《春秋左传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 《毛诗正义》 《论语注

疏》《尚书正义》，皆据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概不

逐一标注。 ⑦宣姜为齐僖公禄父之女，卫宣公夫人；公子顽为宣公庶

子，惠公朔庶兄。 ⑧包氏出于霄敖熊坎长子蚡冒熊眴，昭王熊轸为霄

敖熊坎次子武王熊通七世孙，虽皆属“霄敖”之族，然血缘关系早出

“五服”之亲。 ⑨就出身而言，陆通为楚公族，孔丘为宋公族，皆属贵

族；然就其当时的处境而论，陆通自刑身体而避世不仕，孔丘则辞官

去鲁而周游列国，皆属“庶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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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张慧琼

　　摘　要：“唐宋派”是现行文学史标称的一个明代作家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 此

种观点自 １９４７ 年被郭绍虞正式提出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对明清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发现，明代文学

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以“王、唐、茅、归”为核心成员的文学流派，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 原因有三：一是推崇唐宋

文是明前中期一种普遍现象，“王、唐、茅、归”仅是其中持论者；二是“王、唐、茅、归”不仅推崇唐宋文，同时也推崇

其他时代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散文；三是“王、唐、茅、归”推崇散文的标准不是以时代论，而是以是否符合他们所倡

导的“本色论”而定。 深入辨析考察“王、唐、茅、归”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可知他们交往密切，同声应气反对“前
七子”文学拟古主义，共倡“本色论”文艺观，故将他们称为“本色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关键词：唐宋派；争议；考辨；本色派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５４－０８

　 　 现行多种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都提到一个明代

文学流派———“唐宋派”，并将王慎中、唐顺之、茅
坤、归有光等列为其主要成员。 ２０ 世纪以来，这种

论断几成定论。 然近年学界许多学者对此持不同观

点，围绕“唐宋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质疑，形成一

个仍在争议的学术公案。 本文拟对所谓的“唐宋

派”进行考辨，试图廓清迷雾，还原真貌，以正学史。

一、“唐宋派”称名由来

明清文献论及明代中期文学时未见“唐宋派”
之名，但有大量文献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

四人中的两人或三人乃至四人并称。 具体情况有 ５
种：一是王慎中、唐顺之并称。 明李攀龙《送王元美

序文》云：“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①二三君子，岂
不亦家传户诵？” ［１］ 明王世贞《与陆浚明先生书》
云：“某所知者，海内王参政、唐太史二君子，号称巨

擘。”②明王世懋《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
云：“于鳞辈当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毗陵之

文。”③《明史·王慎中传》云：“慎中为文……演迤

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又
曰晋江、毘陵。” ［２］ 二是王慎中、归有光并称。 明朱

鹤龄《传家质言》云：“弇州、于鳞亦学秦、汉者也，而
所诣何如王道思、归熙甫？” ［３］ 三是唐顺之、归有光

并称。 明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云：“一时文

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文词虽不甚

奥古，然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昆山归震川是

也。” ［４］明艾南英《李龙溪近艺传》云：“当国初时，
制举一道尚属草昧……震川、荆川始合古今之文而

兼有之，然未及于国也。”④ 《四库全书总目·白华

楼藏稿提要》云：“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
跌宕激射。 ……而古文之品终不能与唐顺之、归有

光诸人抗颜而行也。”清储大文《答曹谔庭》云：“唐
应德辞气跃露， 体虽三变， 终是有震曜功名景象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顺之全集》整理与研究”（２１ＢＺＷ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阜阳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

项目“唐顺之八股文集整理”（２０２２ＫＹＱＤ０００２）。
作者简介：张慧琼，女，文学博士，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阜阳　 ２３６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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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熙甫荟萃册子渊粹语，尚尠心解。”⑤四是王慎中、
唐顺之、归有光并称。 明王世贞《颜廷愉》云：“愿足

下多读《战国策》、史、汉、韩、欧诸大家文，意不必过

抨。 王道思、唐应德、归熙甫旗鼓在手，即败军之将，
偾群之马，皆我役也。”⑥明艾南英《与陈人中论文

书》云：“当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

子。” ［５］清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云：“当王、李充

塞之日，非荆川、道思与震川起而治之，则古文之道

几绝。” ［６］清陈廷敬《翰林编修汪钝翁墓志铭》云：
“尝慨然念前明隆、万以后古文道丧，沿溯宋元以上

唐韩、柳宋欧、苏，迄明之唐应德、王道思、归熙甫诸

家，盖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夹杂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数

十年文运之衰，此先生之志也。”⑦清董正位《归震

川先生全集序》云：“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 嘉

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三先生起而振

之。” ［７］五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并称。 清

蔡世远《书李杲堂集后》云：“明初诸家……王、茅、
二川相继作，卒不能掩北地而上之。”⑧ 清周亮工

《南昌先生四部稿序》云：“前代名贤起而推挽之，势
渐蕴隆，……然迹其所为碑、表、志、序、诗、传、铭、
赞、古体，与应德、遵岩、鹿门、震川诸先生相契

量。”⑨

由上可知，在论及明代古文时，明清人均看到了

王、唐、茅、归等人古文创作文体、文风的趋同性，不
约而同地将他们并称，然尚无明确的流派意识，更没

有以“唐宋派”呼之。 “唐宋派”称名最早见于近代

学者夏崇璞 １９２２ 年发表于《学衡》杂志第 ９ 期的

《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一文，其后 ２０ 世

纪早期的几种文学史，如郑振铎完成于 １９３２ 年的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钱基博 １９３４ 年在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明代文学》、陈柱 １９３６ 年写就的《中国散

文史》、朱东润作于 １９４３ 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刘大杰出版于 １９４９ 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俱
沿袭了明清人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四人

并称同论的做法，然均未使用“唐宋派”这一名称。
１９４７ 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述王慎中、唐
顺之、归有光的文论时，明确运用了“唐宋派”这一

概念，将“王、唐、归”定为主要成员，并得到学术界

的认同。 １９４９ 年至目前的十几种文学史俱以“唐宋

派”指称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主要成

员的作家派别。
以上文学史对“唐宋派”的表述，持论的根据不

外乎这样几个要点：一是“王、唐、茅、归”诸人反对

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自

觉提倡唐宋文；二是“王、唐”深入阐述了文学主张，
唐顺之《文编》选编八家唐宋文；三是茅坤在《文编》
基础上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四是归有光散文文

从字顺，平淡自然，颇有唐宋八大家之风。 若对这些

理由加以仔细辨析，便会发现这些根据俱不足以支

撑“唐宋派”之论。 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对“唐宋派”进行质疑，引发了争议。

二、有关“唐宋派”的争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有关“唐宋派”的争议主

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陈建华认为：
　 　 世称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唐

宋派”， 严 格 地 说， 倡 始 者 王、 唐 乃 是 宗 宋

派。 ……至于归有光，同他们无直接联系。 董

其昌评他的古文：“前非李、何，后非晋江、毗

陵，卓然自为一家之书。” 归有光也反模拟之

弊，但出发点与王、唐不尽一致。 其思想与创作

自成一家。 所以，不应当把他与唐宋派一概论

之。［８］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云：
　 　 所谓“唐宋派”是指对嘉靖间文坛颇有影

响的、以反拨李、何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 该

派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 一般把王慎中、唐

顺之、茅坤和归有光都列入“唐宋派”，其实是

很含混的说法。 严格说来，所谓“唐宋派”的主

脑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实际上是宗宋派———
说得更清楚些，是道学派，因为他们真正推崇

的，首先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 唐氏说：“三

代以下文，莫如南丰；三代以下诗，未有如康节

者。”（《与王遵岩参政》）王氏也说：“由西汉而

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

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曾南丰文粹序》）
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

也最为淡薄。 所以，这里虽在论诗说文，评价的

基准却是道学。 茅坤在理论上附和唐、王，但不

那么极端，态度常有些游移，他的“文人”气也

比较重些；在散文方面，他以编选《唐宋八大家

文钞》著称，也是以唐宋并举。 正如宋代理学

家指责韩愈所言“道”驳杂不纯，宗宋与唐宋并

举是有区别的。 但在崇道的基本意义上，固不

妨将唐、王、茅诸人合称为“唐宋派”。
至于归有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他同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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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等人既无直接联系，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亦与

之存在歧异，所以董其昌评他的古文“前非李、
何，后非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卓然自

为一家之书”（《凤凰山房稿序》）。 把他从“唐

宋派”中分离出来，似更为妥当。［９］

廖可斌撰文《唐宋派与阳明心学》云：
　 　 唐宋派的真实面目，包括它兴起和盛行的

原因、内部构成和发展过程、主导倾向及创作得

失等，至今还掩映在一层薄雾般的帷幔之中，明
代文学思潮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因此显得

模糊不清。 我认为，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圆满回

答，必须对唐宋派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唐宋派与

嘉靖年间八股文风尚的关系、唐宋派与严嵩及

嘉靖中后期朝廷党争的关系、归有光与唐宋派

的关系等进行全面研究。［１０］

黄毅撰文《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云：
　 　 在历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以及在

其它一些研究明代文学的著作中，在谈及归有

光时，都毫无例外地将他和王慎中、唐顺之、茅

坤四人一起归入“唐宋派”，把他看作是唐宋派

的代表作家之一。 ……但是，倘若对唐宋派四

大家，尤其是归有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作

深入地考察和分析，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归有

光能称为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吗？ 作为一个文

学流派，应该起码具有以下特点，即其成员之间

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和文

学观念，以及相近的创作风格。 本文将从这三

个方面来论述归有光并不能称作是一位“唐宋

派”的代表作家。［１１］

张梦新《茅坤研究》云：
　 　 通常，人们往往因为七子推崇秦汉古文而

称七子为“秦汉派”；而许多人由此认为“唐宋

派”则唯唐宋古文是崇，甚至一些通行的古代

文学史和教材也都这样认为。 比如游国恩先生

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王慎中、唐顺之、茅

坤、归有光等，因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
所以被称为 ‘唐宋派’。”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四册 Ｐ１３８）刘大杰先生的《中国

文学发展史》也说唐宋派“都以散文见长，反对

‘文必秦汉’的论点，提倡唐宋古文”（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下册 Ｐ９１３）。 这其实是一种

误解，至少是论述片面。［１２］５３－５４

贝京《归有光研究》第二章《归有光与唐宋派关

系辨析》第二节《唐宋派命名的缺失》论述了唐宋派

命名的表象化及偏颇性，认为唐宋派不能算作严格

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其命名理由不够严密充分，派别

成员构成也含混不清［１３］２５－２９。 何天杰《归有光非

唐宋派考论》一文继黄毅之后，对唐宋派的主要构

成问题再作探讨，认为归有光并非唐宋派成员［１４］ 。
归纳以上诸家观点，他们对“唐宋派”的争议焦

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以“唐宋派”命名王慎中、
唐顺之等人组成的作家流派是否合理，二是归有光

是否属于该作家流派。 本文将以上述争议作为参

照，拟对以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主要成员的作家流

派进行考辨，还原其真貌。

三、“唐宋派”称名不能成立

明清人各自具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并称“王、唐、
茅、归”中的部分成员，近代学者则趋向于将四人放

在一起讨论，看来古人与今人都意识到他们具有一

定的共性。 全面客观考察明代中期文坛状况及

“王、唐、茅、归”等人的文学活动，可以发现确实存

在一个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核心成员的作

家派别，归有光也应当属于这个派别，然以“唐宋

派”名之欠妥当，有以全代偏、以偏概全、以表象代

本质之嫌。
１．以全代偏

推尊唐宋文尤其是唐宋八家文是自南宋以来就

有的传统，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云：“嘉靖间，
继承南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

传统……” ［１５］明代推崇唐宋古文也并非始自“王、
唐、茅、归”等人，而是自明初文坛对于唐宋文即倍

加称赏。
明太祖朱元璋称赞欧、苏文章云：“朕阅宋书，

见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 ……今特仿宋制，以诸

殿阁之名，礼今之儒。 必欲近侍之有补，民同宋乐，
文并欧、苏。”⑩明太祖的提倡对文坛崇尚唐宋文起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初众多馆阁文臣文宗唐宋。
黄佐《翰林记》卷十九《文体三变》云：“国初刘基、宋
濂在馆阁，文字以韩、柳、欧、苏为宗，与方希直皆称

名家。 永乐中，杨士奇独宗欧阳修，而气焰或不及，
一时翕然从之。 至于李东阳、程敏政为盛。”明代

“开国文臣之首”宋濂赞扬韩、欧、曾、王之文继承周

秦文以载道的传统，尤为推崇韩、欧：“世之论文有

二，曰载道，曰纪事。 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
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 虽然，六籍者，本
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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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之所见，则有异于此也。 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
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荆榛之

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宋濂亦称

赏宋文，尤为推崇“三苏”，认为“自秦以下，文莫盛

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 若文公之变化傀伟，文忠

公之雄迈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杰，载籍以来，不可

多遇”。 宋濂门生方孝孺最喜苏轼，其所撰《苏太

史文集序》云：“庄周殁，殆二千年得其意以为文者，
宋之苏子而已。 苏子之于文，犹李白之于诗也，皆至

于神者也。”

洪武丙辰九年（１３７６ 年），朱右编辑唐宋《六先

生文集》，又名《唐宋六家文衡》，采录韩、柳、欧阳、
曾、王、“三苏”之作，实为八先生文集。 该书远早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但今已不传，唯坤此集为

世所传。 朱右对韩、柳、欧、曾诸家推崇备至，《新编

六先生文集序》赞曰：“六先生之文，备三才之道，适
万汇之宜，彛伦之懿，鬼神之情，性命之奥。 ……唐

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

世准绳。”明人贝琼为朱右《六先生文集》作序《唐
宋六家文衡序》，亦极力称赏唐宋韩、欧诸家之文：
“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
之博，各有其体，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

可不求其至也。”杨荣《欧阳文忠公祠堂重创记》
云：“汉自贾、董、马、班诸子以来，七百余年而唐有

韩子，又二百余年而宋有欧阳子，其文推韩子以达于

孔、孟，一洗唐末五季之陋。 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及
今四百年而读其文者，如仰丽天之星斗，莫不为之起

敬。”姚夔《刘文介公文集序》云：“古今文章家，无
虑数十百，求其有俾于道而不为空言者，汉董仲舒、
贾谊、司马子长，唐韩退之、宋欧阳永叔数人而

已。”解缙《送刘孝章归庐陵序》云：“余少时，先君

子教以书……及教以为文，辄举黄文献公、欧阳文公

之说，而溯其源于曾、王、欧、苏、柳、韩、班、马、董、
贾、先秦以上，极于六经之奥，未尝自为臆说也。”

综上所述，推崇唐宋文在明代前期是一种普遍

的现象。 至弘治末年，李梦阳、何景明辈倡导“文必

秦汉”，文体才稍变。 至嘉靖年间，复有王慎中、唐
顺之、茅坤等人重倡唐宋散文创作风格。 由此看来，
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只是明代推崇唐宋文众多

人中的几位，为何以全代偏独以“唐宋派”称名以他

们为主的作家派别，而不称名其他推崇唐宋文的作

家群体呢？ “唐宋派”之称并不能令他们独特卓立

以区别于明代前期其他作家，“唐宋派”这一命名并

没有标立出一个作家流派的意义。

２．以偏概全

“王、唐、茅、归”等人在推崇唐宋古文的同时，
亦推崇其他时代的优秀古文。 唐顺之编选《文编》
六十四卷，自周迄宋历代都有文章入选，并没有刻意

突出唐宋文的地位。 此外，唐顺之曾编辑《左编》
《右编》《文编》 《武编》 《儒编》 《稗编》 《诗编》等选

本，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并不偏重于唐宋文。 茅坤编

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此举是持“唐宋派”论者常持

的根据。 但是，茅坤除了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
外，还编选了《史记钞》《汉书钞》《五代史钞》《明名

臣经济文钞》等［１２］４２－５０，《唐宋八大家文钞》不过是

茅坤编选的系列选本中的一种。 何况编选《唐宋八

大家文钞》亦非始于茅坤，明初朱右已辑《六先生文

集》。 而《唐宋八大家文钞》盛行海内乡里，此并非

编者作为，而是读者接受行为，此状况正好说明唐宋

文在明代有着广泛的接受基础，不只是王、唐、茅、归
几个人喜好唐宋文。

王慎中、茅坤还看到了韩、欧等唐宋文章之源其

实在先秦、两汉诸家。 王慎中《寄道原弟书九》云：
“学六经、《史》 《汉》最得旨趣根领者，莫如韩、欧、
曾、苏诸名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

钞引》云：“魏晋以后，宋、齐、梁、陈，迄于隋、唐之

际，孔子六艺之遗，不绝如带矣。 昌黎韩退之崛起

德、宪之间，溯孟轲、荀卿、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

迁、刘向、扬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唐宋

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引》云：“昌黎之文得诸古六

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柳州则间出乎《国语》
及《左氏春秋》诸家矣。”

而归有光喜好太史公文，至于其散文成就，文从

字顺、情感真实、风格自然，这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

来就有的散文创作传统，不独唐宋大家散文名家才

有此成就。 既然“王、唐、茅、归”不仅仅钟情于唐宋

文，他们还称赏其他时代的文章而全面继承并博采

众家之长，推崇唐宋文只是其全部文学主张的一个

组成部分，为何以偏概全地冠以他们“唐宋派”之

名，而不是“先秦派” “两汉派” “五代派”等诸如此

类的名称呢？ 仅以唐顺之《文编》编选唐宋八大家

文、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归有光的散文成

就等为理由，来称名他们为“唐宋派”，实为勉强。
“王、唐、茅、归”等人确有推崇唐宋文的倾向，

然而，他们只是明代推举唐宋文大趋势中的一小股

力量，推崇唐宋文也只是其文学主张的一小部分。
研究者不能只突出强调这一点而无视其他，以全代

偏、以偏概全地称他们为“唐宋派”，皆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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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表象代本质

持“唐宋派”论者只关注“王、唐、茅、归”等人推

崇唐宋文这一现象，而没有深究此现象背后的本质。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提出“本色论”，并以

此为准的高度评价晋陶渊明的诗：“陶彭泽未尝较

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来，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

诗。”他盛赞先秦儒、庄、纵横、名、墨、阴阳诸子文

“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这样批判唐宋

文中无“本色”者：
　 　 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

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
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
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
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

不久湮废。 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

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 唐宋而下，虽
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

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

唐顺之《答王遵岩参政》推许曾巩文、邵雍诗，
亦称赞寒山、陶渊明。 可见，他尊推学习的对象不限

于某朝某代，亦不限于某种文体，只要符合“本色

论”的作品皆受其称赞。 符合“本色论”的唐宋八家

文得到激赏，不合此论的其他唐宋文则在批判之列。
王慎中、茅坤、归有光俱有同于“本色论”的文艺观

点。 在推崇唐宋文的表象背后，“王、唐、茅、归”内

在的趋同性是“本色论”的文艺观。 他们在以“本色

论”作为评价文艺作品优劣的标准方面形成共识，
各自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本色论”。 唐宋八

家文因为较其他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更符合本色

论，他们的推崇意味才显得更浓重。 近代学者因他

们推崇唐宋八家文而名之“唐宋派”是一个表象化

的误解，后来学者又不断强化这个误解，以致越来越

突出他们文宗唐宋的倾向，而无视这一现象的本质。
“唐宋派”针对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

子”“文必秦汉”的文艺观被标立。 李、何标举秦汉

是复古，王、唐推崇唐宋亦是复古，以复古反复古，有
何意义？ 然若究其实质，并非以复古反复古。 贝京

博士认为：“学唐宋只是王、唐等人相对于七子派的

特点， 而 不 是 他 们 文 学 观 念 与 文 学 创 作 的 实

质。” ［１３］６８笔者亦持同论。 王、唐等人文学观念与

文学创作的实质是“本色论”的文艺观。 “前七子”
倡导“文必秦汉”本是意在师法秦汉古人，结果走上

模拟剽窃的文学拟古主义歧路。 王、唐等人并非以

学唐宋文来反对“前七子”，他们真正与文学拟古主

义针锋相对的是“本色论”的文学观念与实践“本色

论”的文学创作。 唐宋八家之文文从字顺，语言自

然晓畅，符合“本色论”，相比佶屈聱牙的秦汉古文，
这些作品易学好懂，故被拿来作为反对“前七子”文
学拟古主义的具体文体武器。 因此，以王、唐等人为

基本成员的作家派别被称名为“唐宋派”欠妥。

四、“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

笔者认为，界定一个作家派别时，该派应具备这

样几个基本特点：成员之间交往密切，同声应气，相
互影响；具有共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主张；创
作风格大体一致或相近。 根据这个界定标准，以王、
唐等人为成员构成的作家派别可称为“本色派”。

１．主要成员之间交往密切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文坛活跃着一批作家，著名

者有“嘉靖八才子” （以王慎中、唐顺之最为著名）、
茅坤、洪朝选、归有光等人，这批作家可称为“本色

派”，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洪朝选等人为核心成

员。 “本色派”核心成员交往紧密，唐顺之是“黏合

剂”。 茅坤、洪朝选、王慎中与其他“嘉靖八才子”成
员等皆与唐顺之过从甚密。 唐顺之于嘉靖十一年

（１５３２ 年）在京师初识王慎中，受其影响而文艺思

想发生转变，此后二人终生往来不辍，相互引为知

己。 他们以书切磋文艺，以诗寄托友情，两人的诗文

集载有彼此互赠的书札和诗作。 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
年）唐顺之告归，家居宜兴，此时王慎中谪判常州御

史，两人时有文酒之会。 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 年）
唐顺之专程赴闽，委托王慎中为父有怀公撰写行

状，其别集《唐荆川先生文集》的“序言”亦出自王

慎中之手。 王慎中交游甚广，然“于数人之中，吾所

最敬惟毘陵唐荆川”。
唐顺之是茅坤最折服之人，其文艺活动对茅坤

影响极大。 茅坤受唐顺之编撰《文编》的启发而编

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多次向他致书表述文艺观

点。 茅坤《白华楼藏稿》收有两篇《复唐荆川司谏

书》，以此向唐顺之阐述文艺思想。 唐顺之作有两

篇《答茅鹿门知县》，其中具体透彻地阐述“本色论”
文艺观，这是考察其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洪朝选向来没有得到学者重视，然就其与王、唐
等人的交往及其文艺观与文学活动来看，他被列入

“本色派”理所应当。 《巡抚洪芳洲先生朝选》载，
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 年），洪朝选就唐顺之讲学，后又

师从王慎中，其文学、学术皆受二人影响。 唐顺之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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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洪朝选的信札收入《唐荆川先生文集》达八篇之

多，多次阐发 “本色论”。 据唐顺之 《与洪芳洲书

一》，洪朝选有诗文问世即寄给唐顺之令其品评，
唐顺之即以“本色论”的观点致以批评。 王慎中与

洪朝选为福建同乡，且有师徒之谊，两人过往非浅，
王慎中《与李中溪书三》论其文学及为人时云：“吾
乡有洪芳洲（洪朝选号芳洲）先生，文词直得韩、欧、
曾、王家法，与唐荆川君最相知。 其所作，视荆川不

啻王深甫之于南丰，张文潜之于东坡，充其所极，当
为本朝名家。 今行年才踰三十耳，其文学如此。 而

其为人峻洁忠信，卓然有古独行之操，不以世俗之味

锱发乱志，尤为荆川所敬……”

２．共同反对文学拟古

“本色派”作家共同反对“前七子”倡导的文学

拟古主义，声气相通，相互呼应。 王慎中《与归善叶

生》云：“近世俗弊，士无真识，古学不传，淫蛙塞耳。
而仆独以孱力振雅调于群聋之间，宜其不为世所悦

也。”唐顺之《与洪芳洲郎中》云：“所示济南生文

字，黄口学语，未成其见，固然本无足论。 但使吾兄

为人所目摄，此亦丰干饶舌之过也。 且崆峒强魂，尚
尔依草附木，为祟世间，可发一笑耳。”

王慎中与唐顺之俱批评“前七子”为文剽窃古

人而无真识己见。 唐顺之指出，文章具有原创性的

独到见解才能传之久远，翰惠后人，模拟剽窃古人之

作即便刻版付梓，亦毫无价值，《答蔡可泉》云：“自
古文人，虽其立脚浅浅，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

灭，开口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说话，是以能与世长

久。 ……兄试观世间糊窗棂、塞瓶瓮，尘灰朽腐满墙

壁间，何处不是近时人文集？ 有谁闲眼睛与之披阅？
若此者，可谓之不朽否耶？ 本无精光，遂尔销歇，理
固宜然。 设使其人早知分量，将几块木板，留却柴烧

了，岂不省事？ 可笑，可笑！”此论正刺中七子及其

末流文学拟古主义弊端。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原叙》中尖锐地指出：“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

起北地，豪隽辐凑，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
《左》吾《史》与《汉》矣！ 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

矣！ 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

遗，岂不湛淫涤滥，而互相割裂已乎！”

归有光对当时文坛复古风气抨击最为激烈，
《与沈敬甫》云：“仆文何能为古人？ 但今世相尚以

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
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归有光尤其

批判“后七子”，《项思尧文集序》云：“盖今世之所谓

文者难言矣。 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

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 韩文公云：‘李杜

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

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
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

之，可悲也！ 毋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

欤？”

３．共同倡导并实践“本色论”
“本色派”称名关键在于核心成员的文艺观俱

倾向于“本色论”，创作亦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本色

论”。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旗帜鲜明地提出：
“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

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

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 今有两

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

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
写家书，虽或疎卤，然绝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

一样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

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覆去不过是这

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

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 此文章本

色也。 即如以诗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
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 其本色高

也。 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

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其

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
其本色卑也。 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

哉！”唐顺之《与洪芳洲书》云：“盖文章稍不自胸

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
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 若皆自胸

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是

自己字句。 文字工拙在心源。 ……近来觉得诗文一

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

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
为上乘文字。”

由上可知，唐顺之的“本色论”认为，本色是指

作家真实天然的人格质地，即作家“自我”，通过为

文反映出来，表现为文章中的真知灼见、真情实感。
人品决定文品，以文探人。 本色高者，其文格调即

高；本色卑者，其文格调亦卑；无本色者，其文最劣。
若要写出本色文章，作家就应直写胸臆，意出于己，
自然表露，不意矫饰。

其他成员的文艺观虽无“本色”字眼，却也是

“本色论”的观点。 王慎中《与江午坡》提出“其作为

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而卒归于自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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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正是意出于己的“本色论”观点，《与项欧

东书二》进一步阐述“意出于己所欲言”即是本色文

章。 此论与唐顺之《与洪芳洲书》所言文章“若皆自

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
是自己字句”观点一致。 茅坤《复唐荆川司谏书》也
表述了与“本色论”相同的观点：“为文不必马迁，不
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这

里提倡为文意出于己，彰显作家主体真面目。 归有

光《答俞质甫书》所云“（为文）出于意之所诚”，
《与沈敬甫》所云“文字又不是无本源，胸中尽有，不
待安排”，都符合“本色论”的要义。 洪朝选《方山诗

录序》云：“然则非言诗之不足以信人，乃其依托假

似不出于胸臆肺腑之诚，足以起人之疑而为世之病

也。”这里认为诗的表达以显示本色、直见面目为旨

归，其他方面即使有所不足也无关紧要。
客观而论，“本色派”主要成员的创作实践逊于

其理论倡导，但也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本色论”。
王慎中、茅坤的古文成就虽不及唐顺之、归有光，但
也有值得称道的本色文章，如王慎中《送程龙峰郡

博致仕序》、茅坤《与查近川太常书》等。 唐顺之古

文名篇《任光禄竹溪记》《与雷古和提学》《答茅鹿门

知县二》等，皆自作者胸中而出，见解独具，情感真

挚，信手写来，不假雕饰，钱基博评价其“上接欧阳

修， 下 开 归 有 光， 在 有 明 中 叶， 屹 然 为 一 大

宗” ［１６］７０６。 归有光在“本色派”中古文成就最高，
以疏淡风神之笔描写家常琐屑，悼亡念存，情感极

挚，意境亲真，有不少恻恻动人的著名篇章，如《先
妣事略》 《归府君墓志铭》 《项脊轩志》 《寒花葬志》
等，钱基博谓“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开韩、柳、
欧、苏未辟之境者也” ［１６］７０８－７０９。 尽管他们的古文

风格不尽相同，但在表现作者“本色”这一点上具有

共性。
４．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本色派”核心成员俱浸润阳明心学，这正是

“本色论”的思想根源。 阳明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
即理”“致良知”，王阳明认为“吾心”是主宰一切的

本源，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人对客观世界

的看法与认识皆来自“心”。 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

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无一不根于吾心

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地“天理流行”。 阳明心学强

调主体的主观自觉性与能动性。 唐顺之与王门弟子

王畿、罗洪先、聂豹、邹守益等过从尤密，从而接受王

门心学思想。 唐顺之提出的文学理论“本色论”主

张为文意出于己，强调创作主体的独立自觉精神，正

是阳明心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体现。 明李开先撰

《遵岩王参政传》云：“（王慎中）益得肆力问学，与龙

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

言，多所契合。”王慎中时任南京礼部员外郎，王畿

任南京兵部主事，王慎中得以从王畿处接触阳明心

学。 《遵岩王参政传》载，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 年）王

慎中任江西参议，“其地乃阳明政教所及之地，故老

犹能道其详。 ……更与双江聂司马、东廓邹司成、念
庵罗殿撰、南野欧阳大宗伯交游讲学”。 这些人都

是王门大家，王慎中与他们交游讲学，由此更深入地

浸润阳明心学。 明代中期王学思潮兴盛，茅坤、洪朝

选等人俱程度不同地受到阳明心学的熏染。 这便是

“本色派”主要成员持“本色论”的共同思想基础，也
是“本色派”主要成员的又一共性。

“本色派”的成员构成中，王慎中、唐顺之、茅
坤、洪朝选等当为核心成员。 至于归有光，他与“本
色派”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 归有光与“本色派”
核心成员似无交往，目前仅见唐顺之写与归有光的

一封书信———《与归熙甫》，此外再未见他们交往

的文字资料。 他们是同时代人，归有光的家乡是江

苏昆山，与茅坤家乡浙江归安不算太远，何况他与王

慎中具有共同的交游对象魏校，又同为文人士大夫，
按常理推断，他们应该有交往。 然而，笔者视野所

及，尚未发现他们交往的确凿的文字资料。 但是归

有光却有两点与“本色派”核心成员一致，一是反对

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文学思潮，二是标举“本色论”
的文艺观。 这可能是不谋而合，文学倾向趋同的原

因在于时代使然。 当然彼此之间没有交往也不等于

没有相互影响，文坛时代风尚应是相互影响的媒介。
就以上所述来看，归有光算不算“本色派”的成员

呢？ 笔者认为，相对于核心成员而言，归有光应算作

“本色派”的外缘成员。
从以上考论可以看出，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洪

朝选、归有光等组成的作家群体基本符合一个作家

流派的特征，尤其在倡导“本色论”这一点上最为接

近，由他们构成的文学流派称为“本色派”比称为

“唐宋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注释

①“晋江”以籍贯指代王慎中，“毗陵”以籍贯指代唐顺之。 ②“王参

政”指王慎中，“唐太史”指唐顺之。 参见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

百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部

卷五，明万历刻本。 ④艾千子：《天佣子集》卷五，清康熙刻本。 ⑤
〔清〕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明〕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八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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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敬：《午亭文编》卷四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清〕蔡世

远：《二希堂文集》卷十一，清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年）重刻本。 ⑨
〔清〕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四，清康熙本。 ⑩〔明〕姚士观：《明太

祖文集》卷三《华盖殿大学士刘仲质诰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黄佐：《翰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宋濂：《文宪

集》卷七《文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宋濂：《文宪集》卷
七《苏平仲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方孝孺：《逊志

斋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朱右：《白云稿》卷五，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贝琼：《清江文集》卷二十八，“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 〔明〕杨荣：《文敏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 〔明〕姚夔：《姚文敏公遗稿》，明弘治刻本。 〔明〕解缙：《文
毅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二

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

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
卷七《答茅鹿门知县二》，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 年）纯白斋刻本。 
〔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五《答王南江提学》。 唐鼎元：
《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一“十四年乙未二十九岁”，１９３９ 年铅印本。
〔明〕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三山丽泽录》，明万历十五年

（１５８７ 年）萧良斡刻本。 〔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存悼篇》，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六十

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
卷七。 〔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六。 〔明〕归有光：《震川先

生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

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明〕茅坤：《白华楼藏稿》卷一，明万历

间递刻本。 〔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十，明嘉靖至隆庆刻

本。 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明唐顺之楷书真迹。

参考文献

［１］李攀龙．沧溟先生集［Ｍ］．包敬弟，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３９４．

［２］张廷玉，等撰．明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７３６８．
［３］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１４５．
［４］钱伯城．袁宏道集校笺［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９５－

６９６．
［５］蔡景康．明代文论选［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９２．
［６］黄宗羲．南雷文定［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３９７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６８．
［７］归有光．震川先生全集［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１．
［８］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六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Ｍ］．上

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４７．
［９］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４７．
［１０］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Ｊ］ ．文学遗产，１９９６（３）：７８．
［１１］黄毅．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 ［Ｊ］ ．中国典籍与文化，１９９７（１）：

１０．
［１２］张梦新．茅坤研究［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１３］贝京．归有光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
［１４］何天杰．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Ｊ］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３）：

６８－７３．
［１５］游国恩．中国文学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４５．
［１６］钱基博．中国文学史［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８．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ｑｉ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ａｓ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ｉｔｈ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ｚｈｏｎｇ， Ｔａｎｇ Ｓｈｕｎｚｈｉ，Ｍａｏ
Ｋｕｎ ａｎｄ Ｇｕｉ Ｙｏｕｇｕａ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Ｇｕｏ Ｓｈａｏｙｕ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ｖｉｅｗ ｉｎ １９４７，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ｉｔｈ Ｗ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Ｍａｏ ａｎｄ Ｇｕｉ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ｔｈｅ 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ａｓｎ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ｔ ｗ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ｏ ｐｒａｉｓｅ 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ｐ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Ｍａｏ， Ｇｕｉ” ｗｅｒｅ ｏｎ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Ｗ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Ｍａｏ， Ｇｕｉ”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ｗｏｒｓｈｉｐ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 ｏｆ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Ｗ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Ｍａｏ， Ｇｕｉ”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ｐｒｏｓｅ ｗａｓ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ｂｕｔ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ｒ”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Ｍａｏ，
Ｇｕｉ”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ａ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ｃｈｏｅ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ｅｖ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ａ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ｃａｌｌ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ｕｔ；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责任编辑：采　 薇

１６１

“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王禹 《小畜集》版本源流考

侯　 佳

　　摘　要：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曾自编《小畜集》３０ 卷。 此集祖本为南宋黄州刻本，明代分化为野

竹斋藏本、小草斋抄本两系统。 野竹斋藏本为现存最早足本，后世重要传本多出于此。 小草斋抄本据宋刻抄录，更
接近原貌。 清代版本中，宋刻配抄本中吕氏补抄部分、赵氏刊本分别出自小草斋抄本、野竹斋藏本，因被《四部丛

刊》《四库全书》收入而成为通行版本。 闽刻“外聚珍”本综合了两个系统，文字最为可靠。
关键词：王禹偁；《小畜集》；版本；考证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６２－０７

　 　 王禹偁为宋初诤臣，屡掌制诰，有《小畜集》传

世。 关于此集版本情况，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

年》首次提及，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 （以下简称

《叙录》）、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 （以下简

称《丛考》）又有论列，功莫大焉。 但限于条件，重要

版本未及三位先生经眼，且《叙录》与《丛考》考证群

集，疏漏难免。 此集版本研究仍存以下问题：一是抄

本源流缺乏梳理。 此集传本多为抄本，传承复杂，钩
沉源流才能判断诸抄价值。 二是重要刻本的源流尚

未明晰。 如赵熟典刊本与《四库全书》本是何关系，
闽刻“外聚珍”本是否出自《永乐大典》等，仍未有确

论。 三是重要抄本未能深入研究。 如野竹斋藏本、
小草斋抄本为版本系统中重要环节，但二者从未被

细致探讨。 王禹偁是宋初文坛坐标式人物，《小畜

集》是重要的宋代文学史料，只有解决以上问题，方
能展开整理。 故本文考辨此集版本源流，敬乞方家

教正。

一、《小畜集》在宋代的结集与刊刻

王禹偁素慕乐天，亦自重其文，晚年自编文集，
成《小畜集》３０ 卷，并作自序云：

　 　 因阅平生所为文，散失焚弃之外，类而第

之，得三十卷。 将名其集，以《周易》筮之，遇乾

之小畜。 ……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说者曰：“未能行其施，故可懿

文而已。”是禹偁位不能行道，文可以饰身也。
集曰《小畜》，不其然乎！［１］１

由此可见，“小畜”之名出自《易》之“小畜”卦，
作者以此为集名，意在修文畜德、修辞立诚。 今览此

集，各卷以文体分类，篇目大抵按时代次第，与自序

所述“类而第之”吻合，则流传虽久，盖体例仍留其

旧，大致为自编原貌。 故《小畜集》亦是研究王禹偁

文体观念、生平行迹的第一手资料。
自序称《小畜集》编于咸平二年（９９９ 年），实则

并非成于一时。 王禹偁至道二年（９９６ 年）作《还杨

遂〈蜀中集〉》，有句云：“近令编缀《小畜集》，谪官

诗什何纷如。” ［１］９１ 可见，王禹偁编集应始于此阶

段。 成书后，次子王嘉言曾手抄一部。 刘颁《赠兵

部侍郎王公墓志铭》称嘉言“手写翰林《小畜集》三
十卷，藏于家” ［２］ 。 《小畜集》在北宋是否付梓，史
料阙如。 宋初林逋曾读此集，林、王二人同时，但无

交游①。 可见《小畜集》成书后旋即通行，似刻本更

能广泛传播。 王禹偁辞世几十年后， 曾孙王汾裒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１６
作者简介：侯佳，女，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河南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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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篇，编成《小畜外集》２０ 卷，今存绍兴年间刻本（日
本静嘉堂文库藏）。 南渡初即刻印《外集》，《小畜

集》早于《外集》且更重要，更应有雕印之举，故此集

应有北宋刻本。 《崇文总目》著录《小畜集》 ３０ 卷，
则此集应为北宋馆阁所藏。 然靖康之难，图籍荡然

糜遗，北宋本亦流散不传。
绍兴十七年（１１４７ 年），黄州知州沈虞卿为彰王

禹偁功绩，刻印此集并作序：
　 　 内翰王公以文章道义被遇太宗皇帝，视草

北门、代言西掖，眷接优隆、声望最重，咸谓咫尺

黄阁矣。 偶坐事左迁，咸平初来守齐安，在郡政

化孚洽。 ……平生撰著极富，有手编文集三十

卷，名曰《小畜集》。 其文简易淳质，得古作者

之体，往往好事者得之，珍秘不传，以故人多未

见。 虞卿假守于此……因以家笥所藏 《小畜

集》善本，更加点勘，鸠工镂版，以广其传，庶与

四方学者共之。［１］２１１

沈序称此集世人多未见，则北宋旧本在南宋初

已罕见。 沈氏所刻《小畜集》为现存最早版本。 南

渡初有令，州府刻书须申报上级，故沈虞卿依令申状

有司如下：
　 　 黄州契刊诸路州军，间有印书籍去处。 窃

见王黄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后学。 所

在未曾开板，今得旧本，计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四

十八字。 检准绍兴令，诸私雕印文书，先纳所属

申转运司，选官详定有益学者，听印行。 除依上

条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八册，
计四百三十二板……［１］２１１

申状云“所在未曾开板”，应指黄州此前未刻印

《小畜集》。 王禹偁曾知黄州，政声彰著，世称“王黄

州”，故黄州开版刻印其集，有政治文化多重意义。
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 年）有令，州府刻书应呈缴秘书

省②，故南宋秘阁应收有此本。 黄州本亦通行于民

间，《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此集。 前

者成书比黄州本晚二三十年；后者成书比黄州本晚

七八十年，皆距黄州本未远，且旧本稀见，两私目所

录当为黄州本。 此本今存 １０ 卷（卷 １２—１６、卷 １８—
２４，其中卷 １４、１６、１８、１９、２４ 为残卷），１１ 行 ２２ 字，
白口，版心上标卷数，下记页次、刻工，遇“皇” “御”
等提行，“徵” “桓” “构”等缺笔。 其余脱文由清初

吕葆中补抄，补抄行款同黄州本，版心下标“吾研斋

补抄”。 全帙 ８ 册 ３０ 卷（国图藏），首为作者自序，
次总目，每卷有分目，录诗 ４２６ 首，文 ２３２ 篇，末附黄

州申状、沈氏序。 吕氏于卷尾补入谢肇淛小草斋抄

本跋语，则补抄部分当出于谢抄。 谢跋后有黄丕烈

跋语，记得书经过、校勘情况。 《四部丛刊》重印本

据此本影印，附张元济札记。 为方便表述，以下称此

本为“宋刻配抄本”。

二、《小畜集》在明代的传抄

明人贬抑宋诗，明中期后尤甚：“明自嘉、隆以

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謷，故宋人诗集，庋
阁不行。” ［３］ 《小畜集》于明代未见刊刻记录，现将

所见明抄本考论如下。
（一）野竹斋藏本

野竹斋旧藏抄本（静嘉堂文库藏）简称“野竹斋

藏本”，６ 册 ３０ 卷，１１ 行 ２２ 字，无格。 卷首无自序，
仅录沈氏序，后次总目，各卷有分目（卷 ７—１１ 无），
卷尾录黄州申状。 卷中保留宋刻提行，卷 ７—８ 版心

录刻工姓名（有顾滂、郭敦、彭世宁等，同黄州本）。
卷尾有岳西道人跋，称得书于沈与文。

此抄本为现存最早足本，然流失异邦，著录多疏

误，有两个问题需澄清。 一是此本抄写者并非野竹

斋。 野竹斋为嘉靖间吴郡沈与文的藏书处，亦有抄

本传世。 故大多论著认为此本为野竹斋抄录，皆作

“野竹斋抄本”③。 但野竹斋抄本在版式上有明显

标志，如国图藏野竹斋抄本《太平广记》《 真子录》
《负暄野录》边栏右上角均印“吴县野竹家沈辨之

制”，版心皆上印“吴郡沈氏”、下印“野竹斋录”。 此

抄无任何专属标志，仅有沈氏藏印 ６ 方④，只是沈与

文所藏旧抄而已。 二是此本并非据黄州本影写。 国

内了解静嘉堂藏书主要凭借日方所编《静嘉堂秘籍

志》，其中著录此本为“影宋抄本” ［４］ ，故世人多以

为此本据黄州本影抄。 但笔者将二者对勘，发现颇

有异文，略举卷 １２ 几例异文。 详见表 １、表 ２、表 ３。
表 １　 形近之异文

篇名 黄州本 野竹斋藏本

《谢宣赐御草书急就章
并朱邸旧集歌》

乍
∙

似鲛人泣下
珠无数

年
∙

似鲛人泣下
珠无数

《对雪示嘉祐》 开卷
∙

免对古人羞 开善
∙

免对古人羞

《乌啄疮驴歌》 劘觜整
∙

毛坐吾屋 劘觜擎
∙

毛坐吾屋

表 ２　 音同之异文

篇名 黄州本 野竹斋藏本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闲坐蓬瀛挥
∙

玉柄 闲坐蓬瀛辉
∙

玉柄

同上篇 至今清
∙

话玉堂中 至今情
∙

话玉堂中

《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李洞
∙

恸哭昭陵休 李恫
∙

恸哭昭陵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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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形音义俱不同之异文

篇名 黄州本 野竹斋藏本

《送晁监丞赴婺州
关市之役》 张生狂醉

∙∙
恋扬州 张生红笄

∙∙
恋扬州

《谢政事王侍郎
伏日送冰》 怒蝇

∙
休向笔端飞 怒蚊

∙
休向笔端飞

《乌啄疮驴歌》 岂唯取尔饥肠
∙

饱 岂唯取尔饥原
∙

饱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表中加点的异文之处明显

是野竹斋藏本误。
此外，野竹斋藏本未收作者自序，如据黄州本影

抄，断不能少自序，其所据底本应晚于黄州本。 或因

其版心偶见黄州本刻工，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误
判为“明影宋本” ［５］ 。 《静嘉堂秘籍志》据陆氏旧目

所编⑤，故以讹传讹。 解决以上问题，方能正确评价

此本。 野竹斋抄本向来有名抄之誉，又据宋本影写，
价值倍增。 如仅凭目录了解此本，只能被误导。 此

本实则为辗转传抄，不是黄州本的精审再现。
（二）小草斋抄本

谢肇淛小草斋抄本（国图藏）简称“小草斋抄

本”，６ 册 ３０ 卷，１０ 行 ２０ 字，黑格，版心标“小草斋

抄本”。 首为作者自序，次总目，详录各卷篇名，每
卷无分目，卷尾录沈序及申状，末附谢肇淛跋语：

　 　 予少时得元之诗文数篇，读而善之，锐欲见其

全集，遍觅不可得。 既知有板梓于黄州，托其州人

觅之又不得。 去岁入长安，从相国叶进卿先生借

得内府宋本。 疾读数过，甚快，因抄而藏之。 ……
万历庚戌三月望日晋安后学谢肇淛敬跋。［６］

谢肇淛（１５６７ 年—１６２４ 年），号小草斋主人，福州

长乐人，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 年）进士，官至广西左布政

使。 “相国叶进卿”即内阁首辅叶向高⑥，叶、谢俱为

闽人，同仕京中，谢氏得借内府藏黄州本抄成此本。
此本最值得重视，原因如下。 首先，此本径录自

黄州本，文字相对可靠，可正众本之误。 且谢氏博学

能文，小草斋抄本“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７］。 以卷

５《东门送郎吏行寄承旨宋侍郎》为例：王禹偁至道元

年（９９５ 年）六月谪滁，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为其送行，
遂作此诗。 此本“丈人况知己，振拔在举场”句，野竹

斋藏本系统皆作“举扬”。 王禹偁举进士前有《投宋

拾遗书》投赠宋白以求见知⑦，似“举扬”亦通。 然考

二人交契，王禹偁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 年）进士及第，
时宋白知贡举⑧，则“振拔在举场”更符合二人座主与

门生关系。 又有“回望银台门”句，其余抄本作“回望

银台间”。 唐代翰林院在右银台门内，古人有翰林院

经历者，常以银台门指代翰林院⑨。 王禹偁由翰林学

士贬滁州，“银台门”之典既符合其仕宦经历，又反映

了词臣情结，如作“银台间”则意味大减。 以上异文皆

形相近、意两通，且此卷黄州本已佚。 后世传本中，野
竹斋藏本系统最庞大，讹误亦愈广，故小草斋抄本尤

为可贵。 其次，此本文字较为完整，可补诸本阙文。
此本卷 ５《射弩》有句“笑拥白玉妓” “料兵如转丸”
“痛念边事艰” “临风自慷慨”，野竹斋藏本依次脱

“笑”“如转丸”“边事艰”“临风”，以空围标出。 有些

清抄本则连空围亦脱，遂与下文连抄致文意不通。 又

如卷 ６《一品孙郑昱》之“滥觞发洪源”“入相又出藩”
“改号一何尊”“布衣老丘樊”句下均有作者自注，计
百余字。 野竹斋藏本自注脱 ３７ 字，后世众本则更茫

昧，以上处小草斋抄本皆粲然可观。 再次，此本保存

了作者自序。 自序是了解成书缘起、过程最重要的文

本，价值不可替代。 黄州本此部分散佚，野竹斋藏本

虽早，但脱去自序。 幸赖此本，自序才免于湮灭。 最

后，此本抄工精良，是诸抄中最善者。 全帙以小楷抄

成，为谢氏手迹。 谢氏颇工楷书，徐 称其笔格“以
钟、王为宗”，又“各有其态”［８］，然谢氏传世多行草，
其子谢杲称：“先大人书法……独真书最少，即不肖杲

亦罕见。”［９］此抄字画端楷，秀润疏宕，对于研究古代

楷书亦有裨益。
小草斋抄本虽然可贵，却长期被忽视。 盖因稍

早的野竹斋藏本被误作影宋本，宋刻配抄本被《四
部丛刊》收入，最为流行。 但二者均不及此本：野竹

斋藏本校勘价值不及它，宋刻配抄本大半为清人补

抄，时代晚出。 总之，此本应被充分肯定和利用。
（三）天一阁旧藏抄本

天一阁旧藏抄本（浙图藏），３ 册 ３０ 卷，１１ 行 ２２
字，黑格。 卷首有张宗祥题识，称曾以经 堂抄本

校此本，但未校完。 首页钤“天一阁” “东明山人之

印”白文长印。 卷首为总目，各卷有分目，卷尾录黄

州申状、沈氏序。 盖因版式同黄州本，《天一阁明抄

本闻见录》称此本据黄州本抄录［１０］ 。 但其文字与

黄州本差异较大，而与野竹斋本接近。 如野竹斋藏

本卷 ３０《监察御史朱府君墓志铭并序》第 ５ 页末文

字为“夷僚相率守阙”，后脱去“乞留优诏……则不

问其”４６０ 字计两页，此本亦脱此两页。 从整体上

看，此本抄录草率，应晚于野竹斋本。
除了以上三种，尚有见于著录但未见的明抄本。

傅增湘曾见一明抄，１１ 行 ２０ 字，有“叶氏藏书”朱文

方印⑩；《绛云楼书目》著录《小畜集》４ 册；《汲古阁

珍藏秘本书目》著录《小畜集》影宋抄本 ８ 册，有赵

琦美、钱谦益批校，似已散佚。 此集传世明抄本或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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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本，或据黄州本后旧抄，弥补了宋刻稀见的缺

憾，使《小畜集》能在明代延续生命，免于散佚，亦是

清代诸本之底本。

三、《小畜集》在清代的刊刻与传抄

此集传世清抄计十余种，多抄于乾隆前。 乾隆

后有刊本 ３ 种：分别是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赵熟典

刊本、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福建刻“武英殿聚珍版书”
本、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广雅书局本。 广雅书局本

据福建本翻刻，故详论前两种。
（一）《小畜集》在清代的刊本

１．赵熟典刊本

此本馆藏册数不一，但皆 ３０ 卷，１１ 行 ２２ 字。
卷首有赵熟典序，称此本据“宋椠抄本”整理而成；
次《宋史》本传；再次自序、总目；卷尾录沈序、申状。
陆心源曾以野竹斋藏本校此本，认为此本似出于前

者，“惟辗转传刊，讹字更多” ［１１］ 。 但此本新添讹脱

几百条，并非直接录自野竹斋本。 据赵序，此本细经

校雠，三载刊成。 且赵氏刻书精审，“每一书出，人
争购之，以为毛氏汲古阁本” ［１２］ 。 其所据底本应晚

出。 比勘康熙以来诸抄，此本文字则更原始。 如此

本卷 ５《淫雨中偶书所见》之“岂无琅邪山”句，明抄

亦作“琅邪”，清抄本多改作“琅琊”。 古称“琅邪”，
后世称“琅琊”。 明代官刻尚称“琅邪”，清代官刻

则作“琅琊”。 此本《八绝诗·序》中“繇是亭台洞

溪”之句，明抄亦作“繇”，清抄本多改“繇”为“由”，
“繇”古通“由”，故其底本应为野竹斋藏本之后、
康熙之前的旧抄。

除底本外，需解决的另一问题是此本与《四库

全书》本的关系。 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只录版本来

源渠道，《小畜集》下仅列“曹学闵家藏本”，未详何

本，导致《四库全书》本底本不明。 曹学闵为乾隆

朝京卿，与赵熟典友善，且赵氏刊本于《四库全

书》成书前已通行，“曹学闵家藏本”应为赵氏刊本。
两本高度一致：仅此两本卷端录《宋史》本传，盖赵

氏刊本导于先，《四库全书》本照录之。 二者文字亦

吻合，如卷 ７《献仆射相公》之“五年黄 掌陶甄”句，
仅此两本作“黄阁”。 卷 ８《上寺留题》之“松杉踈瘦

簇山根”句，仅此两本作“影瘦”。 卷 ９《南郊大礼

诗》之“一声雷雨破圆扉”句，仅此两本作“圜扉”。
这些情况可以说明，《四库全书》本录自赵氏刊本。
赵氏刊本是继黄州本后首个刻本，打破了此集五六

百年来靠抄本流传的局面，显然比较重要。

２．闽刻“外聚珍”本

闽刻“外聚珍”本即福建刻“武英殿聚珍版书”
本，１０ 册 ３０ 卷，９ 行 ２１ 字。 卷首有牌记“光绪甲午

增刻”，次沈氏序、作者自序，再次四库馆臣提要，再
次总目，各卷前无分目。 ３０ 卷后附《拾遗》，录佚文

３ 篇：《王贽授殿中侍御史》 《应诏言事》 《新修太和

宫记》。 卷尾有孙星华跋，称此本据赵氏刊本、野竹

斋藏本、宋刻配抄本整理而成。
此本因题“武英殿聚珍版”之名，向来被误解，

须澄清来历。 乾隆间武英殿刻聚珍版书百余种，世
所罕见，底本多采自《永乐大典》，此为“内聚珍”。
清廷为广其传，将“内聚珍”颁发东南几省翻刻，各
省翻刻亦冠以武英殿聚珍版之名，但称“外聚珍”。
其中闽刻“外聚珍”除翻刻旧本外另有增刻。 福建

布政使署有《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及价单》，首
列编修职名，孙星华为总校官。 次详载增刻之书，
《小畜集》赫然在列。 可见，此本与“内聚珍”无涉，
是福建当地增刻的新书。 此集“聚珍本” “福州本”
“孙星华增刻本”实为同一本。 前人不明闽刻本来

历，以为其源自“内聚珍”，以致将二者混淆。 如《书
目答问》将此集“聚珍本”与“福州本”分列，《王禹

偁事迹著作编年》将“武英殿聚珍本”与“孙星华增

刻本”分列，均属将同一个本子误作两本。 又如《宋
人别集叙录》认为此本出自内府《四库》，亦是误判

闽刻本为“内聚珍”。 此本后被广雅书局翻刻，版式

体例皆同闽刻本，唯替换卷首牌记，删去卷尾孙星华

跋语。 闽刻本因广雅书局翻刻而流传更广，其来历

也愈加模糊。 后来的《国学基本丛书》收录的版本

亦以闽刻本为底本。
（二）《小畜集》在清代的传抄

１．二酉斋旧藏抄本

二酉斋旧藏抄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６ 册 ３０
卷，无格。 卷首有无名氏序，称其借抄于昆山“观卿

太史”，太史之书抄自宋氏漫堂藏书。 此本卷 ２ 脱

《君者以百姓为天赋》，卷 １７ 脱《黄州齐安永兴禅院

记》，卷 ２２ 脱《起居表》 《贺收复益州表》 《贺胜捷

表》《扬州谢上表》《请撰大行皇帝实录表》《谢弟禹

圭授试衔表》《贺圣驾还京表》 《谢加朝请大夫表》，
卷尾仅录沈氏序，无申状。 盖因卷尾“二酉斋藏书”
朱文长印，导致其被误作明抄本。 二酉斋有两个：
一为万历间王养虚室名［１３］ ，一为乾隆间藏书家严

蔚斋名。 严蔚字豹人，号二酉，事迹见卢文弨《吴江

严豹人二酉斋记》。 此本仅有“严蔚豹人” “二酉斋

藏书”两枚藏印，同钤于卷尾。 检严蔚传世藏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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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此两印，可见此二酉斋与明人无关。 此本前 ５
卷未避“玄”字，或是误题明抄另一原因。 此本行

款、笔迹不一：卷 １—８ 行款同宋刻，此部分文字与野

竹斋藏本同源，略举卷 ５ 诗题几例：《黑裘》，两本作

《黑云□裘》，衍“云”字，下标脱文。 《闻鸮》，两本

皆误作《闻鹗》。 《甘菊冷淘》，两本俱作《甘菊冷

陶》。 卷 ９ 之后行款各异，笔迹不同，应为补抄。 据

卷首序，补抄部分据宋氏漫堂藏书。 可见此本是在

旧抄残本 ８ 卷基础上，清人补抄而成。
２．６２ 卷抄本

６２ 卷抄本（国图藏），８ 册 ６２ 卷，９ 行 １６ 字，无格。
卷首为沈氏序，次接总目，各卷前有分目，卷尾申状及

谢跋皆黄丕烈后补。 天头又有黄丕烈校记。 此本内容

与 ３０ 卷本无异，唯分卷有别，系“后人妄析，无所依

据”［１４］。 此本不避“玄”字，亦未避明讳，时代难以遽

定，但文字与明抄颇异，与诸多清本相符。 如卷 ５《北楼

感事》，三种明抄皆作“仅免寒与饥”。 吕留良藏本、耘
业山房抄本、江乡归氏抄本、长白熙元抄本、赵氏刊本、
四库本、漫堂抄本则作“仅免寒与饑”，６２ 卷本与清抄本

相同。 “饥”为饥饿，“饑”为歉收。 《说文·食部》：
“饥，饿也。”又云：“谷不熟为饑。”此处当以明抄本“饥”
为正。 又如《淫雨中偶书所见》，明抄皆作“山禽忽飞

下，长觜啄深窟。”二酉斋藏本、耘业山房抄本、江乡归

氏抄本、长白熙元抄本、经 堂抄本、赵氏刊本、四库

本、漫堂抄本作“山禽忽飞下，长嘴啄深窟”。 ６２ 卷本亦

作“山禽忽飞下，长嘴啄深窟”。 “觜”本义为鸱鸮毛角，
引申为鸟喙。 《说文·角部》：“觜，鸱旧头上角觜也。”
段注云：“角觜，萑下云毛角是也。 ……。 毛角锐，凡羽

族之咮锐，故鸟咮曰觜。”此处当以明抄本的“觜”为正。
全书无抄录者序跋，不知所据何本，但保留了野

竹斋藏本的误字。 如卷 ５《八绝诗·序》之“立宝应

寺”句，野竹斋藏本误作“廊应寺”。 《官醖》之“榷
酤夺人利”句，野竹斋藏本误作“推酷”。 《甘菊冷

淘》之“经年厌肉粱”句，野竹斋藏本误作“肉梁”。
以上处此本皆同野竹斋藏本。 综上，此本盖清初顺

治间抄本，与野竹斋藏本同源。 天头有黄丕烈校记，
据校记可知黄氏校勘此本经年数度，且谨慎从事，保
留旧字，凭校记不仅能了解别本面目，亦可助益版本

关系研究，比一般清抄更具价值。
３．漫堂抄本

漫堂抄本（国图藏），８ 册 ３０ 卷，１０ 行 ２２ 字，蓝格，
四周单边，白口，双鱼尾，版心下有“漫堂抄本”字样。
首为沈氏序，次总目（仅列卷次文体，无篇数），再次正

文，各卷无分目。 “漫堂”为清初名臣宋荦之号，宋氏 ５０

岁时始自号“漫堂”，则此本应抄于其后。 此本分卷起

讫与 ６２ 卷本前 ３０ 卷同，诗文数量仅有足本 ２／ ３，共计

诗 ３６４ 首、文 ５２ 篇，较足本少诗 ６２ 首、文 １８０ 篇，且原

正文句下作者自注皆被删去。 此本与 ６２ 卷本衍文亦

一致，如卷 １《籍田赋》之“今王道行亦，王籍修矣”句，
两本俱作“王籍又修之”，衍“又”字。 “亦小臣勤拳之至

也”句，两本俱作“之至意也”，衍“意”字。 “其词曰：十
四年兮帝遐业”句前，两本均衍“敢以俚言陈焉”句。 以

上处别本皆无衍文，则此本应出自 ６２ 卷本。
４．耘业山房抄本

耘业山房抄本（配田雯抄本，国图藏），４ 册 ３０
卷，前 ３ 册（卷 １—２３）１０ 行 ２１ 字，无格，版心标“耘
业山房”。 首录沈氏序，次总目，各卷无分目，卷 １８
脱《与冯伉书》。 此部分“玄”字缺笔，且有康熙间藏

印，应抄于康熙朝。 此本沿袭了野竹斋藏本误字，
如卷 １３《还杨遂〈蜀中集〉》之“归来朝责作主簿”，
野竹斋藏本误作“贵作”。 《江豚歌》之“天意为霖不

忓汝”，野竹斋藏本误作“不忤汝”，类似讹字此本照

录。 第 ４ 册（卷 ２４—３０）以田雯抄本配补，１１ 行 ２４
字，无格，卷前有分目。 各卷末落款“弇曲田雯手

抄”，卷尾钤徐乾学“传是楼”朱方。 此部分行文遇

宋帝空一格，文字亦同野竹斋藏本。 如卷 ３０《著作

郎赠国子博士鞠君墓志碣铭》之“宰相范鲁公”句，
野竹斋藏本误作“苑鲁公”。 《故泉州录事参军赠太

子洗马墓志碣铭并序》之“专以制劾为职”句，野竹

斋藏本误作“制效”。 《监察御史朱府君墓志铭并

序》之“举主中书令名衔”，野竹斋藏本误作“中书

今”。 以上处此本亦误。
５．江乡归氏抄本

江乡归氏抄本（国图藏），４ 册 ３０ 卷，１０ 行 ２１
字，黑格，版心标“江乡归氏藏本”，卷中有康熙间藏

印，文中有曹炎校记。 此本体例、行款皆同耘业山

房抄本，卷 １８ 亦脱《与冯伉书》，卷中有康熙间钱陆

灿、钱曾等人印鉴。 此本与耘业山房抄本十分接近，
但更添脱讹。 如卷 ４《五哀诗·故国子博士郭公（忠
恕）》之“古文识蝌蚪”句，此本脱“古”；《对雪》之

“相聚歌时瑞”句，此本脱“瑞”；《金吾》之“龙钟头

似雪”句，此本误作“龙种”；《送朱九龄》之“优游从

所欲”句，此本误作“慢游”，盖此本晚出。 卷中有曹

炎校记，或录别本版式，或补阙文，或正讹误。
６．蒋继轼抄本

蒋继轼抄本（国图藏），６ 册 ３０ 卷，１１ 行 ２２ 字，
无格。 首作者自序，次沈氏序，再次总目，每卷前有

分目，３０ 卷后有附录（录黄州申状、谢氏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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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卷尾有蒋氏跋，称此本抄自无锡华希闵抄本，
后以舒木鲁氏抄本补正，卷首自序及总目、卷尾本传

及谢跋底本原无，皆蒋氏后补。 可见此本为蒋氏综

合两本整理成的定本。 此本行款、每页起讫文字同

野竹斋藏本，文字则兼具野竹斋藏本与小草斋抄本

特点。 以卷 ５《射弩》诗句为例：野竹斋藏本作“□□
白玉鼓”，小草斋抄本作“笑拥白玉妓”；野竹斋藏本

作“料与□□□”，小草斋抄本作“料兵如转丸”；野
竹斋藏本作“啼念□□□”，小草斋抄本作“痛念边

事艰”。 前者相较后者，既有脱文又有异文。 蒋氏

抄本文字同野竹斋藏本，但补足脱文，这三句分别

作：“笑拥白玉鼓” “料与如转丸” “啼念边事艰”。
应是蒋氏先据野竹斋藏本系统的本子抄录，后据小

草斋抄本系统的本子补足。 故华希闵抄本应出自野

竹斋藏本，后参之舒木鲁氏抄本应出自小草斋抄本。
此本后经翁同书校跋，天头偶有翁氏校记。

７．吕留良旧藏抄本

吕留良旧藏抄本（国图藏），４ 册 ３０ 卷，１０ 行 ２０
字，无格。 首作者自序，次正文，每卷无分目，卷尾录

沈序、谢跋，其行款体例皆同小草斋本。 此本有吕留

良父子藏印。 宋刻配抄本中，吕氏补抄仅卷 ５《归
云洞》、卷 ２７《甘露降太一宫诗》两处“玄”字缺笔，
其余“玄”字皆不避。 而此本“玄”字皆避，或缺首画

（如卷 １《园陵犬赋》），或缺末笔（如卷 ３《寄陕府南

溪兼简孙何兄弟》），或改“玄”为“元” （如卷 ２１《谢
御制重午诗表》）。 盖吕葆中补抄于康熙初，时人未

习圣讳，此本稍晚，避讳已严。 后彭元瑞以四库馆书

校此本，行间存其朱校。

８．长白熙元抄本

长白熙元抄本 （国图藏，附 《外集》），５ 册 ３０
卷，１０ 行 ２１ 字，无格。 书衣有朱柽之题识，称此本

乃“喜他拉艮轩祭酒抄自国子监者，祭酒殉难后，家
室荡然，藏本逸出” ［１５］ ，卷首为沈氏序、次总目（卷
次下列文体、篇数），各卷无分目，卷尾附熙元光绪

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跋，述此本录自耘业山房抄本，
熙元抄成后又以闽刻“外聚珍”本校之，于卷首补入

自序、卷 １８ 补《与冯伉书》，并于文中以朱笔录闽刻

异文。
９．学部旧藏抄本

学部旧藏抄本（国图藏），１２ 册 ３０ 卷，８ 行 ２２
字，无格。 首自序，次总目，正文各卷无分目，尾附沈

序、申状及谢跋。 谢氏跋语为小草斋抄本特点，则此

本出于其后。 全书仅首页正中钤“学部图书之印”
左满右汉朱文大方印，别无他印。 然学部与其藏印

均为晚清之事，此本应晚出。
１０．经 堂抄本

经 堂抄本（国图藏），１０ 册 ３０ 卷，９ 行 ２１ 字，
绿格，左右双边，边栏外有“经 堂校录”字样。
此本首录沈氏序，次接正文，无总目，各卷亦无分目，
卷尾录黄州申状。 此本脱页同天一阁藏本，虽脱讹

极多，但因被《四部丛刊》初印本收入，亦为近代通

行版本。

结　 语

综上所考，《小畜集》版本流传情况如图 １：

图 １　 《小畜集》版本源流图

（注：实线表示版本间为直接传抄或传刻关系；虚线表示二者具备源流关系，但不确定为直接传抄关系）

　 　 《小畜集》结集后应有北宋刻本，早已散佚，南宋 黄州刻本为后世祖本，明代分化为野竹斋藏本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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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斋抄本系统。 前者更庞大，后世重要传本多出于

此。 此系统并非直接出自宋刻，可靠程度不如小草斋

抄本，但因赵氏刊本、经 堂抄本分别被《四库全书》
《四部丛刊》（初印本）收入，流传较广。 小草斋抄本

略晚于野竹斋藏本，规模亦远不能及，但其直接录自

宋刻，更接近旧本原貌，版本价值应被充分重视。

注释

①林逋有《读王黄州诗集》（见《林和靖集》卷 ３），据李一飞《林逋早年行

踪及生卒考异》（《中国韵文学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林逋生于乾德六年

（９６８年），比王禹偁小 １４岁，二人无唱和交往事迹。 ②事见《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卷 １５１绍兴十四年三月庚辰：“诏诸军应有刻版书籍，并用黄纸

印一帙送秘书省。”③《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宋人别集

叙录》《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宋代卷）》均著录为“野竹斋抄本”，认为

此本出品方为沈与文之野竹斋。 ④此本卷首有“野竹家”椭圆朱印、“繁
露堂图书印”朱长，卷中又有“姑馀山人”“沈与文印”“吴郡沈文”“辨之

印”四枚白方。 ⑤见《静嘉堂秘籍志》卷首“点校说明”。 ⑥叶向高

（１５５９—１６２７），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 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 年）进
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明史》卷 ２４０ 有传。 ⑦此文《小畜集》
未收，见于《圣宋文选》卷 ７，又见于《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 ８８。 ⑧见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太平兴国）八年正月七日，以中书舍人宋白

权知贡举，……合格奏名进士王禹偁以下若干人。”⑨如李白《赠从弟南

平太守之遥》：“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朝下过卢郎中叙旧

游》：“君登金华省，我入银台门。”白居易、贾至等词臣诗文中亦常见此

典，不赘举。 ⑩可参见《群园藏书经眼录》卷 １３。 “邪”本义为地名。
《说文·邑部》：“邪，琅邪郡也。”三国前史料均称“琅邪”，唐代修《晋
书》、宋代修《资治通鉴》亦作“琅邪”。 “琅邪”见万历监本《元史》１６ 册

卷 ５８《地理志》第 ２６页（国图藏）；“琅琊”见乾隆内府本《大清一统志》６８
册《沂州府》第 １页（国图藏）。 《经典释文·释水》：“繇，古由字。”《说
文通训定声·孚部》：“繇，假借为由。”《四库》本所据何本，以往均为推

测：《宋人别集叙录》称“《四库总目》著录曹学闵家藏本，揣《提要》之意，
当即赵刊本。”《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宋代卷》称“《四库总目》著录曹

学闵家藏本，疑即赵刻本。”曹学闵（１７１９—１７８７），字孝如，号慕堂，山西

汾阳人，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 事迹见翁方纲

《曹慕堂小传》（《复初斋文集》卷 １３）。 曹学闵曾为赵熟典诗集《志仁堂

诗》作序，称彼此性情既投，议论尤合。 “观卿太史”似为徐乾学之子徐

骏，号观卿，昆山人，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进士。 复旦馆藏目录著录

此本为“明抄本，１函 ６ 册”，《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中国古籍总目》

亦误题为明抄。 严蔚旧藏明抄本《纬略》（国图藏）、旧藏宋刻《严州图

经》（静嘉堂文库藏）均钤有此两印，与此抄本藏印相同。 此本卷首有

“东吴席氏珍藏图书”朱长，系康熙间席鉴藏印。 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卷 ４“席鉴玉照”条。 此本总目处有钱曾“虞山钱遵王藏书”朱长，第 ３
册卷首有“乾坤一草亭”白方，系钱陆灿藏印。 可参见《常熟藏书印鉴

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５页。 据天头朱校，翁同书曾

以《宋诗钞》《宋文鉴》《古文渊鉴》等校此抄本。 此本自序处有“吕晚

村家藏图书”朱长，为吕留良（号晚村）藏印。 卷 １首页有“毅中私印”“东
莱吕氏明农草堂图书印”两朱方，分别为吕留良次子吕毅中、长子吕葆中

（室名“明农草堂”）藏印。 此本卷首自序后有彭元瑞题识，称曾以四库

馆书校此本。 彭元瑞为四库馆副总纂，所参校馆书当为赵氏刊本。 学

部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其藏书印更晚。 张之洞于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奏请铸学部藏书印，事见《张文襄公年谱》卷 １０“宣统元年条”。
经 堂主人倪模（１７５０—１８２５），字迂存，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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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河田罴．静嘉堂秘籍志［Ｍ］．杜泽逊，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６：１２７９．
［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Ｍ］．许静波，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６：１２９４．
［６］谢肇淛．小畜集跋［Ｍ］ ／ ／ 王禹偁．小畜集．北京：国图藏小草斋抄本．
［７］叶德辉．书林清话［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０６．
［８］徐 ．谢在杭千字文草帖跋［Ｍ］ ／ ／ 红雨楼题跋．沈文倬，点校．福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８６－８７．
［９］谢杲．谢幼槃文集题识［Ｍ］ ／ ／ 瞿启甲．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６５．
［１０］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３２６．
［１１］陆心源．明抄小畜集跋［Ｍ］ ／ ／ 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冯惠民，整

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１５５－１５７．
［１２］曹学闵．志仁堂诗序［Ｍ］ ／ ／ 赵熟典．志仁堂诗．北京：中国社科院

文研所藏爱日堂刊本．
［１３］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Ｍ］．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２．
［１４］傅增湘．旧抄王黄州小畜集跋［Ｍ］ ／ ／ 群园藏书题记．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５０．
［１５］朱柽之．小畜集题识［Ｍ］ ／ ／ 王禹偁．小畜集．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长白熙元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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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价值·框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图像叙事的三维探赜

李春燕

　　摘　要：新媒体时代，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逻辑缘起、价值诉求和叙事框架，可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叙事支撑。 从发生学角度看，文化的视觉转向、社会日常生活的图像化、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
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缘起的三大逻辑支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可通过再现历史记

忆、唤醒政治情感、勾连归属性认同，实现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潜意识、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知、增进中

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价值旨归。 图像叙事最终需要依托叙事框架帮助受众理解意义。 其叙事框架通过图像生产

的主体互动、图像文本的表征修辞、图像接受的意义询唤三个环节，完成主体性叙事、劝服性叙事、意识形态叙事，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提供了一条视觉修辞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发生逻辑；叙事价值；叙事框架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Ｄ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６９－０８

　 　 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和中华民族形象。” ［１］此后，中华民族形象引起学界

更多关注，部分学者开始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进行话语构建，以期能从形象维度阐释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内涵和价值追求。 叙事是人类文化的基本特

征，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图像叙事在中华民族萌

芽时期已经存在。 但是，从图像叙事出发，思考如何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研究尚不多见。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社会公众对该共同体

的客观物质基础及其内部成员共有身份、共善关怀、
共同行为导向的认知、评价以及接受状况的综合反

映” ［２］ 。 相对于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大家庭形

象、中国各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更凸显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统一性、共同性、不可分割

性，也更呼应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 在新时

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国内外民族问题均面临新特点和新趋

势。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话语构建需对时代问题

做出积极回应，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群

体形象，既要考虑国家层面的政治形象，也要考虑民

族层面的文化形象；既要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

一体的历史，也要在中华疆域内外的族群动态性关

系中，完成自身形象的主体性叙事。 叙事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形成的条件之一，“民族和国家通过叙事

这一凝聚性结构把人们链接在一起，在文化上形成

一个具有共同经验、期待和行为的共同体” ［３］ 。 同

时，叙事也是构建形象的条件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象与语言、叙事有着本质的、天然的联系，从叙事

角度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究”

（２０ＶＳＺ０５９）。
作者简介：李春燕，女，法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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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话题。 尤其是在 ２０ 世纪中叶后，媒介技术催生了

视觉文化的蓬勃发展，电脑辅助技术、磁共振成像、
虚拟环境头盔、合成全息术、机器人图像识别、光线

跟踪、多光谱传感器和纹理映射等，改变了人类叙事

的手段，以图像符号为基本表意系统的图像叙事，成
为现代文化的新表征，这些变化“把抽象的思想变

成感性的材料，使概念动人心弦，令原则生机勃

勃” ［４］ 。 学界需要更加关注如下问题：如何通过图

像叙事言说自我、构建积极的自我形象，如何实现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主体性话语构建？ 本文尝试从

图像叙事为何发生、图像叙事有何价值、如何完成图

像叙事三个维度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索。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图像叙事的发生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是以图像为

载体，记录、表达共同体形象的基本表征系统，是一

种在图像符号系统内展开的表意实践。 图像叙事的

功能在于，使指涉共同体特性的图像符号表征渗透

于日常生活、媒介以及人们的视觉经验中，隐而不显

地传递共同体规范、价值行为、意识形态旨归等。 随

着人们惊呼“图像时代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的图像叙事在 ２０ 世纪中叶蓬勃兴起。 具体而言，其
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缘起有以下三点。

１．文化逻辑：文化的视觉转向

关涉视觉崇拜的关键词，诸如“视觉” “景观”
“图像”“观看”等，在当代文化评论领域逐渐变得司

空见惯。 米歇尔 （Ｗ． Ｊ． Ｔ． Ｍｉｃｈｅｌ）、居伊·德波

（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杰姆逊（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周宪、刘涛

等国内外学者，均关注过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潮流

对社会的影响。 “当代文化意味着视觉图像成为我

们时代的主要表达方式” ［５］ ；“文化正在经历一种

革命性的整体转化，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改变着人

们的感觉、经验方式、思维方式” ［６］ ；“视觉性已成

为当代文化的主导因素” ［７］ ；“形象不再是普通的

视觉形式，而是作为一个时代支配性的 ‘话语方

式’，提供了一种理解现实世界及其合法性的视觉

框架” ［８］……都在提醒人们注意当代文化的视觉转

向。 这些影响已经让传统的语言文字叙事不能独自

完成所有的叙事功能，新的叙事话语及其叙事框架

初露端倪。 形象脱胎于比较文学，研究旨趣天然带

有文化色彩，其叙事必然受到文化转向的冲击。 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既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伦理精

神的文化反映，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反

映，其叙事注定无法脱离文化这一转向的影响。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维度看当代视觉文

化，必须意识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视觉文化

在当代中国呈现出本土化的发展特点，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象同时面临着图像转向的时代问题和本土化

问题，如何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应视

觉文化的影响，利用图像化的表意实践形成自己的

形象影响力、劝服力是亟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
学界和传媒业界过去对中华民族中的各族群形象聚

焦较多，而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形象聚焦相对较少，共
同体形象的叙事影响力和传播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因此，中华民族形象的图像叙事如何凸显共同体的

形象符号、更好地唤醒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以及

共同的情感体验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象图像叙事正是在这些问题的召唤下，越来越

深地走入我们的文化叙事视野。
２．现实逻辑：社会日常生活的图像化

图像化生存已成为当代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典

范表征。 在日常生活维度，现代图像文本重新诠释

着马克·柯里（Ｍａｒｋ Ｃｕｒｒｉｅ）的那句断言：人不过是

“叙事动物” ［９］ 。 社会日常生活的图像化既能提供

相对愉悦轻松的视觉反馈，也能提供理解世界隐含

意义的新方式。 图像系统对日常生活的多维贴近和

综合渗透，使图像化成为现实社会信息的主流接受

途径，以至于米切尔描述道：“我们不可能摆脱图

像， 顶 多 是 从 一 幅 图 像 进 入 另 一 幅 图 像 罢

了。” ［１０］４２

过去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借

助象征符号，实现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现实世界

和想象世界的有机融合，形成较为稳固和长远的中

华民族群体形象，并经过象征符号的反复传播、筛
选、修正，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 作为一种抽

象化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对一个共同体的

形象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的辽阔疆域、悠久历

史、灿烂文化、伟大精神的认知和评价。 它既是在中

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也与当

代中华民族各族群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生产、消费、文
化、宗教信仰等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今天，在社会日

常生活图像化背景下，图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生活化的诉求共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

叙事提供了现实维度的逻辑起点。 其一，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象作为记录和再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性

的叙事体系，只有回归生活世界，实现对生活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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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参与，才能构建自身。 其二，在社会日常生活场

域中，图像叙事直观性和互动性的特点有助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象传递文化隐喻、引导文化认同。 例

如，《舌尖上的中国》以中华民族传统饮食为依托，
图绘了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生活、社会变

迁，用看得见的图文符号，强化从多元一体出发理解

中华民族的社会归属感、国家归属感、文化归属感的

思维方式。 其三，形象天然呼唤着交流，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象需要在世界文化生活场域言说自己。 当

今，图像化审美呈现出跨文化、跨民族趋势，使图像

叙事能够在世界文化生活场域中，以空间性和时间

性相统一的图义，消弭世界文化生活场域存在的文

化差异，强化形象符号和叙事对象的表征关系，用鲜

活的象征在跨文化的日常生活中，表征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象的文化隐喻，让形象被自然化为合法的、不
言自明的常识，从而被接受。 总之，图像叙事不断通

过社会日常生活中形象化的图像展示和张贴，使中

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潜移默化地通晓“我是谁”“我从

何处来”“我往何处去”。 因此，社会日常生活的图

像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发展并拓展自身叙事领

域提供了现实支撑。
３．技术逻辑：新兴媒介的催生

今天，新兴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图像传播的

转型，共同形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象传播提供新的情景空间。 尤其是智能数

字技术，让图像叙事的优势得以空前拓展，它不仅为

形象的身份隐退提供了场域，也为形象的意义在场

提供新的契机———“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

了美学，统治了观众” ［１１］ 。 这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象需要借助新技术场域中的图像繁衍和传播，完成

民族身份的归属、自我认知的界定、他者认知的引导

等对象性活动。 基于此，可以将媒介技术的催生也

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技术逻辑

缘起。
新兴媒介技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

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技术支撑场域。 其一，新媒介技

术支撑下的图像符号既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

叙事情景呈现出动态化、立体化等优势，又能内嵌于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特有的价值理念、思想观念，避
免了具体形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度延伸，
进而更加有效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其二，
“Ｅ 时代”的媒介力量能在图像周转中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直观形象进行理性规范。 人们接受图像唤

醒的时候，往往偏重主观投射，从“我是否需要”进

行“感性过滤”，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通过不断超越

的虚拟技术创造出来虚拟真实，实现了“图像所呈

现的意义从能指范围推进到可以被主体把握的所指

的圆圈之内” ［１２］ ，即图像叙事通过虚拟技术，让人

们在对图像的占有中保留原真性意义，图像与表征

的关系按照意识形态的规范得到清晰界定。 其三，
全媒体和跨媒介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

事在艺术形态、传播渠道、接受品质等维度上的质量

提升，最终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和记忆

的视觉能量。 以上三点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文化批

评家们所担忧的“图像使用的越频密，图像的意义

越是被削弱” ［１３］９９，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

像叙事在技术手段上做了充分铺垫。
当然，文化的视觉转向、社会日常生活的图像化

以及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图像叙事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图像的工业化

复制以及图像叙事的隐喻性、多义性、直观性，会让

图像叙事在实践过程中失去应有的目标和意义。 可

通过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价

值旨归，厘清和修正其运用的实践价值。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图像叙事的价值旨归

　 　 图像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更在于重塑人类认

知的思考方式，它既提供当下对历史的追溯性观照，
也提供对未来的经验性观照，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

论家苏珊·桑塔格（Ｓｕｓａｎ Ｓｏｎｔａｇ）所言：“图片提供

的是占有模拟形式，即占有现在、占有过去甚至占有

将来。” ［１４］这启发人们从时间维度思考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价值旨归。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象与历史文化意蕴、政治情感意蕴、群体归属意蕴的

具象化有着天然的内在勾连。 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象图像叙事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在历史维度再现

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在现实维度唤醒中华民

族政治情感、在未来维度夯实中华民族归属性认同

的基石等。
１．再现民族历史记忆，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集

体潜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在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共同历史叙事、共同社会记

忆为底色，这种底色常以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形式隐

含于社会文化中，需要提供特定的叙事与梳理才能

得以凸显。 图像作为存储信息、传播形象的重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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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性记忆。 图像叙事相对

于文字叙事具有直观性、动态性、多义性、隐喻性，在
打捞历史记忆、涵养新时代集体潜意识方面具有独

特的优势。 例如，数字图像技术对端午节、清明节的

图像化呈现，浓缩和保留了大量的文化历史信息，成
为勾连共同体历史形象和当代形象的纽带。 此外，
读图时代的图像既是文化的表象，也是形象的具象

化，有一定的文化规约作用，不仅是人们再现生活、
构建形象的重要叙事系统，也形塑着当代人思考历

史的方式，可“通过隐匿操作，重新定位受众的价值

取向和审美趣味，重新整合受众的历史记忆” ［１５］ ，
实现其再现共同历史记忆的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以共同体为关键

词，在涵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民

族集体潜意识上具有独特作用，不仅能充分展示中

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历史记忆，也消弭一些

错误思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消极影响。
在传统的文字叙事模式中，通过历史再现来涵养民

族集体潜意识，多是一种情景描述或者场面想象，而
图像叙事在现代数字技术支撑下，用语图互文、数图

互文、音图互文等叙事手段，可营造历史记忆的虚拟

在场和沉浸式体验。 相对于文字叙事，图像叙事更

容易将对历史的描述和想象转化为视听现实，甚至

形成景观化、立体化的叙事空间。 例如，中国国家博

物馆推出的 ＶＲ 全景式“中华民族文物全景巡游”，
人们点开网页就能“置身”博物馆内，“在场”体验中

华民族历史形象的视觉盛宴，随着手机角度的变换，
人们可以体验不同方位的观感以及语音解说，提高

了观众的参与感，优化了涵养民族集体潜意识的

效果。
２．唤醒民族政治情感，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情

感认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共
同书写的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共同培育

的伟大精神，凝聚了守望相助、包容多样的情感共鸣

和情感认同。 事实上，“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

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

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

变” ［１３］１３，这种埋藏很深且难以改变的强烈情感色

彩是看不见的，在它们被认知之前，必须使之能够象

征化地呈现出来；在它们被激发出来之前，必须人格

化地表达出来。 图像叙事比语言文字更具有表现力

和形象力，甚至“看见”就意味着优势。 进入新时

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之纲，尤

其要凸显共同体是依靠感情紧密联系的有机体。 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可进一步强化和唤醒各族民众的

族群政治情感，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基

础，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四个共同”的情感基础，
激发各民族打造共同精神家园的真挚情感。 而图像

叙事可以在叙事规律的规范引导下，借助图像兼具

政治与启蒙的深层逻辑，降低受众的理解成本，拓展

意义世界的表达形式，唤醒足够的族群政治情感，增
进对共同体的情感认知。 事实上，图像叙事相对于

文字叙事更容易影响观看者的情感行为，因为“看
见”就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对观者意识形态和认知

方式的影响，意味着能通过视觉吸引的方式，在各种

场景下以“形象”唤醒族群政治情感，促进民众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知和意义理解。
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具备时间

空间多向并置的叙事能力，还能通过图像生产、图像

表达、图像互动等过程，将内含的思想和意义转化为

受众喜闻乐见的图像，通过图像的叙事表达，其蕴含

的政治情感观点被内化为具有合法化的、不言自明

的“常识形象”而被接受，实现民族共同政治情感的

唤醒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知。 事实上，在图像叙

事把形象转喻为感性图像的过程中，图像充当的角

色不仅是符号本身，而是以图喻道的载体，隐蔽地传

播和唤醒政治情感，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蕴含的

共同体意蕴和情感等“形而上的道”以形象的方式

直抵人心。
３．勾连归属性认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目标之一是增进民族

认同。 民族认同能在族群内外营造无意识的行为驱

动，既维护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也为个人提供

归属感。 族群—象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安东尼·
Ｄ．史密斯认为：“对于民族成员来说，民族是认同和

归属感的真实共同体。” ［１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尤其强调“自身的政治归属感、国家层面最高的

社会归属感以及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 ［１７］ 。 由

此可见，勾连起政治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文化归属

感的归属性认同是根本性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内部结构的重要维度，是认同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基石。 在视觉文化时代，川流不息的景观堆

积让个体更易感到孤独和不安，催生出人对身份归

属确认的更大需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

事，以愉悦的感官体验传播信息，具有鲜活的趣味性

和生动性，让社会大众对不熟悉的民族理论、民族历

史能听愿听、想听爱听、听有所思、思有所感、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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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为勾连中华民族归属性认同、夯实共同体认同基

石提供了叙事空间，有助于回答“我是谁”的归属性

定位。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我往哪儿去”的归

属性追求，最终构建出“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
命运” ［１８］的政治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文化归属感，
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基石。

在勾连“中华民族归属性认同”这一价值方面，
图像叙事具有独特优势。 其一，图像叙事具有强烈

的象征性，通过叙事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标识直

观形象地表征出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寻找归

属性认同提供形象的话语。 例如，有关国旗国徽的

图像叙事为政治归属感提供话语叙事框架；有关炎

黄子孙的图像叙事话语为社会归属感提供话语叙事

框架；有关长城、长江、黄河的图像叙事为文化归属

感提供话语叙事框架等。 它们既可以鲜明直快地把

中华民族和他者的标识区分开来，也可以借着“视
觉文化”之风，让全球各地的中华民族成员识别并

感受到中华民族共有的标识，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形

塑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其二，图像叙事不仅是话

语范式，也能巧妙超越意象、形象、表象、情节、故事

等构成的多维场景，能勾连起政治主体、国家权力、
政党利益、公民生活，形成影像政治范式，成为一种

政治表现和社会干预机制的组成部分。 而且，图像

叙事的语言体系是包括色彩、线条、空间、时间、光
影、运动、构图的互文性体系，其直观、具体、丰富的

符号系统，更能够避免公众对信息的对抗性阅读，有
利于勾连起共同的归属感，打破中华民族内部各族

群在文化或历史上的分隔感。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图像叙事的框架

　 　 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需要洗练

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当代价值共识，凸显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意义

等问题，将受众的注意力导向“共同体形象”，并赋

予行动以意义。 但是，“观者与图像的对话是深嵌

在具 体 的 话 语、 学 科、 知 识、 权 力 的 框 架 中

的” ［１０］４１，人的思维活动往往并不直接针对具体图

像，只有规约着图像解释的叙事框架才能真正引导

图像进入思维。 因此，图像叙事最终还是需要依托

叙事框架抵达受众的深层思维，以理解意义如何被

创造。 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框架

建构更受关注。

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指出，框架是一种能帮助人

们认知、理解周围事件或事物的阐释图式，使人们能

够定位、理解和归纳复杂的具体信息。 图像叙事框

架，可以理解为对图像以及人们认知图像的方式进

行锚定和规约的底层逻辑和语言方式，包括叙事者

的认知、叙事者构建的图像文本、受众的认知、叙事

的文化语境等环节。 框架的功能是通过对图像意义

的预设、图像生成语境的限定、图像观看方式的引

导，实现对意义的图像化建构、展示和争夺。 对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而言，框架通过图像

选择与生产、图像表征和传播、图像感知和加工等环

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及其内涵意义传递给更

多的可能受众，遵循着“图像的生产和选择—图像

的表征修辞—图像意义的接受”这一实践逻辑。 基

于此，分别从图像生产、图像修辞、意义接受三个环

节出发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
能够更好地思考叙事主体、叙事方式、叙事效果等

问题。
１．图像的生产与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

主体性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叙事主体对自身形象的主

体性追寻，是形象构建的核心问题。 它既是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什么”的自我认知、自我定位，
更是对形象话语权的探寻。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在“什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形

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何方”等问题上的主体性

探索，就是其主动建构自身形象的历程。 当代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象是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群体形

象。 从图像叙事的角度而言，强调主体性叙事，凸显

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主体性，是做好图像生

产与选择的前提，回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话语

权由谁主导的问题。
首先，形象是对比和交往视域下的产物，主体意

识不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就难以具备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形象自信，形象建构还容易陷入人云亦云的

节奏。 其次，主体性叙事可以消解形象的所指和能

指之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从图像对形象的建构

看，图像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并不是简单的

建构和被建构。 或者说图像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象的建构并不总是有效的：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象这一抽象物阐释时，图像叙事特有的隐喻性、转
喻性、多义性会导致图像对形象的建构及意义阐释

出现模糊、偏差，更会存在一、二、三级图像语义所指

和能指的模糊和不确定。 例如，在图像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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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对象性目标，往往对

图像采用剪裁、特写、夸张等叙事技术，以确保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象在图像中的支配地位，但同时也会

失去视觉上的完整性。 最后，主体性叙事可以消弭

图像叙事给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带来的意义损折。
从图像的解读看，图像生产一旦完成，图像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形象的直观性叙事就有可能被重新赋意、
删减，导致图像意义的多歧、浅表、短暂等。 实际上，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

注定难以避免形象偏离、形象误读等意义折损现象，
西方视觉霸权有时也会放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

民族之林中的形象焦虑。 这些都意味着叙事者要充

分发挥主体的主动性，履行图像生产与选择的主动

权，从主体角度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

具象性、生动性、可视性的叙事优势，使其深入社会

生活的各个维度，以影响观看的方式生产、选择那些

能承载特定价值观念的图像，甚至能够影响观看者

的思维范式。 这样，能够让其在图像观看中潜移默

化地接受形象所承载的价值动员或文化动员目的，
阐释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价值追求

和时代担当，把握住形象的话语权，服务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总体性战略布局。
２．图像的表征修辞：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劝

服性叙事

任何形象都是“自我”和“他者”某种权力博弈

的结果，是互为主观性、互相他者化的产物。 中华民

族共同体自身的形象自觉、对自我形象的自我确证、
自我合法化等主体性诉求是在“看”与“被看”的博

弈中完成的。 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的图像叙事如何在“看”与“被看”中实现自身使命？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与叙事策略息息相关的

图像表征与修辞。 一方面，图像表征在图像叙事框

架中决定着图像感知和加工的视觉框架，而且相对

于文字叙事，图像叙事的表征丰富多元，发挥“观看

不仅使我们认识事物的表面，也通过情感成为事物

一部分” ［１９］的情感动员优势。 另一方面，图像叙事

框架离不开“修辞”。 图像表征的隐喻性、多义性、
意义效果短暂等特性，使其具有劝服力不足的表征

危机。 而对修辞的关注，是图像叙事框架消弭这一

危机的密钥。 修辞是“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到可

能的说服方法的功能” ［２０］ ，当代修辞学的生机也缘

于“修辞的结果就体现为某种劝服性话语的生

产” ［２１］ 。 事实上，由于劝服力是任何叙事的一个关

键价值诉求，近年来学界对叙事学的研究已经开始

积极探讨如何通过叙事修辞增强舆论场域的劝服

力。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而

言，关注图像叙事的表征修辞，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象的劝服性叙事是应然追求。
我们可以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框

架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权力制约过程。 在这一过

程中，各种价值观、意义理解、权力 ／知识随着叙事进

入个体的视觉经验，并通过这一框架将所有参与者

的情感诉求联系起来，是一种价值动员或文化动员

过程。 很显然，这一过程与任何叙事一样存在着劝

服力的诉求。 在新兴媒介技术的影响下，人类进入

众声喧哗的媒介化社会，消弭图像叙事方式普通化

和扁平化的负面影响，增强图像叙事的劝服力，由此

变得愈发迫切。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修辞是

指以图像文本为主要修辞对象，通过对图像文本的

策略性使用，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策略性

建构，达到劝服、对话和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和方

法。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曾指出：“视觉图像的成

败取决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阐释它们，‘看’并不

意味着相信，而是意味着阐释。” ［２２］ 图像修辞是图

像得以“被观看”“被接受”的前提，直接决定着图像

叙事的劝服力，它通过对图像叙事中隐喻、转喻、反
讽、寓言、象征等修辞结构的灵活运用，使图像被编

码的修辞意向能够显露出来，发挥图像修辞的劝服、
对话、沟通功效，从而回答如何进行图像表征的问

题，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劝服力。
３．图像的意义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意

识形态叙事

图像叙事框架作为一种图像认知模式，贯穿于

图像生产、表征和接受的全过程，其落脚点是完成图

像意义的接受，实现对观者的意识形态询唤。 叙事

框架是叙事者提出意识形态、价值、话语阐释的表征

图式，正如海登·怀特（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所言：“叙事

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更是普遍的意识形态话语

的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２３］这一点和形象的本质有着

内在关联，因为“形象是生产和突出意识形态的重

要方法” ［２４］ 。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

事而言，整个叙事框架的关键环节是图像能否在意

义传递中完成意识形态叙事，其成败决定着整个图

像叙事链条存在的根本性价值———通过对形象的认

知和解读，建构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流

意识形态的认同。 但是，在数字媒体时代，民族形象

叙事也好，国族形象叙事也好，这种政治性主题的宏

大叙事都存在叙事主体和受众“下沉”的趋势，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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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官方权威下沉到普通民众。 对于普通民

众来说，“最终操控和影响他们行为的是发生在周

围的、令他信服的故事” ［２５］ ，他们对当代事件和历

史记忆的认知结构，经常受到图像故事蕴含的意识

形态询唤，并据此建立起一种现实与未来的推理关

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讲好民族故事，提升图像叙

事的故事建构性，是优化图像叙事框架效果的切

入点。
以“讲好故事”完成图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象的意识形态叙事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其一，故事

具有变复杂抽象的意识为审美体验和价值体验的优

势。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是将多元一体

的中华民族认知、民族历史记忆、群体政治情感，以
图像符号为基本表意系统，进行形象化的再生产过

程。 能否将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询唤传递给受众，
形成共同认同的审美体验和价值体验，关键取决于

图像故事的意识形态叙事能力。 其二，由于“图像

不仅 仅 影 响 着 思 考 的 过 程， 它 们 就 是 思 维 本

身” ［２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图像叙事可以在叙

事场域中制造出故事强烈的沉浸感、卷入度，根据时

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以鲜活的图像故事传播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以“象”抵“意”，从感性认知走向理

性的价值引领，把看不见的“共同体意识”通过故事

的叙事机制转为一种思维方式。 其三，中华民族共

同体概念的凝练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提出，本
身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努力寻求一种更有效的讲故

事方式，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效的

支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之百年大局的相互激荡中，全球族群关系呈现出

不稳定的发展趋势，文化全球化过程使民族之间的

区分性标识日趋模糊，资本的全球流动也使中华民

族和外部他者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

的区分度不够直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

通过故事能够直观形象地把握“有意义与有趣味”
“显性和隐性”的呈现逻辑，使图像叙事既有深厚的

意义生成空间，也有生动的外层表现样态，使中华民

族共同体形象蕴含的意识形态询唤在故事的各要素

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实现内容实体和内容形式的逻

辑统一。

结　 语

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

的民族工作主线。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一工作主

线，意味着要站在文明自觉和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

的高度，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

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和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

完成这一时代文化使命的应然选择。
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话语构建在实践

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其话语叙事尚未转化

为实质性话语权，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在唤醒民族共同情感上的作用

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图像

繁殖衍生能力增强，图像制作和传播掌控在不同主

体手中，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中的图像传

播力不够的状况，甚至为了“博取眼球”出现涉民族

问题的次生形象或者负面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 基

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相关理论基础及

其在新媒体时代的出场特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象展开研究，有助于创新工作思路。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图像成为这个时代最

富裕的日常生活资源，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情

景，成为我们的文化仪式。” ［２７］ 中国当代文化中的

图像符号和日常生活中的图像经验日益丰富多元，
成为维系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构建国家和民族形象

的主要影响要素。 图像携带主体欲望和客体价值，
以独特的叙事方式穿越文化和物象的迷雾。 在图像

的物质性基础上，建构新时代所呼唤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象这一抽象物，为中华民族形象的发展和演

化提供了一条视觉修辞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助力。 当然，形象是多元的、分层的，
基于图像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认知只是方

法之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内涵丰富且抽象：从历

史理论看，既包含中华民族过去的民族意识，也蕴含

当下的时代价值，更寄托中华民族对未来的憧憬；从
价值诉求看，不仅融国家、民族和公民价值诉求于一

体，也是价值目标、价值选择、价值行为的统一；从辩

证逻辑看，是主观性与客观性、观念性与实践性、精
神性与利益性的多重辩证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象图像叙事领域尚存在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 用

图像叙事表述充满政治性、历史性、思辨性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形象，无论是学术领域的理论探讨，还是传

播媒介的实践呈现，都还是刚刚起步。 因此，本文对

其发生学缘起、价值旨归和叙事框架的分析也只是

众多视野中的一种初步探讨。 对于人们如何被图像

动员、如何建构意义和行动价值、如何围绕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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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如何实现对共同体外部他者的跨文化形象交流

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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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启事

《中州学刊》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自1979年创刊以

来，《中州学刊》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提倡原创、打造精品”为办刊理念，坚持正确的办刊方

向，广集百家睿智，编发精品力作，弘扬中原文化，关注学术前沿，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推

出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力作。

《中州学刊》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

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河南省社科二十佳期刊、一级期刊。

一、投稿须知

《中州学刊》目前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当代政治、党建热点、经济理论与实践、三农问题聚焦、

法学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伦理与道德、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研究、新闻与传

播。各栏目的近期选题请参阅年初发布的“《中州学刊》2023年度重点选题”。

1.《中州学刊》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作者来稿时请提供文章篇名、作者姓名、关键词

（3～5个）、摘要（400字左右）、作者简介、注释与参考文献等信息，并请提供英文篇名、摘要与关

键词，若文章有课题（项目）背景，请标明课题（项目）名称及批准文号等。

2.请随文稿附上作者的相关信息：姓名、性别、出生年份、籍贯、学位、职务职称、专业及研究方

向、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电话、电子邮箱）及详细通联地址。

3.注释用①②③标出，在文末按顺序排列。

4.参考文献用[1][2][3]标出，在文末按顺序排列。参考文献书写格式请参阅《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

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5.文章12000字以上，优稿优酬。文责自负，禁止剽窃抄袭。请勿一稿多投，凡投稿三个月后未收

到刊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6.本刊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本刊没有在外设立任何分支机构，也没有委托任何其他机构及个人

为本刊组织稿件。

7.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

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万方数据电

子出版社、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维普网、国研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

等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次性给付；另外，本刊微信公众号对本刊所刊载文章进行

推送。如您不同意大作被以上数据库收录，或不同意被本刊微信公众号推送，请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

适当处理。

8. 本刊编辑尊重文中作者的观点，但有权对文章进行技术处理。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以上要求。

二、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451464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恭秀路16号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州学刊杂志社

联系电话：（0371）63836785

在线投审稿系统网址：https://www.zzxk1979.com/

各编辑室联系信箱：

zzxkzz@126.com（政治）　 zzxkjjs@126.com（经济）　  zzxklaw@126.com（法学）

zzxksh@126.com（社会）　zzxkll@126.com（伦理）　    zzxkzx@126.com（哲学）

zzxkls@126.com（历史）　 zzxkwxs@126.com（文学）　zzxkbw@126.com（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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